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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动荡变革期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联合国回归∗

赵 秀 赞　 　 　 余 　 丽

摘　 要：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百年变局与全球疫情叠加，公共卫生安全与网络空间安全交织，国际社会面

临全方位冲击。 在动荡变革期，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和逆全球化的回潮，国际社会呼唤联合国回归

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 然而，联合国回归却面临体系性失衡、主体间矛盾、机构内困境等挑战。 为此，联合国回

归的目标框定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上，促进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发展；中观层面上，缓和国际网络空

间安全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微观层面上，推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制改革。 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和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需要进一步在机制对接、规范融入、议题设置等维度加强

协调，实现原有机制与新兴机制相统一、民族话语与世界愿景相统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相统一，从而更好地推

动联合国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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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百年变局与全球疫情相叠加，国际社会面临全

方位、长时段的冲击。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

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
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①在动荡变革期，如何定位联合

国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的作用成为国际社会

反思与争论的焦点之一。 为解决疫情以及网络空间

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应维护和加强联合国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威地位与中心作用，以多边

合作形式推进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 然而，在新

冠肺炎病毒流行的同时，单边主义行径、意识形态偏

见等政治病毒也在传播，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

理体系正面临着霸权国家的干扰与冲击。 特别是美

国不仅“退群”“毁约”，还试图将联合国变为国家冲

突对抗、大国零和博弈的角斗场。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在
“快速技术变革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在

线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在应

对疫情时，互联网是一种强大而重要的全球公益物，
需要尽可能高水平的国际合作。 但与此同时，“数
字领域分裂割据的危险正在增加，地缘政治分歧、技
术竞争和两极分化加剧了这种危险”②。

因此，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动荡变革期，
为何呼唤联合国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 首

先，本文将梳理联合国在动荡变革期回归国际网络

空间安全治理所面临的挑战。 继而，对动荡变革期

联合国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目标进行框

定。 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探讨动荡变革期在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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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推进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中国作为。

二、动荡变革期联合国回归国际网络

空间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

　 　 自 １９６９ 年互联网诞生至今，国际网络空间安全

治理历经技术治理、网格化治理、联合国治理和国家

中心治理等模式变迁。③在此期间，国际网络空间安

全治理制度由初期的科研机构，发展到互联网名称

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以及互联

网治理论坛等。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网

络空间安全治理新旧挑战交织。 一方面，既有的挑

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例如，传统的国际网络空

间安全格局并未出现根本性改变，少数西方国家仍

旧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共同关切并未得到

前者的有效、正面回应。 另一方面，在疫情继续蔓延

的背景下，新的挑战逐渐生发，并对国际网络空间秩

序产生了多重影响。 例如，政治上单边主义、强权政

治阻碍国际关系民主化，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全
球创新格局和供应链安全受到冲击，世界经济发展

的不确定性仍在增加。 综上所述，在动荡变革期，国
际社会迫切需要联合国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

理，以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性、有效性。 然而，在回

归过程中，联合国面临体系性失衡、主体间矛盾、机
构内困境等挑战，而这些挑战又以权力垄断、协调困

难、机制滞后为表征。
１．体系性失衡：网络空间治理权力垄断

“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仍旧是以发达国家为中

心的体系，已经和当下的国际权力结构不相匹

配。”④一方面，由于技术先发优势等一系列复杂原

因，美国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中居于垄断

地位，并借其服务于本国政治经济利益，从而继续维

系利自却失衡的网络空间权力格局；另一方面，发展

中大国群体性崛起，东西方力量对比态势出现新局

面，大国政治格局呈现“全面竞争” “有限合作” “适
度冲突”新趋势⑤。 这表明，国际网络空间安全秩序

发生新变化。 在疫情冲击之下，国际网络空间安全

治理体系中所存在的机会不均等、规则不公平、制度

不健全等问题愈发暴露并进一步加剧。 发展中国家

期待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更大的话语权，而美

国为了维系既得利益和垄断地位，无视甚至打压前

者的正当利益诉求，这导致彼此之间的分歧、分化、

分裂愈加明显。 质言之，现有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

理体系未能准确体现国际权力格局的新发展，治理

中越位、缺位的问题并存，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赤

字由此而生。 处于转折的十字路口，变革失衡的国

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命运与共、休

戚相关，本应加强国际合作与团结互助。 然而，特朗

普政府固守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施行 “退出外

交”，放弃自身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停止资助世界

卫生组织。 由此，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正在成为当

代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并试图将世界拉回弱肉

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时代”。 美国的单边霸凌行

径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性，动摇了国

际秩序的稳定性，降低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虚拟

的网络空间是“现实空间的映射”⑥。 由此，网络空

间中的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数字地缘博弈色彩明

显加重，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信任根基和合作

基础受到侵蚀。 例如，为了护持网络空间中既有的

超级权力，美国固守排他性的安全观，过度追求所谓

绝对安全，进一步加剧了“网络空间军事化和军备

竞赛”⑦，将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网络空

间，从而挤压了联合国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

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回旋空间。
２．主体间矛盾：网络空间治理协调困难

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过程中，由于国家实

力差异、利益认知有别、立场阵营不同等因素，国家

主体之间消弭分歧和增进共识均面临较大难度。 其

一，关于主体间实力对比。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

延已然对国际格局尤其是大国实力对比产生了明显

的阶段性影响。 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数据鸿沟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截至

２０２０ 年第二季度，世界互联网普及率为 ６２．０％；分
区域互联网普及率由高到低排列，北美高达 ９０．３％、
欧洲为 ８７．２％、拉美为 ７１．５％、大洋洲为 ６７．７％、亚
洲为 ５８．８％、非洲仅有 ４２．２％。⑧另一方面，部分发

展中国家网民数量日益庞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快

速发展。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发布的《第 ４５ 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中国

网民规模达 ９．０４ 亿，居世界首位；互联网普及率达

６４．５％，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其二，关于主体间立场

诉求。 一方面，北约“网络合作防御卓越中心”组织

编撰的《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 ２．０ 版》西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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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主导网络空间规则

制定权和话语权的倾向。⑨另一方面，中国、俄罗斯

等国签署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则代表着发

展中国家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强调对广大发展中国

家给予必要帮助，以增强其网络安全治理能力，从而

“弥合数字鸿沟”⑩。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联合国数字合作

高级别小组发布报告《数字相互依存时代》，强调应

站在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全人类福祉的角度，全面

看待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带来的复杂后果。

由于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保护主义日益盛

行、逆全球化不断发酵，不同国家主体之间的矛盾愈

加凸显。 特别是在防疫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既有数字鸿沟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凸显，彼
此之间互联网技术发展不平等、不均衡的问题再次

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与激烈讨论。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举行“信
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第三届会

议，强调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 大流行期间，亚太国家迫切需

要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防止收入不平等加剧，以
免出现新的机会不平等。 在疫情影响下，拥有不同

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现实挑战的众多

国家主体，其利益诉求相异、政策主张有别，彼此之

间的立场将愈加分化乃至分裂。 而对于联合国而

言，在上述诸多国家主体之间进行多方协调，将面临

一定的挑战。
３．机构内困境：网络空间治理机制滞后

理论上，互联网技术表现出“去中心化”的趋

势，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制强调各方平等参与。
然而，在实践中，联合国面临大小国家平等原则与实

际上大小国家作用不平衡的矛盾，也受到坚持国家

主权原则与提升联合国自主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制

约。 其一，尽管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在国际网络空间

安全治理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其对现有国

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制度安排的肯定与默认，却让

一些持改革态度的国家对其不甚满意。 其二，一年

一度的互联网治理论坛是多元主体共同协商的机制

化平台，但其实际上却未能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可
操作化的问题解决方案。 其三，自 ２０１９ 年开始，封
闭式的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和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

组进入“双轨制”运行阶段。 在二者并行的背景下，
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协作关系，从而持续推进国际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规范新发展，也成为联合国需要

加以重视的问题。 质言之，联合国对自身框架内国

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制进行必要、审慎改革以增

强其操作性、可行性势在必行。
联合国改革内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制的

进程，还受到外部政治压力的阻碍与经费问题的掣

肘。 其一，被西方国家边缘化的挑战增强了联合国

改革内部机制的压力。 例如，美国作为联合国创始

会员国之一，却依托“五眼联盟”等情报组织对其他

联合国会员国进行监听、监控，绕开联合国发起“布
拉格 ５Ｇ 提案”以及“清洁网络”计划，“选择性地接

受国际电信联盟规则的约束”，以所谓“国家安

全”为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公司进行造

谣抹黑和围猎打压。 美国的上述行为加剧了联合国

不同会员国之间的对抗色彩，导致联合国内部的国

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制难以有效作为。 其二，因
为遭遇财政问题，联合国在保障国际网络空间安全

治理机制常态、平稳运转时存在一定困难。 由于部

分会员国拖缴、欠缴会费等一系列因素，联合国面临

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特别是美国将中断或威胁中

断资金注入作为手段，借以向联合国施加压力，进而

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 倘若联合国“缺钱”的情况

继续存在甚至恶化，则以联合国为平台的多边主义

的声音将减弱，而单边主义的音量将增强，这将进一

步限制联合国框架内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制发

挥积极作用的能力。

三、动荡变革期联合国回归国际网络

空间安全治理的目标框定

　 　 联合国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联合国宪章》是处理国际事务应遵循的基

本准则。 在动荡变革期，针对新旧挑战，联合国回归

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目标可以分为宏观、中观

和微观三个层面。 具体而言，联合国需要致力于促

进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发展，缓和国际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推动国际网络

空间安全治理机制内部改革，进而消解国际网络空

间中存在的治理赤字。
１．回归的宏观目标：促进网络空间治理体系转

型发展

“多边主义动摇是当前全球治理的最大挑

战”，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及其对人类社会所

造成的深刻影响，更加反衬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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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倡议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联合国是“建构网络

安全规范最合适的平台”，其广泛代表性能够使相

关网络安全规范获得“强合法性”，不过，也正是因

为成员众多，联合国网络安全规范建构将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 美国是多数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制

的主要“创立者”和“掌舵者”，但特朗普执政以来却

表现出单边主义倾向和行径。 由此，美国成为了

“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并导致国际网络空间安

全治理的合作进程与多边治理体系受到严重冲

击。在动荡变革期，抵制单边主义的消极影响，促
进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发展，是联合国

捍卫自身合法性的应有之义，也是其顺利回归国际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关键之举。
为此，在动荡变革期，联合国不仅需要致力于利

用数字机遇以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包容性复苏，还
需要保护公共利益，避免数字技术超脱人类控制。
其一，联合国需要进一步反对单边主义“退群”的自

利行为，抵制逆全球化的冲击，坚持求同存异、聚同

化异，逐步缓解美国掌握国际网络空间封疆权的权

力垄断问题。 同时，在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

过程中，联合国需要提供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产

品。 其二，联合国需要倡导多边主义，与包括中国、
俄罗斯在内的国家一道，进一步畅通有关各方平等

对话的渠道，将更多国家吸引到国际网络空间安全

治理的顶层设计中来，以增强自身的引领力、号召力

和影响力。 同时，联合国需要支持并扩大区域协作，
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团结、一致行动，利用网络技术共

同应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这一重大挑战，并在这一过程中

消除治理赤字，从而促进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

系转型发展。
２．回归的中观目标：缓和网络空间治理主体之

间矛盾

在全球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主体之间

的差距也在拉大。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

价值链和产业链中居于制高点。 与之相较，发展中

国家所处的地位则较为低端，并且二者之间的差距

有增无减。 在疫情肆虐背景下，为了避免不同国家

主体之间、国家内部之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凸显，解
决利用数字技术的机会不平等问题，缓和国家主体

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联合国需要促使各方超越权力

政治纷争的阻碍，推动国家主体之间形成并增强合

作共识。 特别地，联合国需要适时、审慎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在其框架下缩小数字鸿沟提供助力，因为这

有利于回应和捍卫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关切和正当权

益，有利于维护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有利于促进国际

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 为此，联合国需要为发展

中国家捍卫自身国家利益与合理发展诉求，提供更

为宽广的多边主义平台与渠道，以期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单边主义对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所造成的压

力。 其一，联合国需要重申多边主义，呼吁不同国家

主体之间加强协作，凝聚共识，合力应对国际网络空

间安全治理挑战。 例如，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倡导在

联合国框架内制定普遍接受的负责任行为国际准

则，并且两国重申：联合国在应对国际信息安全领域

威胁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联合国在制定国际网络空

间安全治理规则、准则及原则时，需要对上述代表发

展中国家利益的倡议给予更为积极的回应与支持，
以保障各国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进程，
从而对不同国家主体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进行有效

规范。 其二，联合国需要改善网络技术的可负担性，
促进发展中国家内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动南

北方之间的均衡发展。 联合国需要继续号召、引导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进行

支援，如提高每 １００ 名居民中固定宽带用户人数，从
而推动发展中国家利用网络技术促进自身包容性、
可持续发展。 质言之，联合国缩小数字鸿沟的努力，
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平等利用网络技术的机会，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同国家主体之间在国际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的矛盾。
３．回归的微观目标：推动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

制改革

《联合国宪章》已签署 ７５ 周年，其规范了国家

间行为，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了国际

体系稳定，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 面对动荡

变革期的系统性挑战，联合国需要重申《联合国宪

章》的宗旨及原则，需要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
私营部门、民间社会、技术和学术界专家以及区域

性、全球性国际组织纳入多边机制轨道之中，进一步

推动内部改革。 联合国此举将有利于增强相关治理

机制的抗压性、适应性、可行性，有利于提高自身参

与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能力与水平，有利于应

对日益复杂化的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议题。
为此，在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过程中，

联合国需要反映各国意愿、尊重各方利益，不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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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完善框架内机制。 其一，联合国需要将包括但不

限于互联网治理论坛、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信息安

全开放式工作组等机制，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

网络空间治理机制相对接。 例如，联合国可以积极

推动互联网治理论坛与世界互联网大会之间的合

作，从而进一步实现互联网治理论坛会而有议、议而

有决、决而有行、行而有果，强化、优化其在国际网络

空间安全治理中的号召力、执行力、影响力。 质言

之，联合国需要早日制定出更为各方所普遍接受的

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公约。 其二，联合国需要积

极鼓励有关会员国履行国际义务，承担相应比例的

会费，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 当然，联合国会员国

在承担财政义务时，也应该从自身实际国情出发，量
力而行。

四、动荡变革期联合国框架下推进国际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中国作为

　 　 联合国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制建构、安
全规范体系完善和安全治理议题设置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遵循在联合国框架下已经被实践广泛

证明是有效的实践”。 因此，在动荡变革期，面对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和逆全球化等非技术

因素对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格局的冲击，国际社会亟

待在联合国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协作的有效机制，联
合国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迫在眉睫。 在参与

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支持联合国

发挥核心作用。 当前，与发达国家相较，发展中国家

在网络能力和话语权等方面仍处于弱势地位，而且

这一失衡状态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 基于

上述情况，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

下的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制，成为其增强网络

能力、提升话语权的最佳途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

家，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

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消除个别国家对于中国

的猜疑、怀疑和质疑，从而提升自身在国际网络空间

安全治理中的国际站位和道义高度。 为此，中国需

要在机制对接、规范融入、议题设置等三个维度积极

作为，以期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

的新要求，更好地推动联合国回归国际网络空间安

全治理，更好地促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
１．机制对接维度：原有机制与新兴机制相统一

机制的特征之一是“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性”，同

时机制中的成员“具有某种共享的价值和意义”。
为了在联合国框架下促进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

制不断发展，中国需要将原有机制与新兴机制相统

一，进一步推动多边主义数字合作，积极建立涵盖成

员更为广泛的多边对话机制。 其一，持续发挥原有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作用。 联合国大会第 ７５ 届会议

当选主席沃尔坎·博兹克尔在其愿景陈述中提出，
纪念联合国成立 ７５ 周年的主题是“我们想要的未

来，我们需要的联合国：重申我们对多边主义的集体

承诺”。 在今后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规划中，中国需

要进一步统筹协调其与联合国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机

制之间的关系，持续推进多边主义合作，以期更好地

为国际社会供给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从而为

消除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赤字以及共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中国贡献。 其二，进一步挖掘

相关领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潜力。 例如，中国在助推

服务贸易数字化的进程中，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
这一被联合国不断强调的问题。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习近

平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

强调，“加快数字领域国际合作，加大知识产权保

护，积极促进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蓬勃发展”。
当然，在机制对接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承担一定的经

济、政治和人力成本。 因此，中国需要跳出西方话语

窠臼，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引入中国视角，
融入中国话语，反映中国利益”。

２．规范融入维度：民族话语与世界愿景相统一

规范是“对具有给定身份的行为者的适当行为

的集体期望”。 规范的扩散是指“国际规范在国

际社会内取得充分共识”的过程。 对于网络冲突

的规范约束，玛莎·芬尼莫尔认为，如果倡导者清楚

地掌握，并向其他行为者传达规范如何在不同的全

球环境中发挥作用，那么，促进网络空间国际规范的

工作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

推进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关键，是要实现“民
族愿景转化为世界表达”的话语逻辑自洽，使中华

民族本土话语更具人类世界普遍意义。 中国在将自

身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治”转变为“理”时，需要坚

持民族话语与世界愿景相统一。 其一，“中国方案”
的民族话语表达。 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过

程中，“中国方案”的话语表达鲜明体现民族特色，
深度契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是对联合国

的坚定维护以及对多边主义的大力支持。 例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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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中国在全球数字治理研讨会上发起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呼吁各国秉持发展和安全

并重的原则，平衡处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保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倡议“各国应尊重

他国主权、司法管辖权和对数据的安全管理权”。
其二，“中国方案”的世界愿景呈现。 “中国需要更

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在

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内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实践

的基础上，中国需要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框

架，进一步完善对中国实践的学理解释，主动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 为此，中国需要将自身围绕国际网

络空间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通过大使宣讲、媒介报

道、学者译著等多种渠道向世界传递、传播、传达，展
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同时，中国还需要将具

有民族特色、体现世界愿景的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

理规范，融入联合国更多的官方文本，获取国际社会

更多的认同与支持。
３．议题设置维度：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相统一

“国际议程设置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来源和组

成部分，并与其他类型的国际权力相互影响。”中

国需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围绕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法

律、技术创新、标准规范等内容设置议题，坚持国家

利益与国际贡献相统一，细化、深化国际合作领域，
强化、优化成果文件落实。 其一，中国需要基于“发
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定位，引领国际网

络空间安全治理议题设置，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

益。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中国发布《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

７５ 周年立场文件》，强调“亟需达成反映大多数国家

意愿和利益的全球规则”。 中国需要将制度优势

转化为治理效能，适时调整议事协调机构，研究、审
议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规划及重大政策，为中国全

方位、深层次、多领域衔接联合国网络空间安全治理

议题提供制度保障与强力支撑。 其二，中国需要继

续推动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履行大

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作出大国贡献。 当前，中国

已经是联合国会费和维和摊款第二大出资国。 今

后，中国需要继续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培
训人员，以期缩小数字鸿沟，进而与发展中国家人民

共享数字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疫情仍在全球

蔓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世界正面临前所未

有的考验，需要的是团结。中国坚定支持世界卫生

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以尽力阻止疫情跨境传

播。 除了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合作，中国还需要

与联合国合作，防止网络空间出现将疫情标签化、政
治化、污名化的非理性声音，并共同为国际网络空间

安全治理贡献理性、包容、善意。

五、结语

今年适逢联合国成立 ７５ 周年，对世界而言这是

一个历史性时刻。 在动荡变革期，联合国回归国际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国际社会

需要以此为契机，重申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尊重、遵
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完善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因为这符合

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并能够促进网络空间的和平

与稳定。 如若为谋一己之私、只求一国优先，而无视

《联合国宪章》，甚至威胁“退出”联合国，这种做法

势必导致国际网络空间的混乱与无序、对抗与冲突。
面对国际网络空间中依旧存在的单边主义、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回归的呼唤更加

强烈。 在动荡变革期的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
国际社会不仅不能失去联合国这一多边主义的合作

对话平台，还需要“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

旗帜”。
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

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一如既

往地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网络空间安全

治理体系，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坚定同各国一道坚持多边主义平等合作，反对单边

主义霸权行径。 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国际网络

空间安全治理，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联合国在国际

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的作用，更好地促进国际网络

空间“善治”，更好地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

构。 同时，在“外溢”效应的作用之下，借助联合国

的多边主义平台与渠道，中国能够将治理议题由网

络空间扩散至其他领域。 推而广之，在动荡变革期，
中国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相关国际组织加强多边主

义合作，能够提高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可

信度，从而进一步体现中国智慧，展示中国风格，彰
显中国气派。

注释

①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②Ａｎｔóｎｉｏ Ｇｕｔｅｒｒｅ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ｉ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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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国：《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世界

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④史本叶、马晓丽：《后疫情时代的全

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东北亚论坛》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⑤庞

金友：《大变局时代大国政治格局与演变趋势分析》，《人民论坛·学

术前沿》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⑥余丽、赵秀赞：《全球网络空间“观念治

理”的中国方案》，《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⑦汪晓风：《“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网络战略的重构》，《复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⑧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ａｔ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 Ｙｅａｒ － Ｑ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ｔｓ．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ｓ．ｈｔｍ，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 ⑨［美］迈克尔·施密特总主编：《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 ２．０
版》，黄志雄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⑩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ｅｔｔｅｒ ｄａｔｅｄ ２０１１ ／ ０９ ／ １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
ｂｒａｒｙ．ｕｎ．ｏｒｇ ／ ｒｅｃｏｒｄ ／ ７１０９７３？ ｌｎ ＝ｅｎ．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ｅｎ ／
ｐｄｆ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２０ｗｅｂ．ｐｄｆ，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 
［美］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
翟秀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３ 页。 姚璐：《多边主义

困境下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红旗文稿》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吴志

成、王慧婷：《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的应对》，《天津社会

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沈逸：《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良性变革贡献

中国方案》，《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美］盖伊·

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 （第三版），王向民、
段红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８ 页。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ｇａ － ｅｌｅｃｔ ／ ７５ ／ ｖｉｓ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 习近平：《在 ２０２０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５
日。 吴志成、李金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视角与实践》，
《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Ｐｅｔｅｒ Ｊ．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ｄ．，Ｔｈｅ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５．张豫洁：《新兴规范的国

际扩散路径———基于类型学的分析》，《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ｏｒｍ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３０ ／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ａｎｄ －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ｏｆ－ｎｏｒｍｓ－ｐｕｂ－７４８７０，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 史姗姗、骆郁廷：
《国际话语权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ｔ１８１２９４９．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１ 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５ 页。 张发林：《全球金融治理议

程设置与中国国际话语权》，《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 ７５ 周年立场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ｔ１８１３７５０．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 Ａｎｔóｎｉｏ Ｇｕｔｅｒｒｅ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ａｔ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ｒｅｓ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ｓｇ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ｇ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２０２０－０３－３１ ／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ｌａｕｎｃｈ－ｏｆ－ｒｅｐｏｒ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 习近平：《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３ 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４６０ 页。

责任编辑：文　 武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Ｚｈａｏ Ｘｉｕｚａｎ　 　 　 Ｙｕ 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ａｎ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ｗｅａｖ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ｎ⁃
ｔｉ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ａ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ｏｗ⁃
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 ａｇｅｎｃ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ｆｒａｍｅｄ ａｔ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ｔｏ ｐｒｏ⁃
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ｓｏ ｌｅｖｅｌ， ｔｏ 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ｓ ａ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 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
ｇ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７

动荡变革期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联合国回归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中 州 学 刊 Ｏｃｔ．，２０２０
第 １０ 期（总第 ２８６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０

【当代政治】

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及其优化进路∗

佘 时 珍

摘　 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是教育主客体双方在网络空间里进行思想交往和教育引导活动时结成的互

动关系，其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复杂易变，呈现出因网

而生、因网而存、因网而变、因网而新等特性。 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存在身份模糊难辨、对话机制不

畅、和谐程度不高等问题。 要从打通主客体转化通道、遵从对话原则和构建主客体优化机制等方面，探寻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优化进路。
关键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优化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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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在互联网

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成为对青年学生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

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主客体关系。 能否妥善处理二者

的关系，直接决定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效果

的好坏及其成败。 因此，理论界很有必要深入探究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问题。

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定义与特性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是指教育主客体

双方在网络空间里进行思想交往和教育引导活动时

结成的互动关系。 究其实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

客体关系是现实的人在网络环境下与他人、“应然

状态下的自我”和现实世界进行交往和相互作用所

形成的关系总和。 对其定义和实质的把握是我们认

识和处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重要基础

和前提条件。
从发展趋势来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

系将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性。 一是因网而生。 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关系是教育主客双方在网络空间

中进行思想交往和精神交流而形成的，离开了网络

这个平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自然也

会因没有依托地和着力点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是

因网而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结成后，
要想得到维系和进一步发展，仍然必须借助网络这

个重要平台。 否则，网络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脆弱易

变性就会立即展现出来，直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

客关系消失殆尽、不复存在为止。 三是因网而变。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结成后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 由于网络技术和网络场域会使传统的教师权

威和中心地位得以解构或消解，网络环境中的主客

体关系往往因新的意见领袖和技术权威的出现而发

生改变，那些网络技术知识比较薄弱或不擅长使用

网络新媒体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很难在网络

交往互动中占据优势，他们从原有的优势明显的主

体地位转向或降为客体就成为情理之中和预料之内

的事情了。 四是因网而新。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

客体关系由于时空的局限性、 身份的稳定性和信息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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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闭塞性，一旦形成就比较稳定和很难改变。 而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在网络世界这个虚拟开放的

舞台上可以尽情地进行交往和互动，加之网络技术

的不断升级换代和形式手段的多元化、丰富性，使得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空间很大，开展教育实践

活动的时空选择性也比较自由，这些都给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变化和创新发展创造了比较

有利的条件。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存在的问题

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存在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身份模糊难辨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在网络空间里会发生

较大改变，传统的单向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受到

严重冲击和挑战，教育者的权威形象和中心地位被

解构和消解，意见领袖和网络技术精英的地位和影

响力在网络世界中凸显，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受教育者也一改往日“沉默的大多数”形象，开始在

网络世界中不断发声，甚至直接对教育者施加压力，
这直接导致原有主体的主体性下降和客体的客体性

增强的局面出现。 这些客观情况是我们在探究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时不得不正视和高度关注

的问题。
为深入了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现

状，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在湖北省 １０ 余所高校发放问

卷 １８８０ 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 １５９９ 份。 通过技术

统计和样卷分析我们发现，广大大学生网民即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客体对网络思想交往和精神交

流中有无主客体，到底谁是主体、谁是客体这些问题

认识还比较模糊。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大

学生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主体，只有少数人

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根本就没有主体。 关于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中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问题，４０％
的大学生认为客体是新媒体，３８％的大学生认为客

体是学生，而 ２１％的大学生认为教师才是客体。 从

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活动中到底谁是真正主体这个问题存在的分歧较

大，意见难以统一。
２．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对话机制

不畅

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

客体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 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

方面就是主客体之间的对话机制不够畅通，双方彼

此关注不够，互相理解不深。 一是主客体彼此关注

不够。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当问及“你是否愿意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或辅导员进行网上交流”这一

问题时，有 １９．６％的学生明确表示不愿意，愿意与老

师进行网上交流的只有 ５２．１％，还有 ２８．３％的学生

对与老师进行网络交流这件事持无所谓的态度。 当

问及“你认为学校的四种矛盾中，哪个最突出”时，
居然有 ３０．１％的学生选择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矛

盾。 师生之间出现矛盾可能与彼此之间的关注度较

低，交流互动的意愿不是很强烈，特别是没有充分运

用新媒体的强大功能进行即时沟通、随时互动有较

大关联。 二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理

解不深。 当今社会，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

紧张或不够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客双方不能

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彼此之间互相理解不深。
譬如，有些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等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主体仍然固守传统思维，视野局限于课堂

内、校园内或国内，而不擅长或习惯于借助网络全世

界漫游、全天候贯通的强大功能，把自己的视野和关

注点延伸到课堂外去跟学生随时随地交流情感、沟
通思想，不断地研究新情况、关注新问题，这样导致

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及时迅速地处理学生中出现的

思想波动和心理危机等突发事件。 有些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主体对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

了解不多、重视不够、研究不深。 再者，有些教师不

太重视利用网络开辟心理咨询热线与学生网民进行

精神交流。 事实证明，“心里话邮箱”或“心理日记”
就是跟学生进行交流和对话，疏导学生梳理和排解

自己情绪与烦恼的重要渠道和平台。①

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和谐程度

不高

一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沉溺网络较深，这
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和谐程度不高的首要原

因。 不少客体对网络世界过于迷恋，对上网活动过

于热衷，导致其无暇或无心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

体进行深度交流。 调查问卷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大

学生在上课期间，当手机有短消息提示，自己对老师

上课的内容不感兴趣或对老师讲的问题有疑惑时，
都会直接将注意力转移到网络上。 从上网时间来

看，有 ３３．３％的大学生每天上网的时间约为 ３—５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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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有一部分学生每天上网达 ５ 小时以上。
二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力量严重不足。 当

前，一方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队伍不够齐整，
主体力量不强，特别是缺乏网络研究员、分析员、信
息员、评论员等专业人士；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我国网民数量激增。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网民规模达 ９．０４ 亿。 面对如此众多的网民，数量有

限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很难对其实行有效的

“精准滴灌”。 还要看到，当前网络舆论斗争的交锋

更加激烈，这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价值引领

和政治导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显然，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主体队伍薄弱的现状无法满足网络舆论

斗争瞬息万变的发展要求。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优化进路

１．打通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转化

通道

打通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关系转化通道的前

提条件就是要深刻领会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

转化原理。 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是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主客体转换的集中体现。 简言之，就是在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用下，主客体关系会发生相

互转化。 一方面，主体客体化主要是指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主体主动地去关注、引导客体并向客体学习

从而实现教学相长的过程，它主要包含三点内容。
第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习惯于把自己当作

客体，虚心主动地向广大网民学习，自觉学习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切实提升自己运用

信息对网民进行精准滴灌式教育引导的能力。 第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在研究广大网民思想

动态和网络舆情方面下足功夫，高度重视网络群体

各自的利益诉求、表达方式的差异以及形成这些差

异的背景因素，从而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利用

网络开展引导、教育、沟通、交流和互动等工作。 第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根据舆论斗争和意识

形态工作的总要求，对广大网民进行正能量、主旋律

方面的教育和引导，抵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

用网络对我实施西化、分化。 另一方面，客体主体化

是指广大网民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激发下自

觉向主体转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广大网民一

改过去被动接收信息和接受教育的客体身份，一跃

而成为转化的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客体主体化有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广大网民应在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主体的启迪下，自觉主动地完成主体化任务，真
正使客体主体化变成现实。 客体主体化由三点内容

构成。 第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要自觉主动地

与教育主体进行思想交往和精神交流活动，在这一

难得的交互活动中，客体与主体大胆地进行思想碰

撞和观念交锋，这既可以丰富和拓展主体的视野，又
可以增强客体自身的主体性。 第二，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客体要注意在思想性和知识性方面对其他网民

进行辐射，注重在相互沟通和互相交流中对其他网

民形成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力争在自身角色身份

和教育功能改变的过程中，实现客体向主体的转变。
第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要经常进行自我教育，
要努力在网络世界的交互行为中实现从“实然状态

的自我”向“应然状态的自我”转变，自觉主动地完

成网络思想政治方面的自我教育。②另外，客体还要

不断提升自己的“三观”内化能力和对网络信息的

选择、鉴别及传播能力，在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中早

日实现“应然状态的自我”的目标。
２．遵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对话

原则

一是真诚沟通原则。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

关系的发生是虚拟与现实、必然与偶然、组织化行为

与个体化行为等因素相互交织和综合作用的结果。
虽然网络环境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沟通和交流是

在虚拟空间中发生和完成的，但教育客体要拿出诚

意，主动向教育主体敞开心扉，坦露心中的困惑与疑

虑。 教育主体也要以诚相待，对教育客体提出的问

题和疑惑高度重视、认真思考、深入研究，进行有针

对性的解答和引导，以期对教育客体真正起到答疑

释惑的效果，使受教育者在逐步消除思想疑惑和精

神困惑的过程中，建立起对教育者的尊重和信服，进
而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主动向教育主体靠

拢，自觉接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发布的信息和

传播的思想价值观念等内容。
二是用心交流原则。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

关系的对话体系中，处于中间层次的就是交流原则。
因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在进行前期的接触沟

通交往活动后，接下来会在思想和精神层面逐步开

展更为深层次的接触和沟通即交流。 在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主体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职

责就是设计、策划、组织和实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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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 因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可以通过网

络平台科学设计一些能引发受教育者集体思考和探

讨的主题来加强思想和价值观方面的引领。 例如，
他们可以通过 ＱＱ 和微信与受教育者在网上进行深

入交流，也可以进入人数较多的网络论坛和聊天室

与受教育者进行一对多的直接对话。 与此同时，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也要积极参与、响应教育者精

心设计和组织的主题探讨和网络交流活动，力争教

育主客体双方在心与心的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

花。 用心交流原则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

的对话原则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主客体

进行和完成对话活动的中心环节。
三是频繁互动原则。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

关系对话层级的高级阶段或高级形态就是持续联

动、不断升华。 主体与客体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前期

的初步沟通和用心交流，会逐步引发主客体之间沟

通交流层面的升级换代，意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

体与客体会将思想沟通和精神交流活动引向深入，
逐渐过渡到网络思想交往实践的高级阶段———自觉

自愿、积极主动地进行频繁互动的阶段。 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主客体在这个阶段上开展的交往互动行为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和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

较为机械式的沟通和交流，而是遵从各自内心的声

音和根据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出发，与对方进行深

度的思想沟通、精神交流和交往实践活动。 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到达交往互动这个高级阶段后，
主客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将会步入一种经常化、规范

化和带有规律性的频繁互动轨道，主客双方都将在

这种经常频繁的交互活动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性

力量，各自均有可能实现思想启迪、精神升华和交往

实践能力提升的目标。 总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

客体关系要遵循频繁互动原则，这既是网络主客体

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信息社会形势

和大数据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
３．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优化

机制

制度管长远、管全局、管根本。 要实现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有关部门需要从主客

关系和谐环境的创建、共生资源的整合、优化平台的

搭建及发展条件的完善等方面，构建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主客关系的优化机制。
一是创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关系的和谐环

境。 从一定意义上说，安全清朗的网络环境是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和谐关系得以维系和发展的

重要支撑和保障。 首先，要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客体的信息素养。 加大科技教育事业投入，加强信

息技术普及、信息道德伦理、信息法律法规等方面的

教育和培训，不断增强广大网民的信息道德修养、信
息法律意识和信息技术基本知识，以期使网民形成

科学正确的网络观。 其次，要构筑网络防火墙，加强

对不良或违法信息的管控。 相关部门不但要加大监

管力度，有效隔离和消除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

改革发展稳定的信息，而且要构建在线网络投诉机

制。 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尽快建立网络信息审查制

度、启动网络分级制度等。 加大依法治网力度，实施

网络立法和打击网络犯罪并举。 与此同时，还要把

中国人文情怀和社会主义基因注入网络信息产品的

研制和开发之中，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真理有机结合，
让广大网民在网络世界里遨游时不自觉地享受到文

化和精神上的饕餮大餐。③

二是整合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关系的共生资

源。 和谐共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关系不是一

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自发和自觉产生的，需要整合

各方面资源和力量。
首先，主管部门领导要高度重视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主客关系问题。 大量事实和实践证明，领导特

别是高层领导在推进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工作的过

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和谐主客关

系的创建就是一项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要工

作。 因此，主管部门领导要高度重视、统筹协调，把
相关部门和机构的职能进行整合以形成合力，全方

位、立体式地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关系的优化

发展工作贡献力量。 要积极主动地占领网络这个舆

论斗争的主战场，积极主动地抓好舆情引导的领导

权和话语权。 一方面，抓紧抓好网上思想文化阵地

建设；另一方面，切实按照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可管且可控的总体方针，抓好网上意识形态工作。

其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提升对教育客

体的精准育人能力。 当前，能够调节和维护复杂网

络系统技术的人思想政治素质不够，而思想政治教

育能力较强的人不懂网络技术或缺乏网络知识。 要

想在大数据时代使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体系正常、顺
畅地运转，就必须要培养一大批既懂网络技术和大

数据处理分析能力，又能在政治观、历史观以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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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等方面对教育客体予以正确引领的复合型人

才。 只有同时掌握了这“两把刷子”和“杀手锏”，教
育主体才能在虚实结合的网络世界和数据急剧增长

的大数据时代对教育客体实行“精准教育”，真正实

现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无缝对接和有效沟通，而非在

信息的汪洋世界中随波逐流。
最后，充分发挥新媒体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

客关系互动融合中的功效。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

体的思想交往和精神交流都是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进

行和完成的，因此，能否充分运用和熟练掌握各种网

络新媒体技术，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能否

顺畅地进行交流互动至关重要。
三是完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关系的发展条

件。 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关系的和谐、融
合、发展和升华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因此，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主体还需要不断地创造和完善网络思想

政治教育主客关系的发展条件。
首先，营造安全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主客体保持和谐关系保驾护航。 虽然康德、亚
当·斯密两位大师把道德法则、道德情操等推崇到

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无法企及的高度，但若没有法律

作保障，再好的道德也难以发挥作用。 针对网络空

间中的有害信息以及某些人利用网络从事违法行

为，我们要及时果敢地亮出法律这把亮剑，干净彻底

地清理不良信息，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努力创建

干净、安全和文明的网络空间，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主客体在清朗的网络环境中自由对话和舒适交流。
其次，培育先进的网络文化，为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主客体关系和谐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 相关部门

需要密切关注广大师生的兴趣点、关注点和精神文

化需求，创作出优秀的网络文化作品。 同时，积极主

动地掌握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动权和领导权，
努力把高校校园网建成教育主客体共同的网络精神

家园。 另外，教育主体要主动研究学生的上网习惯

和行为方式，不断提升网络宣传工作者舆论引导和

主动设置议题的能力，真正在一种平等互动的网络

交流中对学生进行“因势利导”和“顺势引导”。④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优化是一个循

环往复、不断发展的长期过程，除了在打通相互转化

通道、遵从对话原则和构建优化机制等方面作出努

力，还应在加强主体队伍建设、网络技术研发与成果

转化、网络文化发展与繁荣等方面予以重视和加大

投入，真正把网络基础设施普及、自主创新能力增强

等关键环节做大做强，力争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

客体关系的优化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基础条件和外

部环境。 唯有如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才能

在一种清朗、通畅、和谐的网络世界中更加自信、更
加阳光、更加开放地进行对话和交往。

注释

①曾长秋：《以“互联网＋”促进学校德育变革》，《思想政治教育》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 ②骆郁廷：《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③梁剑宏：《大数据时代思想

政治教育环境新论》，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２４—２３１ 页。 ④
冯刚：《新形势下推动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思想政治

教育》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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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巡察治理“微腐败”的价值、困境及策略∗

田 雪 梅　 　 　 张 　 旭

摘　 要：巡察治理“微腐败”对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助力精准扶贫战略全面落地、
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 在实践中，巡察治理“微腐败”面临“微腐败”易发多发与巡

察力量有限的矛盾、巡察人员易受“熟人社会”影响、“微腐败”隐蔽性强与巡察获取信息有限的矛盾、基层腐败干

部涉黑涉恶增加了治理难度等现实困境。 应通过加强巡察队伍建设、创新巡察监督方式、搭建大数据监督平台、实
现扫黑除恶与“微腐败”治理有机结合，有效开展市县党委巡察工作。
关键词：微腐败；实践价值；策略；基层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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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与文献回顾

“微腐败”是指县级（指区、县和不设区的市）及
以下基层工作人员（包括党政部门及直属单位和派

出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以及各类基层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在行使

公权力的过程中，从事吃拿卡要、雁过拔毛、虚报冒

领、截留私分、优亲厚友等腐败行为。 “微腐败”具

有“低”“小” “多” “惑”等典型特征，然而，“即使是

微小的腐败案件，若不对此查处，就会被更多人效仿

和放大，那么这种看上去算不得什么的小过失积累

起来就会严重损害公共制度的正当性，甚至没有腐

败行为的官员和社会成员都会对保持对政权的忠诚

失去信心”①。 针对“微腐败”问题，党的十九大报

告强调，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加大整治群众身

边腐败问题力度。 实际上，２０１６ 年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 ２０１７ 年新修订的《中国共

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均对巡察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此后，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市县党委建立巡察

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十九大后印发了

《中央巡视工作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为巡察制

度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要深

入整治民生领域的‘微腐败’、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的

‘保护伞’、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促进基

层党组织全面过硬”②。 显而易见，推进巡察制度规

范化发展，剑指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已经成为当

前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

的关键性一环。 因此，研究巡察治理“微腐败”问题

意义重大。
目前，国内学者对市县党委巡察制度的研究主

要呈现两种研究进路。 一是从研究范围方面对市县

党委巡察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生成原因、实践困境、
优化路径等进行研究。 如有学者认为，市县巡察的

实践困境包括熟人社会困境、政治信任困境、人才队

伍建设困境、制度成本困境以及“灯下黑”困境。③

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同体巡察、巡察目标不确定、巡
察方法“被形式化”。④关于生成原因，有学者认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０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１７ＢＺＺ００２）。
作者简介：田雪梅，女，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成都市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成都 　

６１１７６５）。
张旭，男，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成都　 ６１１７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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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认识不到位、内容不够突出、方法不够灵活、机
制不够完善、队伍不够专业是主要原因。⑤在优化路

径上，有的提出要开展交叉巡察、优化公共信任、打
造“人才库”、降低巡察成本、做好自我约束⑥；有的

主张将基层巡察与众多基层检查协同进行。⑦二是

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 如有学者提出从控制论视

角探讨影响巡察实效性的因素，包括标准针对性、主
体独立性和成果运用的长效性。⑧还有学者从机制

设计理论视角探讨了当前我国市县党委巡察制度易

于出现信息低效和激励不相容问题。⑨通过对当前

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更多学者对市县巡

察制度本身运转状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量和检

视，而对其在实践中精准有效治理“微腐败”仍缺乏

系统性和专门性研究，这为学界进一步深化该问题

的研究留出了很大的学术空间。 鉴于此，在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现实背景下，本文结合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日报》等
相关网站媒体报道的部分典型案例，就巡察治理

“微腐败”的若干问题作出探讨。

二、巡察治理“微腐败”的实践价值

巡察作为基层党内监督的重要战略性安排，是
打通全面从严治党延伸至基层“最后一公里”的利

器，在治理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方面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 具体而言，巡察治理“微腐败”的实践价

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

基层政治生态是指县级及其以下层面的政治生

态，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态系统结构中处于基础性地

位，发挥着“兜底”功能。 基层政治生态受到污染和

破坏源于多种因素，归根结底，其罪魁祸首是“微腐

败”。 “微腐败”不仅侵害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啃
噬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且还污染

和败坏当地的社会风气，最终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环

境的恶化。 而巡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权威性等优

势，能够精准有效发现“微腐败”问题线索，并及时

移交给纪检监察机关进行立案调查处置。 因此，巡
察被称为基层群众身边的“巡视组”。 事实上，不少

“微腐败”都是通过巡察“揪”出来的，党的十八大以

来，“通过市县巡察，４１００ 余名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

部、１． １６ 万名村居两委班子成员受到党纪政纪处

分”⑩。 通过巡察提供的线索，纪检监察机关能够提

高精准打击“微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大大提升治理

“微腐败”的实效性，从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

治生态环境提供有利条件。
２．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

动的监督网。 巡察是巡视向市县层面的进一步延伸

和拓展，通过巡视带巡察，以巡察促巡视，相互借力、
上下联动、同频共振，能够有效发挥监督的“互补效

应”和“叠加效应”，有利于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
建立巡视巡察联动体制能够围剿基层“蝇贪”，防范

化解以官民矛盾为中心的“泄愤冲突”。党的十八

大以来，巡视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精

力有限、鞭长莫及、成本代价高等局限，无法实现对

县级及以下基层党组织的有效监督。 而巡察作为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抓手，具有灵活、机动

的天然优势，可以充分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实
现对县级及以下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监督无

盲区、无死角、“全覆盖”。 通过巡察，党和政府可以

将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责任和压力传导并压实到基

层“神经末梢”，切实改变“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

不动”的尴尬状况，有效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

力和水平。
３．助力精准扶贫战略全面落地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集中体现和生动诠释了中

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 近些年来，国家

的大量扶贫救济款和惠农资金流向基层。 与此同

时，有些基层干部却不择手段地捞取各种非法利益，
甚至肆无忌惮地侵占、截留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严重

侵害基层群众的利益。 湖南省桃江县某财政所副所

长私自截留 ２ 万多贫困户的扶贫款项 ６ 万多次，在
不到两年时间竟“积少成多”累计侵占了 ７７ 万元，
而其中最少的一笔只有两毛七分钱。扶贫领域的

“微腐败”是啃噬基层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吸血虫”，是阻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落地的“拦
路虎”。 十九届中央第二轮巡视首次对 ２６ 个地方、
单位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全国各市县也

纷纷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巡察，由
此形成了上下联动、同频共振“双剑合璧”的监督

网，聚焦扶贫领域中各种典型的“微腐败”问题，确
保了精准扶贫政策、资金、项目落实到基层“最后一

公里”。 ２０１８ 年以来，贵州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扶

贫领域“微腐败”专项巡视巡察机制，上下联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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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基层，效果显著。通过专项巡察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将巡察“触角”延伸至基层乡镇（街道）、
村（居）、基层站所等基层党组织，能够发现和推动

解决基层贫困群众反映强烈且深恶痛绝的“微腐

败”问题，从而为助力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全面落地，
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保障。

４．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党的执政基础在基层，工作重心在基层，最突出

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 基层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内

容，又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能否走向现代化，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当前，基层“微腐败”与基层

治理能力现代化息息相关。 “微腐败”既是城乡基

层治理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腐败现象，又是

阻碍城乡基层治理走向现代化的一颗“毒瘤”。 如

有些基层干部涉黑涉恶，干扰和操纵基层选举，侵蚀

基层政权；有的霸占集体资产，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有的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相互勾结，借机敛财，
等等。 上述种种行为严重干扰和阻碍了基层社会治

理现代化进程。 通过建立巡察制度，不仅能及时发

现“微腐败”问题，而且还能督促基层党组织及时修

补制度漏洞，尽快将相关基层治理的制度规范“立
起来”“运转起来”，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水

平。 “加强巡察监督，就是要着力发现并及时纠正

基层体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工作不扎实、执行不

到位等问题，督促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共性、倾向性问

题的综合分析和专项治理，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完
善制度、加强管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法制化、制度

化、规范化水平。”

三、巡察治理“微腐败”的现实困境

自《意见》实施以来，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推动市

县巡察向村级党组织深化延伸，已巡察 １４．３ 万个行

政村，发现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３９ 万个，推动

整改问题 ２６．２ 万个”。 虽然巡察治理“微腐败”在
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也要看到，当前市县巡

察工作的开展仍然面临一些困境，制约了巡察利剑

作用的充分发挥。
１．“微腐败”易发多发与巡察力量有限的矛盾

凸显

近些年来，随着中央强农惠农政策力度的不断

加大，乡镇、村社干部掌握越来越多的可支配性资

源，民生领域的“微腐败”呈现易发多发、量大面广

的特点。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曝

光了 ５１５ 起群众身边“微腐败”问题，其中村居干部

３２２ 人，占 ６０％；乡镇干部 １２０ 人，占 ２３％；其他干部

１０２ 人，占 １７％，其中惠农领域 １７９ 起，约占 ３５％；集
体“三资”领域 １２９ 起，约占 ２５％；土地征收、吃拿卡

要、以权谋私等其他违纪问题约占 ４０％。与此同

时，市县巡察在内设机构、人员、编制“三个不增加”
的情况下，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有限，在面临易发多

发的“微腐败”现象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直接影响

“微腐败”问题线索发现的有效性。
一是从相关单位抽人难。 巡察是一项具有极强

政治性和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对参与巡察的人员在

财会、审计、法律等方面有很高的要求。 能够承担巡

察重任的人员在原单位也是不可或缺的“顶梁柱”，
一旦被抽调走，则可能对该单位的工作运转造成一

定影响。 因此，有的单位领导持不配合的态度，敷衍

应付。 有的担忧工作量加重，不愿意被抽调。 一位

基层巡察干部坦言：“白天在巡察组上班，晚上回原

单位加班。”二是巡察人员协调难。 巡察组由专职

和兼职两类人员组成，这些人员分别来自不同部门

和单位，在面对任务繁重、耗费精力多的巡察工作

时，往往由于性格、价值观、工作习惯等方面存在的

差异，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和冲突。 一位专职巡察

人员言道：“每一轮巡察都有很多抽调的‘生面孔’，
有的兼职干部和我们专职巡察干部不是很熟悉，这
给我们队伍的磨合带来了很大挑战。”三是巡察人

员专业性不强。 在基层社会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较

为落后的民族地区，专职巡察干部少，专业化人才短

缺。 有些巡察人员往往是半路出家，存在知识短板、
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等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

高发现问题线索的能力，使得“微腐败”治理的效果

打了折扣。
２．巡察人员在治理“微腐败” 时易受“熟人社

会”影响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基层社会是典型的“人情社

会”“熟人社会”。 “重人情、轻法治”是“熟人社会”
的最典型特征，正如费孝通所言：“在乡土社会中法

律是无从发生的”，“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
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攀关系、讲交情”对巡察治理‘微腐败’造成很大程

度的干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基层“熟人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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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以县级巡察为例，大部分地方实行 “同体巡

察”，即本县巡察组巡察本县直属单位、乡镇 （街

道）、基层站所、村（居）等基层党组织。 在基层“熟
人社会”的影响下，市县巡察不可避免地存在“巡不

深、察不透”的问题。 一些案例表明，巡察难过“人
情关”。 县里的巡察干部大多数是本地人，某些巡

察人员与被巡察对象可能彼此之间早就认识。 在开

展巡察过程中，巡察人员抹不开面子，做一些表面文

章，这样的做法虽然从形式上看完成了上级交代的

巡察任务，但往往使潜在的“微腐败”分子得以过

关，造成“微腐败”治理流于形式。 湖南某地一名巡

察办副主任指出：“不少县市区巡察组人员反映，在
本地开展巡察，很多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熟人，
往往工作才开始，各种招呼就接踵而来，这让巡察组

分散了不少精力，也让他们产生一些思想顾虑。”

３．“微腐败”隐蔽性强与巡察人员获取信息有限

的矛盾凸显

“腐败的根源在于两个不对称性，即权力不对

称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巡察组掌握足够丰富且充

实的信息是深入推进“微腐败”专项巡察并获取有

价值问题线索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 一方面，在
现实中，“微腐败”隐蔽性强，不易被发现且持续时

间久；另一方面，受基层社会地域辽阔、人情关系紧

密、巡察时间有限等情况的影响和制约，基层巡察人

员难以有针对性地发现有价值的“微腐败”问题线

索。 一是巡察组从政府各职能部门获取的信息相对

有限。 治理“微腐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

纪检监察、组织、宣传、财政、信访、司法、审计等职能

部门的大力支持、共同参与和协同配合，但是当前各

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治理机制尚未健全，存在

“信息壁垒”现象，使得巡察组在巡察准备环节难以

获得足够多且富有价值的问题线索。 二是有些镇街

干部与村居干部“合谋”，增加了巡察组获取有价值

信息的难度。 有些基层党组织由于担心害怕暴露问

题而影响自身形象，在被巡察时就想方设法地掩盖

问题，千方百计地将巡察人员留在乡镇政府里面听

汇报、看材料。 正如有学者所言：“这种情况在基层

巡察中普遍存在，巡察过后，绝大多数村民根本就不

知道曾有对本乡镇和本村的巡察。”三是基层群众

不敢、不愿、不想向巡察组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微腐

败”问题线索。 基层群众的信访举报是“微腐败”问
题线索的主要来源之一。 但在现实中，有的基层群

众对巡察工作持不信任、不配合甚至抵触的态度，认
为巡察只是“搞形式”“走过场”，并不能真正有效解

决问题。 有的群众持有“心理包袱”，担心害怕得罪

人而遭到打击报复，不敢向巡察组举报反映问题，导
致有价值的“微腐败”问题线索来源渠道变窄。

４．基层干部涉黑涉恶增加了治理“微腐败”的

难度

黑恶势力是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毒瘤”，广大

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在广大基层社会尤其是在经济

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偏僻乡村，由于传统意义上的

家族、宗族、氏族等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

起，加之基层法治不健全不完善，客观上为某些基层

腐败干部涉黑涉恶提供了土壤和温床，进一步增加

了深入推进“微腐败”专项巡察的难度。 在一些农

村地区，有的基层干部之所以能够操纵基层选举，长
期把持基层政权，控制集体经济组织或经济合作社，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基层干部本身就是黑恶势

力。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作为被巡察对象，他们

必然会采取某些措施，阻碍巡察工作的顺利开展，掩
盖其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基层群众由于担心害怕遭

到他们的威胁、恐吓甚至打击报复而不敢不愿不想

向巡察组举报有价值的问题线索。 这既是“微腐

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又为当前巡察治理“微腐

败”带来了现实挑战。

四、巡察治理“微腐败”的主要策略

针对当前巡察治理“微腐败”面临的困境，可从

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有效开展市县党委巡察工作。
１．加强巡察队伍建设

拥有充足且专业化、高素质的巡察队伍，是衡量

巡察机构有效运转、提升巡察质量并提高“微腐败”
治理实效性的前提条件和组织保障。 针对“微腐

败”易发多发与巡察力量有限的矛盾，可通过科学

组建巡察队伍和提高巡察人员专业化水平的方式，
进一步加强巡察队伍建设。

其一，科学组建巡察队伍，破解“抽人难”的难

题。 着力提高被抽调人员所在部门领导对巡察治理

“微腐败”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以此获得他们的

高度理解、大力支持与密切配合。 建立灵活机动的

巡察人才库，包括巡察组长库、副组长库和专职巡察

人员库（巡察专家人才库和巡察业务骨干人才库）。
在此过程中，严格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专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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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专为主”的原则，将职能部门中素质较高、
业务精湛的中青年干部吸纳抽调到巡察队伍中。 建

立动态化管理机制，确保巡察治理“微腐败”具有充

足且专业化、稳定化的人员队伍。 从编制、收入、晋
升提拔与人身安全等方面考虑，健全保障激励机制，
解除巡察人员后顾之忧，使其安心脱岗，全身心地投

入到“微腐败”治理过程中。
其二，提高巡察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破解“硬缺

人、缺硬人”“协调难”的难题。 巡察人员类似于“把
国家资源从主要车站和首都运送到全国各地的村

庄、城镇的轨道上的重要扳道工”，其专业化水平

直接关系到“微腐败”治理的实际成效。 为尽快缩

短巡察人员的“适应期”“磨合期”，有关部门须按照

以用促学、学以致用原则，综合采取巡察业务培训

班、典型案例与疑难案例剖析、选派优秀巡察干部到

上级巡视巡察部门跟班学习或下派优秀巡视巡察干

部到市县巡察部门挂职锻炼等方式，着力打造一支

政治性强、纪法知识贯通、业务精湛的巡察“铁军”，
使其成为识别和发现“微腐败”问题线索的行家里

手。 除此之外，应着力加强各巡察小组之间及与纪

检监察干部之间的学习交流与信息共享，进一步促

进巡察队伍的“无缝隙融合”。
２．创新巡察监督方式

《意见》指出：“针对熟人社会、对村巡察等难点

问题，积极创新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探索符合基层

实际、群众容易接受的工作方法，提高巡察工作针对

性和实效性。” “交叉巡察”是有效破解巡察治理

“微腐败”中所遭遇的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以及

由此产生的“巡不深、察不透”等现实难题的一种既

科学又普遍使用的重要手段和有力举措。 与常规巡

察、专项巡察、“机动式”巡察等方式不同，“交叉巡

察既可以使巡察主体减少人情困扰，也可以增强巡

察对象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还可以降低举报者被

打击报复的担忧，使党的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更加

紧密”。 交叉巡察主要有三种。 一是“互派式”交
叉巡察。 在市委巡察组的指导下，从任意两县分别

抽调一定数量的巡察人员，互派到对方巡察组中，实
现与本地巡察人员的搭配融合，发挥“异地”优势，
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的问题。 二是“滚动式”交
叉巡察。 从县域下辖乡镇（街道）随机抽调从事纪

检监察工作的业务骨干组成巡察组，对各乡镇依次

开展“滚动式”交叉巡察。 被抽调的业务骨干在参

与本地巡察时，应严格遵循“属地回避”原则，以避

免“人情网”“感情牌”的干扰。 另外，市委巡察组可

以从 ３—５ 个区县中抽调若干巡察干部，组成 ３—５
个巡察组，以循环滚动的方式依次开展交叉巡察，避
免“互派式”巡察所产生的人情、友情、亲情压力。
“县市区‘异地交叉’巡察的做法，让少数心存侥幸

的干部彻底断掉了‘找人了难’的错误想法，也让所

有单位都有一种利剑高悬、震慑常在的压力。”三

是“联动式”交叉巡察。 对“三资”管理、精准扶贫、
征地拆迁等重点领域易发多发的“微腐败”问题，可
进行多层级“联动式”巡察，以“级差”巡察破解“熟
人社会”监督难题。 此外，“下沉式” “点穴式”巡察

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巡察方式。 “‘点穴式’
巡察瞄准关键事项和突出问题，明确优先处置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巡察方式机动灵活，工作节奏短、
实、快，‘探照灯’更加聚焦。”

３．搭建大数据监督平台

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和

信息化手段搭建大数据监督平台，业已成为各地纪

检监察机关探索开展精准有效监督的必然选择。 建

立大数据监督平台，将“互联网＋监督”深度融合，有
利于促进基层信息共享，化解各职能部门、基层各单

位以及基层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为通过巡

察精准有效治理“微腐败”插上科技的翅膀。
其一，建立健全多部门、多层级之间信息共享机

制和协作联动机制，拓宽“微腐败”问题线索来源渠

道，着力提高发现问题线索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大

数据监督平台能够有效破除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

壁垒，大大促进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的程度，为巡察

组获取有价值的问题线索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增强各部门间信息互通与

资源共享的程度，以便于实时掌握足够多且富有价

值的问题线索，切实提高对基层重点领域、重点对象

和重点事件巡察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后期开展问

题线索调查取证打下坚实的基础。 例如，湖北随州

建立脱贫攻坚大数据监管平台，２０１７ 年以来共发现

扶贫领域虚报冒领、优亲厚友、截留挪用、贪污侵占

等“微腐败”问题线索 １３ 万多条，问责 ３５４ 人，收缴

违纪资金 ３２０．７８ 万元。此外，还应建立“微腐败”
治理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协调协作机制，以巡视示

范和带动巡察，以巡察拓展和促进巡视，确保信息资

源的无障碍流动和实时共享，有效避免过去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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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中的扭曲和失真现象。
其二，引导和鼓励基层群众参与“微腐败”治

理，使其成为民主监督的主体性力量，不断拓宽问题

线索来源渠道，提升巡察机关发现问题线索的能力

和水平。 有关部门应及时将各类惠民政策、项目实

施与资金使用情况，通过大数据监督平台置于广大

群众的监督之下，使其方便快捷地利用网站、“两微

一端”等平台，对自身所享受的各类惠民政策、项目

和资金等信息进行实时查询、监督、投诉和举报，从
而切实有效地改善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状况。 巡察组还可采用“巡乡带村”的形式，将巡

察力量主动下沉到村居，到基层群众身边拉家常、听
意见，这样既可以有效破解基层腐败干部之间的

“合谋”行为，又能够引导基层群众真正知晓巡察工

作不是走过场，而是身边的巡视组，切实提高他们对

巡察工作的信任度、支持度和参与度。 除此之外，应
健全基层群众举报与再举报机制，解除他们的后顾

之忧，不断激发和释放基层群众参与“微腐败”治理

的热情和活力，为巡察机关精准有效发现问题线索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４．将扫黑除恶与“微腐败”治理有机结合

将扫黑除恶与“微腐败”治理有机结合，既彻底

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又严厉打

击基层腐败干部涉黑涉恶行为，有效铲除“微腐败”
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温床，从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基

层政治生态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
其一，应将集中整治的重点聚焦在基层强农惠

农领域、精准扶贫领域中的涉黑涉恶腐败案件上。
“由于强农惠农和民生工程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且
牵扯很多国家拨付的专项资金，流转过程非常复杂，
上级机关部门很难一一核实，最容易成为基层‘微
腐败’的重灾区。”作为巡察组办公所在单位，纪
检监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组织、财政、审计等部门的

专业优势，与公安、检察等政法力量进行优势互补融

合，对基层腐败干部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虚报冒领、
侵占私分、伪造骗取国家强农惠农资金和精准扶贫

资金、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涉黑涉恶腐败案件进行

专项整治，尤其要对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特别恶劣、
持续时间久的涉黑涉恶行为与腐败长期交织在一起

的案件进行提级督办、挂牌督办。
其二，建立健全常态化的线索移送机制和协作

办案机制。 一方面，巡察组在推进“微腐败”治理过

程中，要将发现的涉黑涉恶类案件线索及时按照程

序移送给政法机关；政法机关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治理过程中发现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腐败

案件线索，要及时按程序移送给纪检监察部门，力求

做到每月定期移送，从而建立起常态化、规范化的案

件线索移送机制。 另一方面，巡察组在开展“微腐

败”治理过程中，要将发现的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特

别恶劣、持续时间久的涉黑涉恶行为与腐败长期、深
度交织的案件线索，及时按程序移送给纪检监察部

门，并与公安、检察等政法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建立

常态化、制度化的协作办案机制。 ２０１７ 年，河北衡

水将涉黑涉恶专项整治纳入“微腐败”治理中，建立

了常态化的线索移送机制和案件协查机制，“共打

掉农村涉恶团伙 １６９ 个，其中 １８ 名涉恶类村干部、
公职人员受到纪律处分”。

五、结论与展望

巡察治理“微腐败”是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党

责任和压力的关键环节，是完善和提升基层党内监

督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举措。 我们结合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日报》等相关网

站媒体报道的部分典型案例，对巡察治理“微腐败”
的实践探索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检视和分析。 通

过研究发现，巡察治理“微腐败”仍面临不少困境，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巡察利剑作用的发挥。 鉴于

此，我们提出了巡察治理“微腐败”的几点对策，以
期更加有效地开展市县党委巡察工作。 我们相信，
通过实践探索，进一步改进巡察治理“微腐败”工

作，基层反腐败斗争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深入推进，巡

察治理“微腐败”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有以下

几个方面更加值得关注。 第一，应更加强化巡察结

果运用，做好巡察治理“微腐败”的“后半篇文章”。
巡察的生命在于强化结果运用。 应将巡察治理“微
腐败”的成果作为被巡察单位考核评价、巡察人员

选拔、晋升、任用的重要参考依据，确保巡察成果的

转化与运用，不断提升基层党内监督的制度化、规范

化水平。 第二，不断强化基层群众的民主参与和民

主监督力度，使其成为巡察治理“微腐败”的主体性

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是紧密联系群众、紧
紧依靠群众。 巡察治理“微腐败”是基层党内监督

和群众监督的有机结合、协作联动。 如何积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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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引导和鼓励基层群众参与到巡察治理“微腐败”
中，有效激发他们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活力，使得

“微腐败”现象无处遁形、无所适从，是当下乃至未

来实践探索的重点工作之一。 第三，吸纳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实现合作共治是深入推进巡察治理“微
腐败”常态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巡察治理“微腐

败”过程中，如何吸纳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

活力，构建“党委领导、纪委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协同

配合、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常态化

治理机制，将成为当下及未来值得研究探讨的重要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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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

王 玉 鹏　 　 　 李 　 鑫

摘　 要：当前，我国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在具体推进过程中面临非公企业人员对党建工

作兴趣不大，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管理混乱和非公企业党组织权责不明等现实困境。 非公企业负责人思想观念不清

晰、资源保障不充足、体系制度不健全，是一些困境存在的主要原因。 通过构建党建与社建深度融合的大党建覆盖

格局，依托“互联网＋党建”打造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信息化平台，促进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精准化、
精细化，强化党组织的组织力以实现非公企业党建由碎片化向体系化转变，整体提升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
广度和深度。
关键词：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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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全国非公有制企业（以下简称非公企

业）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非公有制企业是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 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

和作用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整个党建工

作中越来越重要，必须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扎扎实实

抓好。”①他特别强调要抓好“两个覆盖”（党组织覆

盖和党的工作覆盖），增强党的影响力。 事实证明，
推动非公企业党建的“有效覆盖”，是新时代进一步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升党组织战斗力的重要保

障，也是推动非公企业自身健康发展壮大的必由之

路。 当前，理论界有必要从新的历史方位出发，充分

思考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面临的现实困境，深
入分析其存在的原因，进而探索出真正实现“有效

覆盖”的有效路径，为推动非公经济与党的建设的

有机互动和双向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面临的现实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更加重视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通过不断努力，非

公企业“两个覆盖”率有了较大提高，为企业发展带

来了更加强劲的动力。 然而也要看到，当前我国非

公企业党建工作存在“为建而建” “重建轻管”等问

题。 换言之，有的非公企业“两个覆盖”是形式上的

覆盖，不是能够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的 “有效覆

盖”。 这些情况的存在，与非公企业党建工作面临

的困境有关。
１．非公企业人员对党建工作兴趣不大

党建工作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现实中的人而展

开的，可以说，人的主观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

党建工作能否实现“有效覆盖”。 由于非公企业营

利目的性更强，受市场环境影响的程度更深，因此，
非公企业人员尤其是负责人对“抓党建、促生产”的
重要性的认识不足，难以沉下心去搞党建。 思想上

不统一，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工作也就难以

开展。
一方面，非公企业负责人过分追求企业生产利

润的最大化，在思想认识上存在“重生产、轻党建”
的倾向。 有的负责人将生产经营视为非公企业发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微传播领域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研究”（１６ＣＫＳ０４４）。
作者简介：王玉鹏，男，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李鑫，男，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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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核心，他们认为一般的行政管理就能够实现

企业的有序运转，无法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党建工

作是可有可无的，无需在企业中覆盖党建工作。 在

这种意识的影响下，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有效覆盖”
在企业管理的顶层设计方面就被筛选掉，更谈不上

在企业基层实施运作。 另一方面，非公企业基层党

员在推进党建“有效覆盖”的过程中主体身份意识

薄弱，消极应对企业开展的党建活动。 “党员身份

意识淡化是部分党员对于自身的责任与担当不明

确，对中国共产党承担的初心使命不明确的结

果。”②非公企业处于竞争性更强的市场环境中，员
工流动性也更大。 有的非公企业党员在短时间内就

会更换新的岗位，难以树立深厚的党建主体意识；有
的党员相较党建工作更关心升迁和加薪的问题，对
党建工作兴趣不大。 非公企业党建的“有效覆盖”
面是由一个个基层党员构成的，没有党员的重视并

积极参与，党的建设就无从谈起。
２．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管理混乱

目前，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领导管理并不统一，
存在公司党委、企业所在地区党委、行业主管单位等

多种领导部门的多头管理现象。 一方面，有的主管

部门不愿管，导致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陷
入无人问津的困境；另一方面，有的主管部门则管得

太多、管得太死，没有为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
提供一个合理的管理机制。 “非公企业党组织的上

级党组织就包括街道党委、工商局党委、工商联党委

等，多个党委都同时对非公党组织‘发号施令’，导
致非公企业党组织管理混乱。”③这种繁杂、分散、重
叠的管理方式客观上增加了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

盖”的难度，最终难以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的

同频共振。 总之，非公企业在党组织建设和管理工

作上存在着诸多漏洞和不足，导致党建工作的涉及

面不够广，无法将党组织深入到企业生产运作的第

一线，难以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高度融入企

业发展中，更难以在党建引领的基础上为非公企业

筑建坚实的发展基础，进而不利于党建工作在非公

企业中的“有效覆盖”。
３．非公企业党组织权责不明，“有效覆盖”趋于

单一化、形式化

在我国公有制企业中，各级党组织有明确的政

治地位和权责定位。 在企业重大发展阶段中，党组

织能够积极发挥领导和组织的关键作用。 而在非公

企业中，党组织的权责往往并不明确，特别是企业领

导并不了解非公企业党组织具有何种权力和职责。
党组织权责不明确，党建作用就很难在企业的发展

壮大中起到“有效覆盖”企业整体的组织效果，一些

非公企业更是将党组织视为“政治摆设”。 现实生

活中，许多非公企业虽然都建立了党组织，但并没有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指导和思想引领作用，使非

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陷入思想涣散、组织性不强

的发展困境。
组织开展各种类型的党建活动，是推进非公企

业党建“有效覆盖”、准确履行非公企业党组织权

力、有效落实非公企业党组织职责的基本途径。 然

而，由于权责不清，有的非公企业党组织在开展各种

党建活动时，虚于应付，走走过场。 例如，有的企业

开展党建活动无非“开个会、读个报告、做做笔记”；
有的开设了党课，但并没有认真考虑党建内容是否

入耳入心；有的没有规划如何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

党建活动激发党员的身份认同和责任感。 长此以

往，非公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作用不断被弱化，
党组织地位不断边缘化，党建的“有效覆盖”也就难

以落实。

二、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

上述困境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们需要

从思想观念、资源保障以及体系制度等方面进行探

寻，以便在今后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工作

中“对症下药”。
１．非公企业人员思想观念不清晰

当前，有的非公企业人员尤其是企业负责人在

加强企业党建工作方面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
这是非公企业党建 “有效覆盖” 难以实现的主观

原因。
从企业内部来看，目前非公企业负责人对党建

“有效覆盖”问题缺乏科学的认知。 有些非公企业

负责人的政治素养不高、政治能力不强，在思想观念

上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非公企业党建”“为什么要推

进非公企业党建”以及如何推进非公企业党建等问

题。 他们的思想观念往往是将党建工作和企业发展

视为两个对立矛盾的个体，没有认识到党建工作和

企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具体工作中，他们只

注重企业的生产效益而忽视党建工作对企业员工的

精神引领和思想鼓舞作用。 由于认识不到位，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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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党建工作特别是“有效覆盖”难以真正落实。
从企业外部来看，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促使非

公企业人员形成了否定党建“有效覆盖”的错误观

念。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企业的竞争压

力大，企业的发展机遇稍纵即逝。 这种巨大的竞争

压力使非公企业不愿为了“可有可无”的党建工作

多花时间、精力和资源。 有的负责人认为党组织的

监督和管理会妨碍企业的生产经营，甚至认为党组

织的建立就是针对企业领导阶层的“分兵夺权”。
长此以往，非公企业形成了惧怕、抵制党建工作的负

面情况。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非公企

业与外国企业的交流合作日益紧密。 与此同时，非
公企业中外资企业比重不断增加，这些都使得非公

企业党员和普通员工有更多机会接触西方社会思

潮。 在这一过程中，代表着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理

念的社会思潮直接影响着非公企业人员的思想观

念，误导其对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重要价值的

认识，致使非公企业党建 “有效覆盖” 难以有序

推进。
２．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资源保障不充足

党建工作不能“纸上谈兵”，其真正落实必须要

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作保障。 非公企业

党建“有效覆盖”的推进程度与企业的资源保障息

息相关。 就目前形势来看，党建资源不足是使非公

企业党建工作陷入困境的又一重大因素。
其一，缺乏足够的资金作为财力保障，非公企业

党建工作难以在企业中真正落实。 党建工作不是纯

粹的精神活动，其相应的党建活动、场所等都需要一

定的资金支持才能得以真正开展。 目前，党建资金

费用缺乏是非公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的共性难题，也
是制约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主要原因。 非

公企业数量庞大，企业发展质量参差不齐。 许多非

公企业从个体经济起步发家，经济实力孱弱，不愿意

也不可能拿出足够的经费组织开展各类党建活动。
这些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活
动场所。 党建资金与企业生产效益直接挂钩，一旦

企业的生产效益下滑，党建资金就难以得到保障。
这就导致企业的党建工作规模不断缩减，难以实现

“有效覆盖”。
其二，缺少精于党建工作的专业人才队伍，导致

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难以实现深层次发展。
有些非公企业中的党务工作者存在政治素养不过

硬、党建专业技能缺乏、工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同

时，许多非公企业党务工作者身兼多职，既分管企业

的党建工作，又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在实现利

润的巨大压力下，很难有时间和精力研究党建工作

和提升党建专业技能。 非公企业缺少精于党建的专

业人才队伍，必然无法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提供精

准的工作指导和服务，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也
就难以有序推进。

３．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体系制度不健全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都

面临着新的形势，这也对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
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相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发

展形势而言，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体系结构和规章

制度仍存在着短板和缺漏，难以满足“有效覆盖”的
需要。

其一，非公企业党建的运行体系松散分裂，与推

进党建“有效覆盖”难以达成高度耦合。 非公企业

党建作为基层党建的肌体细胞，其实现“有效覆盖”
的过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企业健康发展的同

时，不断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的过程。 但

目前，非公企业中党组织的组成结构和运行结构缺

乏科学系统的规划和安排。 不同于公有制企业具备

结构性、组织化党组织的优势，非公企业内部党组

织、各非公企业党组织之间以及非公企业与党政机

关等社会主体之间都呈现着互不相关的分散状态，
它们之间无法产生推进“有效覆盖”的强大党建合

力。 目前，与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相关的各个党组织

之间是最基本、最浅显的“黏合”关系，而非深层次

的“联合”与“链接”关系，这导致各主体在推进非公

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运行过程中处于离散状态，
难以达到各党组织和其他主体之间通力合作的高效

状态。 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每个相关部门、每一阶段工作都必须要环环

相扣、紧密联系，当前非公企业党建分散化、碎片化

的运行体系使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在结构上

面临着发展困境。
其二，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缺乏完善的制度法规，

无法为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提供系统的针对

性指导。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国

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为国有企业党建

工作的具体落实提供了科学细致的工作指导和建

议。 而对于非公企业而言，尚没有一套相关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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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及法律法规为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
作指导。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缺乏系统的操作性强的

制度法规作为行动指南，导致非公企业不能具体细

化地推进党建工作

三、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有效路径

针对当前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面临的诸

多困境及其原因，结合新的发展形势对非公企业党

建提出的新要求，可采取以下措施，整体提升非公企

业党建有效覆盖率，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作用。
１．构建党建与社建深度融合的大党建覆盖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企业存在于社会之

中，都是社会的企业。 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

台。”④非公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必然需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这就需

要通过党建与社建深度融合，构建起全方面覆盖的

大党建格局，从而发挥非公企业基层党组织在推进

企业发展、社会进步、人心凝聚方面的重要作用。 非

公企业要立足于新时代的大视野、大格局、大平台，
充分激活非公企业的党建价值和社建功能，在“党
建带社建、社建促党建”的过程中真正落实非公企

业党建工作的“有效覆盖”。
其一，在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过程

中，要平衡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与业务经营之间的

关系，做到既要通过全面覆盖的党建工作发挥好党

在非公企业中的领导作用，又要通过业务经营实现

非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更好发展。 对于非公企业

而言，党建工作与业务经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非公

企业要科学平衡好党建工作与业务经营之间的互动

关系，在相互促进中实现党建“有效覆盖”。
其二，非公企业要以党建工作为线索，形成横向

覆盖的党建合力。 非公企业要实现党建与社建高度

融合，就要充分调动企业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交流，
构建起非公企业党组织—地方党委—公有制企业党

组织的沟通合作格局，形成党务、政务、社务三位一

体的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结构。 通过党建工作，实
现非公企业与社会力量的合作交流，进而构建党建

共同体，形成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 的 “组合

拳”，以此优化非公企业“有效覆盖”的工作环境，完
善党建工作生态链。

其三，建立多行业、宽领域、深层次的党建社建

共融格局。 非公企业要着力创新大党建工作领导机

制，通过党建社建共融格局，帮助各非公企业突破行

业壁垒，组建全面覆盖各领域、各层次的党组织，变
革各个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单兵作战”的传统模式，
探索以非公企业网格为基础的共建共享新渠道，从
而形成“组织网络共建、基础设施共用、思想教育共

抓、党员队伍共管、党员教育共促、志愿服务共有”
的党建、社建共融格局，使非公企业在党建、社建两

方面都大有可为，使企业内外都在党建工作“有效

覆盖”的效能之中。
２．依托“互联网＋党建”，打造非公企业党建“有

效覆盖”的信息化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探索加强新兴业态和

互联网党建工作，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和凝

聚力。”⑤在互联网普及全民化的趋势下，非公企业

党建工作要推进“有效覆盖”，必须把握时代发展脉

搏，与时俱进，迅速适应当前网络信息化时代的要

求，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在覆盖党建工作中的独特优

势，打造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信息化平台，
从而实现互联网与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准

确契合。 “互联网＋党建”在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有
效覆盖”时，能够通过强大的技术支撑，在时间、空
间、人员结构等多维度上达到全覆盖效果。 当前，互
联网技术进入移动终端新阶段，任何人在任何时间

段都能在网络覆盖的任何地方参与网络社交活动。
因而，非公企业的党员职工可以通过各类党建网站、
ＡＰＰ 随时随地地参与企业党建工作，这种全天候的

党建模式能够使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覆盖生活、工作

的方方面面，有效提高非公企业党建的覆盖率。 另

外，“互联网＋党建”能够实现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

盖”的高度互动。 传统党建工作往往都是单向的管

理和工作模式，党组织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

的互动交流存在低效化甚至无效化的情况。 通过互

联网平台的实时性和互动性，能够使企业职员、党员

和党委都积极参与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中，在广泛

的互动交流中实现非公企业党建的“有效覆盖”。
总之，推动互联网技术与党建工作的有机融合，能够

为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提供新兴技术基础，使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更加便捷、规范、科学地覆盖非公

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
其一，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搭建非公企业党建信

息管理平台。 互联网大数据具有规模性、系统性、实
时性的特征，能够使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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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分类、管理、储存方面实现质的革新，依靠大

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化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

盖”工作流程，推动党建工作数据化、网络化、云端

化。 同时，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系统分析当前非公

企业党建“有效覆盖”新情况、新问题，为非公企业

党建“有效覆盖”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建议。 其二，
借助新兴网络媒介，搭建非公企业党员学习交流平

台。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新兴媒介已经融

入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推进非公企业党建

“有效覆盖”要利用好新兴网络媒介，通过微信、微
博、学习强国、党建云平台等各类网络媒介，织起能

够覆盖企业全体党员职工的学习交流网格。 根据非

公企业经济规模、行业属性及其党组织结构的不同，
灵活制定和开展不同的学习交流形式，充分调动非

公企业人员的学习热情，使非公企业的党建学习交

流氛围既有政治底色，又有个人特色。 其三，借助互

联网技术，搭建非公企业党员民主生活平台。 一个

良好的民主生活氛围，是推进非公企业 “有效覆

盖”，增强非公企业党员政治性、战斗性、团结性的

重要保障。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融入党员工作和生

活，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创新民主生活方式方法，
为党员提供有效利用微信、微博等手机 ＡＰＰ，搭建

党员民主生活平台，实时发布党组织工作状况，党员

群众对相关工作有好的建议或疑问，都可通过平台

合理发表建议和意见，为基层党员提供一个严肃活

泼的民主生活氛围。
３．促进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精准化、精

细化

“党建引领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事

业的鲜明特征，又是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精细化的

定向仪和推进器。”⑥党建工作的精准化、精细化是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有效

覆盖”的重要保障。 从企业自身看，非公企业党建

工作与机关党建工作、社区党建工作存在一定差异，
非公企业与市场高度互动的特性导致其党建工作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非公企业党

建“有效覆盖”工作由粗放向细化、精准转型，以提

高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针对性、有效性、精
准性。 从企业员工看，非公企业员工在年龄工龄、学
历背景、地域分布、文化差异等方面更为复杂，粗放

型党建工作难以覆盖非公企业全体党员和职员的需

要。 因而，有关部门要通过分析非公企业全体党员

和职员的思想状况、工作作风、生活素质等各方面的

特点及其内在规律，为全体党员和职员提供针对性

强、服务性强、调动性强的精准化服务和精细化

管理。
推动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要从党员群众

思想状况、企业党组织影响力以及企业党建体制机

制等方面入手，实现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精

准化、精细化。 一是立足于党员群众的思想状态，以
针对性的党性教育激活非公企业思想活力。 非公企

业党建工作能否达到“有效覆盖”的高度，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党员群众的思想状态。 相较于公有制企

业，非公企业党建在凝聚党员思想、心理方面的相关

工作更加复杂，覆盖难度也更大。 因而，要准确把握

非公企业党员群众的政治素养和思想状况，以企业

党员群众思想的共性和特性为基础，精准开展非公

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思想建设工作。 二是精准

发挥非公企业党组织“头雁”领导作用，将党组织引

领力覆盖于非公企业发展的全过程。 非公企业在人

才培养工作上要注重精细化管理，将优秀示范党员、
年轻优秀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更充分地激发出来，
将其融合覆盖到企业发展的每一阶段，使非公企业

党建引领作用切切实实覆盖到企业发展全过程中。
三是构建权责明确、细致到人的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体制机制。 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要积极

学习吸收国有企业党建“一岗双责”制度经验，以企

业业务项目为基准，制定出权责分明、落实到人的考

核评价、责任追究清单表，将党建工作“软指标”与

企业业绩“硬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在精准化、精细

化党建与非公企业发展经营的高度统一中实现党建

工作的“有效覆盖”。
４．强化党组织的组织力，实现非公企业党建由

碎片化向体系化转变

“对任何政治组织或集团来说，能否具有强大

的组织力始终是衡量政治组织或集团是否拥有强大

社会政治能力的主要标准。”⑦非公企业党组织的组

织力的强大与否，关乎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能
否真正落实，更左右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和方向。
“进入新时代，组织力的重心在于激活基层党组织

的活力与战斗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

斗堡垒。”⑧对于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而言，强
大的组织力是提升党建有效性、扩大党建覆盖面的

重要推动力，这主要体现在强大的党组织能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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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统筹、配置、运用企业内部的各种要素，从而

为企业发展壮大和党建“有效覆盖”创造出强大协

同力。
新时代背景下，通过提升组织力实现非公企业

党建“有效覆盖”，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推动非公企业

党建由碎片化向体系化转变。 非公企业党组织作为

党的基层堡垒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机关党组织、社区

党组织有相同点，同时也具有非公企业的差异性，这
就需要积极推动党建工作系统化、整体化、规范化发

展。 首先，要在科学分片、系统分类的基础上推进非

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系统化发展。 我国非公企

业数量庞大，涉及行业领域广泛，导致党组织面广量

大，类型多样。 因而，要以企业规模、所属行业、发展

层次为标准，对不同非公企业党组织进行科学分片、
系统分类，形成聚片成面、全体覆盖的党建工作效

果。 其次，要通过以强带弱、整体提升的联动机制推

进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整体化发展。 不同非

公企业党建工作的覆盖程度存在差异，组织能力也

有强有弱。 有鉴于此，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

盖”就要坚持整体提升、弥补差距。 通过不同非公

企业之间开展党建联动机制，一一结对，以强带弱，
使那些战斗力、凝聚力不强的非公企业党组织得到

有效整改，最终实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全面覆盖。
最后，要通过严格要求党建工作落实情况来推进非

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规范化发展。 非公企业

党组织的组织力强大与否，在于党建“有效覆盖”能
否以高标准落实下来。 推进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

盖”规范化发展，就要以科学、合理的高标准来引

导、监督党建工作。 因此，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要坚持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一贯要求，以科学严格的

工作标准增强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规范性，
从而构建起非公企业党建“有效覆盖”的优秀典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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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２２ 日。 ②孟献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与党员身份自觉的同

一性探究》，《湖湘论坛》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③彭丽：《以柔性管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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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问题研究∗

谷 建 全　 　 　 彭 俊 杰

摘　 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新时代加快推进创新发展的核心载体和重要抓手。 体制机制创新具有示范效应、
融通效应和协同效应，是强化并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载体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各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具有注重科学谋划顶层设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行先进管理模式、搭建各种平台载体等

共性特征。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整体与部分、
管理与服务、活力与秩序的“四个关系”，从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激励机制、提高资源配置、加强复制推广、实施统筹

联动等方面进行路径创新。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内在逻辑；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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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驱动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当前

我国正处在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

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由传统产业、传统技

术、传统增长模式、传统增长动力向新产业、新技术、
新模式和新动力转换，以创新驱动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 作为区域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先

行区、示范区、引领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享有诸

多的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政策红利，并具有体制机制

创新的显著优势，肩负着在科技创新的前瞻性、战略

性、关键性领域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勇做新时

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探索走好中国特色自主创新

之路的重要使命。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复

建设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深圳等 ２１ 个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后经

历了试点探索、规模拓展和协同发展阶段，已经初步

形成系统布局、多点辐射、全面带动、引领发展的良

好态势。 因此，科学把握体制机制创新对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深入分析如何

深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激发

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对于积极构建适应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创新体系、全面释放创新活力和创新能

量、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走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体制机制创新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

制机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①体制机制创新是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优势和王牌，是带动破解创新

发展瓶颈制约的现实需求，是汇聚国内外高端创新

资源，打造创新高地，加快实现由“跟跑”为主向“并
行”“领跑”为主转变的重要载体。 在高质量发展背

景下，体制机制创新可以通过示范效应、融通效应、
协同效应作用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的方方面

面，促进创新要素集聚和高效配置，全面释放创新能

量，持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２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 年河南省软科学重大项目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１９２４００４１０００１）。
作者简介：谷建全，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彭俊杰，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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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示范效应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
在推动国家自主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进

行先行先试、探索经验、做出示范的重点区域。②由

此可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立的目的是提升国

家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进高新

技术产业先行先试，探索自主创新发展经验。 先行

先试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肩负的重要使命和基本

特质。 国家通过赋予自主创新示范区在自主创新体

制机制、企业扶持政策、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

先行先试的权利，实现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管理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互促进，
由此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创新点、活力源和增

长极，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由“先行先试”
到“先行示范”再到“敢为人先”的能级跃升。

２．融通效应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交

易费用，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激励技术进步，增加技

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最终实现经济增长。③由于人

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

的、稀缺的。 随着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或自身理性

程度的大幅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

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

度逻辑来看，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内涵在于要推动经

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核心条件

是促进制度变迁。④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可以打破制

约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活动的“制度桎梏”，充
分释放创新活力，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

对接融通，推动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自

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沿着制度变迁、沿着既定路

径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迅速优化，进一步降低制度

变迁的成本，进而发挥出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倍增作用。
３．协同效应

协同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一项更为复杂的组

织体系，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

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
营利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

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

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

用。⑤体制机制创新以融通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为基

础，通过突破创新主体的目标差异、文化差异、认知

差异和信任缺失等创新阻力，与不同区域之间、不同

主体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从而带动

系统内部要素相互发挥作用，实现各个创新主体要

素内创新互惠、知识共享、资源优化、行动同步等高

水平的系统匹配，达到动力协同、路径协同、知识管

理协同的最优效能。

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的共性特征

体制机制创新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发展

的生命线，它可以最大程度上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

动力和活力，加快构建完善主体多元、开放协同的创

新力量布局和创新体系。 近年来，各地围绕自创区

（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下同）高质量发展，充分

激发创新的活力和动力，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体制机

制创新的新思路、新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综观

各地自创区体制机制创新状况，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１．注重科学谋划顶层设计

科学部署、积极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并将顶层设

计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的重要开端，高起

点严标准统筹协调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

创新的前提条件。 一方面，高规格成立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强化组织协调推进机制。 从省

级层面上成立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审议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协调解

决重大问题。 如湖南省在推进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成立了由省长任组长的领导小

组，进一步明确了“省统筹、市建设、区域协同、部门

协作”的总体建设思路和工作机制；广东省在推进

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成立了广东

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领导小

组，设立了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办公室，
与省科技厅合署办公，具体执行和落实领导小组的

重要决策和重大事项。 另一方面，发挥规划的引领

作用，重点明确未来发展蓝图和战略目标。 在科技

部、自然资源部等国家相关部委的指导下，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发挥自身优势，研究和编制发展规划纲

要，凝聚协同发展的强大力量。 如长株潭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围绕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

之都”，提出了“核心先行、辐射带动、全面提升”的
“三步走”发展战略，“一区三谷多园”的发展布局和

“５＋５＋Ｘ”的产业布局；成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围

绕打造“西部地区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具有全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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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创新创业中心”，提出了“三区一极”的战略定

位、“一区四园一城一镇”的发展布局。
２．注重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既是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治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

和文化要素等各种要素交汇而成的制度环境的综合

反映。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

行区域，在创新政策先行先试和创新政务服务模式

上，都有着诸多独特的先天优势，这些为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发展提供了具有竞争优势的环境条

件。 例如，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率先试点

了天使投资税制、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科技创新

板”等改革举措，在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创新考核激

励制度方面，对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机构、研
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在经营业

绩考核中“视同于利润”。 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在科研机构转制企业、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和

创新型企业中，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经营

管理人员实施期权、技术入股、股权奖励等多种形式

的股权和分红权激励，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自主创

新的股权激励方法。 成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积极

开展金融创新，先后形成了天使投资、国资创投、引
导资金、私募基金、股权投资等科技服务机构产业集

群，集聚了近 ４００ 家创业服务机构和金融服务机构，
资金池总体规模超过了 ７５０ 亿元，进一步支撑了区

域的创新创业发展。
３．注重推行先进管理模式

就全国范围内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管理体制模

式而言，大致可分为中关村“管委会—政府合作型”
模式、张江“管委会主导型”模式和武汉东湖“管委

会自主型”模式。 其中以放权和搞活为改革主旨的

东湖“管委会自主型”管理模式，由于全面落实了市

级经济管理权限，形成了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而被

各地推崇。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乡高新区

在借鉴东湖以及济南高新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

身实际，加快开展自主创新示范区管理体制和人事

薪酬制度改革，明晰下放权限清单，切实落实应赋予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省辖市级经济管理以

及相关行政管理权限；并且正在大力推行全员聘任

制、绩效考核制、薪酬激励制，建立“身份封存、岗位

管理、全员聘任、考核激励、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

能出、待遇能高能低”的选人用人机制，有效激发了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发展的实践来看，自创区采用什么样的管理

体制模式直接决定其体制机制创新的活跃程度。
４．注重搭建各类平台载体

各类平台载体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内容，也
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承接各类资源、集聚创新要

素的重要依托。 各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核心区

域设立了一批具有公共服务、产学研协同、人才培

养、成果转化等功能的创新创业综合体，为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和初创期小微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

间，并且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平

台、创业孵化平台、综合服务平台、人才培养平台、知
识产权交易平台等载体建设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创

新平台载体提质增效。 例如，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了张江科学城、闵行成果转化示范区、
杨浦创新创业示范区、徐汇科技服务示范区、嘉定新

兴产业示范区、临港智能制造承载区、松江 Ｇ６０ 创

新承载区等一批开放协同载体平台，集中布局了一

批重大创新项目。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围绕

优势学科领域，正在加快建设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

心、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农机装备创新

中心和谋划建设嵩山实验室、黄河实验室等一批国

字号的创新平台。

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

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体制机制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运行中的方方面面，因此，在推进

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以下重大关系。
１．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首次提出“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⑥。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具
有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开展先行先试探索，进而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最大优势和最大潜力。 以体

制机制创新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要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政府这只“有形之手”
和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一方

面，要强化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不断完善技术创

新、知识产权创新、管理创新、人才创新的市场导向

机制，让市场在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各个环节、各
个领域“说话”。 另一方面，绝不能否定或弱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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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要重点解决政府职能定位

不清，即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问题，更好地发

挥政府的引导和服务作用，把工作重点转到规划引

导、政策制定、统筹协调、提供服务上，推动从政府主

导创新向政府服务创新转变。
２．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从总体分布来看，东部地区有国家自创区 １３
家，中部地区 ４ 家，西部地区 ４ 家，东部地区占比达

到了 ６２％，中西部地区共占 ３８％。 创新资源、人才

分布的区际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 推进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体制

机制创新和改革力度，最大限度吸引和释放创新主

体、创新平台和创新资源的活力和动力，重点解决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从自创区内部

发展来看，当前的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 “一区多

园”，存在着跨区域空间的责权利冲突，容易形成

“核心园区与非核心园区博弈”“条块二维博弈”“省
市区三级博弈”等多重博弈问题。 处理好自创区内

部发展的关系，要打破“一区多园”区域界限，充分

考虑不同地区创新发展的阶段性和差异性，统筹协

调好行政管辖权和经济发展权的关系，推动创新要

素合理流动、高效配置，构建跨区域的创新共同体。
３．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

并保障市场有效而公正地运作，弥补市场失灵，特定

情境下作为经济人参与经济活动。⑦管理是政府通

过法律和行政制度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为人们的

生产和生活提供良好的环境，体现了政府的责任、义
务和担当。 服务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国家安全、社会

安全以及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产

品。 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的根本

目的是通过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破除人才、要素、资本、
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最大限度激发创

新活力。 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聚焦企业

和群众反映集中的办事环节以及服务效率不高的痛

点、难点、堵点，突出制度创新和政策集成，在“放管

服”改革、开放体制机制构建、重商安商氛围营造等

重点领域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持续探索优化营商环

境新实践，持续提升优质的制度供给、服务供给、要
素供给能力。

４．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

良好的社会秩序是鼓励创新，进而发挥人们创

造力的基本前提，只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下才能激

发创新创造的活力和动力。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

国家政策孕育的特殊产物，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在探

索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政策边界的适用性还不够清

晰，其与国家高新区、国家经开区、保税区等在许多

政策方面还存在重叠、交叉和趋同现象。 在政策模

式趋同的影响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往往容易形

成过度依赖政策性优惠来进行招商引资，产业安排

缺乏与城市功能的有机结合，过多的自主权也容易

导致“选择性执行”等方面行为目标的差异，使得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发展过程中显得活力有余而秩

序不足。 尤其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作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迫切需要建立

科学有效、秩序与活力相统一的社会治理体制，加强

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使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创新发展、产业安排、市场竞争

中既保持足够的活力，又具备良好的发展秩序。

四、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体制机制创新的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面临新的发展环境、
发展形势和发展任务，需要根据高质量发展的新形

势、新要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把握好以下几点：
１．强化顶层设计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２０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困难挑战越大，越要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⑧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推
进体制机制创新，必须做好顶层设计。 为此，需要对

“十四五”时期以及面向 ２０３５ 年的体制机制改革进

行整体谋划，对制约未来改革发展中带有全局性、关
键性的问题进行科学研判，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

表，提出前瞻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贯通性的

改革思路和改革框架。 第一，增强改革的前瞻性。
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顶层设计置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美战略博弈

对抗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统筹

谋划，超前布局。 第二，增强改革的系统性。 树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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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意识，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体制、人才体

制、管理体制等改革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问题

置于改革总进程之中，整体设计，分类施策，为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供

给。 第三，增强改革的协同性。 注重中央和地方的

改革协同，建立部门协同、省市联动的创新协调机

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与服务作用，强化企业的

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出改革的协同效应和共生效应。
２．完善激励机制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的最大优势

就是通过全面深化科技管理、成果转化、人才发展等

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创新，建立公平有效的激励机

制来激发创新活力、释放创新能量。 第一，全面深化

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制定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科技创新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大力推进科研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 深化财政科研资金管理改革，突
出重点领域和核心环节，从项目、资金、税收等方面

加大对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人才的支持力度。 深化

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完善分类评价标准，注重科技创

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开发的市场

评价。 第二，全面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
强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充分体现智力

劳动价值的分配导向，改革科技成果处置办法，完善

科技人员股权和分红激励办法，改进职务发明奖励

报酬及工资总额管理制度，建立健全高校和科研机

构技术转移机制，让科技人员在创新活动中得到合

理回报，在技术转移转化中体现创新价值。 第三，全
面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设立人才特区或人

才聚集区，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加大高层

次、高技能人才引进力度，研究出台更具吸引力的

“高精尖缺”人才培养引进政策，引导各类高层次人

才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创业，全面激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的活力和动力。
３．推动资源整合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支撑引领区域发展的

创新高地和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前沿阵地，
要着力破除妨碍创新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

的体制机制壁垒，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各类要

素更多地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流动。 第一，建立

原始创新资源整合机制。 围绕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

核心技术重大科学问题，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适度

超前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焦人工智

能、网络协同制造、高性能计算、宽带通信和新型基

础设施、高端医疗器械等重大领域，推动创新资源集

聚和整合，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第二，建立重大创新

平台共享机制。 完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布局，鼓
励和支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挥集群优势，吸引

国内外创新资源，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创新平

台体系，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创

新攻关和平台体系建设，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加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重

大创新平台资源共建共享。 第三，完善开放协同创

新机制。 建立协同创新共同体，推动各类要素自由

流动和无缝衔接。 从硅谷、西雅图、新竹等创新共同

体建设经验来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区域环境联防

联治、产业协同发展等是基本条件，聚集一流创新创

业人才、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完善的生活配套、良好的

金融环境、产学研有机结合和健全的创新政策体系

是创新共同体成功的关键。 因此，需要强化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各片区之间、示范区之间的协同创新，
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加快人才、技术、金融、信息等

关键要素的流通互动，提升创新资源的整合能力。
４．突出统筹联动

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区域一体化是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协同发展的大逻辑，而有效的区域合作应该

是“非零和博弈”。 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

机制创新，要突出统筹联动，通过构建多元合作的跨

行政区域协调机制，形成区域治理的制度支撑，从而

实现自创区的区域统筹发展、特色发展、协同发展和

联动发展。 第一，突出精简高效、权责一致的制度协

同。 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优化行政审批流程，
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要素便利流动、营商环

境国际化、就业与创业支持、创新税制支持、专业性

法律法规探索等一流制度环境的先行先试和压力测

试，打造多元科技创新制度优势叠加的国家级创新

特区，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创新制度供给。 第二，突出

多元融合、优势互补的科技协同。 找准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各片区科技创新合作的契合点和关键点，
通过合作协议、合作备忘录、联席会议制度、理事会

制度等体现契约和规则意识的方式，建设一批联合

大学、共享实验室、共同研究中心、协同创新基金、科
创走廊等创新平台，推动创新平台实现由科学共同

体向创新共同体转变。 第三，突出核心引领、辐射拓

展的空间协同。 充分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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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国家高新区作为核心区的示范引领作用，落实核

心区的省辖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相关行政管理权

限，拓展发展空间，突出特色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形
成一批具有竞争力的高端产业集群。 拓展辐射区空

间，参照国家高新区标准，遴选建设辐射区和异地共

建区，赋予其先行先试政策权限，推动自创区片区实

现由“弱核牵引”向“强核引领”“多核共擎”转变。
５．加强复制推广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被赋予的最大使命就是先

行先试、探索经验、做出示范，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形成新一

轮改革红利。 第一，加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经验的

复制推广。 瞄准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目标，根据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不同阶段，率先开展体制机制

改革试验，复制推广中关村 “管委会—政府合作

型”、张江“管委会主导型”和武汉东湖“管委会自主

型”管理体制的运行经验，积极推动园区开发管理

模式转型。 第二，加强自创区、自贸区“双自联动”
经验的复制推广。 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自主创新示范

区都是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要任务的，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引领创新发展，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

则拓展了自创区对外开放的深度。 以自由贸易实验

区的制度创新推动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创新。 在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过程中践行自由贸易实验

区的改革创新理念，发挥“双自”联动效应，形成自

由贸易实验区的投资贸易便利政策与自主创新示范

区的科技创新功能的深度融合，以开放的体制和机

制促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为高度开放、与国际

接轨的开放型科技创新高地。 第三，加强科技体制

改革“试验田”经验的复制推广。 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体制机制创新要在科技人员激励、科技成果转

化、知识产权管理、新经济培育、科技金融创新等方

面实现重要突破，在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资金链

有效贯通，以及科技、经济、社会等领域改革协同上，
取得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真正形成有利

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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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美国结构性产业政策的变革走向与中国应对∗

江 　 鸿　 　 　 贺 　 俊

摘　 要：近年来，结构性产业政策在美国产业政策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是当前美国提升国内关键产业竞争力、
配合对华贸易战与科技战的重要手段。 预期美国将改革联邦产业政策管理体系，设立管理、协调产业政策与规划

的中央机构与支持机构，制定实施系统性更强、举国特色更鲜明、使命导向更清晰的结构性产业政策甚至是国家级

产业规划，对抗和遏制中国产业崛起。 对此，我国应明确赶超发展与全球协作兼顾的产业政策使命、完善产业链安

全管理体系、赋予产业政策更多的创新政策内涵、确保政策措施与国际多边规则接轨，从而保证国家产业政策支撑

我国产业发展能够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
关键词：美国；产业政策；中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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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日益激烈的中美竞争，美国政府试图通过

“内外兼修”的方式，改变中美力量对比格局。 对

内，实施更加积极的结构性产业政策，强化本土产业

竞争力，降低去工业化和对华依赖造成的产业链风

险。 对外，持续挑起贸易争端，推动对华科技封锁甚

至是中美科技脱钩，压制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发展。
内外两方面措施互为补充，是美国重构中美经贸关

系和科技关系的基本逻辑。 在这种情况下，要理解

中美经济博弈的完整图景，思考应对中美科技和贸

易争端的可行措施，就不能忽视近期美国国内正在

抬头的结构性产业政策。 研究者早已发现，美国从

来不是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国家。 当前，
结构性产业政策重返美国政策对话的热点位置，倡
议制定系统性产业政策与产业规划的呼声日增。 我

国国内已有一些有关美国产业政策的回溯性考察，
但对美国国内产业政策对话现状则关注不多，难以

为判断美国产业政策长期走向、在战略层面谋划应

对美国政策变化提供充足依据。 本文将系统剖析目

前美国国内产业政策对话的争议现状，对其焦点议

题和未来动向作出判断，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贯穿美国经济发展全程的结构性产业政策

结构性产业政策贯穿美国立国以来由经济赶超

到全球领先的发展历程，即使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

后的新自由主义盛行期也不例外。 部分研究者将功

能性政策视为当代美国产业政策的主体①，是因为

二战之后的美国产业政策以创新政策为核心，看似

具有以公共科技服务体系服务所有产业的普惠性特

征。 然而，细究这些政策的政府干预逻辑，其选择性

的本质并未改变，只是新的产业政策资源更多投向

“被挑选的”产业创新网络，而不是直接投入“被挑

选的”企业赢家。 此外，美国尽管结构性产业政策

频出，但缺少持续的国家级产业规划，使外界更易忽

视其向特定产业倾斜资源的事实。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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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１．汉密尔顿时代（１７９０—１８３７ 年）：结构性产业

政策的发端

美国建国之初，农业立国派和工业立国派论战

激烈。 首任财长汉密尔顿作为坚定的工业立国派，
于 １７９１ 年向国会提交了著名的《制造业报告》。 这

份报告显示出成熟的结构性产业政策视野，论证了

许多关键的政策工具，并详细分析了 １７ 个优先发展

行业的发展状况、竞争情境和监管状态，明确了其各

自适用的工具。 该报告未获国会通过，但成为此后

美国产业政策的基本框架。 在拿破仑战争造成工业

品进口困难后，农业立国派领袖杰斐逊也转变认识，
在其总统任期内（１８０１—１８０９ 年）推动了新的产业

政策议程，在国家协同层面充实了结构性产业政策

体系，但未能制定联邦级的整体产业规划。
宪制和种族主义是当时美国联邦产业规划的主

要障碍。 首先，产业规划的合宪性存疑。 汉密尔顿

认为联邦政府天然具备产业规划权，此后多任总统

则坚持应首先修宪，以确保联邦规划的可持续性。
其次，种族主义引发了杰克逊主义的反攻。 杰克逊

担心，如果任由联邦产业规划改善所有经济参与者

的境 况， 将 侵 蚀 奴 隶 制 度。 他 在 总 统 任 期 内

（１８２９—１８３７ 年）解散了联邦政府在行业领域内的

规划团队，产业规划权力向州政府和私有部门转移。
直到罗斯福新政前，联邦政府都未能重建相关能力。

２．临时性政策时代（１８３８—１９３２ 年）：依赖私有

部门的战时产业规划

随着产业规划权下放和能力散失，美国联邦层

次的产业政策和规划在一个世纪内呈现出战时复

归、战后隐退的特点，战时规划也多由企业领袖管

理。 一战期间，日益复杂的军事技术对规划提出了

更高要求，联邦政府为此引入了多种结构性新政策，
如供应商生产配额、私营铁路临时国有化等。 这些

政策的规模和整体性超过了此前所有产业规划，但
随着战争结束，联邦产业规划又重归沉寂。 虽然和

平时期也出现过南方重建、公平交易项目等少数产

业规划案例，但受限于种族主义等因素制约，联邦政

府始终难以维持产业规划的惯例。
同期，地方产业政策则被私有部门把持，由市场

逻辑主导。 各州在联邦权力退出的空间中争夺投

资，出现了一些成功案例，也催生了信贷泡沫和发展

不平衡。 为提高管理效率，州政府将产业规划外包

给公共事业行业的私有企业。 这些企业需要政府补

贴，因而熟悉产业政策空间。 区域性产业规划的有

效性参差不齐，但总体来说，有效的规划多来自州政

府的详细要求；私有部门代管的规划则倾向于支持

有利于资本家而非公共利益的产业。
３．产业规划的黄金时代（１９３３—１９７２ 年）：大萧

条和二战助推的产业规划

大萧条动摇了放任自由的经济信仰。 经 １９３３
年《国家产业复兴法案》 （ＮＩＲＡ）授权，小罗斯福政

府广泛尝试各种结构性政策工具，启动了全面的产

业规划，但仍面临着法律和种族主义的阻力。 １９３５
年，高院裁定 ＮＩＲＡ 违宪；种族隔离者则利用参议院

否决权，阻止劳工保护等政策渗透黑人居多的产

业。②尽管如此，不少政策还是表现出很强的生命

力。 例如，农业供应管理政策延续至今，国家抵押贷

款协会和进出口银行也仍在发挥作用。 二战期间，
全面产业规划回归。 战后，为支持军工厂再改造，全
国性规划又存续了一段时间。

小罗斯福政府造就了产业政策和规划高潮，也
为其淡出埋下了种子。 首先，国会委任行政机构为

产业立法的数量不断增加。 即使新法案和 ＮＩＲＡ 一

样标准不明，高院也认同“政策灵活性和适应性是

规划的本质”，采取宽容态度。 其次，军民合作成为

惯例，催生了此后创新导向的产业政策。 国防预算

资助的政策项目创造了互联网、ＧＰＳ 等技术，构成了

美国数字经济的基石。 最后，行政部门立法权扩大

将国会隔离于产业政策游说之外，其结果是立法者

对产业缺乏了解，产业政策议题退出政策对话也在

所难免。
４．新自由主义时代（１９７３—２００８ 年）：分散的结

构性政策下隐蔽的发展型国家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对产

业政策的质疑开始主导美国舆论。 ８０ 年代早期，这
一趋势曾因日本的竞争而短暂刹车。 １９８０ 年成立

的内阁经济政策小组建议美国效仿日本，开展产业

规划。 然而，小组成员意见不一，政界又偏好以事后

救助为主的短期产业政策，全面产业规划的设想最

终流于纸面。 此后，直至 ２００８ 年，分散的、临时的结

构性政策成为美国产业政策的主旋律。 在地方层

面，减税等临时性补贴政策高度活跃；在联邦层面，
产业政策也多为事后的、被动的，金融危机中对银行

的救助就是这类政策的代表。
在缺少顶层协调的情况下，分散的结构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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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向建设创新网络的方向收敛，美国演变为发展

型网络国家。 随着硅谷崛起，ＤＡＲＰＡ 资助创新的成

效广受认同。 １９８８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提

出，联邦机构应承担技术推广职责，各级政府都开始

重视选择性的产业研发资助，网络建设型政策频出。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１９８９ 年启动的制造业拓展

伙伴计划就是其中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因其结构

性干预的本质会招致新自由主义者的抨击，这类产

业政策都被包装为创新政策，而不使用“产业政策”
一词。

二、结构性产业政策在近期美国

政策对话中逐渐抬头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将结构性

产业政策作为重要的反周期政策。③由于短期成效

不如预期，又出现了受助企业破产的反面案例，这些

政策招致了共和党保守派的尖锐批评。 特朗普上台

后，保守派影响力下降，民粹派地位上升，将经济问

题都归咎于中国产业政策的挤压。 因此，特朗普政

府在实施结构性产业政策方面与奥巴马政府保持一

致，并将选择性干预的范围从新兴产业扩大到传统

产业。 虽然保守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在抨击

产业政策，但支持结构性产业政策的人士已不再回

避“产业政策”一词，开始公开、鲜明地在政策对话

中表达立场。 总体来看，双方交锋集中于以下重点

问题：
１．选择性政府干预是否挤出了私有部门投资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选择性的政府干预会挤出

私有部门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当政府置身于市场

之外，减少税收，放松监管，企业将自发地增加创新

和投资。
产业政策支持者指出，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发

展事实表明，这种设想并不成立。 首先，自由放任的

经济政策并没有带来高速经济增长。 在新自由主义

盛行、产业政策退居后台的 ４０ 年中，美国经济增长

相对乏力。 １９５０—１９８０ 年，美国 ＧＤＰ 年均增长

３．６％；１９８０ 年 后， 美 国 ＧＤＰ 年 均 增 长 率 仅 有

２．６％。④其次，减少政府干预并没有刺激企业的创新

投资。 １９８０ 年以来，企业利润高企，加成定价超出

边际成本的比例从 １８％上升到 ６７％，但投资却远低

于理论预期。 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领军企业，也出

现了利润增长而再投资减少的现象。⑤最后，静态的

成本收益分析可能得出产业政策短期挤出私人投资

的结论；但在动态视角下，产业政策成效显著。 以网

络建设型的产业政策为例，即便其短期经济回报难

以估算，但与受政策支持的合作网络相比，游离于政

策之外的创新合作网络更易解体。⑥这证明了产业

政策促进（而非挤出）企业长期创新合作的价值。
２．被捕获风险是否是取消产业政策的合理依据

反对者指出，产业政策很容易被利益集团捕获，
因而无力帮助美国应对中国竞争。 产业政策被捕获

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政治捕获，即政治集团将产业

政策引向于己有利却无助于甚至背离国家经济结构

转型目标的方向。 即使政治集团并未合谋，美国现

行选举制度也会使产业政策向空间集聚度高的产业

倾斜⑦，而其他产业即使在国家层面意义重大，也难

获关注。 二是监管捕获，即大型企业为了维持垄断

地位，操纵产业政策，甚至不惜压制创新活动。 地方

政府将产业政策与规划管理工作外包，则进一步助

长了监管捕获。
产业政策倡导者并不否认政治捕获和监管捕获

可能造成产业政策偏离正当目标，但否认应就此取

消产业政策。 首先，上述批评适用于任何政策，而不

仅仅是产业政策。 如果承认其他同样面临捕获风险

的经济政策（如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就不应当

因为这些风险否认产业政策的合理性。 其次，应对

捕获风险的正确途径不是消灭产业政策（及其收

益），而是树立标杆，展示成功的政策项目和方法的

真实面貌与价值。 美国科技政策权威智库 ＩＴＩＦ 的

主席和创始人指出，美国有悠久的产业政策历史和

ＤＡＲＰＡ、ＡＲＰＡ－Ｅ、ＮＩＳＴ 等成功的政策项目。 如果

新自由主义者担忧产业政策决策或实施不力，就应

努力改善立法程序。
３．政府是否具备制定有效产业政策的必要能力

政府能力不足以识别重要产业或挑选赢家，是
产业政策遭受抵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批评人士指

出，政府缺少有关产业的本地化知识，只是“蹩脚的

风险投资家”，其投资失败率远高于私有部门。 获

得奥巴马政府刺激资金的大量企业绩效不佳就是

明证。
产业政策的支持者则反驳说，这些批评忽略了

几项重要事实。 其一，联邦政府之所以缺少产业的

本地化知识，不是由于政府在知识获取上存在不可

克服的缺陷，而是由于政府没有负责产业分析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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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的实体部门。 这恰恰是产业政策批评者阻挠

的结果。 其二，政府难以获取产业的本地化知识，但
这并不是放弃产业政策的理由。 即便取消产业政

策，企业也会向政府隐瞒某些政府决策所需的专有

知识，例如有助于政府识别经济泡沫的本地化知

识。⑧因此，无论是否制定产业政策与规划，政府都

需要自行掌握这些知识。 其三，政府有多种手段可

以增强产业政策能力。 首先，建立负责产业数据分

析和产业政策的常设部门，持续追踪美国产业的动

态竞争力。 其次，发展嵌入式自主性，与产业建立紧

密的制度化联结，获取本地化知识。 例如，美国政府

组建制造业技术中心等机构，协助企业建立或维持

创新合作网络，避免合作企业陷入囚徒困境。 这些

机构内嵌于产业创新网络，掌握产业的动态信息，又
保持着独立的公共利益目标，可视为嵌入式自主性

的典型形式。
４．美国能否承受产业政策的财政和环境成本

产业政策的批评方对产业政策成本表示担忧。
特朗普上任后，巨额减税计划和刺激性支出导致联

邦赤字三年内飙升 ５０％，新冠肺炎疫情和即将到来

的退休潮将进一步挤压产业政策的财政空间。 他们

特别指出，某些产业政策的拥护者并未深思如何支

付政策成本，所以才会同时支持降低政府收入的减

税政策和扩大政府支出的产业政策。 除了财政成本

外，这些拥护者还将环境成本视为实施产业政策的

必要代价。
产业政策的拥护者则认为，可负担性并不是实

施产业政策的障碍。 第一，产业政策之所以在财政

上看似入不敷出，是因为政府没有获取投资成功的

相应收益。 政府承担了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付出了

很高的资本成本，却无偿分享知识成果。 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
指出：“为什么美国政府因对超音速运输项目投资

失败而备受指责（挑选了输家），但在对苹果等公司

的早期 投 资 成 功 时 （ 挑 选 了 赢 家 ） 却 无 人 称

赞？ ……为什么政府不能因此获得回报？”⑨只要建

立起自我周转的政府基金，就可以弥补公共性研发

投资的损失，支撑更多产业政策。 第二，美国有潜力

负担起环境可持续的产业政策。 一方面，产业政策

能够促进应税经济活动，增长的税收则用于反哺产

业政策。 另一方面，定向增税和政府债务也可以直

接解决产业政策的资金需求问题。 有研究认为，通
过提高所得税、金融交易税、财产税，增加政府借款，

联邦政府可以轻易获得相当于税率不变时 ＧＤＰ 年

均增速 ５％情况下的财政收入增长，这足以在不削

减现有政府支出的情况下，为绿色新政等产业政策

提供充足预算。

三、美国结构性产业政策及其管理体系的变革走向

尽管美国两党和党内不同派别的产业政策观点

存在差异，但双方共识正在增加，逐步集中到强化产

业政策和规划管理的整体性、以系统的结构性产业

政策与规划对抗中国的方向之上。 奥巴马政府和特

朗普政府对结构性产业政策一以贯之的正面立场，
即使尚未统一各方意见，也已经改变了两党党内在

产业政策讨论中的观点。 双方对遏制中国的认识高

度一致，且均有意诉诸结构性产业政策。 例如，２０２０
年 ７ 月，以往政见截然不同的十几位两党议员向参

议院联合提交了《美国半导体代工厂法案》，建议拨

款 １５０ 亿美元刺激本土半导体生产商。 不论政治风

向如何变化，美国政界都有较大可能在以下事项上

取得共识。
１．推动联邦产业政策管理体系一体化

美国各界对是否效仿中国、实施自上而下的产

业政策仍然众说纷纭，但保守派阵营和进步派阵营

的呼声越来越多地指向了同一方向，即改革产业政

策管理体系，使其从独立部门或地方政府管理不同

产业、不同地域特定政策的分散体系，向联邦层次跨

部门管理产业政策的协同体系转型。 据此，美国联

邦政府有可能重构产业政策管理的顶层组织框架，
将更多的产业政策和规划管理权力收归联邦，同时

加强联邦政府的跨部门协同，形成“政府一体化”
（ｗｈｏｌ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的产业政策管理新体系。

纵向来看，与地方政府相比，在面对企业和其他

市场主体时，联邦政府拥有更多资源和更好的谈判

地位，有希望坚持理性决策，而不是被私有部门凌驾

其上，致使产业政策反复无常。 民主联邦政治难以

回避政治特殊主义，分散制定的产业政策被政治或

监管捕获的风险更高。 美国要集中力量支持关键产

业，对抗中国发展，就必须制定更具协同性的产业政

策，配套的产业政策管理体系改革乃至深层次政治

改革（如削减代表各州利益的参议院话语权）也势

在必行。
横向来看，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的角

力，是美国产业政策实践尤其是整合不同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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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规划实践受挫的重要原因。 行政机构缺乏有

关产业政策的统一领导，甚至相互竞争政策权力。
在立法机构中，参议院过度代表了各州利益，给符合

国家利益（但不一定符合各州利益）的产业政策制

定流程设置了太多的投票否决点。 司法机构缺乏事

前评估产业政策质量的能力，却热衷于事后批判产

业政策。 破除这三类机构的协同障碍，是提升美国

产业政策管理效率和政策有效性的当务之急。
２．设立产业政策与规划管理的中央机构

美国两党智库都意识到，为了探索能应对中国

挑战的产业政策，需要更有力的中央机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产业政策得益于顶

层机构（如日本通产省、经济规划厅）的居中协调，
美国的网络建设型产业政策则依赖于总统科学技术

顾问委员会等顾问机构的意见。 这类机构由各领域

杰出专家构成，长于技术与战略，但不具备也不善于

行使行政协调权力。 当前，要变革联邦产业政策管

理体系，集中协调政策与规划的顶层行政机构和支

持机构就变得至关重要。
一是直接负责产业政策管理与整合的顶层协调

机构。 战略管理大师波特提出，如果两党共建规划

团队，协调产业发展的优先事项，将极大提高国会制

定产业政策的效率。 波特的建议很有代表性。 例

如，共和党参议员 Ｒｕｂｉｏ 建议，设立国家创新委员

会，协调贸易、金融和创新政策，确保贸易和金融市

场发展符合国家产业发展的优先重点。 保守派智库

ＩＴＩＦ 则建议，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在审查联邦法

规时，应评估新法规对美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并将

重点放在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的现有法规上。
二是支撑顶层协调机构决策的产业分析机构。

当前，美国统计机构缺少洞见，财政部和美联储专注

于商业周期和金融分析，国防部的产业知识则仅限

于国家安全相关产业。 对此，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

是设立跟踪产业发展、分析产业数据的专职机构，为
产业政策的顶层协调机构提供分析支撑，提高协调

机构面向特定产业和技术的政策管理能力。 相关建

议包括：在国家情报委员会内，设立产业情报部门；
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内，设立负责产业数据分

析与解释的部门等。
３．制定产业规划，加强产业政策系统性

美国各界建议改革产业政策管理体系的根本目

标是加强政策的系统性，甚至在国家层面开展全面

产业规划。 虽然美国一直在实施产业政策，但受限

于政治结构和司法抵制，系统的产业规划从未起步。
然而，各方认同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并不等于独立的

产业政策会天然地产生协同效应。 美国产业政策已

经到了迫切需要从“许多互不相干的（产业政策）法
案向一系列连贯政策”转型之时。

首先，不少人士认为，美国应制定全国范围的、
前所未有的官方产业规划。 由于美国在某些产业和

技术领域（如 ５Ｇ）已丧失核心能力，更接近新兴市

场，因此需要借鉴新兴市场的规划实践，促进各产业

良性互动，共同攀升产业价值链。 产业规划的形式

则不必固定。 美国既可以参考法国规划委员会的非

强制性指导规划形式，将其作为传递政府投资意向

的半正式渠道，也可以参考东亚国家中更具约束力

的强制性规划形式。
其次，吸引更多产业部门参与产业政策和规划，

帮助不同产业部门（甚至是重点鼓励的部门之外）
的人才理解各部门潜在的关联关系，从整体性的视

角思考、支持产业政策。 否则，即使各产业都认同产

业政策的必要性，也很难实现跨产业协同，反而可能

助长损害整体效率的独立产业政策。 例如，美国在

５Ｇ 等落后领域的产业规划不仅要纳入电信公司及

其供应商，而且要吸引看似在该产业之外，但效率和

技术突出的企业，推动产业交流和交互发展。
最后，对产业政策和规划进行全生命周期设计。

在政策和规划制定之初，政府就应当制定退出战略，
明确退出的标准和方式，以及此后是否需要新政策

跟进，确保产业能摆脱政策依赖、持续健康发展。 在

这方面，二战时期的全面规划就十分成功。 １９４４
年，战时动员委员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如何

提高供给，而是如何将庞大的战争产能改造为日常

产能。 不少人预测美国经济将在战后陷入混乱，但
精心设计的政府退出战略使得过渡异常顺利。

４．增强产业政策与规划的国家使命导向

美国政界和学界注意到，产业政策与规划不能

再限于修正市场失灵等“结构性”问题，而要致力于

解决何为优先事项的“方向性”问题。 研究者指出，
当前美国产业政策以改善创新系统结构为目的，却
忽视了正确的结构是为了实现什么目标，致使私有

部门凌驾于公共目标之上。 美国政府应将产业政策

和规划用作重塑市场和公权的工具，赋予其更强的

公共使命，将企业导向公共目标。 提高国家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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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产业政策的首要使命。 对美国而言，先进制

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半导体和计算机等均属于

不容失败的产业。 ２０ 世纪 ８０ 到 ９０ 年代，美国企业

借助软件和互联网技术，压制了日本企业的挑战，这
些技术来自于政府对航空航天等国防使命的政策投

入溢出。 保守派批评说，现在这些关键产业中的大

公司却出于自身利益，转移投资和研发，成为他国发

展高科技产业的盟友。 因此，要推动美国产业向前

迈进，新的公共使命应被纳入所有产业政策，由公共

部门来选择关键产业的变革方向。
为了复兴使命导向的产业政策，在可预见的未

来，美国联邦政府应当对自身进行能力再投资。 以

往联邦政府出台产业政策时，虽然有时赋予其重要

的国家战略使命，却很少关注被指派的负责机构是

否有恰当的附属支撑机构、工作人员培训计划、机构

预算、不受其他机构绩效竞争或管辖权竞争影响的

自由、不受私有公司影响的自主权，以及对实时经济

发展的嵌入性和自主意识。 为此，公共机构应“变
成创造、适应和探索的温床”。 两党均有建议，为了

让产业政策和规划聚焦于核心使命，应当更清晰地

定义当前美国面对的最紧迫挑战。 由此，对抗并遏

制中国很可能成为美国未来产业政策的使命所在，
其他经济、社会、生态挑战将被统一在本使命之下。
例如，已有智库提出，因为女性、拉美裔、非裔在服

装、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比很高，推动传

统制造业从中国回流，将提高本土的种族与性别包

容性。 和“创造就业”等模糊的口号相比，针对特定

威胁（中国竞争）的产业政策更能形成使命感召。
鉴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对大企业和裙带资本主义的

反感日益加剧，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对华

供应链的依赖程度，美国大企业即使是出于减少公

众对立情绪的意图，也会支持政府出台更加强硬的、
瞄准中国的产业政策与规划。

四、应对美国结构性产业政策调整的中国策略

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技术封锁和产业打压，我
国目前主要通过传统的产业规划或临时性的政策部

署加以应对，整个产业政策和管理体系逐渐暴露出

系统协同不足、战略调整滞后的缺陷。 如果不能尽

快转变这种状况，随着美国推进产业政策管理体系

一体化改革，在对抗和遏制中国产业发展的使命目

标下，加大结构性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力度和举国

协同水平，我国产业安全和竞争力将遭受严重的全

面冲击。 综合考虑对美竞争形势和国内产业发展需

求，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入手调整我国的产业政策和

管理体系，全面提升产业政策与规划的战略性、系统

性、适时性和可行性，保证国家产业政策支撑我国产

业发展能够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
１．明确“赶超发展”与“全球协作”并重的政策

使命

在美国推动的中美脱钩和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加

强的情况下，加快培育形成非对称竞争优势，强化非

美多边合作，兼顾“赶超发展”与“全球协作”的双重

战略目标，防止中国在全球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中

被边缘化，应成为我国未来产业政策的重要使命。
当前，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管理体系事实上仍然

以“全面赶超”为导向，这并不利于我国在战略权衡

和取舍的基础上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 我

国工信、发改、科技等产业相关管理部门的主要定位

和职责都是促进技术或产业的发展和赶超，而各部

门以及各级政府间又存在着推动产业发展的竞争效

应，使得我国几乎所有领域的产业规划和政策项目

都以推进技术和产业赶超为最高目标。 在过去 ４０
年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能力

差距总体较大的背景下，这样的产业政策和管理体

系在推动我国产业竞争力提升方面成效显著。 但

是，随着未来美国联合盟国孤立中国，加之我国技术

能力不断逼近领先国家，这一旨在“全面赶超”的政

策体系极易招致全球工业强国的群体性抵触。
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和产业链分散化、多元

化布局的挑战，我国应加强对国内产业发展和国际

产业链合作的统筹部署，明确产业政策使命从“全
面赶超”转向“赶超发展”与“全球协作”并重，在战

略上提升产业政策与全球供应链调整和竞争环境变

化的适配度。 在新的使命牵引下，加强产业相关管

理部门协同，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以“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原则，确定优先突破的战略性产业和领

域，推动中国产业与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形成“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分工合作格局，同时确保

国内核心产业安全。 以集成电路为例，欧洲、日本、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在光刻机、半导体材料、存
储芯片、芯片制造等领域分别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在
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需要在上述所有领域内实现

全面赶超，引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群体性担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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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统筹考虑和部署的问题。
２．加快构建和完善高层次的产业链安全管理

体系

我国产业政策和管理体系已经部分地包含了产

业链安全管理的内容和职能，但负责各类产业链安

全问题的管理部门的行政级别较低，且分散在不同

的产业相关管理部门，因而从体系完整性来看，我国

的产业链安全管理实际上是缺位的。 由于缺少高层

次的、完整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支撑，当前我国的

产业政策工具在应对美国技术和产业打压时，暴露

出一些重要缺陷：一是产业规划和政策具有公开性，
不宜涉及高密级的产业链安全管理内容；二是产业

规划和政策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产业链安全管理

快速反应和及时调整的要求；三是临时性的政策部

署常常是事后的，不能战略性、前瞻性地应对美国系

统性的、密集的打压行动。 在我国应对美国对华为

等企业的连续施压等事项上，这些问题暴露无遗。
随着美国将越来越多的产业问题和技术问题政治

化，以“国家安全”理由抵制和孤立中国企业与供应

链，仅靠完善现有的产业规划体系、提高既有产业管

理部门的产业链安全意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全球竞

争中日益复杂的产业链安全管理需要。
我国应建立全新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和工作

流程，明确产业链安全管理作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前

置性工作。 未来，我国类似于“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和重

大科技专项等重大产业发展规划和项目的制定与实

施，都应当在产业链安全管理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统

一部署和安排。 在决策层，设立由副总理牵头、主要

经济管理部门部长参加的国家产业链安全管理委员

会，同步建立跨部门的定期对话机制和有关突发性

重大事件的临时协调机制，将委员会打造为我国产

业链安全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以及应对美国科技

打压的战略性决策平台。 在执行层，考虑到我国部

门间协调的难度较大，建议我国产业链安全审查和

管理采取相对于美国更加集中的体制，成立独立的

副部级国家产业链安全局（或初期在工信部下设国

家产业链安全局），作为产业链安全管理和审查的

专门机构，强化产业链安全管理机构的管理能力。
３．推动传统的结构性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变

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技术打压和未来新的多边

规则约束，我国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环境正在发生

根本性变化，传统的选择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政

策制定难度将越来越大。 我国产业政策思路应当从

传统的结构性产业政策思维转换到与美国类似的创

新政策思维上来，即通过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而
不是通过选择主导产业来人为构建所谓的现代产业

体系。
第一，以创新政策统领产业政策体系，结构性产

业政策的选择性指向应由“新产业”转向“新技术”，
资源配置的支持目标也应随之从促进产业做大规模

转向切实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例如，在服务业比重

逐步提高、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制造业的

独特性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相对于第一产业和第

三产业的活动和产品的复杂性方面。 对于制造业和

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理解，应当超越二、三产业孰重

孰轻之争，以推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根本目标，加快

制造业企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对于优先发展的战略

性产业，政府应将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货币性政策

资源导向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开发应用活动，而
不是首先挑选企业赢家，进而将优先的政策资源直

接投入被选择的少数企业。
第二，构建更加科学、灵活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

策工具组合。 任何政策工具都不能完全解决信息不

对称问题，也根本不存在绝对占优的政策工具。 例

如，税收优惠可以降低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信息

要求，但税收优惠通常与企业的研发支出挂钩，所以

税收优惠会激励企业更多地把资源投向可测度的研

发支出方面，扭曲企业的研发投资结构。 而补贴直

接针对企业的创新价值而不是研发支出，可以解决

税收优惠的激励扭曲问题，但被补贴的企业存在把

补贴资金挪作他用的道德风险，而且补贴分配评审

专家也可能出现寻租行为。 相对而言，市场化程度

更高的产业基金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其市

场化运营意味着投资回报要求，难以有效促进投资

周期长、投资风险大的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投资

和发展。 由于每一项政策工具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局

限，因此，根据不同的结构性产业政策工具适用的具

体情境，灵活地选择政策工具组合，是提高产业政策

有效性的重要手段。
４．确保产业政策措施适应新的国际多边规则

为更好地融入新的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我国

应对照 ＷＴＯ 改革要求，确保我国继续深度融入全

球新一轮多边体系。 在没有合法性目的的前提下，
我国产业政策不应违背 ＷＴＯ 协定所确立的最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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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 进一步的，
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我国政府或公共机

构对企业或行业给予的补贴应避免具有专向性。 唯

有如此，我国产业政策特别是补贴政策才能获得国

际法上的合法性。
在国际贸易投资协定所允许的范围内，我国要

更多采取以下工具实施产业政策：第一，强化对产业

发展的基础设施投入；第二，设置非专向性的补贴等

产业政策；第三，增加对小微企业的帮扶政策供给；
第四，从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层面，提升劳动力技

能；第五，探索民间资本或非官方资本扶持产业政策

的发展。 ＷＴＯ 协定并不禁止民间资本开展补贴工

作。 我国应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或非官方资本的优

势，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等支持。
针对我国产业补贴政策与 ＷＴＯ 补贴规则存在

的现实或潜在冲突，开展产业政策的合规评估工作。
当前，我国部分领域出现了“不敢补贴、不愿补贴”
的情形。 这本身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

利于我国发挥制度优势。 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该

开展产业政策的第三方评估工作，引入专家团队，对
产业政策的合规性进行评估，并积极使用符合我国

国际法义务的产业政策，确保我国产业开放发展行

稳致远。 同时，对禁止性补贴和可诉性补贴进行全

面清理和调整，针对美日在 ＷＴＯ 改革中提出的“在

向本国产业发放补贴和引进可能影响贸易的制度等

时，根据 ＷＴＯ 协定有义务进行通知”的主张作好政

策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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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的任务变化与政策转型∗

张 克 俊　 　 　 杜 　 婵

摘　 要：２０２０ 年我国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之年，２０２０ 年以后我国贫困的特征和治理任务将发生重要变化，必须在

保持贫困治理政策必要的稳定性、连续性、过渡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时调整，实现“五大转变”：贫困治理的政策

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变，政策重心从超常规社会动员向常规制度化治理转变，政策工具从运用

强制性工具为主向混合性工具为主转变，政策类型从福利型政策为主向发展型政策为主转变，政策选择从财政直

接减贫为主向发挥杠杆作用为主转变。 为适应这些转变，需要实施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支持、优化东西部扶

贫协作与对口支援方式、对现有的扶贫政策进行分类梳理、加强减贫政策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衔接等具体措施。
关键词：后全面小康社会；脱贫摘帽；贫困治理；政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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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兑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

甩下一个贫困家庭的承诺，我国史无前例地加大了

反贫困力度，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在
短短几年时间里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 据

估计，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将有 １ 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提前 １０ 年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减贫目标。①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对中国和世界都

具有重大意义。 ２０２０ 年我国消除绝对贫困并不表

明贫困的终结，反贫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２０２０ 年

全面小康后，我国贫困的特征将发生重大变化，即
“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

困、物质性贫困向精神性贫困、单一收入贫困向多维

贫困的转变”②。 为适应这种转变，我国在脱贫攻坚

时期已形成的扶贫政策就需要在稳定一段时间以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转型和调整。
关于 ２０２０ 年建成全面社会小康后我国扶贫政

策稳定和转型调整问题，中央高度重视。 ２０２０ 年中

央 １ 号文件明确指出，“坚持贫困县摘帽不摘责任、
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继续执行对贫困

县的主要扶持政策”，“要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

长效机制，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后全面小康社会中国贫困治理

的战略思路与政策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张明

皓、豆书龙（２０２０）认为，２０２０ 年后中国贫困性质将

发生变化，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而设置的贫困治

理方案需要随之而调整。③黄征学等（２０２０）则进一

步指出，２０２０ 年后的减贫工作将发生五个“转向”：
减贫目标转向建立高质量的标准体系，减贫方向转

向兼顾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减贫重点转向防范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返贫，减贫动力转向外

在帮扶与内生发展并重，减贫财政转向更加突出保

底性与靶向性。④

针对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的政策方

向，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建议，如： 李小云（２０２０）指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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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２０２０ 年全面小康后农村贫困的治理需要由长期

以来的“扶贫”转向“以防贫为主”⑤；张琦（２０２０）认
为，后小康社会的减贫战略将向常规性减贫治理战

略的方向转型⑥；叶兴庆、殷浩栋（２０１９）提出，２０２０
年后需要重塑我国的减贫政策体系，包括实施以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础的防贫政策、发展型低收

入群体救助政策、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增收的产业政

策，以及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区域政策⑦；邢成举

（２０２０）认为，后小康社会，相对贫困要求扶贫工作

进行工作范畴、工作机制、工作目标、财政投入与使

用以及政策框架等维度的转型⑧。 高强（２０２０）基于

政策转移接续的视角指出，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

系平稳转型，还需要尽快明确政策过渡期限，重启新

一轮扶贫改革试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加强扶

贫领域国际合作。⑨

综上所述，目前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后全面小康

社会我国贫困治理的战略思路与政策取向进行了分

析，重点对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扶贫”与“防贫”、
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集中减贫与常规减贫等扶贫

战略性导向转变进行了分析，并对 ２０２０ 年后相对贫

困治理所涉及的政策衔接、扶贫机制转型与政策方

向进行了阐述。 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偏重于宏观

层面的战略思考，对后全面小康社会中国贫困治理

政策转型与调整的操作层面还缺乏具体分析，特别

是缺乏从政策话语、政策选择、政策工具、工作机制

与减贫战略等多个层面进行的前瞻性分析与实践。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了决战倒计时，关于后全面

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政策转型与调整的研究应进

一步聚焦。 基于此，本文从 ２０２０ 年脱贫摘帽、全面

小康后我国贫困特征与治理任务的变化着手，着重

分析政策目标、政策重心、政策工具、政策类型与政

策选择的转变，提出在保持贫困治理政策必要的稳

定性、连续性、过渡性的基础上进行适时转型和调整

的政策建议。

二、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特征

与治理任务的变化

　 　 ２０２０ 年我国全面解决绝对贫困，实现贫困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将进入

后全面小康社会时代，贫困的状况和特征将发生重

大变化，相应地，贫困治理的任务也要发生重大

改变。

１．脱贫后返贫和新致贫现象上升，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成为贫困治理的首要任务

贫困发展的动态性和贫困成因的多源性，决定

了贫困治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加大了贫困治理的

难度，产生了新的贫困治理诉求。 ２０２０ 年，我国脱

贫退出任务将会顺利完成。 但是，由于脱贫人口的

极大脆弱性和兜底保障的有限覆盖，脱贫退出的贫

困群体仍然有可能在各种风险下重返贫困，其脱贫

成果还不完全稳固。 在少数民族地区和“三区三

洲”等深度贫困地区，由于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因

复杂、产业基础薄弱、就业不够稳定、政策性收入占

比较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更易出现规模

性和高发性返贫。 据各地初步摸底，全国已脱贫人

口中有近 ２００ 万人还存在返贫风险。⑩２０２０ 年后，结
合我国还有相当部分的脱贫人口存在脱贫脆弱性特

征，首要的贫困治理任务就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
立以“防贫”为主的治理机制和政策体系，确保贫困

人口脱贫后不再返贫。
新的可能致贫群体也应当引起高度注意。 具体

而言，就是几乎未享受扶贫政策的贫困边缘户今后

可能是致贫风险最高的群体。 在脱贫攻坚时期，实
施精准扶贫战略首要的是把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出

来，然后对其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等。 问

题在于，受贫困人口总量分配的区域控制，以收入线

为主要标准而精准纳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与没有

纳入的低收入边缘户之间并无明显差异。 由于扶贫

政策和帮扶措施强调精准性，导致边缘户群体难以

享受到国家的巨大扶贫福利，客观上导致了贫困村

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在资源投入、获
得、发展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在帮扶政策措施向贫

困户重点倾斜的情况下，处于贫困边缘的临界人口，
由于缺少福利保障，对疾病、灾害等风险冲击的抵御

能力较弱，很容易陷入贫困。 据各地初步摸底，全国

这种边缘人口中有近 ３００ 万存在致贫风险。 因此，
２０２０ 年后防止低收入边缘人口的致贫问题，就成为

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
２．绝对贫困问题基本解决，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任务

根据我国 ２０１１ 年确定的绝对贫困线，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在统计上将会消失，绝对贫

困问题基本解决。 但是，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

意味着贫困的消失，相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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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长期存在，这些相对贫困人口不再具体表现为绝

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或“两不愁、三保障”，而
是表现为不平衡、不充分、不确定性等新特点，这部

分人群虽然可以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但他们的生活

水平相较社会平均水平仍然较低，从事正常社会活

动所需的机会、能力或社会资源仍然匮乏，并且随时

面临陷入绝对贫困或贫困恶化的风险。
在绝对贫困已消除的情况下，面对一部分群体

因发展资源、发展机会、发展能力受限及社会关系缺

失而成为相对贫困的群体，贫困治理的任务也应转

移到以治理相对贫困为重心的轨道上来。 相对贫困

是指已经脱离了极端贫困，但与其他收入群体相比

处于贫困状态，属于社会公平的范畴，主要体现在无

发言权、被社会排斥等方面的相对剥夺感，涉及的内

容涵盖收入、权力和自我认同等。 相对贫困不是一

个单纯的收入问题，而是在复杂的经济社会转型中

反复再生产出来的贫困现象，很难从局限于绝对贫

困人口的扶贫方案中找到缓解相对贫困的方法，只
有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调整才能缓解相对贫

困。 因此，在脱贫攻坚转向 ２０２０ 年后减贫战略设计

的情境中，以往针对微观个体的精准脱贫减贫政策

将在很大程度上失灵，而转向更加注重宏观性的经

济社会制度调整以带动减贫可能更为有效。
３．物质贫困极大缓解，精神贫困、能力贫困治理

问题成为重要方面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全面完成，贫困群众收入

水平大幅度提高，物质贫困问题得到极大缓解。 但

是，我们也要看到，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在严格

的考核检查制度导向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各帮

扶单位直接是以“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导向、以
“五个一批”等为主要内容而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
有的为了完成脱贫目标，甚至还直接以给钱、给物的

方式，搞“一兜了之”，使贫困人口简单地、直接地达

到脱贫的收入目标要求。 在重视物质脱贫而忽视精

神脱贫的环境下，增加了部分贫困人口的依赖性，不
少贫困群众虽然在“两不愁、三保障”上达标，但参

与脱贫的主体地位缺失，不愿脱贫、害怕脱贫、不思

进取、求稳怕变，“等、靠、要”思想严重，缺乏改变贫

困命运的精神动力。 精神贫困作为贫困文化的表

现，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状态一旦形成，具有

一定的稳定性和传递性，可能导致“贫困的陷阱”，
直接影响着精准脱贫的质量和脱贫的稳定性。 ２０２０

年我国基本实现“物质脱贫”后，更为重要的目标是

强化“精神贫困”的治理，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扶
勤、扶德有机统一，着力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和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而治理精神贫困问题将面临

更为艰巨的任务。 我们知道，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

落后，可以通过政策倾斜、区域合作、资金与技术投

入等，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取得良好的改变；贫困人

口生活水平的低下，也可以通过“非权利转移”的社

会安排、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

果。 但是，贫困人口获得自我发展、自主脱贫的能

力，却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完成的，这是一项比消除物

质贫困更复杂、更长期的系统工程。
４．贫困地区“造血”功能仍较弱，推进全面贫困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

为确保 ２０２０ 年全面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如期

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党中央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采取了广泛

动员社会力量，构建“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

贫”大扶贫机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对贫困地区

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进行投入，实施社会帮扶、驻村

帮扶、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等措施，使深

度贫困地区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发展、保
护生态环境、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区域性发展水平得到整体提升。 但是，由于

各种内部困境和外部约束长期存在，这种外部嵌入

式扶贫的“造血”功能生成较慢，可能较长时间里处

于比较脆弱的状态。 以四川凉山彝区为例，由于该

地区独特的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相互交

织形成复杂的贫困发生机制，使其反贫困演进呈现

出典型的外源型、外部嵌入型特征。 凉山彝区反贫

困行动（从资金、技术、人才、项目到组织、管理）主

要由贫困区域以外提供，以外部嵌入的方式改变其

贫困状态，仅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各级财政累计投入凉

山州的扶贫专项资金高达 ５８１．５８ 亿元。 尽管该地

区在外部强大力量的嵌入下，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人居环境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贫困群

众获得了脱贫的机会，但是“造血”功能并没有很好

形成，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较为薄弱，如果脱贫后

国家扶贫政策松动，很可能出现返贫的状况，陷入相

对贫困的境地。
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成果不稳固、“造

血”功能不足等问题，需要依靠全面的乡村振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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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就要求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做好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有机衔接”的工

作；２０１９ 年中央 １ 号文件指出“做好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衔接，对摘帽后的贫困县要通过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巩固发展成果，接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

群众生活改善”；２０２０ 年中央 １ 号文件进一步作出

要“抓紧研究制定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

机衔接的意见”的要求。 进一步说，做好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不仅是当下二者交汇期的

权宜之计，而且在 ２０２０ 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后，
在实施新的减贫战略、减贫工作时也要做好与乡村

振兴战略的统筹衔接。

三、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政策转型的思路

由于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特征和治理任务

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我国在脱贫攻坚时期形成的扶

贫政策就面临适时的转型和调整问题，应当推进

“五个转变”：政策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治理相

对贫困，政策重心从超常规社会动员转向常规制度

化治理，政策工具从运用强制性工具为主转向混合

性工具为主，政策类型从福利型政策为主转向发展

型政策为主，政策选择从财政直接减贫为主转向发

挥杠杆作用为主。
１．政策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治理相对

贫困

２０２０ 年后面对新的贫困治理难点和任务，我国

贫困治理的政策目标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治理相

对贫困，形成以“相对贫困”为核心的新贫困治理格

局。 一旦将相对贫困作为减贫的主要目标，就意味

着将来的减贫工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收入指

标，而会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指标，但同时，从政府工

作的角度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比的角度考虑，仍
然需要一个具体的指标，因而未来的减贫工作需要

考虑如何在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之间进行协调，建
立一个适合的评价减贫工作的技术体系，考虑减贫

工作如何进行评价及其技术问题。 此外，相对贫困

还是一个发展的概念，表现为在贫困群体基本生存

需要得到满足后，如何解决社会各阶层内部和各阶

层之间的收入差异性问题，因而相对贫困治理的战

略目标设定更加复杂。 从短期来看，相对贫困治理

的战略目标是确保已经摆脱贫困的群体不再返贫和

防止新生绝对贫困的蔓延；从中期来看，相对贫困治

理的战略目标是解决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和缩

小区域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从长期来看，相对贫困治

理的战略目标是解决人的发展的公平性与公正性问

题。 相对贫困治理需要特别关注和瞄准以下几个群

体：
第一，需要“兜底保障”的特殊贫困群体。 这类

群体包括残疾人群体、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农

村的妇女和儿童等，他们无法通过发展生产、易地搬

迁、教育扶持、生态扶持等措施来脱贫。第二，未享

受建档立卡的边缘户群体。 由于精准识别、精准帮

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等多个方面的实践偏差，导
致边缘户没有纳入到建档立卡贫困户中享受国家的

扶贫福利。第三，以无土安置为主要方式的易地移

民搬迁人口。 易地扶贫搬迁的贫困人口大多自身素

质不高、文化水平较低，过去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
搬迁至城镇后就业面临较大困难。 虽然一些贫困县

采取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就地创办“扶贫车间”等

方式解决搬迁人口的就业问题，但由于这些企业规

模较小，加之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可容纳的就

业人口十分有限。 因此，以无土安置为主要方式的

易地移民搬迁人口就业的稳定性不足，返贫的概率

也很大。 第四，低收入和弱保障的农民工和农村流

动人口群体。 少数民族地区或深度贫困地区由于经

济发展落后，当地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外出打工成为

农民赚取现金的直接途径与改善生活条件的主要手

段。 由于文化知识水平低、劳动技能单一，加上语言

交往能力以及民族风俗习惯的差异，导致外出务工

人员主要集中在低端劳动市场，从事低端的服务业

和工厂临时性普工为主，就业的低层次使农民工收

入水平较低。 这部分群体实际生活成本被抑制，生
计保障水平不高，身体和精神经常处于透支状态，容
易出现相对贫困问题。

２．政策重心：从超常规社会动员转向常规制度

化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脱贫攻坚上升为国家

层面的战略和贫困地区的中心任务，实施了超常规

的政府动员和社会动员，建立了超常规和高强度的

脱贫攻坚制度体系。 应该说，这种超常规的社会动

员能力反映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快速、高效地解决了

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 但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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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问题，客观上需要依靠更好的经济发展结构、
分配结构和更多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如果再继续实

施超常规社会动员机制和扶贫支持政策，不仅各方

面力量难以维持，而且面对相对贫困的新情况实施

的效果可能会越来越不好，因而贫困治理政策的重

心需要从超常规社会动员转向常规制度化治理。 就

扶贫政策而言，我国扶贫政策门类繁多，在实践上已

经形成了开发式和社会保障并重，且将教育扶贫、健
康扶贫和生态补偿扶贫等各种政策统合在内的综合

性减贫政策体系。 ２０２０ 年全面小康后，贫困治理政

策调整重心需要强化减贫政策与农村社会保障政策

的衔接、农村开发式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

的衔接。
３．政策工具：从运用强制性工具为主转向混合

性工具为主

我国农村扶贫体系的根本支撑是强政府主导，
农村扶贫任务的贯彻主要依靠强有力的强制性政策

工具，如易地扶贫搬迁、以工代赈计划、开发型扶贫

专项资金的设置、农业产业化开发扶贫等政策工具，
都充分展现了政府在农村扶贫政策推进中的强势主

体地位。 强制型政策工具具有简单有效性，能够直

接作用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并迅速对其产生影

响，能够快速地改变其生产生活条件。 在强制型政

策工具中，一旦政府的“目标规划”作出，相应的“制
度建设”随之跟进，并辅之以“法律法规”为其保驾

护航，从而保证了扶贫政策实施的高效迅速推进。

随着“互联网＋扶贫”、大数据扶贫信息化管理、数字

化扶贫等一系列科技因素融入贫困治理，政策工具

的市场化、社会化进一步提高，自愿性与混合性政策

工具的应用迅速扩大。伴随着贫困治理进入脱贫

攻坚后阶段，应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在政策工具选

择与设置上，从运用强制性工具为主转向混合性工

具为主，推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
４．政策类型：从福利型政策为主转向发展型政

策为主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贫困群体的生存

性需求逐步让位于多维的发展性需求，持续发展成

为衡量贫困与否的重要准则，贫困治理政策不仅要

预防和化解贫困，而且要通过深层次的社会建设使

相对贫困群体能够获得公正的发展机会，这说明，贫
困治理不能局限于“不愁吃穿”的底线原则，而应建

立合适的体制机制使相对贫困群体具有享受发展成

果和发展机会的权利和能力。 从福利型政策转向发

展型政策，必须以提高人的发展能力为核心。 当前，
虽然许多贫困群众获得了脱贫的机会，但是没有获

得自主发展的能力，加之全面脱贫后国家扶贫政策

可能调整，如果没有外部力量和政策的持续支持，他
们很难靠自身力量脱贫致富，很可能出现返贫的状

况，陷入相对贫困的境地。因此，脱贫攻坚后时代，
贫困治理政策类型从福利型政策为主转向发展型政

策为主中，要特别注重制定和完善以提高人的发展

能力为中心的支持政策。
５．政策选择：从财政直接减贫为主转向发挥杠

杆作用为主

绝对贫困治理，治贫的核心动力严重依赖政府，
依托政府高效的行政效率彻底解决贫困群体的生存

性问题。 在现行政府主导的扶贫体系下，中央及省

级政府每年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贴息贷款、易
地扶贫搬迁等方式向各贫困县投入了大量扶贫资

金。 以凉山州为例，据统计，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各级财

政累计投入凉山州的扶贫专项资金总计 ５８１．５８ 亿

元、脱贫攻坚一般债券 ４４．５９ 亿元、易地扶贫搬迁债

券及贷款 １５８．３９ 亿元、东西部扶贫协作（佛山）援建

资金 １５．７３ 亿元。
毫无疑问，在消除绝对贫困阶段，以政府财政投

入作为主渠道对于脱贫致富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

用，但同时造成了财政负担沉重、浪费较大、使用效

率不高、财政依赖、挤压社会投资等问题，从长期来

看，这种超强的财政投入具有不可持续性。 在以

“相对贫困”为核心的脱贫攻坚后时代，从财政直接

减贫为主转向发挥杠杆作用为主，引入更多社会资

本投入是必由之路。 应在继续坚持政府投入的主导

和主体作用下，更多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金
融资金的引导协同作用、社会资本的支撑作用，确保

资金投入规模与提高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实现

乡村振兴相匹配。

四、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

政策转型的具体建议

　 　 在脱贫攻坚时期，为了完成脱贫攻坚“两不愁、
三保障”的硬任务，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脱

贫攻坚政策体系，面对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

理任务的变化，应在对已有政策通过设置一个过渡

期，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适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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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１．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政策支持

易地扶贫搬迁是“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单项

投资最大、补助标准最高的项目，也是贫困群众彻底

实现“挪穷窝”“换穷貌”“改穷业”“断穷根”的最有

效途径，是脱贫攻坚的控制性工程。 现在“搬得出”
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能否“稳得住”，并确

保“能致富”“能融入”则面临严峻的挑战，如后续产

业发展、就业增收和社区管理等问题。
２０２０ 年后，要将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后续支

持作为政策扶持重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提
高搬迁群众收入与就业安全性。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

建设，不少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从以农为主向

非农化转变，收入来源从务农转向务工。 收入方式

的转变，虽然拓展了搬迁群体的收入空间，但其收入

也可能受外界的影响而更具有脆弱性。 为此，后续

扶持不仅需要关注搬迁群众有业可就、能够致富，而
且应重视其收入稳定性，通过加大援企稳岗就业促

增收，实施经营性收入保障计划和财产性收入增长

行动，推进多元化增收，完善收入保险机制，建立稳

定就业的长效机制，实现从“能致富”到“能稳定致

富”转变。 第二，提升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水平。 进一步健全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把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建设与迁入地城镇建设结合起来，推动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降低搬迁群众负担，增加

其发展机会。 第三，加强安置社区文化空间再造。
有效发挥文化建设的引领力，需要推动搬迁安置社

区文化空间的再造。 应将公共文化空间作为易地扶

贫搬迁社区建设的标准配置，纳入社区建设整体规

划，加快推进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工程。 加强民

族文化传承保护发展示范点建设，做好文化保护与

传承，增强搬迁群众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

２．坚持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要素支持政策并作适

度推广

绝对贫困消除以后，深度贫困地区的发展条件

仍然薄弱，经济社会基础依旧不稳固，许多致贫因素

尚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因此，仍需继续延续对深

度贫困地区的土地、人才、科技、财政、金融等要素支

持政策，并把这些政策适度推广到非贫困地区。
第一，继续延续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土地优惠政

策并推广到非贫困地区。 增减挂钩结余指标的异地

交易制度有效盘活了深度贫困乡村的土地资源价

值，为乡村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资金保障，也促进了

乡村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 因此，应延续对

深度贫困地区土地政策的支持并推广到非贫困地

区，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的实施方式，鼓励各地继续探索节余挂钩指标异地

流转的多元路径和指标收入的分配使用方式。 另一

方面，引导各乡村在根据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做好土

地指标流转与留地发展间的平衡，积极利用政策契

机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同时，应加大对土地综

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支持力度，支持贫困户

将整理成片的耕地以出租、入股等形式流转给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以多种方式增加贫困

户财产性收入。
第二，加大人才与科技倾斜扶持力度。 继续实

施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人才支持

计划，扩大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选派培养规模；充
分发挥“土专家”“田秀才”“新乡贤”在农村人才培

养中的主力作用，创新高素质农民培养模式，改变农

村人才培养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现状。 加强扶贫

政策中技术要素的顶层设计，高度重视大数据信息

平台开发和信息管理体系构建，组织政府扶贫部门

赴沿海地区学习考察，学习总结信息化挖掘和管理

的经验。 全面提高乡村网络覆盖率，确保大数据信

息动态管理的自动化、可持续性及透明化。
第三，继续坚持财政扶贫投入与金融扶贫政策

支持。 今后，财政扶贫资金应当围绕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的目标和要求，继续向已脱贫摘帽的欠发达地

区倾斜，并允许以县为单位统筹整合使用。 从短期

来看，应允许扶贫资金用于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贫

困人口；从中长期来看，应将扶贫资金与其他财政涉

农资金相整合，集中投入“三农”的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 要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适当延长扶贫

再贷款使用期限，实行更为优惠的利率，调整优化投

向用途。 要继续加大扶贫小额信贷的支持力度，发
挥其在帮助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助农致富方面的

作用。
３．优化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方式

随着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以发展差距为

指标的相对贫困将会成为 ２０２０ 年后农村贫困的重

要特点，２０２０ 年后的农村扶贫工作将会逐渐聚焦在

发展差异的缩小方面。 在此条件下，东西部扶贫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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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战略意义将更加重要，因此，需
要从这个战略高度思考如何进一步改善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解决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

阶段，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大多依赖上级指示来

维系，具有行政强制性，表现为“施”与“受”、“帮”
与“得”，缺乏帮扶双方的有效互动与反馈，更未形

成双赢的格局，从而缺乏形成内生的帮扶动力和长

久的合作机制。 ２０２０ 年后，应重点优化东西部扶贫

协作与对口支援的方式，注重对口援助地区与受援

所在地优势嫁接，即一方面要坚持“帮”与“需”相结

合，另一方面应尽量顾及帮扶方的利益。 第一，注重

产业合作。 挖掘西部地区特色资源与区域优势，结
合援助地区需求与自身优势，围绕特色林果、畜牧养

殖、乡村旅游、民族手工等特色产业，引导企业向受

援县梯度转移，推动产业互补、双利双赢。 第二，强
化智力支援。 通过加强干部人才互派和培训交流，
深入实施教育、医疗人才培养培训等帮扶措施，为受

援地区带来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促进基

层治理理念和基础教育、医疗水平的提升。 第三，优
化劳务协作。 建立劳务输出输入地的协同工作机

制，通过劳务协作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提供就业

人员推送、人岗智能匹配、在线面试招聘、动态跟踪

管理等服务，实现劳务输出输入地的供求对接，帮助

贫困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稳定脱贫。
４．对现有的扶贫政策进行分类梳理，作出“继

续、退出、调整、归并”的处理意见

在脱贫攻坚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

完整的扶贫政策体系，２０２０ 年后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可以设立一个比如 ３ 年的政策过渡期，在过渡期

内已有扶贫政策可以基本保持稳定。 但是，根据后

全面小康社会贫困治理任务的变化，对脱贫攻坚时

期已有的扶贫政策进行系统分类梳理，作出“继续、
退出、调整、归并”的分类处理意见，已经逐步提上

议事日程，必须加快此项工作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

是，要加强超常规项目的必要性及可承受能力评估，
清理临时性、突击性项目，规范过高承诺、过度保障

的支出政策，建立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协调的体

制机制。如各地出台的针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特惠型医疗保障政策，由财政全额代缴个人自付部

分，贫困人口发生的医疗费用几乎全部由医保和各

种救助“买单”等。 由于过度保障贫困群众医疗支

出，医保基金出现严重收不抵支，极大地影响了农村

医保体系的可持续运行。
５．加强减贫政策与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农村开

发式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衔接

第一，加强减贫政策与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衔

接。 应以系统的、普惠性的社会政策抑制贫困的再

生产，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推动贫困

人口在基本生活、养老、医疗保险、教育救助等领域

保障制度建设，尤其要为各类易陷入贫困的弱势群

体提供养老、医疗、教育等政策保护，降低其陷入贫

困的风险。 落实投入、监管、兑现等责任主体，健全

针对农村贫困问题的贫困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 第

二，加强农村开发式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

的衔接。 开发式扶贫对于缓解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瓶

颈、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财政扶贫资金为主要来源、开发式项目为支撑的

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同时也与很多农业农村发展政

策、区域发展政策存在相互重叠的情况。 伴随以解

决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滞后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问

题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发展政策，以及围绕乡村整体

振兴的发展政策的不断明晰完善与推进，长期沿用

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可以整合和归并到相应的区域

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中，使其发挥更大效能。
６．强化区域发展与综合性扶贫政策

贫困地区或欠发达地区大多数区位条件和资源

禀赋较差，与生态安全屏障区、生态脆弱区、资源环

境敏感区高度重合。 ２０２０ 年这些地区实现全部脱

贫摘帽的既定目标后，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

差距依然明显。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短板很难在

短时期内补齐，虽然 ２０２０ 年后不宜继续采用确定贫

困县的方式实施扶持政策，但有必要继续以欠发达

片区为单元，实施欠发达地区区域发展政策，强化对

欠发达地区的综合开发、产业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补偿、公共服务建设等，倾斜性地对欠发达

地区投入资源，以实现区域的互联互通和整体性开

发。 同时，应积极寻找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新

的增长点。 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时机

下，应把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起

来，在发展乡村优势特色产业、旅游文化产业、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新型业态中寻找县域经济新

的增长点。 要更加注重为返乡农民工和成功人士创

新创业创造更加优化的环境。 要利用消费升级和绿

色消费兴起的机遇，更加注重支持县域发展绿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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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生态经济和特色经济。
７．构筑深度贫困地区返贫预警和响应机制

受发展基础薄弱和自然条件恶劣的双重制约，
深度贫困地区部分贫困人口仍然面临较高的致贫返

贫风险，要高度重视返贫风险预警和响应机制建设。
第一，建立精准扶贫信息平台。 建立扶贫对象动态

化信息管理体系，加强对脱贫人口开展精准跟踪、分
类监测与巩固帮扶。 第二，建立自下而上的返贫风

险信息传导渠道。 在村级由专人担任“扶贫信息

员”，对可能引起贫困户生活变化的因素及时进行

收集、整理、反馈。第三，建立返贫风险响应机制。
针对不同返贫因素制定相应帮扶方案，发现返贫风

险后及时启动应对方案。 第四，引入第三方评估与

监测。 邀请外部专家运用快速评估等方法进行定期

或不定期的监测，并对扶贫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评

估。 同时，加大对恶意骗取扶贫资源的处置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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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刑事可罚性∗

［德］拉塞·夸尔克　 著　 　 　 王德政　 译

摘　 要：为了在人工智能的运用中不形成刑法上的规范漏洞，必须在教义学上讨论智能代理的可罚性。 无论是出

于法律政策还是从刑罚目的理论层面考虑，电子人地位的采用都是有意义和必要的。 对实现一般预防目的而言，
仅确定可罚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向社会大众明确说明已实施的不法行为之可罚性，通过尽可能适当的量刑，对罪责

非难进行量化，具体包括进行公益劳动、对机器人的身体进行干预、执行算法所违反规范的内容而进行重新编程、
关闭机器人。 人工智能的可罚性由此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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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革命与法

在亚历克斯·普罗亚斯的科幻小说《智能机器

人》中，有这样一幕：类人机器人桑尼对那位人类主

角说自己“做梦了”。 在这一幕中，人与机器之间的

界限消失了。 不明确的是，桑尼是一个机器人还是

一个类人的生物？ 艾萨克·阿西莫夫著作全集中的

短篇小说卷是普罗亚斯小说的渊源，从该著作全集

可以看出，最晚从第二次工业革命末，人类就开始思

考人工智能及其影响。 很多文献和电影作品都涉及

智能机器及其与人类的互动，这些作者和导演所展

示出来的幻想一般都是反乌托邦式的。 从弗里茨·
朗所著的被列入电影艺术类世界记忆项目的《大都

会》，到斯坦利·库布里克的永恒经典《２００１：太空

漫游》，再到沃卓斯基姐妹的《黑客帝国》，在这些作

品中，机器人和超级计算机大多被描绘成对主人公

的威胁。
幸运的是，这种风格化其实与自然科学的小说

相关。 迄今为止，机器和算法始终是人类有益的帮

助者，我们多年来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法忽略其存在

的。 数字语音助手、自动驾驶汽车、医用或护理机器

人只是少数例子，却说明当代科技是无处不在的。
在美国，算法甚至被用来支持判例的形成。 比如，几
年前罪犯埃里克·卢米斯被判处 ６ 年有期徒刑，因
为算法“Ｃｏｍｐａｓ”证明他有很高的再犯风险。①

即使上述无论如何都存在疑问的做法导致产生

了诸如机器人法官这种值得向往的幻想，所有这些

例子也都令人印象深刻地说明，技术在当今所能带

来的一切。 这一点可能通过瞬间处理巨量的各种来

源的数据而做到，这在专业术语上被称为 “大数

据”。 在此期间，算法所面临的任务是处理复杂情

况并进行学习。②

（一）人工智能变得自主化

智能系统的学习能力超越了单纯的“试验与错

误”之范畴。 借助于神经网络和模仿生物性大脑结

构的电路，系统能同时在多个层面处理信息。③通过

多种关于机器学习的拟设，如强度学习、监督或无监

督的深度学习等，神经网络能得到训练，甚至能作出

决定和基于学习而富于创造性。④系统的能力由此

产生，其自主地实施行为，无须人类的帮助就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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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无意识的）对很多情况和难题独立而适当地作

出反应。⑤这种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蕴含巨大的潜力。
然而，人工智能未来对我们社会的具体影响，当前还

无法预见。 面对几十年来和近几年来技术的飞速进

步，我们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会遇到类似于本文开头

提到的极为先进的桑尼机器人，似乎不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是，自主化或部分自主化

的人工智能通过分担人类的特定任务或使之更容易

完成，会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⑥智能代理造成的法

益侵害可能由此无法避免。 这尤其适用于以下情

况：智能系统不但不断变得更加自主化，不再始终处

于人类的监管之下，而且不断进入公共区域。 智能

代理可能实施的越来越多的独立行为合乎逻辑地导

致法益侵害风险的升高。
（二）刑罚的目的是产生人工智能可罚性需要

的出发点

那么，一种人工智能，比如以智能机器人的形

式，侵害了一个保护法益，谁对此承担责任？ 这就成

为问题所在。 由于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和自主性的

提升，在不远的将来，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象到并且很

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下的刑法结果基于各种原因

不能再归责于幕后的人，即编程者、制造者和使用

者。 该结果是可以想象到的，因为欠缺预见可能

性⑦，或者是因为，人工智能的普遍运用和不可能完

全排除其导致的损害，人工智能的运用具备社会相

当性，由此不再违反注意义务。⑧

自主性的前提恰恰在于，不依赖于人类从外部

施加的影响。 上述法律后果对智能代理而言是内在

的。 系统所实施的无法预见的行为是自主性合乎逻

辑导致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人类与人工智能相

同。⑨因此，法学的任务必然是，为新科技的运用与

该运用导致的结果设定法学上的框架条件。 这导致

两点：其一，在测试环境之外去运用新科技，编程的

法学标准也能得到考虑。 其二，法律问题的澄清对

运用人工智能的社会认同之形成有决定性的贡

献。⑩

社会大众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数字化的进步

对法学提出挑战，法治国原则对此没有适当的回应，
规范秩序的信任受到了撼动。对保护法益被侵害

缺乏反应是不可容忍的。 因为对规范秩序的信任而

言，需要的是全面的保护，而非违反计划的规范漏

洞。 刑法及其适用者无法对法益受侵害作出相应的

反应，这等于使值得保护的法益变相失效。没有人

能对一个刑法上的结果负责，这使得法的基础被撼

动。

刑法的目的不仅是对既有的不法情况作出反

应，还在于通过这种反应防止将来出现此类不法情

况。这一方面通过作用于行为人而产生特殊预防

的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展示给社会（刑法适用的对

象）———违反法律将导致法治国意义上的回应，从
而产生一般预防的效果。只有当判例正式将一个

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并予以处罚时，社会大众才能

全面遵守法律规范。 如果人们形成这样一个印

象———可以侵害法益而无须承担后果，刑法的目的

就无法实现。
为了在人工智能的运用中不以责任分散的方

式形成刑法上的规范漏洞，必须讨论智能代理的可

罚性。 更确切地说，讨论这一问题并不取决于，是否

人们不仅认为人工智能很可能在外表上立即存在，
还认为人工智能的认识能力很可能与人类一致。 这

要求法学在我们的规范之价值秩序的意义上，参与

这一数字化的变革。 因此，只有当这一点在法益侵

害中表现出来之后才去寻找有关人工智能问题的解

决方案，从刑罚的预防目的考虑，是令人无法容忍

的。 对于这类问题，必须预先在教义学上进行解释。

二、人工智能的可罚性对刑法教义学的挑战

关于刑法对智能代理的实际适用性，可以提出

三个重要的批评点。 这些批评点说明，我们以自然

人为出发点的刑法教义学，对于自主运行的人工智

能之运用，还没做好准备。这些批评点即：首先，人
工智能缺乏一种在刑法意义上实施行为的能力；其
次，人工智能缺乏罪责能力；最后，智能代理不是刑

罚的合适对象。
（一）有关人工智能的行为概念

对行为能力这一问题而言，重要的是，人们基于

既定的概念理解，是多么强烈地想要维护有关人工

智能的行为概念。 实现这一愿望可能首先取决于，
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性地赋予这个概念以内涵。
由于人们以至少是潜在的规范理解（此即行为能力

的前提）来看待人工智能的能力，所以该能力至少

在当前要被否定。智能代理还没有这种能力去义

务性地识别未知的感觉冲动以及实施相应的行为。
只有当人们仅要求一个举止是在意志的支配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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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行为的认定才成为问题。 这种意义上的意志

（不同于单纯的条件反射）是否必须从因果论的角

度去理解，或者说，行为的成立是否要具备目的指向

性即目的性，成为问题所在。

在此，要讨论两种情况：智能代理在多大程度上

有意识地去培养规范理解，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能

力形成指向目的之意志。 技术这个术语说明，我们

以人文主义为特征、以自然人为出发点的刑法教义

学，只是部分适合于解决有关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
刑法是人类为自己创造的。 直到几十年前，人工智

能机器还没有存在于立法者的想象和法学中。 因

此，人类的概念范畴一开始就欠缺一种直接的可转

用性。 然而，如果可罚性与自然人实施的不法行为

无关，而与系统或算法实现的不法情况有关，那么，
具备人类意义上的意志这一要求，可能就得放弃。

不同于德国法秩序的其他法秩序放弃了上述要求，
其已认识到企业的可罚性。 据此，企业的可罚行为

并不以人类的代理行为为基础，而是以其内部结

构———企业内部的组织和交流为基础。人类的机

关和企业的代理人实施的行为仅是其上一级交流过

程的付诸实践，因此，每个人自己都没有实施行为，
只有企业实施了行为。

当前，关于智能代理的讨论还有：就企业的行为

能力而言，其自我动力重新被提及，以使之能适应相

应的算法程序。在检验可罚性的前提时，行为这一

构成要件要素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具备因果关系和

客观归责性。 这样一个后来导致结果发生的法所不

容许的风险，可能由于企业的交流结构内的错误而

被创设，或者由于算法内的错误而被创设。 该行为

概念超越了自然人不法的情况，关于智能代理行为

能力的观点因赞同该行为概念而被驳倒。
（二）智能代理的罪责能力

智能代理必须由于行为或算法错误而导致不法

情况出现，从而受到直接和间接的非难。 其一定是

具备罪责能力的。 这种意义上的罪责能力的意思

是，行为人能够作出决定不去实施不法行为而实施

合法行为，却有意地不利用这种可能性。罪责能力

的基本前提是意志自由。 因为只有具备自由意志的

人才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在认识和理解法律规范

的情况下使其行为遵守或不遵守该规范。
１．意志自由是罪责能力的必要前提吗？
这种意义上的意志自由当然是无法证明其存在

的。 决定论的支持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否定（至少

是怀疑）意志自由在神经科学上存在。因此，只有

自由作出决定的经历是真实的，而导致作出决定的

过程完全是注定的（被决定了的）。该决定是由遗

传易感性、教育和人的社会化导致的结果，是当时的

情绪情况、其他情况和诸多其他因素导致的结果。
这些因素在细节上并不能完全被人们理解。 下述相

反的说法也是正确的：就像当前人类的意志自由无

法被积极地证明一样，肯定不能认为，这样一种意志

自由是存在的。
意志自由的这种现实存在应当是可罚性的必要

前提，这在上述论断的背景下显得不合情理。 这样

一个无法证明且由此不具备法的安定性之要素，何
以决定是否判处刑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行为

人的罪责问题而言，需要一个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仅在以下基础上才存在自由意志：自身有与人类相

同的经历。 如果我自己有自由意志，其他所有人也

必定有自由意志。 作为可罚性前提的罪责由此对负

责性进行了分配。 之所以进行这种分配，是因为已

实施的不法行为在我们的社会体系内引发了冲突。
通过这种分配应当能解决此冲突。解决此冲突的

社会需要是存在的。 这是因为，基于上述原因，如果

没有相应的处罚，不法情况就可能继续存在。
对罪责的这样一种功能性的理解实现了对智能

代理之负责性的分配。 如果基于我们的社会体制，
认为算法具有意志自由，则与人类的不当行为一样，
人工智能对法的违反易衍生出一种解决社会冲突的

需要。 对人类和机器而言，所作出的不法决定是否

基于既定的生物或算法过程，或者基于在法律上有

瑕疵的自由意志的形成，都是不重要的。
２．对智能机器人地位的思考

只有当智能代理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时，这
样一种基于社会冲突的责任分配才会肯定成功。

只有当社会大众这一对象不再被视为物，而是被视

为法律主体，同时受到法律上的对待时，刑罚才能产

生一般预防的效果。
人工智能具备人类的身份，即人格化。 这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发生了。 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维

森鲍姆开发的程序伊莉莎，通过对特定的、人类在电

子对话中给出的关键词和预设的词组作出反应，模
拟了一个心理疗法上的治疗。尽管伊莉莎的能力

受到很大限制，但这场对话导致一些参与者认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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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能理解它自身的情况。 人工智能程序举止的人格

化由此也被称为伊莉莎效应。该效应如果能在一

个连图灵测试都无法通过的程序中发生，对极为先

进的、外表更像人类（如有可能）的人工智能而言，
其发生更是可想而知。 这种社会存在被视为某种事

物，其拥有一种超越物的地位。 这是极有可能的。
此外，这样一种电子人地位能够在法律上得到承认。
对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电子人地位进行讨论而言，存
在政策上的抵触。 例如，２０１７ 年欧盟议会要求关心

民法问题。

电子人并非教义学上的空想，这说明人的概念

在法律上存在变异性。 基于刑事责任能力，自然人

与法人之间、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区别或者不

同清楚地表明，有一种评价始终存在于不同的人的

概念中：相关权利主体有何种社会、法律和道德地

位？ 法秩序想要从中得出何种结论？人们已观察

到这种极其重要且将来愈加重要的地位、数字科技

的无处不在性以及相关挑战和法律问题。 我的结论

如下：无论是出于法律政策还是从刑罚目的理论层

面考虑，电子人地位的采用都是有意义和必要的。
（三）智能代理的可罚性

最后也要反对以下论断：电子人完全无法受到

处罚。 这里存在的疑问首先是，刑罚有何种特殊特

性？ 其次是，对智能代理而言，刑罚能否适用？ 在这

里，刑罚有三个特征：恶害性、社会伦理上的无价值

评价性、否定性。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恶害施加。 可以通过刑罚对

行为人产生一种效果，行为人将该效果感知为不利

的。该效果看上去是无害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因
为宪法上的保障（如行动自由和个性的发挥）无论

如何都受到了限制。 在此，要举一个教科书上的案

例———无家可归者案。 该案中的无家可归者打算在

冬天来临之前让自己受到关押，以便在有暖气的监

狱里度过这个寒冷的季节。这种恶害（即感受到的

恶害）如果是罚金刑或者罚款，是否要进行金额上

的计算，当然可能让相关者不太感兴趣。这同样适

用于自由刑和（作为保安处分中警察拘留的）保安

监禁。 在所有的情况下，同样的宪法保障都受到了

限制。 恶害施加并非刑罚的特殊特性。

与恶害施加一样，社会伦理上的无价值评价性

也不是刑罚的特殊特性。行为人违反刑法、惩戒法

和秩序违反法导致国家对其进行非难———行为人实

施了不法举止。 对违规停车这一举止开具罚单所表

达出来的是———该举止与整体社会中以法秩序为形

式的价值共识相矛盾。此外，无法确定的是，社会

伦理应在何种程度上充当刑罚的特征。 它在概念上

的可选择性是很差的。最终产生了宪法上的如下

考虑：通过这种价值判断去明确表明刑罚的特征。
对刑罚而言，行为人降低了道德伦理的价值是较为

重要的。 如果有人想要这样做，国家实施的欺凌就

会利用人性尊严保障的个人效力要求，降临到行为

人身上。。
由此，仅剩下否定性成为刑罚的重要特征，它直

接连接刑罚与行为人的罪责。个人的可非难性对

于国家判处多余的刑罚而言，恰恰不是其前提。 该

可非难性表明了对刑法上的重要的举止更高程度的

否定，也表明了该举止导致的刑罚。 就像刚才所说

的，如果人工智能在负有责任（源自我们的社会现

实）的意义上是有罪责能力的，则刑罚也能发挥对

人工智能的否定性。
然而，对实现一般预防目的而言，仅确定可罚性

是不够的。 必须向作为刑罚对象的社会大众明确说

明已实施的不法行为之可罚性，因此，需要通过尽可

能适当的量刑，对罪责非难进行量化。 在此，可以考

虑进行公益劳动、对机器人的身体进行干预，或者作

为最后手段去关闭机器人。此外，还可以通过执行

算法所违反规范的内容而进行重新编程。只要几

个智能代理互相连接并由此全面执行该内容，就会

产生最大限度的特殊预防效果，如果可能的话，还会

产生最大限度的一般预防效果。 人工智能的可罚性

也将成为可能。

三、结论

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 相关学科要积极参

与这场革命以及相互交融，否则，这些学科将落在后

面或完全止步不前。 基于此种原因，法秩序必须对

随之而来的疑问和难题准备好答案。 人工智能可罚

性的采用由此是长期的，并且是必然的。 反对该可

罚性的观点可能遭到教义学上有说服力的反对，通
过这一方式，在人工智能领域，一种扩展性的、超越

当今以自然人为出发点的刑法教义学的观点，会在

刑法的概念性上得到认可。 该观点涉及行为能力，
（尤其是） 罪责能力，以及与罪责能力相关的刑

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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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科技的进步在规模和速度方面或许现在有

点令人惊恐，这可能是无法阻挡的，也完全不应该去

阻挡这种进步。 如果及时识别法律和技术上的风险

并予以最小化或完全消除，则科技进步的优点无论

如何都能超越这些风险。 因此，“技术阻碍者”至少

不会来自法学领域。 在这方面，我想以德国皇帝威

廉二世的一句名言作为结尾。 他在 ２０ 世纪初说：
“我相信马。 汽车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现象。”

（译者注：本文译自德语论文“Ｚｕｒ Ｓｔｒａｆｂａｒｋｅｉｔ ｖ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ｔｅｎ Ｒｏｂｏｔｅｒｎ”，译者已获得著者的中文翻译和发表授权，
本文内容系全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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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深度伪造”技术的刑法规制体系构建∗

李 　 腾

摘　 要：作为人工智能应用的重点领域，“深度伪造”技术借助于“深度学习”技术和“生成式对抗网络”模型，能对

影音图像进行高精度合成。 刑法规制“深度伪造”技术的必要性在于该技术易被滥用；正当性源于对该技术的自主

性、便捷性、逼真性等特征及其隐患的审视；可行性基于域外有对该技术进行规制的立法经验。 我国刑法规制“深
度伪造”技术应秉持以下立场：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审视该技术的风险与收益，合理控制刑法介入的深度，以发挥刑

法的预防机能为目标。 具体可采取三条规制路径：通过强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从前端防范“深度伪

造”技术被滥用；通过增设“身份冒用罪”，强化个人身份的刑法保护，规范“深度伪造”技术的合理使用；通过“通
知—删除”“发现—标识”“发现—删除”义务的履行，强化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预防“深度伪造”的危害后果传播。
关键词：“深度伪造”；社会危害；刑法介入；应然立场；规制路径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５３－１０

一、“深度伪造”技术带来实践挑战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底，一款名为 ＺＡＯ 的智能换脸软件

爆红网络，该软件依托“深度伪造” （ ｄｅｅｐ ｆａｋｅ）技

术，用户只需在该软件的应用程序中注册并上传自

己的头像照片，即可将视频中人物的头像更换为自

己的。 该款智能应用程序的推广，使得“换脸”对公

众而言不再是难以企及的高端科技，任何人都可以

享受“换脸”带来的娱乐，甚至体验一次成为经典影

视剧主角的快感。 但是，仅仅数天后，该款应用程序

设计团队便因用户隐私协议不规范、存在数据泄露

风险等网络安全问题而被工信部约谈，随即该款应

用程序被微信屏蔽访问。①智能换脸应用程序的“夭
折”隐含全社会对“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的担忧。

在美国，“深度伪造”技术走红同样引发诸多道

德和法律问题。 早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美国社交新闻

网站红迪网（Ｒｅｄｄｉｔ）的一位用户便通过“深度伪造”
技术，将电影《神奇女侠》中女主角加尔·加多（Ｇａｌ
Ｇａｄｏｔ）的脸嫁接到色情电影中，并将该视频上传至

网络，引发了极大轰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深度伪造”
技术的应用程序正式上线，换脸的对象从公众人物

迅速扩展至亲友、同学、同事之间，加剧了合成视频

在网络的传播，红迪网不得不关闭“深度伪造”技术

讨论区以减少该技术被滥用的可能性。 同年，加拿

大蒙特利尔大学三名博士联合创办的一家名为“琴
鸟”（Ｌｙｒｅｂｉｒｄ）的公司更是开发出了“语音合成”软

件，只要对目标人物的声音进行 １ 分钟以上的录音，
再将录音“喂”给该软件进行学习，就能得到一个特

别的密钥，利用这个密钥就可以用目标人物的声音

伪造出任何想说的话。②由此，经过“深度伪造”技

术处理的视频、声音成为具有高度欺骗性的影音资

料，使人们不仅陷入“耳听为虚”的窘境，更陷入“眼
见不为实”的认知混乱，而换脸技术与语音合成技

术的叠加适用更增加了合成视频的辨别难度，也加

剧了各界对“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的担忧。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新兴领域，“深度伪

造”技术确实能增加社交的互动性、娱乐性，这种功

效与国家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初衷是一致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营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及刑法保护研究”（１９ＢＦＸ０７２）。
作者简介：李腾，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荷兰鹿特丹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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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是，“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会引发诸多风

险，甚至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 面对“深度伪造”技
术的“两面性”，刑法应当秉持何种立场来看待技术

革新？ 在国家尚未对人工智能发展建立完备的法治

体系的背景下，该如何平衡对自由价值的崇尚与对

秩序价值的追求？ 面对“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的

风险，刑法应以何种路径对该技术进行规制？ 回应

上述议题不仅能使我们正视“深度伪造”技术发展

的利弊并将其限制在合理的应用场景，更能在宏观

层面厘清刑法介入技术发展的程度，理顺技术发展

与社会应用的关系，以刑事法治保障社会福祉的

增加。

二、“深度伪造”技术的解构

当前，“换脸”已经成为合成视频应用的代名

词，其所依托的“深度伪造”技术也进入大众视野。
“深度伪造”作为“深度学习”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与“伪
造”（ｆａｋｅ）的融合，通常是指基于人工智能合成技

术，将已有的视频、音频、图片叠加至目标影片或图

像上，从而创制出新的影音图像的技术。③随着技术

的革新，“深度伪造”技术已经不限于视频、音频、图
像的合成与伪造，而成为涵盖现实伪造与虚拟现实

创制的应用技术。 “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所涵盖

的领域包括：第一，通过对视频中的人脸进行更换，
使被替换者能够实施自己从未有过的行为；第二，通
过对目标对象的口型、语速和面部表情进行重塑，使
目标人物表达出非真实性的言论；第三，通过对目标

人物的声音进行学习，创制出目标人物的声音模型

并进行非真实性的语义表达；第四，通过软件创建现

实中并不存在的人物形象。④日本人工智能公司数

据网格（Ｄａｔａ Ｇｒｉｄ）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件已经能自

动生产虚拟人物的全身模型，并将之应用于未来的

服装行业。⑤由于音频图像合成技术发展得较为成

熟，“深度伪造”技术在实践中主要被用于对视频、
音频的合成。 上述技术也可以叠加应用，如通过人

脸和语音的双重伪造，创制出某一政治家从未发表

过的演讲视频。 厘清“深度伪造”技术通过何种运

作机理完成上述合成过程，无疑是理解该技术的基

础，也是确立刑法在何种程度上介入这一新兴技术

领域的前提。
“深度伪造”技术合成的视频、音频之所以能起

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主要缘于“学习—监督”算法的

设定与应用：一方面通过“深度学习”技术的应用，
使程序具有对样本进行深度分析、转化、重构的能

力，能在短时间内提炼出样本视频、音频、图像的共

性，合成新的密钥，在此基础上创制学习成果并予以

输出；另一方面通过“生成式对抗网络”算法模型的

设定，使“深度伪造”技术能够自动、反复地对已生

成的视频、音频、图像进行修正、重构，并在自动学习

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成果质量，达到“温故而知新”的
效果。

（一）“深度学习”技术为“深度伪造”提供算法

支撑

“深度学习”作为人工智能在智能化进程中的

核心技术，为“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算法支

撑。 “深度学习”技术通过相互联结的多层次神经

网络，对输入的数据进行分布式信息储存、大规模并

行处理，并根据设定的程序对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完
成设定的任务。 “深度学习”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完

成对视频、音频、图像的学习并输出新合成的影音图

像，这成为“深度伪造”走向智能化的技术基础。 以

换脸程序的应用为例，当海量的样本图片被“喂”给
“换脸算法”后，“换脸算法”会对不同场景、角度、光
线图片下的目标人脸进行识别，转换为不同的二进

制编码，并对上述二进制编码的共性进行提炼，形成

新的目标人物的二进制编码。 此后，“换脸算法”会
将新合成的目标人物逐帧映射到原有视频人物的面

部，形成新的视频影像，以此完成对样本图片的转

化、分析、重构。 前文提及的“琴鸟”公司创制的“语
音合成”软件也是基于同样的运作原理，即将目标

人物的声音进行输入并转换为二进制编码，在长时

间的语音编码的基础上将目标人物的语音特点进行

提炼，形成新的二进制编码，他人只要利用这套编码

进行语音转换，就可生成目标人物的语音内容。
“深度学习”技术通过模拟人脑的运行规律，在

此基础上构建一套能够不断优化学习的神经网络，
连续对目标数据进行转换学习，在大量目标数据的

基础上提炼出目标数据的共性。 随着算法训练数据

量的增大，“深度学习”技术所提炼出的目标数据的

共性特征愈发精确，最终输出的算法结果也愈发接

近目标数据。 只要给予“深度学习”技术足够的样

本数据，其合成高质量的视频、音频内容就只是时间

问题。 伴随着云计算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广泛运用，
在短时间内合成视频、音频不再有技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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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成式对抗网络”算法模型不断优化“深
度伪造”合成效果

“深度学习”技术为“深度伪造”创制合成视频、
音频提供了基础算法，但真正促进“深度伪造”技术

向高质量迈进的是“生成式对抗网络”算法模型的

构建。 不同于传统“深度学习”技术所采用的单链

条学习网络，“生成式对抗网络”采用两条并行的学

习神经网络，在互动式对抗中逐步优化学习结果。
其中，第一条学习神经网络通过对“深度学习”技术

的应用，初步创制出合成的影音图像；第二条学习神

经网络通过将合成的视频、音频与样本数据进行对

比，对合成效果进行二次验证；如果合成数据与样本

数据之间的差异达到一定比例，则新合成的视频、音
频会被退回到第一条学习神经网络中重新进行学

习、分析、提炼，直到检测结果符合设定的误差范围。
正是在这种“对抗式”学习过程中，“深度伪造”技术

不断进行自我学习、自我优化，也正是在这种“双向

互动式”学习过程中，两种算法通过相互监督，不断

改进，直至产生高质量的影音图像。 在“生成式对

抗网络”模型设计中，两条学习神经网络中的一条

担负着生成功能，另一条担负着鉴别功能，两者能在

大数据的“喂食”下不断进行无监督学习，各自在进

行算法训练的同时督促对方算法的提升。 因此，当
训练数据足够充分时，“深度伪造”技术创制出的视

频、音频完全能起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三、对“深度伪造”技术进行刑法规制的证成

“深度伪造”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综合运用，其为

现代生活带来娱乐体验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多风险。
当风险演化为现实危害时，就需要刑法介入，将该技

术限制在合理的应用场景。
（一）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对“深度伪造”技术造

成现实危害的隐忧

影音图像的合成并非新兴技术，其关注度空前

高涨只是由于此前合成技术的应用具有较高的壁垒

而与普通大众无缘。 令人遗憾的是，合成技术借助

于“深度伪造”技术“走下神坛”，却以“异化”的方

式进入公众视野。 随着 ２０１７ 年红迪网上虚假成人

情色视频的出现，“深度伪造”技术以一鸣惊人的方

式完成了首秀，此后其实践应用日益呈现出“异化”
的趋势。 继前文提及的加尔·加多之后，《哈利·
波特》中赫敏的扮演者艾玛·沃特森（Ｅｍｍａ Ｗａｔ⁃

ｓｏｎ）、《这个杀手不太冷》中女主角的扮演者娜塔

莉·波特曼（Ｎａｔａｌｉｅ Ｐｏｒｔｍａｎ）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

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Ｉｖａｎｋａ Ｔｒｕｍｐ）都曾成为合

成情色视频的受害者。 在我国，部分网站上兜售的

明星情色视频也使众多女性成为“深度伪造”技术

被滥用的受害者。⑥这些合成视频本已严重侵犯被

害人的名誉权、肖像权等基本权利，再被用来骚扰、
侮辱、勒索被害人时，更会给被害人带来二次伤

害。⑦此外，当运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的合成视

频被用于“人脸验证”领域时，又会造成他人财产损

失，特别是在支付型应用程序中，行为人通过制作

“眨眼”“摇头”等视频以模拟被害人，骗过应用程序

对活体认证的要求，便可实施贷款、盗刷资金等侵财

行为，“深度伪造”技术由此沦为犯罪工具。⑧

如果说“深度伪造”技术被应用于上述场景仅

会对个体法益造成侵害，尚不足以引起重视，当该技

术借助于对他人身份的冒用而影响社会稳定时，就
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特别是当虚假视频、音频配合

着谣言在网络上进行扩散时，不仅会突破时空的限

制，加剧控制难度，还极有可能导致社会秩序陷入混

乱与无序。⑨例如，当“深度伪造”技术被应用于金

融领域时，可能引发金融体系整体性动荡。 由于金

融市场具有对信息高度敏感的特性，任何一条敏感

信息的传递都会迅速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当行为人

制作“黑天鹅”事件的虚假视频并通过网络进行传

播时，在金融市场缺乏预期的情况下，这一虚假视频

无异于重磅炸弹，资金出于避险需求必然在极短时

间内大幅流出金融体系，继而引发证券、债券、外汇

市场的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预

期。⑩同理，在我国全力迎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
果有人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出某权威专家发

表“疫情不可防、不可控”的虚假视频，就极有可能

引发全社会的不稳定。 在信息爆炸时代，民众对信

息的真伪虽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但当谣言以视频

的形式出现时，不仅深度契合“眼见为实”的认知共

性，更在权威专家“背书”的基础上大幅增加谣言的

可信度，由此导致虚假视频、音频的影响范围越广、
影响深度和危害性越大。 当“眼见不为实”成为社

会常态时，必然会对长期延续下来的认知体系产生

强烈冲击，激起人们对一切事物的怀疑，直接冲击社

会信任体系。由此导致在公共场合需要使用视频、
音频以佐证相关行为时，出现无法进行有效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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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境，社会信任的基石受到侵害。
上述情况足以引发社会秩序的动荡与不安，但

“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的危害还不止于此。 如果

该技术被用于挑拨国家关系，则世界范围内地区稳

定、国际关系稳定都会陷入不确定的风险之中。 当

“深度伪造”技术被用于制造国家间宣战画面或者

创制并不存在的恐怖袭击画面时，极有可能引发国

家间的过激反应或者将国家间的对立、冲突推向无

法挽回的境地。 这种假设并非危言耸听。 当前，
“深度伪造”技术已经能通过对 ２ 小时语音资料的

深度学习，在 ５ 天内合成特朗普代表美国向世界任

何国家宣战的语音，语音合成效果真假难辨。德国

有研究者在“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上已经能将其

欲表达的语义及相应的表情变化复制到一些国家领

导人的讲话视频中。难以想象，这样的音频或视频

的传播会对本已摩擦不断的世界造成何种影响。
正是由于“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会引发对个

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侵害，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甚

至对国家安全、世界安全造成威胁，所以对“深度伪

造”技术应用的担忧并不是空洞的设想。 这为刑法

介入技术发展以防范技术被滥用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刑法规制的正当性：对“深度伪造”技术的

特征及其隐患的审视

单纯的影音图形合成并非新兴技术，“深度伪

造”技术之所以引发社会的担忧，主要源于该技术

带来的视频、音频合成方式变化为其被滥用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 较之传统的视频、音频合成技术，“深
度伪造”技术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视频、音频合成的“自主性”。 “深度伪

造”技术改变了传统视频、音频合成路径，使系统生

成视频、音频具有自主性，不仅大大提升合成效率，
还极大地降低合成成本。 “虽然电影特效和深受广

大网民喜爱的‘ＰＳ’技术都是‘无中生有’的伪造，但
它们是被动性伪造，依赖个体参与，是单一的、独立

性的伪造。 而深度伪造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

现机器的自主学习，伪造的行为脱离了人的参与，通
过人工智能的计算机程序自动完成。 它将伪造从被

动性伪造推入了自主性伪造的全新阶段。”传统的

视频合成技术不仅需要大量工作人员对目标人脸的

特征进行提取、重构并在视频中逐帧进行替换，还需

要工作人员根据讲话内容再对目标人脸的嘴型进行

修正。 这一过程不仅需要专业团队的协作、耗费大

量的时间，还难以保证视频合成效果的流畅性。 但

是，“深度伪造”技术使实践中对目标人脸特征的提

取、转化、重构工作完全基于“深度学习”后的自动

化运作，极大地降低了各项成本投入。
第二，视频、音频合成的“便捷性”。 在“深度伪

造”技术被广泛应用之前，视频、音频合成不仅具有

专业技术门槛，还需要高昂的费用，普通民众对此望

而却步。 因此，在较长时间内，高质量的视频、音频

合成技术的应用场景主要限于商业影视剧制作领

域，难免陷入“曲高而和寡”的境地。 但是，“深度伪

造”技术的兴起打破了技术、成本壁垒，视频、音频

合成成为大众科技。 伴随着网络公司通过应用程序

对“深度伪造”技术进行推广，“深度伪造”技术的受

众面愈发广泛，其技术门槛进一步降低。 只要自己

的电脑、手机有足够的运行程序，每个人都可以享受

“换脸”带来的愉悦感。
第三，视频、音频合成的“逼真性”。 “深度伪

造”技术基于“对抗式生成网络”，使应用程序在“生
成—鉴别”模型中能够不断对样本数据进行分解和

重组，而每一次“学习—监督”过程的淬炼都会使目

标人脸的替换效果更上一层楼。 正是在这种无监督

学习的模型设计中，“深度伪造”技术能不断对合成

过程进行打磨，不断对合成效果进行升级。 如果样

本数据足够充分，目标人物表达不同感情时所对应

的面部表情、在不同光照下面部影像的成像规律甚

至在不同场景中动作习惯的细微变化，均能被“深
度伪造”技术捕捉并予以演绎。 “深度伪造”技术合

成比人工识别更加精准，制作效果更加逼真。
由于“深度伪造”技术具有“自主性” “便捷性”

“逼真性”特征，使得高质量的影音图像合成成为易

于掌握的技能，但受众群体过于广泛易引发各种后

果，加剧了人们对“深度伪造”技术的隐忧。 如果视

频、音频合成被用于服务社会，自然能增进全社会的

福祉；但事实是，网络的互联互通已经将世界联系为

一个整体，数据的跨境流动已成为常态，获取任何人

的视频、图片都不再是难事，通过“深度伪造”技术

的应用能够对视频、图片进行深度学习、完成伪造并

将之应用于任何场景。 特别是对公众人物而言，涉
及其面部特征、语音特征的样本数据较多且易于获

取，通过“深度伪造”技术进行大样本的学习和模

仿，所制造出的合成视频、音频不经过专业性的技术

鉴别就难判真伪，由此引发的危害后果实难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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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这更加决定了刑法应当有所作为，对“深度

伪造”技术的应用进行规制。
（三）刑法规制的可行性：对“深度伪造”技术相

关域外立法的借鉴

针对“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所引发的危害后

果，有的国家出台了专门性立法对该技术的应用场

景进行限制，并将部分滥用该技术的行为视为犯罪

行为予以规制。 这为我国对“深度伪造”技术的滥

用进行刑法规制提供了经验借鉴。
作为“深度伪造”技术的发源地，美国尝试在联

邦和州两个层面通过立法规制该技术的滥用。 在联

邦层面，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由众议员 Ｃｌａｒｋｅ 提出的《深度

伪造责任法案》（Ｄｅｅｐ Ｆａｋ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旨在

防止本国及外国势力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对美国

大选进行干预，要求合成视频创制者以在视频中添

加水印及个人声明的方式对“深度伪造”技术进行

应用；对于违反标识义务，意图羞辱他人或者干扰

政治运作、引发武力或外交冲突而发布合成视频的

行为，将面临最高 ５ 年监禁的刑事处罚。在州层

面，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弗吉尼亚州对《复仇情色法案》
（Ｎｏ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 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Ｌａｗ）进行修正，将利用

“深度伪造”技术合成他人情色视频、图片并予以传

播的行为定义为“未经他人同意而将他人的色情视

频、图片予以传播”的犯罪行为，对该行为可判处最

高 １２ 个月监禁及 ２５００ 美元罚款。由此，弗吉尼亚

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对“深度伪造”技术进行立法回

应的地区。 同年 ９ 月，旨在防止“深度伪造”技术影

响选举公正性并保障选举安全的得克萨斯州《以虚

假视频干预选举结果的刑事犯罪法案》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Ｏｆ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Ｖｉｄｅｏ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ｎｔ ｔ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ｌｌ）生效，该法案将利用“深度伪造”
技术在选举 ３０ 日内制作有关候选人的虚假视频并

进行传播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同年 １０ 月，加
利福尼亚州通过了《７３０ 号议会法案》（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Ｂｉｌｌ
Ｎｏ．７３０），将在选举前 ６０ 日内制造、传播经过篡改的

有关政治家、选举候选人的视频、音频、图像的行为

视为犯罪行为。与美国的治理模式不同，欧盟并未

针对“深度伪造”技术出台专门性立法，而是以《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为依据，将数据权作为独立的宪法性权利和公

民基本权利予以保护，以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保管、

应用流程，应对“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对公民身份

的冒用和隐私的侵犯。

从上述立法例可以看出，域外立法以刑事责任

规制“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的逻辑在于：限制该技

术的应用场景，对以影响选举为目的制作并传播合

成视频、音频、图像的行为予以限制或禁止，对制作、
传播未经他人同意的合成色情视频、音频、图像的行

为予以禁止；通过要求制作者对使用“深度伪造”技
术制成的视频、音频、图像进行标记，防止该技术被

用于非法场景；通过加强前端生物识别信息和数据

权利保护，防范“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
我国尚未针对“深度伪造”技术出台专门性法

规，但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印发的《网
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
确要求，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提供者、使用者在对基

于深度学习和虚拟现实技术合成的视频、音频信息

进行制作和传播的过程中，应当进行明显的标识，同
时不得利用上述技术制作、发布、传播虚假新闻。

这一方面通过明确制作者的标识义务以区分视频、
音频是否系合成，另一方面通过禁止“深度伪造”技
术在新闻信息领域的应用而限制该技术的应用范

围，确保新闻信息发布的准确性、权威性。 《规定》
通过具体的技术路径设置展现了国家层面对“深度

伪造”技术应用要区分场景的规制态度，对于未来

出台相关国家立法具有指导性意义。 由于《规定》
对“深度伪造”技术应用场景的区分不够细化以及

缺乏配套的规制措施，使得其缺乏可操作性。 例如，
个人基于娱乐的目的，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将自己

或朋友的头像与经典影片中的情节合成新的视频并

在社交网站上与他人分享，但并未履行标识义务，对
此行为该如何规制？ 《规定》中并没有具体的应对

措施。 再如，有人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对央视新闻

联播的内容进行拼接、合成并在网络上传播，但系以

幽默、诙谐的方式赞扬国家发展成就，该行为是否属

于《规定》禁止的伪造新闻行为而应一律禁止？ 这

恐怕也值得商榷。 对于视频、音频的制作者未履行

《规定》中的标识义务和禁止适用义务，《规定》中并

没有相应的规制措施。 这就使得《规定》的宣示意

义大于实践价值，造成法律保护的缺位。
一般而言，对于技术的规制，应当先从民事法

律、行政法律规制开始，最后才用刑法规制。 但是，
７５

“深度伪造”技术的刑法规制体系构建



由于“深度伪造”属于新兴技术，现行民事法律、行
政法律针对该技术的规范尚不完善，在此情况下，刑
法应当有所作为，直接对滥用该技术造成严重社会

危害的行为进行独立评价。

四、刑法规制“深度伪造”技术的

应然立场及路径展开

　 　 技术创新的刑法规制是一个永恒的难题，规制

过多会限制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甚至阻碍技术创新，
规制缺位会使技术被滥用而导致严重的危害后果。
因此，当刑法介入技术创新时，需要在顶层设计上确

立规制的应然立场，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制路径完善。
（一）刑法规制“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然立场

通常而言，技术的发展与革新是沿着从技术原

理向实践应用转化再向意识形态阶序发展的脉络演

进的，在技术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中，刑法介入的程度

应当愈发深入，并最终形成刑法规制与技术发展的

平衡状态。但是，对于“深度伪造”技术，不能完全

按照上述阶序演化路径进行刑法规制。 因为“深度

伪造”技术创立之初就呈现出“异化”的趋势，由此

引发的技术被滥用的隐忧已经超过了技术红利带来

的娱乐体验，刑法的介入更显急迫。 这就需要首先

确立刑法对“深度伪造”技术进行规制的基本立场，
再以此为基础进行规制路径展开，通过逆向治理思

维完成对“深度伪造” 技术进行刑法规制的顶层

设计。
１．宏观立场：以“两面性”视角控制规制的深度

“深度伪造”技术应用的差异化会导致两极化

的结果。 该技术被用于损害他人人格、危害社会管

理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导致潜在的风险向现实危害

后果转化时，需要刑法的强势介入；该技术被应用于

社交、娱乐场景时又显露出“友好面相”，“可以让电

影、纪录片等艺术创作突破时空限制，以更真实的方

式呈现，也能实现替身演员演出等效果；可以给通过

视频进行的批评、讽刺、戏仿等提供新的表达形式；
可以创造虚拟主播来播报新闻、天气预报等内容；也
可以给医疗、零售、娱乐等领域提供更具亲和力的人

形问诊机器人、虚拟客服、虚拟偶像等”。 因此，刑
法应承担起应有的职责，强化对技术扭曲使用行为

的制裁，控制和约束技术的滥用；同时，刑法应当控

制对技术行为的评价深度，以保护正常的技术应用

活动。正是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两面性”特

征，美国社交网站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在过去两年间并未禁止

“深度伪造”视频在该网站上传播。
在全球面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实现关

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成为国家间科技竞争的主要

角力场，也成为我国国家竞争力实现“弯道超车”的
关键。 这就要求我国刑法在对“深度伪造”技术进

行规制时，既要考虑该技术被滥用的危害，又要兼顾

该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有效性。 回顾我国信息化发

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我国对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产

业采取普遍支持的态度，在一些国家禁止使用的人

脸识别技术在我国公共场所也得到普遍使用。 对于

以“深度伪造”技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发展，我国应

以“两面性”视角进行合理的限制。 限制技术的应

用场景而非完全禁止技术的应用，是刑法介入“深
度伪造”技术领域的应然立场。

２．微观立场：以预防机能实现规制的效果

对于“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可以适用我国

《刑法》中的若干罪名。 例如，当该技术被用于侵犯

公民名誉、财产时，可以以侮辱罪、盗窃罪、（信用

卡）诈骗罪甚至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对相关行为

予以规制；当该技术被用于侵犯公共法益时，可以根

据实行行为所侵害的具体法益类型，以编造并传播

证券或期货交易信息罪、损害商业声誉罪、编造或故

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伪证罪、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伪

造证据罪予以规制；当该技术被用于侵犯公共安全、
国家安全时，可以以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罪、宣扬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或煽动实施恐怖

活动罪、战时故意提供虚假敌情罪、战时造谣扰乱军

心罪、战时造谣惑众罪对危害行为予以规制。 上述

罪名为规制滥用“深度伪造”技术的行为提供了相

对完整的刑事制裁体系，但这套产生于农业社会、成
熟于工业社会的刑法理论与刑罚观念过度强调事后

惩罚而忽略事前预防，在信息社会呈现出规制的无

效性和适用的滞后性。这种缺陷突出表现在：如果

说“深度伪造”技术被用于侵犯个人法益时，刑法的

事后规制尚能使被侵害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当
“深度伪造”技术被用于危害国家、公共安全时，所
造成的严重危害往往难以通过事后惩治予以补救。
特别是网络的无限延展性和无国界性使得“深度伪

造”技术被滥用的危害后果传播具有不可控性、危
害性呈数量级增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远超过刑

罚的严厉性，更加凸显刑法的事后惩戒机制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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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领域的无效性。 因此，近年来，刑法预防机能的

发挥得到更多提倡，“预备行为实行化” “帮助行为

正犯化”“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等理论在刑

事立法中得以彰显，刑法规制的行为类型愈发向前

端延伸，旨在将危险后果控制在萌芽状态。对于

“深度伪造”技术的刑法规制同样应强化对前端行

为的制裁，突出刑法的预防机能，将实然性危害消灭

于萌芽状态。
（二）以“信息保护＋应用治理＋平台监管”模式

构建刑法规制路径

“深度伪造”技术的刑法规制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从底层数据收集到中层对数据加工处理的算法

指令再到上层数据和算法的最终应用，构成规制的

重要维度。在多层次规制维度中，算法治理属于技

术发展的范畴，刑法对此不宜过多介入；数据治理和

应用场景限制是刑法规制“深度伪造”技术的重点

领域。 此外，随着网络平台在网络社会结构中发挥

枢纽作用、扮演着“准政府”的角色，不断强化网络

平台的监管责任成为刑法规制“深度伪造”技术的

重要抓手。由此，可以构建“信息保护＋应用治理＋
平台监管”的刑法规制路径，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

机能，确保“深度伪造”技术在刑事法治体系下有序

发展。
１．强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

滥用“深度伪造”技术行为的本质是借助于他

人的生物识别信息实现身份冒用，这就要求刑法特

别关注该技术应用的前端保护，强化对侵犯个体人

脸特征、语音特征等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的规制，减少

个人身份信息相关数据被滥用的可能性。 事实上，
换脸软件事件中直接导致 ＺＡＯ 应用程序下架整改

的原因并非单纯的对换脸技术本身的担忧，还包括

该款应用程序在用户协议中要求用户或肖像权人同

意 ＺＡＯ 及其关联公司永久保留、存储、转让、使用用

户肖像，从而引发了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泄露的担

忧。

当前，“由于社会数据化进程的加快，各种之前

不被关注的个人信息所具有的潜在价值被逐步挖

掘，以往单纯的、没有意义的‘碎片’变为了对主体

自身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

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 特别是随着对生

物识别信息进行研究和应用的社会探索的加快，生
物识别信息已经成为全方位“解锁”个人信息的密

钥。 以人脸信息为例，由于人脸具有稳定性、易于识

别、易于采集的特征，使得人脸识别技术成为人工智

能迅速扩展的领域，已经在手机解锁、智能支付、门
禁安防、交通出行、金融认证甚至公共安全监控识别

领域得到全场景推广应用。 当各个应用场景都对人

脸信息进行识别和验证时，不仅完成对个体人脸信

息的抓取与保留，还能通过人脸这道“门”与既有数

据库中的个体数据进行关联、对比，于是个体的身份

信息、行踪轨迹、电话号码、收入状况、消费习惯等信

息均可能遭到泄露。 人脸的功能从体现个人外在形

象的社会属性逐渐呈现出具有个体特质的私人属

性，人脸信息也从公开信息逐渐演化为个人隐私信

息。 最关键的是，由于人脸、声音等外在生物特征能

被以非接触的方式予以采集和应用，个体极有可能

在无意间被第三方获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该信息

作为唯一身份标识一旦泄露，身份被冒用的风险极

高且由于个人难以追索控制，最终会对个体的人身

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人脸信

息已经不是传统技术条件下的公开信息，其已经成

为事关个人身份、财产、隐私的个人机密敏感信息。
“深度伪造”技术无疑能放大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被

滥用的危害性，因而通过刑法规制“深度伪造”技术

也是信息化时代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网络安全法》《刑法》以
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共同构成规制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行为的刑事制裁体系。 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网
络安全法》作为前置法明确将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作

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应有之义予以保护，《解释》再
次确认了对具有身份识别功能的生物识别信息的刑

法保护。 但是，由于司法机关对公民个人信息的

认识仍停留于对信息隐私特性的保护，导致实践中

司法资源过多投放到对个人身份信息及个人活动信

息这类具有较强隐私属性的信息的保护上，对人脸、
声音这些具有较强外在社会交往属性的生物识别信

息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从而造成刑法保护的缺位。
因此，在现有刑法体系下，激活刑法对个人生物识别

信息的保护显得尤为迫切。 这要求司法机关深刻认

识到，不同于一般的个人信息，生物识别信息是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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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份、财产密切相关的个人机密敏感信息，需要

投入更多司法资源加以保护。 司法机关应当通过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实践扩容，加大对个人生物识

别信息的刑法保护，从源头减少人脸、声纹等个人生

物识别信息数据被通过“深度伪造”技术进行滥用

的可能性。
２．通过增设罪名规制身份冒用行为

在“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的过程中，法益侵害

直接指向对他人身份的冒用。 因此，在强化前端个

人信息保护的同时，刑法应着重规制“深度伪造”技
术的使用过程，通过限定该技术的应用场景、明确技

术使用者的责任，将该技术的应用规范在有序状态

下。 一方面，当使用者基于娱乐的目的，制作自己、
同学、亲友及他人的合成影音图像时，由于该类行为

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故不应以刑法进行评价。 但

是，由于“深度伪造”技术的高度模仿性使得合成的

影音图形有可能被他人用于违法犯罪场景，所以制

作者、传播者仍应谨慎地使用“深度伪造”技术。 制

作者、传播者可通过履行如下义务，作为免责的依

据。 首先，使用者不得将“深度伪造”技术应用于色

情、暴力、恐怖主义等违法犯罪场景；其次，使用者应

当履行标识义务，在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合成影音

图像时进行明显的标记；最后，对于法律、法规、行政

规章在现阶段及未来列举的“深度伪造”技术应用

场景“负面清单”，制作者、传播者应当恪守。 由此，
可以充分发挥“深度伪造”技术在商业、娱乐领域的

正向价值。 另一方面，当使用者未经他人同意而使

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他人的影音图像时，由于合

成的影音图像可以被用于后端的违法犯罪行为，所
以即便合成的内容不违法，合成行为也构成对他人

身份的冒用。 特别是随着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在“识
别”“认证”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利用“深度伪造＋个
人生物识别信息”更易完成对他人身份的冒用，使
得该类行为的危害性愈发明显，应当将该类行为纳

入刑法规制体系。
我国《刑法》中存在一批针对身份冒用行为的

罪名，招摇撞骗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以及使用虚

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均是直接规制身份冒

用行为的罪名，合同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妨害信

用卡管理罪中也附随对身份冒用行为的评价。 但

是，上述罪名体系无法完全涵盖利用“深度伪造”技
术实施的身份冒用行为。 招摇撞骗罪的冒充对象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冒充对

象是军人，此两个罪名均是针对特殊群体的立法保

护，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对其他群体身份的冒用不

在其规制之列。 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

罪的犯罪对象是法定的身份证明文件，所规制的是

行为人通过伪造、变造、盗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护照、
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法定证明证件进行身份冒用

的行为等行为类型，对利用他人生物识别信息进行

身份冒用的行为无法予以规制。 合同诈骗罪、信用

卡诈骗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均是将身份冒用行为

作为手段行为进行评价的，如果行为人未实施后续

的取财、领卡行为，则身份冒用行为不再进行单独评

价。 因此，现有的刑法罪名无法对滥用“深度伪造”
技术进行身份冒用的行为进行评价。 “在信息高度

发达的当今社会，身份承载了更多的价值和内容，各
种身份信息成为电子交易、入学就业的凭证，例如身

份证号码、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职业、银行户名及

账号、家庭住址等，这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确认

一个人身份的手段和凭证。 一方面，信息社会中获

取他人身份信息相对简便和成本低廉，盗窃身份的

违法犯罪行为开始不断增多，另一方面，伴随着个人

身份信息承载了越来越多的作为谋取便捷、舒适生

活的手段，甚至可以作为实施犯罪的‘通行证’，身
份犯罪开始爆发式增加。”身份冒用行为的危害性

增加与相应的刑法规制缺失的状态日益凸显。 身份

冒用不是新型危害行为，近几年来被媒体曝光的冒

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就是该行为危害性的真实写照。
在这些事件中，身份被冒用者不只是失去了公平的

求学机会，甚至整个人生被改写。 在互联网背景下，
借助于“深度伪造”技术的身份冒用行为将成为一

种更加常态化也更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刑法有

必要通过增设“身份冒用罪”对该行为进行规制。
３．强化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预防危害后果

传播

互联网历经 Ｗｅｂ１．０“人机互动”到 Ｗｅｂ２．０“人
人互动”再到 Ｗｅｂ３．０“空间互动”的迭代升级，已经

逐渐摆脱工具属性，成为人们互动交流的秩序空间。
在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并存的双层社会体系下，网
络平台已经逐渐摆脱被管理者的角色而越来越多地

承担网络空间的管理、自治义务，扮演着管理者的角

色。作为信息交互、数据留存、秩序维护的中枢场

所，网络平台既能导致“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的危

０６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害后果呈数量级增长，也能将这种危害后果控制在

“襁褓”之中，因而不断强化平台监管的刑事责任是

规范“深度伪造”技术的有效方式。
我国《刑法》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

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三个罪名构建了网络平台运营的刑事责任，然而，
由于“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成果、应用场景兼具违

法与合法的可能性，导致实践中网络平台主体对合

成影音图像的内容存在认识错误。 在现行司法解释

尚未对上述罪名的类型化特征进行总结的前提下，
笔者认为当前应以“通知—删除”义务的履行作为

规范罪名适用的标准，在未来技术成熟时以 “发

现—标识”“发现—删除”义务的履行作为评价网络

平台主体刑事责任的依据。
从科技发展趋势来看，对“深度伪造”技术及其

传播内容的审查必然成为网络平台审查义务的应有

之义。但是，由于“深度伪造”技术的识别尚不成

熟且通过技术合作的方式识别“深度伪造”技术的

应用会增加网络平台的运营成本，所以真正能使用

“深度伪造”识别技术并对“深度伪造”技术的内容

进行实质审查的仅限于少数互联网头部平台。 从刑

法适用的平等性、均衡性的角度出发，目前应以“通
知—删除”义务的履行作为评价网络平台主体罪与

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以预防“深度伪造”技术

被滥用后果的传播。 具体而言，网络平台主体应当

履行如下义务：其一，负有对合成的影音图像内容进

行审查的义务，对有涉黄、涉暴、涉恐等内容的影音

图像，应当予以删除以防止其传播。 其二，除了网络

平台自查，当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合成的影音图像

被相关监管部门指出其应用场景违法或者被权利人

主张侵权时，网络平台应当对该影音图像进行内容

审查，若其涉嫌违法则应予以删除。 如果上述“通
知—删除”义务得以积极履行，就表明网络平台运

营者对“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的危害后果持排斥

态度，从而不以刑法予以评价；反之，根据网络平台

运营者的主观认知，分别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

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进行具体评价。
在将来反向识别技术发展得相对成熟时，对

“深度伪造”技术的审查将成为网络平台的应然义

务，届时应当将“发现—标识”“发现—删除”义务作

为平台主体刑事责任的内容。 对于通过“深度伪

造”技术识别出的合成影音图像，网络平台运营者

应当区分以下情形予以处置：首先，将内容违法的影

音图像予以删除；其次，对属于“深度伪造”技术创

制的影音图像未加标记的，通过添加水印、标识的方

式提醒公众知悉；最后，对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创

制的影音图像属于应用场景违法的，予以删除。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印发的

《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禁止“深度伪

造”技术在新闻信息领域的应用，随着后期相关立

法的出台，必将有“深度伪造”技术应用场景“负面

清单”为网络平台附加更多审查义务，网络平台不

仅要基于破解技术识别出“深度伪造”视频，还要对

属于“负面清单”管制范围、违反“负面清单”应用场

景的合成影音图像及时予以删除。 通过不断强化网

络平台的实质审查义务，有助于预防“深度伪造”技
术被滥用的危害后果传播。

五、结语

在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的征途上，新兴科技的

突破性发展带来欢喜与隐忧的情况是并存的。 这也

激发人们对新兴科技治理规则的探索热情。 在抒发

热情之余，更应秉持一份理性，既要通过规则的设定

与落实，使新兴科技为我所用，又要避免科技发展走

向失序的深渊，要让科技的归科技、法律的归法律。

注释

①参见蔡淑敏：《从爆红到被整改，换脸 Ａｐｐ“ＺＡＯ”降温》，《国际

金融报》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９ 日。 ②参见李怀胜：《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

息的刑事制裁思路》，《政法论坛》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③Ｓｅｅ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Ｊ． Ｔｅｒｒｉｆｙｉｎｇ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Ｐｏｒｎ： Ｃｒｅｅｐｙ ＇Ｄｅｅｐｆａｋｅ＇ Ｖｉｄｅｏｓ ａ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ｘ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ｔｅｃｈ ／ ｔｅｒｒｉｆｙｉｎｇ － ｈｉｇｈ － ｔｅｃｈ － ｐｏｒｎ － ｃｒｅｅｐｙ －

ｄｅｅｐｆａｋｅ－ｖｉｄｅｏｓ－ａｒｅ－ｏｎ－ｔｈｅ－ ｒｉｓｅ．④参见苗争鸣：《可怕的“深度伪

造”技术》，《世界知识》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２ 期。 ⑤Ｓｅｅ ＤＪ ＰＡＮＧＢＵＲＮ． Ｙｏｕ＇
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ａｒｎｅｄ： Ｆｕｌｌ Ｂｏｄｙ Ｄｅｅｐｆａｋ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ｔｅｐ ｉｎ ＡＩ－ｂａｓｅｄ Ｈｕ⁃
ｍａｎ Ｍｉｍｉｃｒ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ｓｔｃｏｍｐａｎｙ． ｃｏｍ ／ ９０４０７１４５ ／ ｙｏｕｖｅ － ｂｅｅｎ －

ｗａｒｎｅｄ－ｆｕｌｌ－ｂｏｄｙ－ｄｅｅｐｆａｋ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ｎｅｘｔ－ｓｔｅｐ－ｉｎ－ａｉ－ｂａｓｅｄ－ｈｕｍａｎ－

ｍｉｍｉｃｒｙ．⑥参见揭书宜：《不雅视频将女明星换脸成主角售卖：涉多

重违法》，澎湃新闻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
４３２６８９８，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⑦Ｓｅ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Ｈａｒｒｉｓ． Ｄｅｅｐｆａｋｅｓ： Ｆａｌｓｅ
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ｓ 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ｃａｎｎｏ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Ｙｏｕ， Ｄｕｋｅ Ｌ． ＆ Ｔｅ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９， Ｖｏｌ．９９．⑧参见明乐齐：《网络黑产犯罪的趋势与治理

对策研究》，《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⑨参见刘宪权：
《网络造谣、传谣行为刑法规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法学家》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⑩参见王帅：《“深度伪造”的法律风险与防范》，《中国城

乡金融报》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参见王禄生：《论“深度伪造”智能

１６

“深度伪造”技术的刑法规制体系构建



技术的一体化规制》，《东方法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Ｃｈｅｒｔｏｆｆ ａｎｄ Ａｎｄｅｒｓ Ｆｏｇｈ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ｈａｃｋａｂｌ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ｔｏ Ｄｅｆｅ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９８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 １６０（２０１９）．Ｓｅｅ Ｍａｒｙ
Ｆｒｏｓｔ． Ｃｌａｒｋ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Ｂｉｌｌ ｔｏ Ｃｏｍｂａｔ Ｈｉｇｈ － ｔｅｃｈ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Ｖｉｄｅｏｓ，
ｈｔｔｐｓ： ／ ／ ｂｒｏｏｋｌｙｎｅａｇｌｅ．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１４ ／ ｃｌａｒｋ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ｂｉｌｌ
－ｔｏ－ｃｏｍｂａｔ－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ａｌｔｅｒｅｄ－ｖｉｄｅｏｓ ／ ．Ｓｅｅ Ｈ．Ｒ．３２３０－ 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 Ｐｅｒｓ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ａｌｓ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ｂｙ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ｇｏｖ ／ ｂｉｌｌ ／
１１６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ｈｏｕｓｅ－ｂｉｌｌ ／ ３２３０．Ｓｅｅ Ｗａｌｄｍａｎ Ａｒｉ Ｅｚｒａ． Ａ 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Ｎｏ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 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ｌｏｗ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
Ｎｏ．２．Ｓｅｅ Ｂｉｌｌ Ｔｉｔ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Ｏｆ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Ｄｅｃｅｐｔｉｖｅ Ｖｉｄｅｏ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ｎｔ ｔ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ｇｉｓｃａｎ． ｃｏｍ ／ ＴＸ ／ ｔｅｘｔ ／ ＳＢ７５１ ／ ｉｄ ／ １９０２８３０．参见李

桐佑：《美加州立法禁“深度伪造”视频》，环球网，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ｃ ／ ７ｑｂａＺｋ１ｓＳ４ｕ，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参见商希雪：《生物特征

识别信息商业应用的中国立场与制度进路》，《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 １１ 条规定：“网络

音视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使用者利用基于深度

学习、虚拟现实等的新技术新应用制作、发布、传播非真实音视频信

息的，应当以显著方式予以标识。 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网

络音视频信息服务使用者不得利用基于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的新

技术新应用制作、发布、传播虚假新闻信息。 转载音视频新闻信息

的，应当依法转载国家规定范围内的单位发布的音视频新闻信息。”
参见于志刚：《网络安全对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嵌入态势和应对

策略》，《法学论坛》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曹建峰：《深度伪造技术的法

律挑战及应对》，《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 参见于

志刚：《网络空间中培训黑客技术行为的入罪化》，《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参见于志刚：《中国网络犯罪的代际演

变、刑法样本与理论贡献》，《社会科学文摘》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参见

孙万怀：《违法相对性理论的崩溃》，《政治与法律》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参见石婧、常禹雨、祝梦迪：《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治理模式比

较研究》，《电子政务》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参见于志刚：《中国互联网

领域立法体系化建构的路径》，《理论视野》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于志

刚、吴尚聪：《我国网络犯罪发展及其立法、司法、理论应对的历史梳

理》，《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参见付微明：《个人生物识别

信息的法律保护模式与中国选择》，《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

决定》第 １ 条规定：“国家保护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

人隐私的电子信息。” 《网络安全法》第 ７６ 条第 ５ 款规定：“个人信

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

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

日期、身份证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１ 条指出，“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于志刚：《关
于“身份盗窃”行为的入罪化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笔者的设想是：将“身份冒用罪”作为

我国《刑法》第 ２８０ 条第 ２ 款进行规定，同时将该条第 １ 款即使用虚

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的法定刑提升为“情节严重的，处 ３ 年

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

下有期徒刑”两档，与该条规定的其他罪名相协调。 “身份冒用罪”
的具体内容可设计为：“冒用他人身份，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参见于志刚：《“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的

适用空间》，《法学》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 Ｓｅｅ Ｊａｃｋ Ｍ． Ｂａｌｋｉｎ． Ｆｒｅ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ｐｅｅｃ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５１ Ｕ．Ｃ．Ｄ．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 Ｖｏｌ．５１．

责任编辑：邓　 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ｅｅｐ Ｆｏｒｇｅ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 Ｔ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ｅｐ ｆｏｒｇｅ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 ｖｉｄｅｏ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ｏ ｉｍ⁃
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 ｄｅｅｐ ｆｏｒｇｅｒｙ＂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ｂｅ ａｂ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ｘ⁃
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ｉｄｄｅｎ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ｓｉｍｉｌ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ａ⁃
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 ｄｅｅｐ ｆｏｒｇ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ｌｙ，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ａｔｈ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ｗｅ ｍａ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ｂｕｓｅ ｏｆ ＂ ｄｅｅｐ ｆｏｒｇｅ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ｂ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ｍ⁃
ｉ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ｗｅ ｍａ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ｒａｕｄ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 ｏｆ ＂ ｄｅｅｐ ｆｏｒｇｅ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ｗｅ ｍａ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 ｄｅｅｐ ｆｏｒｇｅ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 ｏｆ ＂ ｎｏｔｉｃｅ－ｄｅ⁃
ｌｅｔｅ＂ ，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ｍａｒｋ＂ ， ａｎｄ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ｄｅｌｅｔｅ＂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ｅｐ ｆｏｒｇｅｒ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ａｒｍ；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２６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中 州 学 刊 Ｏｃｔ．，２０２０
第 １０ 期（总第 ２８６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０

【法学研究】

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问题研究

严 厚 福　 　 　 刘 　 湘

摘　 要：对于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问题，应当从法定刑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就法定刑而言，污染环境

罪的法定刑较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其他相关罪名偏轻。 就司法实践而言，污染环境罪中行为犯的自由刑较轻

尚可以理解，但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平均自由刑明显偏轻以及罚金刑缺乏较为明确的标准且总体偏轻，就不尽

合理。 为了更好地实现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建议将该罪的法定刑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适用于行为犯、结果

犯、结果加重犯，并提升最高法定刑。 在司法实践中，对污染环境罪的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进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时应当严格认定，主要以行为人的违法收益作为判处罚金刑的依据。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罪刑均衡原则；法定刑；司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３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６３－０６

　 　 罪刑均衡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现行

《刑法》第 ５ 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

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罪刑均衡原

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刑罚配置、刑罚裁量与刑罚执行

制度的设置，以及各刑种在刑罚体系中的配置比重。
罪刑的均衡协调，有赖于对罪刑均衡原则的客观、科
学的把握，更有赖于立法设计的不断完善和司法实

践的不断规范。 关于污染环境罪及《刑法修正案

（八）》生效之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很多学者

认为存在法定刑偏轻的问题。①但也有学者认为，我
国对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力度已属总体较大，不宜

再普遍提高。②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污染环境罪

的量刑情况展开实证研究。 晋海以 １９８ 份判决书为

分析对象，认为其中涉及的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情节

较轻，造成的损失较小，判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同时指出，污染环境罪

的法定最高刑仅为 ７ 年，很难体现对严重污染环境、
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不法行为的惩罚，也与刑法的

“罪责刑相适应” 基本原则相背离。③ 焦艳鹏对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全国 ４５０５ 份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判决

书进行分析发现，污染环境罪领域的“轻刑化”现象

大量存在，一审结案的污染环境罪案件中超过 ８０％
的当事人被判处 １ 年半以下有期徒刑。④本文在相

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两个视角分析污染环境罪

的罪刑均衡问题。 第一个视角是基于法定刑，通过

分析污染环境罪与相关罪名的法定刑的差异，判断

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是偏轻、偏重还是适当；第二个

视角是基于司法实践，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⑤ 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共计 ６６９４ 份关

于污染环境罪的一审判决书为样本⑥，分析司法实

践中对污染环境罪的裁处是否实现了罪刑均衡。

一、相关立法中污染环境罪的罪刑均衡问题：
基于与同类或相关罪名的对比

　 　 实质意义上的罪刑是否均衡，主要取决于该罪

的社会危害性与其法定刑是否匹配。 形式意义上的

罪刑是否均衡，主要看某个罪名的法定刑与其他同

类或者相关罪名的法定刑相比是否均衡。 相对而

言，形式意义上的罪刑均衡更容易分辨。 本部分主

要分析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在形式意义上是偏轻、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０３
作者简介：严厚福，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刘湘，女，悉尼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生（澳大利亚悉尼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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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还是比较适当，同时基于该罪及相关罪名的社

会危害性，对其法定刑的差异是否合理进行分析。
污染环境罪与其他同类或者相关罪名的法定刑

的比较，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比较污染环境罪

和与该罪有相同或相似后果的非破坏环境资源保护

罪的法定刑；二是比较污染环境罪和与该罪有相同

或相似后果的其他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法定刑。
如果在这两种情形下，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均低于

其他罪名，就可以初步认为该罪的法定刑绝对偏轻。
如果只是在一定情形下，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低于

其他罪名，就可以认为该罪的法定刑相对偏轻。 如

果在这两种情形下，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均与其他

罪名相当或者更重，就可以认为该罪的法定刑适当

或者偏重。
首先，将污染环境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法定

刑进行对比。 根据《刑法》第 １３４ 条的规定，后者的

法定刑与前者的前身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一致。
由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要求“致使公私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与重大责任

事故罪要求“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并且实践中一些造成环

境污染的行为最终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量

刑⑦，因此，将这两个罪名的法定刑进行对比具有一

定的参照意义。 按照 ２０１６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污染环

境罪中，“致使一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残疾”或者

“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属于“后果特别

严重”，应当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根据

２０１５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６ 条的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中，“造成死亡一人

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一百万元以上”仅属于“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

成其他严重后果”，应当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负事

故主要责任”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

上，负事故主要责任”，才应当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也就是说，仅从导致人身伤亡或财产损

失的角度看，在危害后果相同的情况下，污染环境罪

的法定刑要重于重大责任事故罪。 当然，由于污染

环境罪除了会导致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还会导

致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重大责任事故罪一般

不会导致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所以在人身伤亡

或财产损失相同的情况下污染环境罪的刑罚重于重

大责任事故罪是合理的。 在这个意义上，很难认定

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绝对偏轻。
其次，将污染环境罪与同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

罪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

物罪的法定刑进行对比。 污染环境罪与破坏环境资

源保护罪的其他相关罪名所保护法益相同，均针对

损害环境法益、严重污染环境或者破坏资源的行为。
虽然行为模式不同，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对环境的危

害程度存在偏差，法定刑会有一定区别，但就污染环

境造成的损害而言，个罪之间危害程度并无区别，从
理论上说法定刑应在同一幅度内。 然而，《刑法》第
３３８ 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与第 ３３９ 条规定的非法处

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法定

刑存在明显差异。 根据《解释》第 ２ 条、第 ３ 条的规

定，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

物罪中“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

人体健康”的情形基本上就是污染环境罪中“严重

污染环境”的第 １０—１７ 种情形，而“后果特别严重”
的情形与污染环境罪的情形相同。 但是，污染环境

罪的第一档法定刑是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法定刑是 ７ 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

进口固体废物罪的第一档法定刑都是 ５ 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前者的最高法定刑是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者的最高法定刑是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无论是从第一档自

由刑还是从最高法定刑、罚金刑来看，在危害后果相

同的情形下，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都比非法处置进

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更轻。 当

然，鉴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

体废物罪除了破坏环境，还同时侵犯国家对海关的

管理秩序，其法定刑重于污染环境罪有一定的合理

性。 但是，这 ３ 个罪名同属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第
一档法定刑相差 ２ 年，第二档法定刑相差 ２—３ 年，
而且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还有第三档法定

刑。 这种法定刑的差异已经超出合理的限度。
最后，将《解释》对污染环境罪中“严重污染环

境”“后果特别严重”的解释进行分析。 “严重污染

环境”“后果特别严重”所包含的情形与破坏环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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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保护罪中其他罪名的情形存在一定的重叠之处，
但相同或者相似的情节所对应的法定刑却存在较大

差别。 例如，根据《解释》第 １ 条第 １２ 项和 ２０００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３ 条的规定，在对

农用地造成的环境损害后果相同或相似的情形下，
适用污染环境罪的相关规定只能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

刑，而适用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相关规定可以处 ５
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如，根据《解释》第 １ 条第 １３
项和 ２０００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４ 条的

规定，在对森林资源造成的危害后果相同或相似的

情形下，适用污染环境罪的相关规定只能处 ３ 年以

下有期徒刑，而适用盗伐林木罪的相关规定可以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许污染环境罪与非

法占用农用地罪、盗伐林木罪的主观方面存在一定

的差异，前者在大多数情形下是故意⑧，后两者只能

是故意。 但是，这种后果相同、主观方面基本相同的

同类罪名的法定刑存在明显差异，显然有不合理之

处。 简言之，从污染环境罪与同为破坏环境资源保

护罪的其他罪名的法定刑的对比来看，污染环境罪

的法定刑偏轻。
综上，从形式意义上的法定刑的角度，不能一概

而言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偏轻。 与其他非同类但相

关罪名（如重大责任事故罪）相比，污染环境罪的法

定刑并不偏轻；但与同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其

他罪名相比，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偏轻。 从罪刑均

衡的角度看，这种同类罪名内部法定刑的不均衡显

然是更应当关注的问题。

二、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罪的量刑情况：
结果犯“轻刑化”现象比较突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司法实践中一审判处污染环境

罪案件数量分别是 ４５ 件、６４６ 件、１３２２ 件、１４３３ 件、
１７０６ 件、１５４２ 件，判处自由刑和罚金刑的情况如下。

（一）自由刑量刑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１．总体情况及人均自由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６６９４ 份污染环境罪案件一审判

决书中，各种档次的自由刑共适用了 １１４８５ 次⑨，判
处自由刑共计 １３０８８７ 个月。 被判处自由刑的自然

人被告人中，被判处拘役的占 １３．８％，被判处 １２ 个

月以下有期徒刑的占 ５９．０％，被判处 １３—２４ 个月有

期徒刑的占 ２１．１％，被判处 ２５—３６ 个月有期徒刑的

占 ３．９％，被判处 ３７—４８ 个月有期徒刑的占 １．６％，
被判处 ４９ 个月以上有期徒刑的占 ０．６％。 从自由刑

的幅度来看，在所有被判处自由刑的自然人被告人

中，被判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 ９７． ８％，其中

７２ ８％的人被判处 １ 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被判

处 ３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占 ２．２％。 可见，司法实践中

污染环境罪“轻刑化”现象比较突出。 从污染环境

罪案件中的人均自由刑来看，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分别为

１４ ２２ 个月、 １０． ０１ 个月、 １０． ５５ 个月、 ９． ７５ 个月、
１１ ０３ 个月、１１．１１ 个月，６ 年间平均约 １１．１１ 个月，
不足 １ 年。

２．结果犯的量刑整体偏轻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属于结

果犯，构成该罪必须有“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 而

《解释》第 １ 条前 ５ 项列举的，是在污染物排放地

点、排放量、超标程度、排放方式等方面构成“严重

污染环境”的某些特定情形，对应的是“可能使环境

受到严重污染或破坏”的特定行为。 与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罪相比，这些情形明显降低了入罪门槛，将刑

法介入治理环境污染行为的时间点提前，实际上已

经把污染环境罪变为行为犯。⑩此举虽然有利于加

大对严重污染环境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有违反罪刑

法定原则之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６６９４ 件污染环境罪案件中一审

定罪的依据主要集中在《解释》第 １ 条“严重污染环

境”的前 ５ 种情形，其中涉及重金属污染的案件就

有 ４１３４ 件，约占污染环境罪案件入罪类型总次数的

６２％；而《解释》第 １ 条规定的具有实际危害后果的

入罪类型，６ 年间仅适用了 ６５ 次；《解释》第 ３ 条

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的入罪类型，６ 年间适用了 ２８９
次（其中 ５０％以上的情形是“非法排放、倾倒、处置

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 由于实践中绝大多数污

染环境罪属于行为犯，并未导致实际的人身伤亡或

者财产损失，甚至可能没有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

破坏的实际后果，所以法院判决的刑罚较轻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 但是，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犯

以及“后果特别严重”的案件，法院判决的刑罚仍然

偏轻，显然不符合罪刑均衡原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６６９４ 件污染环境罪案件中“严

重污染环境” 的结果犯案件共有 ６５ 件。 其中，
５３ ８５％的入罪情形是“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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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２０１３ 年没有“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犯案

件，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该类案件中被告人平均刑期分别

为 １６． ６５ 个月、１３． ７８ 个月、１８． ４９ 个月、２４ 个月、
１３ １７ 个月，６ 年间平均刑期约 １４．３５ 个月。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年，“后果特别严重”的污染环境罪案件共有

２８９ 件。 其中，５６．３６％的入罪情形为“非法排放、倾
倒、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２４．０５％的入罪情形

为“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一百万元以上”。 ２０１３ 年没

有“后果特别严重”的污染环境罪案件，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该类案件中被告人平均刑期分别为 ３４．４４ 个月、
３０．２６ 个月、４４．５７ 个月、３０．７ 个月、２４．８３ 个月，６ 年

间平均刑期约 ２７．４７ 个月。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所有被判处污染环境罪的被告

人的自由刑平均刑期为 １１．１１ 个月，而“严重污染环

境”的行为犯的自由刑平均刑期为 ９．３７ 个月。 考虑

到污染环境罪的行为犯未必都造成“严重污染环

境” 的后果，这样的刑期情况基本合理。 但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犯的平均刑

期仅为 １４．３５ 个月，只比“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犯

的平均刑期高 ５ 个月。 污染环境罪第一档次“严重

污染环境”的法定自由刑是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司法实践中 “严重污染环

境”的结果犯的平均刑期连 ３ 年有期徒刑的一半

（１８ 个月）都不到，偏轻的可能性很大。 污染环境罪

第二档次“后果特别严重”的法定自由刑是 ３ 年以

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该档次

的平均刑期应在 ３６ 个月以上，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该

档次案件（２０１３ 年没有该档次案件）中，只有 ２０１６
年被告人的平均刑期在 ３６ 个月以上，５ 年间平均刑

期仅为 ２７．４７ 个月。 通过查阅相关案件的判决书发

现，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案件中有

的被告人属于从犯，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
的被告人虽然是主犯但有自首情节，也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既然可以减轻处罚，法院就可以选择

判处 ３ 年以下自由刑。 但在一些判决中，确实存在

从轻力度过大的嫌疑。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后果特别

严重”的污染环境罪案件共有 ２８９ 件，其中仅有 １ 个

案件中被告人被顶格判处 ７ 年有期徒刑。 此外，通
过对各地污染环境罪案件的犯罪情节及裁判文书的

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存在判罚尺度不统一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实践中绝

大多数“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犯和“后果特别严

重”的污染环境罪的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 对于主

观恶性较大且造成特别严重损害后果的行为人判处

较低的自由刑，既不符合罪刑均衡原则，又不符合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
的政策要求。

（二）罚金刑量刑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１．总体情况及平均罚金数额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６６９４ 件污染环境罪案件中约

９９．７２％的被告人（包括单位和自然人）被判处罚金

刑，罚金数额最高为 ７５００ 万元、最低为 １０００ 元。 从

被判处不同幅度罚金刑的被告人占被告人总数的比

重来看，罚金数额在 １ 万元以下的占 ２５．３４％，１—２
万元的占 ２６．６１％，２—３ 万元的占 １７．６３％，３ 万元以

下的共占 ６９．５８％，３—１０ 万元的占 ２２．０７％，１０ 万元

以上的占 ８．０７％，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占 ０．００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污染环境罪案件中被告人平均

被判处罚金数额分别为 ５３６２５ 元、５４８２５ 元、２９４６８
元、３８０８１ 元、５８１９５ 元、３２９７９ 元，６ 年间平均罚金数

额约 ４４５２９ 元。 从犯罪主体的角度看，较之自然人

被告人，单位受到的罚金刑更为严厉。 因为单位犯

污染环境罪的社会危害性往往更大，应当从严惩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污染环境罪案件中单位犯罪平均罚

金数额分别为 ０ 元 （无单位犯罪）、 ６３４８７５ 元、
１３３１５９ 元、２１４４２９ 元、７１４７７１ 元、９６４２５１ 元，６ 年间

单位犯罪平均罚金数额约 ４４３５８１ 元，是被告人犯罪

平均罚金数额的约 ９．９６ 倍。
２．罚金数额较低且缺乏明确的计算标准

《刑法》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刑罚条文中只规定

“并处或单处罚金”，该法第 ５２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２ 条规定“人
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

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
依法判处罚金”。 这些规定不足以为法官确定污染

环境罪的罚金数额提供有效的参考，导致司法实践

中各个法院对污染环境罪判处的罚金数额较低且罚

金数额的计算标准不明确。

三、实现污染环境罪罪刑均衡的路径

（一）科学构造刑罚层次，提升最高法定刑

现行《刑法》中的污染环境罪由原来的重大环

境污染事故罪修改而来，但后者属于过失犯罪，前者

主要是故意犯罪。 “将修正后的故意犯罪的法定刑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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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修正前的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完全等同，既不利于

体现区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对于定罪量刑的价值

和意义，又容易造成上述两罪仅罪名不同而犯罪构

成要件基本相同的错觉。”由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罪属于过失犯罪，所以立法者为其配置的两档法定

刑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属于故意犯罪的同类罪

名（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

物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盗伐林木罪）的法定刑相

比较轻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在《刑法修正案（八）》
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之后，该
罪的主观方面已经从过失变成以故意为主、过失为

辅，其法定刑却没有修改，导致其法定刑与其他同类

罪名相比偏轻。 此外，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结

果犯，根据“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

伤亡的严重后果”“后果特别严重”分设两档刑罚比

较合理。 但是，《解释》规定的“严重污染环境”的

１８ 种情形中前 ７ 种是行为犯、后 １１ 种是结果犯，对
行为犯和结果犯在量刑上应当有所区别，而根据

《刑法》第 ３３８ 条的规定，对“严重污染环境”的情

形，无论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都只能处 ３ 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容易导致对

结果犯的刑罚偏轻，也导致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与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其他罪名的法定刑不相协

调。 与此不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在刑罚

结构配置上设立了三个层级，第一层级的法定刑是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适用于“违反国

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的情形，相当于《解释》第 １ 条规定的前 ７ 种情形

（行为犯）；第二层级的法定刑是“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适用于“造成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

害人体健康”的情形，相当于《解释》第 １ 条规定的

后 １１ 种情形（结果犯）；第三层级的法定刑是“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适用于“后果特别严

重”的情形。 对比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三

档刑罚配置层次与污染环境罪的两档刑罚配置层次

可以发现，污染环境罪在刑罚结构上的缺陷在于，
“它本应存在的中间刑罚层级缺失了”。

根据《解释》确定的构成污染环境罪的情节，该
罪的理想状态的刑罚结构应包括三档法定刑，分别

对应于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 现行立法把该

罪的行为犯和结果犯的法定刑混为一谈，不符合罪

刑均衡原则。 笔者建议，在新的刑法修正案中，应当

参照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法定刑设置，将
污染环境罪的量刑也分为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

犯三个档次。 考虑到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还

侵犯海关管理秩序，污染环境罪的自由刑可以稍低，
如第一档行为犯的自由刑可设置为 ３ 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第二档结果犯的自由刑可设置为 ３ 年

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档结果加重犯的自由

刑可设置为 ７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样，既
可解决污染环境罪的法定刑偏轻的问题，又可解决

《解释》将“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既包括行为犯又

包括结果犯而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
（二）司法实践中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污染环境

者慎用轻刑

立法的修改可能需要漫长的过程。 在立法修改

之前，对于造成严重后果尤其是特别严重后果的污

染环境罪的被告人，除非有法定的减轻处罚的情形，
应当判处 ３ 年以上 ７ 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造成受

害人死亡、公私财产损失或者生态修复费用上千万

元且主观方面属于故意的被告人尤其是主犯，应当

考虑适用顶格的 ７ 年有期徒刑。 此外，鉴于污染环

境罪案件近年来每年都超过 ２０００ 件，已经属于较为

常见的案件类型，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适时修改《关
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加入污染环境罪的

量刑指导意见，或者颁布专门针对污染环境罪量刑

问题的司法解释，以更好地实现该罪的罪刑均衡，并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其量刑的相对统一。

（三）科学、合理地计算罚金数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 ２ 条，建议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主要依据

被告人的违法收益判处罚金。 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

犯罪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因此，要有效遏制

污染环境犯罪，就必须彻底剥夺行为人从犯罪行为

中所获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

积极的违法所得。 根据《解释》第 １７ 条的规定，违
法所得是指“实施刑法第 ３３８ 条、第 ３３９ 条规定的行

为所得和可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无资质而非法处

置危险废物的行为人所获得的收入以及企业通过违

法排污所获得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收入，就属于违

法所得。 另一种是《解释》第 １ 条第 ８ 款规定的“违
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如通过私设暗管

排放污染物所“节省”的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支出，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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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废物的产生单位通过委托无资质的单位或个人非

法处置危险废物所“节省”的处置费用等。 污染环

境罪的罚金数额应当主要考虑违法所得和违法减少

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如果两者同时具备，罚金数

额应当大于或等于两者之和；如果只具备其一，罚金

数额应当在价值上大于或等于该项经济利益。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 ２８ 条的规定，法院对污

染环境罪判处罚金刑时，应当从行为人通过犯罪行

为所获经济利益中减去行政机关已对其实施的罚款

数额。 至于犯罪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或者公私

财产损失，应当追究民事责任，不宜体现在罚金数额

中。 当然，为避免环境损害进一步扩大，督促行为人

尽可能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可以规定对其适用

我国刑法第 ３７ 条的非刑罚处罚措施，责令相关的犯

罪人采取补救措施，最大限度地恢复环境原状”。

注释

①相关文献如：李希慧、董文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修改

研究》，《法学杂志》２０１１ 年第 ９ 期；王勇：《环境犯罪立法：理念转换

与趋势前瞻》，《当代法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姜俊山：《论污染环境罪

之立法完善》，《法学杂志》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②赵秉志：《中国环境犯

罪的立法演进及其思考》，《江海学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③晋海、王颖

芳：《污染环境罪实证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 １９８ 份污染环境

罪裁判文书为样本》，《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④焦艳鹏：《我国污染环境犯罪刑法惩治全景透视》，《环境保

护》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⑤２０１３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起施行，此前两年，由于缺乏具体适用的司法解释与标准，各地

法院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污染环境罪案件只有 １ 件、２ 件，数量

过少，故本文未将之纳入分析样本。 ⑥本文中样本资料载明的最晚

日期是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⑦例如，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福建省泉

港碳九泄漏案一审宣判，涉事企业中 ８ 人被判处重大责任事故罪，获
刑 ４ 年 ６ 个月至 １ 年 ６ 个月不等。 参见张彤：《泉港碳九泄漏案一

审，８ 人被判重大责任和谎报安全事故罪》，《新京报》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⑧参见喻海松：《污染环境罪若干争议问题之厘清》，《法律适

用》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３ 期。 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学界

对此争议较大。 因该问题不是本文的重点，故在此不展开论述。 ⑨
另有 ７ 名自然人被告人被判无罪，６９ 名自然人被告人虽然被定罪但

免于刑事处罚，７８７ 名自然人被告人被单处罚金。 ⑩“过去认定环境

污染犯罪的每一项标准都有个结果，现在不少标准规定只要有相应

的行为，就可以定罪了。”参见《两高司法解释：降低定罪量刑门槛从

严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最高人民法院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ｕｒｔ． ｇｏｖ． ｃｎ ／
ｚｉｘｕ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７８４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两高”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６ 年分别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相关规定有所不同，本文在整理入罪类型时根据两者生效

的时间分别进行归类。 该入罪类型规定在“两高”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１ 条第 ６—１４ 项、第 １ 条第 １０—１８ 项。 例如，根据“罗某等污染

环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靖刑初字第 ８８ 号］，罗某等人经营

的采石场同时存在未批先建、重金属排放超标、造成公私财产损失

６８５ 万元的情节，从判决书中也看不出罗某等人有积极履行赔偿责

任的情形，主犯罗某仅仅因为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如实供述自

己的犯罪事实（而不是在公安机关发现其涉嫌犯罪之前主动自首），
就获得在法定最低自由刑的基础上减轻一半的处罚。 田国宝：
《我国污染环境罪立法检讨》，《法学评论》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张志

刚：《摆荡于激进与保守之间：论扩张中的污染环境罪的困境及其出

路》，《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 王勇：《环境犯罪立法：理念

转换与趋势前瞻》，《当代法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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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四重意蕴、时代价值及着力方向∗

罗 强 强　 　 　 王 　 扬

摘　 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新

命题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与方法，蕴含着理论、时代、价值、工具四重意蕴。 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对

于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构建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体系、增强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社会韧性具有重要价值。 当前，
应从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构建新时代公共价值治理范式、健全社会治理相关体制机制、提升科学技术的治理效能、
打造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五个方面入手落实做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蕴；时代价值；着力方向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６９－０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

经济体制转变，社会转型加速进行，社会经济日益开

放。 随着传统“单位制” “户籍制”对人们的束缚力

逐渐减弱，社会流动性空前增强，加上社会整体受教

育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网络社会等新社会形态的形成

与助推，广大社会成员的自主性、独立性等个性化特

征逐渐增强，但如果一味强调个性而忽视共性，将可

能导致社会解体与断裂。 因此，如何在保证人民群

众自主性的同时激发社会成员的共同体意识，是推

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议

题。 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日益多元的社会

利益诉求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的“双刃剑”
效应，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风险。 “现代社会是高风

险社会，风险的跨界性增强、传导性加快，容易形成

风险综合体。 这迫切需要我们通过坚持和完善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整合优化各类社会资源，
从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体视角进行防范，从源头、传
导、转化等关键环节进行化解，形成互信、互助、互担

的整体防控链。”①

基于以上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

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论断，不断筑牢新时代

“中国之治”的发展根基。 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高瞻远瞩、承前启后，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
一新的时代命题，丰富和升华了社会治理的制度框

架与实践内容。 本文从理论、时代、价值、工具四个

方面挖掘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独特意蕴及其时代价

值，在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现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推

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落地的主要着力点。

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四重意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建设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这是党在准确研判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形势与

社会治理所处阶段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１２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北民族地区跨域宗教突发事件协同治理机制研究”（２０ＹＪＡ８５０００６）；宁夏回族

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宁南山区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研究”（１８ＮＸＢＳＨ０６）。
作者简介：罗强强，男，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王扬，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９６



实践要求，具有深厚的理论意蕴、时代意蕴、价值意

蕴与工具意蕴。
１．理论意蕴：升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内涵

“治理”一词始于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研究，最
初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

况。②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
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③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不断发生深刻变化，在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传统的

管理办法已经逐渐失效失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总结历史经验，直面现实问题，并革命性地提出“创
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发展要求。 经过不断实践、探
索、检验，当前我国已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

理论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整个社会

的组织程度如“一袋马铃薯”的状态，缺乏凝聚力。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社会实现了从‘无组织’到‘有
组织’、从‘旧组织’到‘新组织’、从‘弱组织’到‘强
组织’的转变”。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

新社会治理体制，并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

组织活力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是党首次将

‘社会管理’上升为‘社会治理’思想，标志着党在国

家和社会建设理念方面的重大转变。”⑤党的十九大

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彰显了党对社会治

理规律的深刻认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决定》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

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社会治理

共同体，为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

方向。 至此，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在理念、主体、目标

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一，在社会治理理念方

面，如果说以往的社会治理命题更偏向于宏观指导

的话，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则体现出一种细致的微

观导向，把社会治理的目标与任务进一步落细、落
小、落实，营造全民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二，在
社会治理主体方面，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将社会治

理任务投射到每一位社会成员身上，极大地丰富和

完善了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主体结构，最大限度地

拓宽了社会治理主体的动力来源，通过充分发挥广

大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当中的首创精神，增强我国

社会治理的人民主体性与内生性。 第三，在社会治

理目标方面，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进一步明确了社

会治理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为人民服务，为
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提供坚强制度保障，彰显

了我国“以人为本”的治理本色。
２．时代意蕴：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体人民的庄重承诺，是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社会和谐是中国

梦必不可少的本质内涵，如果中国梦的其他目标都

实现了而这一目标尚未实现，那么中国梦就不算圆

满。⑥在我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趋复杂的形势下，
如何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摆在共产党人

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 作为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创

新和拓展，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社会

治理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新

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要求。
和谐社会的根本在于实现人与人的关系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多样性不断增加，个体独立

性日益增强，传统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逐渐被现代

科层理性所冲淡，影响社会建设的各种不稳定性因

素逐渐增加。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支持人们在参

与社会事务的过程中进行充分和有效的社会互动，
有助于增强平等友爱、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在提出“人的发展三阶段论”的基础上，认为

人类社会共同体形式也将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即前

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然共同体”、资本主义生产条件

下的“市民社会共同体”以及未来的“自由人联合

体”。⑦“自然共同体”是人在自然生产力条件下，基
于血缘、地缘等基本联结因素，本能使然的结果。
“市民社会共同体”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的

共同体形式，是资本主义国家人的共同的生活方式，
具有较强的对“物”依赖的特征。 马克思批判资本

主义制度下“市民社会共同体”的虚假性与暂时性，
指出其终将被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自由人

联合体”所超越和取代。 一般认为，“自由人联合

体”与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著作文本中是同质

的，它们指的都是人类未来生活的理想形式。⑧如此

看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既超越了基于血缘、地缘等因素而联

结的“自然共同体”，也不同于资产阶级所有制条件

下的“市民社会共同体”，而是一种致力于重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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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意识、凝聚社会合力、积极探索更高阶段的人

的自由联合体的有益尝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３．价值意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个基本方略中的一个，反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关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共产党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

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⑨，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的当代阐释，是指导新时代社会实践的基本原则和

根本立场。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效果要由‘人民说了算’的论断

分别从根本立场、方法论、价值观、检验论的角度阐

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深刻内涵。”⑩

社会治理共同体内在包含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思想的价值意蕴。 人人有责，强调社会治理的

人民主体性与能动性，凸显社会治理的根本动力来

自人民、依靠人民。 人人有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

设在顶层设计层面明确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主

体的责任与义务，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中“每一个人都是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人人尽责，强调办好中国事情，需要凝聚磅礴力量。
在廓清主体责任基础上，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要求完善机制、赋权增能，使人人都能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主动作为、奋发努力，为“中国之治”贡献

个人力量，凝聚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最大合力。 人人

享有，强调发展的根本目的，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的性质与宗旨。 共建共治共享，使得全体人

民都能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

理共同体”内安居乐业，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社会治

理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事业。
４．工具意蕴：筑牢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

基础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

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七十年不懈努力形成和发

展了一系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搭建了坚实的四梁八柱。 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旨在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科学。 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内涵“七位一体”治理体系，

其中，“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蕴含了筑牢社会治理制度大厦的工具

理性，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要实现精准

落地需要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依托。 制度的生命力

在于执行。 当前，党从顶层设计层面架构了共建共

治共享的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要充分释放制度红

利、提升制度效能，就需要把握好推进制度落地与执

行的着力点，明确回答“谁来共建、谁来共治、谁来

共享”的实践命题。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准确回应

了上述问题，即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建设者、治理者、
共享者，找准了社会治理的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与发

展目的。 二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原子

化、社会利益多元化、国内外形势复杂化的特点日益

显著，社会矛盾频发多发，治理难度系数加大。 一方

面，传统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

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多元治理主体格局又因一些

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没能充分发挥实际效能，亟待进

一步打通治理格局脉络。 基于此，建设社会治理共

同体，应明确地将治理主体的内涵扩展到每一个人，
充分发挥“共同体之相互的情感、彼此的依存和共

同的行动特征优势”，探索自下而上、人人参与的

社会治理模式，尽力克服现代社会合作难的困境，为
巩固、发展、完善我国社会治理制度营造有机、有力

的社会基础。

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１．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力举措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

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和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 这种变化反映出

今后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将更具跨界性、关联

性、复杂性强等特点，需要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

理，形成更加有机、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 在此背景

下，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自身独特的治理优

势。 首先，它为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更广

阔的平台。 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治理者也是被治

理者，能够在参与日常社会治理事务过程中更精准

地体会和反映基层群众所思所想，提高社会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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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精准度。 其次，每个人都是社会治理主体的一

分子并积极地参与社会发展和完善，将为我国社会

建设与发展注入更多的情感与温度，法治与德治互

融互促以至“善治”。 而且，当人民群众亲身参与到

社会治理具体工作中时，这份体验感不仅会增强其

社会责任意识，还能增进其对党委、政府等其他治理

主体的理解与包容，有助于理顺各个社会主体之间

的关系，建立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形成最大

的社会同心圆。 最后，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明确阐

述我国改革发展之成果应由每一位社会成员共享，
充分体现党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能够使人民

群众感受到更强烈的被尊重感和实际获得感，符合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期待。
２．构建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体系的生动实践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风险和

考验交织叠加，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争议性的社会

环境中站稳脚跟，始终把准国家发展方向，就需要从

国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习近

平总书记号召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文化自

信，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

理以来，党一直根据社会发展实际不断丰富、发展和

完善社会治理理论与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

过的《决定》将社会治理作为一项制度单独列出，并
创新性地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表明党对社

会治理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彰显了中国理论自

信与制度自信。 就“共同体”概念而言，滕尼斯曾指

出，共同体指的是有机的生命结合和持久的共同生

活。与滕尼斯时代基于稳定且同质的共同生活而

形成的传统社会共同体不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通过的《决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结合

现代实际且更强调在普遍异质性中探索人人合作的

治理模式，它是对西方治理模式教条去魅的积极探

索，并进一步明确“实现‘中国之治’”从根本上讲是

人民群众的事业。 总之，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继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

后，结合我国社会治理现状提出的又一极具中国特

色的治理命题，是构建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体系的生

动实践。
３．激发社会主体性力量的制度支持

众所周知，在风险社会中，除了传统社会风险，
各种人为因素导致的新型风险无时无处不在。 工业

社会形塑了人的个体性，追求异质性的现代社会早

已失去了滕尼斯所述的传统共同体构建之社会基

础，但当风险发生时，人的求生本能使人渴望得到更

多的分享、帮助与支持，期待共同体提供庇护和安全

感。 当今世界，公共危机频发且极具突发性、不确定

性与巨大的破坏性，对此任何单一社会主体都无力

妥善应对。 唯有推进社会共同体建设，才能给予现

代人以抵抗风险的信心与支持。 比如，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就对我国政府治理能力带来了极大的考验。
在疫情应对过程中无数案例也从正反两个方面证

明，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固然能快速

高效阻击疫情，但对于一些事关百姓生活的细小环

节、一些打通抗疫“最后一公里”的工作，只有社会

力量介入才能真正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抗疫过程

中出现的一些志愿团队、公益组织实际上就是社会

治理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因此，抵御现代社会风险

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正是为追求社会

治理社会化所做的积极努力。 应通过常态化的机制

构建，提升社会力量的治理主体地位，增强其参与社

会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风

险抗逆力。

三、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着力方向

１．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先锋性政

党的领导是中国善治的关键与根本优势，它决定了

中国是有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是共益市场而并

非自由市场，是有机社会而并非公民社会。”在社

会治理领域，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各项

工作中的核心力量，这并不是说党要大包大揽，而是

强调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引领社会

建设，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激发群众自治

活力，形成党领民治的良好社会治理局面。 具体而

言，应从两个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第一，应充分发挥

组织型政党的优势，完善社会治理相关体制机制，在
顶层设计层面为社会治理谋划好蓝图、把握好方向。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好各方社会主体关系，形
成全社会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良好氛围，打造

新时代社会“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 第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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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党员人数达 ９０００ 多万，如何管理好如此之大

的党，使之始终保持先进性、先锋性，直接影响“中
国之治”的成效。 因此，应“通过‘自我革命’与政党

建设，始终保持自身的先锋性，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核心力量”。
２．构建新时代公共价值治理范式

公共价值是社会治理中一个相对抽象的社会领

域，而公共治理范式所暗含的建构性、结构性与公共

性特征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内涵具

有内在契合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某些人集体意识淡漠、公共价值缺失成为影响社会

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 总体而言，应在总结历史经

验、把握当前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注重顶层设计，
引导构建公共价值治理逻辑。 首先，应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重要抓手，弘扬社会正能量，从个人层

面提高公民的基本道德水平、激发其共同体意识，为
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筑牢社会基础。 其次，应
以社会公共服务为工具依托，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

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公共需求，增强其认同感与自

信感，使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为社会建设出谋划策。
再次，应细化、规范有关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体制

机制，切实将社会治理责任与义务落实到每一个人，
利用好民主协商理念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优势作

用，树立利益共同体意识，提高全社会协同治理能

力，在实践中形塑符合当下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公

共价值。 最后，应以政府治理绩效作为评估公共价

值治理范式效果的重要指标。 政府治理绩效就是公

共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共同作用的

结果。因此，在实践中，可以通过政府治理绩效的

第三方评估来检验公共价值治理范式的效果，以便

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积极引导。
３．健全社会治理相关体制机制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是关键。 建设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念的落地与实践同样

需要相关体制机制给予支持和保障。 具体而言，第
一，应继续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

有效机制。 通过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完善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完善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机制、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

制等方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形成全社会和谐

有序的良好氛围。第二，应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主体

责任机制。 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

理体系基础上，明确社会各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所应

扮演的角色，增强角色意识、落实主体责任，让每一

个人都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第

三，要不断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

道。 确保人民群众依法通过各种渠道、形式和方法

参与公共事务，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

的良性互动。 第四，应建立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共享

机制。 当下，全国多地掀起了创新社会治理的热潮，
许多地区因地制宜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果。 应建立

相应的共享机制，分享经验、交流心得，为其他地区

打开创新社会治理思路提供借鉴和参考。 第五，应
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激励机制。 通过多样化的激

励手段，肯定各主体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发展

所做的努力，巧妙借助外部工具力量激发广大人民

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
４．提升科学技术的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将“科
技支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当中，“治理技术”转向

“技术治理”的话语逻辑逐渐生成，这是对新时代科

学技术参与社会治理实践规律的总结，是立足于现

代化社会发展特点提出的有力举措。 “当前，数字

化、信息化，智能化浪潮已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治理

转型的方向，数据指数级的变化、线上信息的爆炸，
都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此类挑战。”大数

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因具有带动核心技

术突破、重建社会信任、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

会运行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有助于推动社会治理科

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回应性，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展望未来，科学技术必将全方位、深层次地

嵌入社会发展进程当中，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重要利器。 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技术治理

的未知性与挑战性，注重坚持“以人为本”的伦理价

值理念，“来规避基层社会治理陷入各自为政、条块

分割、信息孤岛的泥沼”，“寻找技术治理的善治

逻辑”。
５．打造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在基层，根本在社区。

打造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从微观层面探寻社会治

理共同体建设实践的有效途径。 诚然，我国基层社

区样态千差万别，但是新时代社区治理仍有一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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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循。 总体而言，应从法治、德治、自治三个方面

入手促进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首先，应从社

区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切入，建立健

全社区法治治理体系，依法维护基层群众的正当合

法权益、依法治理基层社会乱象。 有效开展社区普

法教育，增强社区个体的行为理性，营造基层社区良

好的法治氛围。 其次，应积极推进社区基层党组织

与各类社会组织的协同共治，打造社区共治同心圆。
通过社区基层党组织带动引领、党员率先垂范，促进

社区居民之间交流交往，打破城市社区“陌生人”困
境，增加社区资本存量；借助于社会组织的专业能

力，精准解决社区矛盾问题，提高社区治理现代化水

平。 最后，应完善机制、赋权增能，打造社区自治共

同体。 健全和畅通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渠道，给予社

区居民平等发声的机会。 以开展各类社区文体活动

为抓手促进社区集体交往常态化，形塑“我们是一

家”的主体认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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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党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

———以天长市“１＋Ｎ＋Ｘ”社区协商实验为例

张 大 维

摘　 要：基于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作为治理手段的社区协商日益受到关注。 已有的权威性协商、行政

式协商、引导式协商、包容性协商四种模式及具体形式概括还较难阐释中国特色的党建引领的社区协商。 随着“带
回”学研究的兴起，把国家带回社会、把决策带到社区、把组织带入行为、将政党带入协商、将政党带进框架、将政党

带入社会等范式逐渐浮现。 结合中国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政党视角有必要带入群议分析范式。 天长市社区“１＋Ｎ
＋Ｘ”协商组织及其辅助的“六步六单”协商流程显示：中国城乡社区已经形成了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这一

模式充分展现了社区协商系统的公共空间及其开放性、授权空间及其灵活性、传播及其连接性、问责制及其回应

性、元协商及其组织性、决断力及其自主性等要素特征，既契合了国际上第四代协商民主最新理论标识的协商系统

质量能力标准，也呈现了中国实践对国际理论的超越，是“真实性”协商。 因此，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既为分

析中国特色的社区协商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对话打开了新窗口。 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城乡社区

治理要运用好社区协商抓手，探索完善本土特色的引领式协商。
关键词：协商；政党；协商系统；社区治理；群众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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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推进协商民主广

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方略，要求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

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

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

容。 党的十九大进而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重要作用，统筹推进包括基层协商在内的七个方

面的协商。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

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七大

协商”。 随着基层的城乡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现代

化的需要日益迫切，作为治理重要手段的社区协商

越来越受到政界、学界的关注。

一、中国社区协商的模式讨论与问题提出

２０１５ 年以后，中央先后印发了一系列关于加强

协商民主建设的政策文件。 在城乡社区协商方面，
２０１５ 年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
２０１７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

区治理的意见》、２０１８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 ２０１９ 年中办国办《关于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等均明确提出了

城乡社区协商的原则和任务等内容。 而基层社区协

商究竟如何开展、应采用怎样的模式仍然是当前中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协商系统理论下农村社区治理的参与—回应联动机制研究”（２０ＢＺＺ０２０）；华中师

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协商系统与社区治理”青年学术创新团队（ＣＣＮＵ２０ＴＤ００２）；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多元化乡村治理问题研究”（１９ＺＤＡ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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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话题。
已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社区协商主要有四种模

式：一是权威性协商。 其主要是从体制意义上进行

概括，强调协商过程带有集权性的特征。②该观点从

西方视角看中国实践，引发学界的诸多争论，认为其

并没有把握中国基层协商的特点和实质。 二是行政

式协商。 其是在与权威性协商模式的对话中产生

的，侧重于政府主导式协商，强调政府在基层协商中

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③该观点虽然对权威性协

商提出了反驳，但尚未予以深入论证。 三是引导式

协商。 其是对权威性协商的改良，强调协商过程中

乡村权威对协商过程的引导。④该观点没有摆脱权

威性协商的特征，较难反映中国化特质。 四是包容

性协商。 其一方面是对中国农村蕴含的传统协商智

慧的概括；⑤另一方面则强调了中国特色协商与西

方协商系统的话语衔接，注重协商系统六要素的全

面包容性特质，是对中国城乡社区协商模式已有概

括的突破，更多地体现为中西概念的通约性和中西

对话的共振性。 另外，已有研究也从具体实践形式

上概括出协商的类型。 例如，在城市社区中，协商类

型主要概括为党领群治联动型、政社协同共建型、政
群平等对话型、社群精准议事型等四种。⑥在农村社

区中，协商类型主要归纳为党领群治型、政社互动

型、村 ／居民议事型、多元共治型等四种。⑦实质上，
这些都可以归入上述四种模式。 总体来看，以上模

式概括还较难从一般意义上阐释中国特色的党领导

下的社区协商模式及其运行机理。
社区协商作为社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

段，在实践中如何开展是有基本原则可遵循的。
《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规定的基本原则

首先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村（社区）党组织

在基层协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七位一

体”的社会治理体系。 民主协商被新纳入社会治理

体系，置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之后和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之前，显然离不开党委领导。 而城乡社区作

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理应遵循“七位一体”的社

会治理体系要求，既要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依法

实行包括民主协商的“五个民主”，又要在党的领导

下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

实践。⑧在现实中，中国城乡社区也出现了具有代表

性的此类实践的成功模式。 作为我国从 ２０１８ 年开

始推进的全国第一批 ４８ 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之

一，尤其是作为全国 ５ 个以社区协商为主题的实验

区之一的安徽省天长市，创设了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的城乡社区“１＋Ｎ＋Ｘ”协商委员会议事模式，为以上

问题提供了注解。 那么，在城乡社区治理中，本文关

注的重点问题是：如何既坚持党的领导，又体现民主

协商；是否有党组织领导，民主协商就会流于形式；
社区协商如何体现党的引领以实现融合，这种特色

的社区协商究竟是一种什么模式。

二、“带回”学研究范式与政党嵌入协商

从 ２０ 世纪中后期尤其是 １９８５ 年“回归国家”
学派兴起开始，与治理相关且较有影响的“带回”学
研究逐渐发展并形成了六种范式：第一，以斯考切波

（Ｓｋｏｃｐｏｌ）、埃文斯（Ｅｖａｎｓ）、鲁施迈耶（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
ｅｒ）等人为代表的“把国家带回社会”范式。⑨其强调

对行为主义范式进行反思，从集中研究人的行为重

新回到国家主题，但将国家视为具有独立意志的行

为主体，逐步趋向于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第二，
以克拉克（Ｃｌａｒｋ）、蒂乔特（Ｔｅａｃｈｏｕｔ）等人为代表的

“把决策带到社区”范式。⑩其强调重新发现社区，
把决策带回家园，避免自上而下的政治决策取代公

民协商，提出了“慢速民主”的概念，即不要求开更

长时间的会议，而应赋予居民和社区更多的社区参

与协商权，授权社区决策。 第三，以戈斯（Ｇｏｓｓ）、巴
恩斯（Ｂａｒｎｅｓ）、罗斯（Ｒｏｓｅ）等人为代表的“把组织

带入行为”范式。 其强调要让组织回归，因为当下

对组织在政策运作和个人行为间的作用关注不够，
组织作为二者的中间变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第四，以阿切蒂（Ａｃｃｅｔｔｉ）、库拉托（Ｃｕｒａｔｏ）等

人为代表的“将政党带入协商”范式。 ２０１７ 年，阿切

蒂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的《政党民主危机：
认知动员与使政党变得更加协商的案例》一文中指

出当今西方政党危机的现实，提出了以政党协商来

解困的路径。库拉托等人在 ２０１９ 年的新著中通过

三个机构改革的例子说明如何能够改变目前的政治

安排，论述了政治和权力变革所需要的 ３ 个协商条

件，即加强公众监督机构、走向协商的媒体、政党协

商。其认为，政党仍是协商政治的有效机构，需要

找回政党的协商作用。 一是只有政党才能在公共空

间和授权空间之间建立纵向联系，并在相互竞争的

问题之间建立横向联系。二是政党是在其成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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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形成意见和在更广泛的协商系统中制定议程的重

要场所，可以充当“值得其政治信任的政治专门知

识的载体”。三是政党为选举制度中的失败者重新

理解局势提供了“关键场所”。

由此看来，“带回”学研究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

了重要影响并开始形成分析范式，其近年来尤其关

注政党带入协商的相关研究。 与前四种范式不同的

是，第五种范式主要由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实际提出。
这种范式虽然将焦点放在政党上，但与第四种不同，
它并没有强调将政党视角带入协商，而是以景跃

进、钟准等为代表的“将政党带进框架”范式。
当前该范式主要有两种分析路径：一是将政党纳入

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景跃进认为，国家与社会

分析框架在中国场景下的具体运用始终伴随着不同

维度的反思，政党的位置差异深刻影响了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性质，将政党纳入二维框架进行调适是符

合中国国情的学术创新。 二是将政党纳入外交与政

策的分析框架。 钟准认为，政党在对外政策中的作

用常被国际关系研究忽视。 通过比较八个国家的案

例，他归纳了六种政党制度下政党对外交政策的影

响，认为重新重视政党和其所在的政党制度有利于

更好地解释主要大国的对外政策。 第六种范式是

“将政党带入社会”范式。 无论是传统的政党组织

社会框架，还是近来的政党引领社会、政党链接社

会等框架，其均强调政党嵌入基层社会的重要性

以及实现二者有效衔接的问题，强调党的引领作用。
综上可见，在国外，政党的协商作用虽然被加以

强调，但政党内部协商及其改革问题更为人所关注。
一方面，西方已有研究强调政党协商的重要性，但少

有涉及政党是如何嵌入社区并影响社区协商的；另
一方面，一些研究虽然开始触及社区层面的协商，但
尚没有论及政党在社区协商中的角色和嵌入机制。
具有代表性的是 ２０１９ 年雅拉姆（Ｒａｍｙａ）等人在《美
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文对世界上最大的协商机构

之一———印度国家授权的村民大会运行情况的分

析。 其阐释了印度农村社区“清谈会”式的议会表

达、女性参与等问题，但并没有关注“政党视角带

入社区协商” 问题。 在国内，关于政党协商早在

１９８９ 年就有人研究，我国在政策实践中也特别强调

党在协商中的地位和社区协商，但到目前为止，少有

学者以“政党视角带入社区协商”来概括中国独特

的协商模式，“政党视角带入社区协商”如何实现以

及是否为真协商的相关研究比较缺乏。 这就需要进

一步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将“政党视角带入协商”在
社区是如何实现的，由此得出中国特色的引领式协

商模式的具体样态；二是党的引领和政党嵌入群众

议事是否能保证协商过程的真实性和代表性，是否

还是彻底的、真实的协商，是否能够打破西方所认为

的中国是“权威性协商”的传说。

三、政党视角带入社区群议与引领式协商

中国具有将政党视角带入协商的传统。 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 近年来，在社会协商中出现了强

调群众协商、忽视政党介入的声音。 实际上，社会协

商依然离不开政党。 将“政党视角带入协商”在中

国基层的典型实践是将“政党视角带入社区群议”。
党的领导和群众议事相结合是新时代城乡社区善治

的有效途径。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

作路线，也是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其特别强调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党的十九大提出“把
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１４ 条基本方略之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 １３ 个显著优势，其中前两个就是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和坚持人民当家做主。 这充分体现了党

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统一。 在基层，新时代完善社

区协商和居民自治就是通过党的领导和群众议事相

结合来实现的，既要领导引导，又要尊重民意。
本文所说的“党领群议”和将“政党视角带入群

议”，更多的是指将政党视角带入群众议事和社区

协商过程当中，让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引领位置

但又不干预正常的协商行为的平等对话过程。 这种

范式并不是停留在理念上的空想，而是基于现有实

践并结合理论评估的概括。 在实践中，天长市的社

区协商实验就是这种代表。 天长市作为 ２０１７ 年年

底确定的全国第一批国家级的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

之一，以其“社区协商”主题和成效得到各界认可。
２０１８ 年天长市先在 １５ 个镇街 １６ 个社区开展试点，
２０１９ 年在全市所有 １７４ 个城乡社区推广。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初，全市累计协商事项达 ３２２６ 起，成为全

省和全国的社区协商示范。 其模式主要是通过在城

乡社区建立“１＋Ｎ＋Ｘ”协商委员会及其网格化架构

而创造的引领式协商，这种党建引领式协商模式是

７７

党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以天长市“１＋Ｎ＋Ｘ”社区协商实验为例



通过试错而逐步形成的。
起初，社区协商委员会设计为 “ ７ ＋ Ｘ” 结构。

２０１８ 年试点时，天长市组建的是“７＋Ｘ”社区协商委

员会组织结构。 其主体成员一般为 ７ 名，设主任 １
名，委员 ６ 名。 这 ７ 名社区协商委员会主体成员须

经村（居）民代表会议推选并表决通过。 总体上，协
商委员会主任由城乡社区党组织书记或村（居）民

委员会主任兼任，其余 ６ 名主体成员一般从城乡社

区“两委”成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村（居）民小

组、“两代表一委员”、驻社区单位、基层社会组织、
农村集体经济新组织等 ７ 类人员中推选产生。 “Ｘ”
为相关利益方，根据具体事项应邀参与协商。 通过

一年的试点实验，各城乡社区对这种组织结构反对

的声音较大，７ 名固定人员难以及时召集，社区干部

不支持、不配合，群众不理解、不认可，普遍反映不适

合基层实际。
之后，社区协商委员会调整为“１＋Ｎ＋Ｘ”框架

（见表 １）。 经过大量调研和征求意见，天长市将社

区协商委员会从试点的“７＋Ｘ”模式调整为现在的“１
＋Ｎ＋Ｘ”模式，把“７”调整为“１＋Ｎ”，即将以前固定的

７ 名具体人员调整为上述规定的 ７ 类人员。 总体

上，“１”是指城乡社区党组织书记或村（居）民小组

中党组织负责人，根据不同层级的协商，分别由他们

兼任协商委员会主任，发挥领导或引导作用。 “Ｎ”
指 ７ 类人员，建立健全 ７ 类人员数据库，以这 ７ 类人

员作为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代表性的主体人员，经村

（居）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 “Ｘ”为相关利益方，具
有开放性，每一项协商事项都有不同的利益方，根据

情况酌情确定人选，充分体现多方群众参与。 每开

展一次协商，组建一个协商委员会，既体现党的引

领，又体现广泛代表；每一件协商事项结束后，主体

成员保留，其他的“Ｘ”自动解散。
“１＋Ｎ＋Ｘ”的组织架构及其辅助的相关机制（如

“六步六单”）整体运行规范系统，收到了良好效果。
目前，这个组织架构已广泛运用到全市城乡社区的

小组、片区、社区和乡镇等多个治理层面，涉及公共

事务、基础设施、乡风文明、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等多

类事项，建立了协商事项参考目录，促进了社区善治

的形成，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反响，在考评中获得了民

政部专家组的认可。 以前很多村（居）民没有办法

为自己代言，只能靠村（居）民代表、党代表替其说

话；现在村（居）民可以直接参与协商对话，为自己

代言。 如当地某社区的党总支书记认为：“看似小

微调，１＋Ｎ ＝ ７，但其既体现了引领性、方向性，又表

现为开放式、包容式，灵活易做，符合基层实际，不增

加基层负担，社区容易接受，村（居）民满意度高。”
表 １：天长市“１＋Ｎ＋Ｘ”党建引领式协商模式

乡镇 １ Ｎ Ｘ 辅助机制

郑集镇
社区党组织书记任协商
委员会主任

社区“两委”成员、社区监督委员会成员、专业社工和社会
组织成员、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辖区单位代表、专
业人士（经济、建筑、法律）等 ７ 类人员，建立 ７ 类人员信息
库。 针对具体事项，组织相对应的协商成员参与

协商事项利益相关方

大通镇

社区党组织书记及其他
两委成员为主干；注重关
键环节，党员议事会“审
定”议题代表性

几方面具有广泛代表性和一定口碑和议事能力的乡贤能
人组成的协商委员会成员，相对固定；根据所议事的涉及
面和重要性，部分参加或全部参加

具体协商事项直接利益
相关人

秦栏镇

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协商
委员会主任；各小组建立
子协商委员会，党员任组
长

社区和小组构建网格化协商委员会，Ｎ 的成员类型相对固
定；一是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经济组织，
公益慈善组织、红白理事会等新社会组织；二是“五老”人
员、乡贤能人等

根据实际邀请户代表、乡
村医生、乡村教师、种养
大户、无职党员、外来人
员代表等利益相关方

张铺镇
村 ／ 社区党组织书记是协
商的中间人、主持人

村“两委”成员、监督委员会成员、社会组织成员、村民代
表、“两代表一委员”、辖区单位代表、专业人士等 ７ 类人员

“五老”人员、乡贤能人，
及相关利益方

金集镇
村党组织书记任协商委
员会主任

村“两委”成员、两代表一委员以及部分“两新”组织负责
人、“五老”人员和乡贤能人等相对固定人员

利益相关方

协商从议题
采集、交办、
办理、公示、
评议 “ 五 步
五单 ” 逐 步
优化 为 “ 六
步六单”，增
加了党员议
事会等对议
题的“审定”
环节

　 　 之所以说天长市党建引领的协商或者说党的引

领式协商构成了一种社区协商模式，不仅是因为它

形成了固定的结构、规范、程序和体系，具备了特定

的细节、结构、过程和效能，产生了较大影响，符合

党领导的民主协商特质，更是因为它是一种真实的

协商，符合国际通用考察协商质量和能力的要素。

四、衡量协商系统质量和能力的要素特征

评判引领式协商模式是否可以保证协商的质量

和能力，首先需要明确一般性协商系统的能力或质

８７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量要素是什么以及具有怎样的标准。 可以说，一个

协商系统只有具备较高程度的协商质量和能力，其
结构容纳的协商才具有真实性和包容性。 协商系统

作为第四代协商民主的最新概念和理论标识是由曼

斯布里奇（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提出的，她在定义时只是意

识到协商系统由多元构成及其相互连接的方式，并
没有完全解释和论述协商系统的组成部分或构成要

素。 较早详细分解协商系统要素的当属德雷泽克

（Ｄｒｙｚｅｋ），他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和广泛多元的计

划方案。其指出，任何不同类型的协商系统都是可

能的，都包含一些相对固定的组成要素，总体上有六

个主要部分。

第一，公共空间（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最理想的空间

是自由和广泛的社区，没有任何障碍限制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也很少有法律限制人们说什么或不说什

么的自由。 对这些空间的贡献来自政治家、倡导者、
活动家、媒体人及普通公民。 这些地点可以是人们

聚集和交谈的实际场所（例如咖啡馆、教室、酒吧、
广场），也可以是听证会、公民论坛，甚至网络论坛，
人们在这个空间中可以自由而广泛地展开辩论。 公

共空间“不受限制的沟通”不像授权空间受到时间

和程序的限制，公共空间的功能是发现问题，通过提

问来控制行政权力，并激发民主的冲动。

第二，授权空间（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 ｓｐａｃｅ）。 这一空间

或称赋权空间，指有权做出集体决策的机构或进行

协商的地方。 这个机构可能是立法机构、国家的决

策委员会、内阁、法院，或经授权的利益相关者的对

话空间、国际组织和社区组织的谈判空间等。 这里

的机构或空间不需要正式建立和授权，因而产生集

体结果的非正式网络也可以构成授权空间。 授权空

间除了正式空间，也可以是产生集体结果的网络空

间，或代表利益相关方做出决定的其他空间形式。
第三，传播（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传播是公共空间协

商活动对授权空间协商活动产生影响的手段。 其相

关机制可以包括社会活动、宣传表演、提出论点、思
想倡导和相关的文化变革，以及公共空间和授权空

间行为者之间的跨界联系。 其使命是倡导、批评、质
疑、支持或四者的结合。 传播机制将公共空间与授

权空间的话语联系起来，具有连接性特征，媒体报

道甚至官员宣讲都可以作为传播机制。
第四，问责制（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问责制即授权

空间回应公共空间的责任制度。 当涉及确保集体成

果的协商合法性时，问责是必要的。 例如，竞选活动

和对决策做公开的解释等是重要的问责机制。 问责

可以通过定期选举、市民大会、实况调查和媒体监督

等各种形式进行。 如果权力所有者对公共领域的问

题做出回应并为其所采取的行动提供理由，协商系

统就能发挥作用。
第五，元协商（Ｍｅｔ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元协商指的

是协商系统本身应该如何组织的问题。 协商人员不

应坚持认为协商民主的每一个实践都是协商的，而
应坚持认为每一个实践在某一时刻都应该使协商正

当化。一个健康的协商系统是一个必要时有能力

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转变的系统。作为一种促进

协商系统自我组织的机制，元协商必须把公众的公

共空间和决策的授权空间连接起来。
第六，决断力（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其指上述五个要

素共同决定集体决策内容的程度。 库拉托认为，协
商系统必须是决定性的。 如果当局通过法令进行统

治，或者权力集中在实际上对公众就某一问题达成

的共识拥有否决权的行为者手中，那么协商就发挥

不了真正的作用。 一个协商系统只有在集体决策反

映协商的认知质量且公共话语转变的情况下才能获

得合法性。

从对这些构成部分的描述可见，一个完整成熟

的协商系统不仅需要六个核心要素，而且具有相应

的特征和测量标准，即分别为公共空间及其开放性、
授权空间及其灵活性、传播及其连接性、问责制及其

回应性、元协商及其组织性、决断力及其自主性。

五、天长市引领式协商的“协商性”识别

判定天长市引领式协商模式是否具有协商性，
即是否具备协商系统的质量和能力体现出的真实性

和包容性，需要对其六要素及其标准进行验证。 天

长市“１＋Ｎ＋Ｘ”的社区协商实验除在组织架构上独

具特色外，其整体运行是在一定的辅助机制下完成

的。 从步骤和过程上讲，其设计的“六步六单”协商

流程是从试点时“五步五单”的试错中优化而来，既
体现了党的引领，也保证了协商质量。

一方面，“六步六单”协商流程强调了党的引

领，提升了协商能力，避免了走弯路，提高了协商效

率。 起初的“五步五单”是议题采集、交办、办理、公
示、评议等五步，分别对应五张表单。 之后，为了保

障议题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并满足相应的条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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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了党员议事会、村“两委”等对议题的审定环

节，即变为议题采集、审定、交办、办理、公示、评议等

六步，分别对应六张表单。 审定步骤主要是解决议

题要不要、可不可协商，是否具有代表性、满足条件

性等问题。 党组织从总体上把关，对目前无法办理

的事项说明议题暂不协商或条件不成熟的理由。 这

一改变得到了基层的拥护。 例如，金集镇采用村级

党组织把关的做法筛选出协商议题，议题是否代表

民意、是否应该进入协商都要由村级党组织召开会

议研究决定，以使协商的内容真正能够反映民意。
金集镇井亭村党支部书记讲道：“村级党组织就是

‘总闸口’，一个议题协商不协商，关键看其是不是

有代表性，是不是反映多数村民的诉求，村党支部书

记要把好这个关。”
另一方面，“六步六单”协商流程凸显了群众议

事，提高了协商质量，避免了权威干扰，增强了协商

信度。 “１＋Ｎ＋Ｘ”的人员构成和协商流程都会由村

（居）民代表大会进行原则性规定。 通常情况下，各
社区都会制定协商议事章程，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

通过，一般规定社区“两委”干部在协商委员会中不

超过 １ ／ ３，普通事项协商主体不少于 １５ 人，较大事

项不少于 ２１ 人，保证协商人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六步六单”保障了党的引领，同时又不影响协商的

具体操作，其协商过程仍然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增
强了群众议事协商的程序性和效益性。 例如，大通

镇便西村已卸任的村委会主任感慨道：“有了协商，
让群众参与议事，事情办得明白、透亮。 以前两张

皮，现在一张皮。 以前群众看着干部做，现在因为群

众提前参与了，就主动配合多了，出现矛盾也能理

解，民意顺了，事好办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天长市引领式协商模式

不仅与国际前沿理论和实践实验中阐释的协商系统

六要素具有较高的契合度，而且在特征上也具有较

高的吻合度（见表 ２）。 这不仅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国

际理论，也超越了协商系统理论的已有概括，呈现出

中国特色的基层协商模式。

六、基本结论与启示借鉴

以天长市为代表的国家级社区协商实验区创造

的引领式协商模式，既为我们分析中国特色的城乡

社区协商模式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中国学术走

向国际对话打开了一个新窗口。 通过研究可以得出

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借鉴。
表 ２ 天长市引领式协商的协商系统要素构成及其特性比对

现实运作

要素契合度 特征吻合度

标准
要素

有无
构成

标准
特征

达标
程度

协商可以在封闭的室内空间，也
可以在开放的室外空间；可在田
间地头、村 ／ 居民家中，也可在协
商议事厅、议事亭、议事长廊；可
以在社区，也可以在小组

公共
空间

有 开放性 很高

村（居）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协
商的七类人员 （ Ｎ）；党员议事
会、村“两委”或扩大会“审定”
议题要不要、可不可协商；确认
反馈的协商结果并跟踪督办

授权
空间

有 灵活性 高

各环节广泛宣传告知协商流程；
党员议事日、意见箱，党小组、
村 ／ 居民组会议，群众通过电话
或口头等方式提出议题；群众通
过微信、ＱＱ 等方式传播全过程

传播 有 连接性 很高

村（居）民监督委员会是较固定
的协商人员，全程监督；可以邀
请媒体参加；在协商区域内或新
媒体设立执行监督专栏；按随时
及时、月季年等开展结果评议

问责制 有 回应性 较高

确定协商中“Ｎ＋Ｘ”的具体成员；
协商需要在哪个层面上展开；是
否需要进行多次协商；协商由谁
来主持；是否需要邀请专家、律
师、官员、乡贤，或第三方

元协商 有 组织性 高

可以达成一致协商结果，也可以
几次均未协商成功；自主对协商
结果在原协商区域内张榜、村 ／
居务公开栏或新媒体等公示，按
随时及时、月季年等形式开展

决断力 有 自主性 较高

　 　 第一，中国城乡社区形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和

国内已有概括的引领式协商模式。 天长市作为全国

农村社区治理和城乡社区协商实验的先行地区，通
过试错创设了“１＋Ｎ＋Ｘ”协商组织及其辅助的“六步

六单”协商流程、分支网格化协商单元等协商治理

方法，其突出的特点是将“政党视角带入群议”，实
现了“党领群议”，即党的领导与群众议事的有效均

衡。 引领式协商模式是指中国共产党引领群众议

事，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领导协商于决策之

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淡化“裁判”角色而不干涉正常

协商行为的参与式治理方式。 其呈现出的协商系统

要素及其特征打破了西方所谓的权威性协商之说，
也不同于既有关于社区协商模式的具体表述，是一

种符合中国特色的广义概括。 它不仅延续了政治协

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既有传统，也拓展了党的群

众工作方法；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体现了民主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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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其民主协商没有流于形式，而是体现了党的领

导和群众议事的完美融合。
第二，中国城乡社区的引领式协商模式是可以

与国际最新协商民主理论进行对话的。 引领式协商

既体现了中国特色，也能够与国际交流。 国际上的

协商民主理论发展到当下第四代的协商系统理论阶

段，不仅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形式范围，而且明确了协

商民主的系统要素，更提出了协商民主的质量标准，
对协商民主的协商性及其表现出的真实性、代表性、
重要性等更具有区分度。 以天长市为代表的中国城

乡社区的引领式协商模式，不仅体现了将政党视角

带入群议以实现党的领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群众工作方法等中国特色，而且也体现了国际理

论前沿中协商系统所内含的公共空间、授权空间、传
播、问责制、元协商、决断力等六要素，尤其是体现了

各要素分别所具有的开放性、灵活性、畅通性、回应

性、组织性、自主性等特征，具有较高的协商民主质

量辨识度，有利于“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 “中国故

事”向世界传播，也拓展了国际学术的交流空间。
第三，将政党视角带入群议并没有改变协商的

本质，反而提升了社区协商系统的能力。 党建引领

没有改变协商群议的民主性。 如德雷泽克和史蒂文

森（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所说，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来看，只要

协商反映了包容性和真实的对话，响应了所有受影

响各方的需要，即使是权威性决定也被认为是合法

和有效的。在实践中，尽管存在党员干部主持和引

领协商，但他们并不会去主导和裁判协商，而且协商

委员会中的“Ｎ＋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保证，其总体

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 党的领导虽然存在于社区协

商中，但并不影响协商过程的真实性。 一方面，党的

介入主要是对议题进入正式协商前的审定，主要是

解决议题要不要、可不可协商的问题，判断其代表

性、条件性和合法性等问题，避免做无用功；另一方

面，党员干部在协商过程中，往往扮演着政策解读、
知识普及、信息通报、沟通反馈的角色，有利于协商

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了协商效率，提升了协商能力。
由此看来，中国的城乡社区治理既要运用好社

区协商这个抓手，还要探索完善本土特色的引领式

协商方式。 一方面，协商民主在城乡社区具有广阔

的运用空间，其已成为社区善治的重要手段，要大力

发展社区协商。 在城乡社区实践中，社区协商需要

广泛多层系统化发展。 另一方面，要重视将政党视

角带入群众议事，让中国共产党引领社区协商，在新

时代不断创新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方法。 这里特别需

要注意的是，党的引领首先要保证党员干部对新协

商观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当外行”和“乱指挥”。 本

土化的协商系统论强调协商不仅包括正式协商，还
包括非正式协商。 其层级既可以在小组、片区，又可

以在社区、乡镇；其形式既可以是正式会议、圆桌讨

论、对话辩论，也可以是日常谈话、现场议事、网络表

达；其场所既可以在会议室、办公楼、议事厅，也可以

在田间地头、干群家中、房前屋后；其人员构成既可

以有党员干部、民间精英、普通居民，也可以有政府

官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 另外，社区协商既要多

方参与、多元联动，又要发挥各自的特长优势；既

要发挥社区精英在协商议事中的作用，更应发挥党

员干部在协商治理中的作用。党员干部只有准确

理解协商，才能正确地引领群议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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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发展慈善事业与实现新时代的“弱有所扶”∗

陈 成 文　 　 　 王 雅 妮　 　 　 何 　 培

摘　 要：“弱有所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项全新的民生建设目标。 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慈
善事业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重要力量。 然而，当前我国慈善事业面临着监管机制不健全、发展“供能”不充

足、专业水平低端化和服务模式单一化等方面的实践困境。 因此，要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必须积极推进慈善体

制改革。 一是加强监督管理，积极规范和引导慈善组织行为；二是推进政策“赋能”，促进慈善组织的持续发展；三
是推动内部改革，提高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四是健全运行机制，保障慈善组织的“扶弱”效果。
关键词：新时代；“弱有所扶”；慈善事业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８３－０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而弱势群体的存在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

个突出表现。 弱势群体是指在经济上具有贫困性、
在生活质量上具有低层次性、在生理和心理上具有

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①弱势群体的这些社会特

征严重制约了其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 为此，
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弱有所扶”的民生建设

目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又强调：“完善社

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

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②众

所周知，慈善事业是个人或组织以资源捐赠财产、物
资或提供服务等方式，开展扶弱济困和救灾等活动

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必

要补充，慈善事业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重要

力量。 因此，要实现“弱有所扶”的民生建设目标，
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大力推动

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慈善事业：新时代“弱有所扶”的润滑剂

作为社会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慈善事业是

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新时代“弱有

所扶”的润滑剂。③ 从广义上说，“弱有所扶”中的

“弱”包括处于生活贫困、发展困境中的群体。 弱势

群体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是相对于强势群体而言

的。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弱势群体就一直存在。
慈善行为的发生是与弱势群体息息相关的。 受儒家

“仁爱”和墨家“兼爱”等思想的深远影响，我国自古

以来就有官方性质和民间性质的慈善行为。 在魏晋

南北朝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专门收容贫病者的慈善

机构（六疾馆）和赡恤孤老的机构（独孤园）。 并且，
在这一时期，佛寺慈善活动盛行，在扶贫济灾、施医

给药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在明清时期，官方设

立了抚恤孤老的养济院、恤病助丧的漏泽园等慈善

机构；民间则成立了普济堂、会馆、义庄及各种善堂

善会等慈善组织。 现今，我国更是有登记认定的慈

善组织５２８５个，其中慈善基金会７３１个，社会团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弱有所扶’问题研究”（１９ＦＳＨＢ０２０）。
作者简介：陈成文，男，江西财经大学新时代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王雅妮，女，江西财经大学新时代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硕士生（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何培，女，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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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０ 个，红十字会 ２７３ 家。④这些数量众多的慈善组

织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在扶弱济困和救灾领域中

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可以说，以慈善组织、机构为

主体，以慈善活动为载体的慈善事业在帮扶社会弱

势群体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因此，新时代

“弱有所扶”民生目标的实现必然离不开慈善事业

的支持。
１．慈善组织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行动

主体

在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历经官办基金会出现、
官方背景慈善会兴起、官民慈善组织共生到民间化

演进的过程⑤，一直带有或多或少的行政色彩。 因

此，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当代慈善的基本定位也由

“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
演变成政府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重要组

成部分”。⑥这也就说明了慈善组织与政府一样，是
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行动主体。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年底，我国有 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２４０９０ 万人，
孤儿 ４１． ０ 万人，低保对象 ４７８６． ７ 万人，特困人员

４９２．３ 万人，等等。⑦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进

行针对性的有效帮扶仅靠政府力量是完全不可能实

现的，这必然使得慈善组织成为“弱有所扶”的主体

之一。 慈善组织的这种主体性地位主要体现在资金

筹集和人员动员两个方面。 在资金筹集上，慈善组

织通过公开募捐、接受捐赠和财产增值等方式，获得

以开展慈善活动为目的的慈善资金，为实现“弱有

所扶”提供了资金支撑。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的预估

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我国慈善系统的社会捐赠收入将

超过 ４２６ 亿元；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团体三

类组织的社会捐赠收入为 ８５０ 亿元，其中基金会的

社会捐赠收入为 ６８０ 亿元。⑧在人员动员上，慈善组

织通过招募、培训志愿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专业志

愿者队伍，为实现“弱有所扶”提供了人员支持。 在

２０１７ 年，我国有 １７１６．４ 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

了 ５３９５．６ 万小时的志愿服务。⑨由此可见，在社会

“扶弱”事业中，慈善组织不仅可以筹集慈善资金，
弥补财政资金的紧张，还可以动员大量的志愿者，解
决政府人员不足的问题。

２．慈善活动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重要

手段

慈善活动是一种公益活动。 慈善是社会的第三

次分配，其主体是有社会良知的公民。⑩根据经济学

家厉以宁的观点，社会分配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

层次是以竞争为动力的分配，即根据能力大小决定

收入多寡；第二层次是以公平为原则的分配，即通过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第三层次是以道德

为动力的分配，即有钱人自愿把钱分给穷人，也就是

慈善事业。慈善活动正是由于这种收入分配功能，
才成为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重要手段。 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２０１６ 年，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 １％的收入最高家庭占有全国 １ ／ ３ 的财富，占据

人口 １ ／ ４ 的收入最低家庭只拥有全国 １％的财富，全
国 １０％的最高收入组与 １０％的最低收入组之间的

收入差距是 ９．５ 倍，２０％的城镇最富裕家庭拥有全

部城镇金融资产的 ５５．４％。而慈善活动在一定程

度上就是一种移富济贫的捐赠活动，即将财富从富

裕群体向贫困群体进行转移，使经济条件较好的群

体向困难群体无偿捐赠个人财富。 以参与社会救助

为例，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全年共接收社会捐款 ７５４．２
亿元，其中民政部门直接接收社会各界捐款 ２５．０ 亿

元，各类社会组织接收捐款 ７２９．２ 亿元；全年各地民

政部门直接接收捐赠物资价值折合人民币 １．１ 亿

元，间接接收其他部门转入的捐赠物资折款 ０．７ 亿

元，社会捐款 １０．３ 亿元；全年有困难群众 ５８２．８ 万人

次从中受益。当前，我国慈善活动的范围已经覆盖

了社会救助、救灾救援、环境保护和促进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等方面，涉及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 可以说，慈善活动基本

上实现了对经济型弱势群体、社会型弱势群体、生理

型弱势群体、心理型弱势群体和文化型弱势群体等

因不同原因致弱的社会群体的帮扶。
３．慈善文化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内在

动力

慈善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慈善文

化，即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从事或形成的慈善

意识、慈善活动、慈善组织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狭义

的慈善文化指人们的慈善观念，它是慈善事业的精

神支撑。在这里，慈善文化特指慈善观念和意识，
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利他主义和志愿精神。 首先，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主张“人”是慈善的根本目的和

根本动力。 一切慈善都是为了“人”，也就是为了满

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和向往；一切慈善都必须依靠“人”，即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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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活动和慈善事业必须要有“人”来开展。其次，
利他主义和志愿精神强调的是助人、回报社会的社

会责任感。 慈善文化要求人们做慈善是基于内心的

社会责任感，是一种自愿的、无偿的行为，而不是为

了获得利益、谋取声望。 从慈善文化的内涵可以发

现，弱势群体必然是慈善活动的帮扶对象，满足其生

存和发展的需要必然是慈善活动的重要目标。 这种

无私帮助弱者的慈善文化具有巨大的感染力，激发

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了人们帮助社会弱者的

动力，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重要精神支柱。
可以说，“弱有所扶”就是以人为本、利他主义和志

愿精神为核心的慈善文化在新时代的重要体现。

二、当前我国慈善事业面临的实践困境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面临着慈善组织监管机制

不健全、慈善组织发展“供能”不充足、慈善组织专

业水平低端化与慈善组织服务模式单一化等方面的

实践困境。 这些实践困境严重地阻碍了慈善事业

“扶弱”功能的充分发挥。
１．慈善组织监管机制不健全

现代社会组织的监管体制包括社会组织在行政

机构的设置、权责划分、权力运行等方面的体系和制

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

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从对

慈善组织的监管情况来看，当前我国慈善监管机制

存在法律监管机制和社会监管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１）法律监管机制不健全。 对比近几年慈善组

织快速发展的现实情况，我国慈善立法进程相对滞

后，导致慈善组织的监管力度无法满足当今公众对

慈善组织透明度的要求。 目前，我国与慈善组织有

关的全国性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这些法律文件存在着规定杂乱、彼此

矛盾、实施细则不到位等问题，且缺少全程监管的法

律依据，对于登记成立的慈善组织的监管仍倾向于

事前监管，事中、事后监管缺乏，无法形成完整系统

的监管体系。
（２）社会监管机制不健全。 从慈善的性质来

看，慈善是一种以社会捐赠为基础的社会救助。 它

的资金来源不是国家补贴，而是自愿捐款。 换言之，
慈善事业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 因此，在法律上，公
众有权监督慈善机构的信息披露。 但是，在我国，社

会监督还存在着范围较小、力度较弱的现实困境。
社会监督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缺失。 虽然信息时

代的到来大幅度地提高了社会对慈善组织及其行为

进行监督的可行性，但就现有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

制度而言，规则相当复杂，完善程度不高。 其具体表

现在信息披露内容缺乏相应的标准，如日常活动包

含哪些信息、一个慈善项目的执行情况需要公开哪

些内容等均缺乏具体的标准。 而公众对相关专业知

识的匮乏，也使得慈善信息中存在的问题难以被发

现。 同时，为了避免引发负面舆情，社会媒体对慈善

组织的报道往往倾向于正面宣传，这进一步增加了

社会对慈善组织实际运营情况的了解难度。
２．慈善组织发展“供能”不充足

慈善组织“供能”是指国家动用公共资源，通过

税收优惠等方式对慈善组织进行支持，以推动慈善

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各类慈善组织

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公共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是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得力助手。 因此，对慈善

组织的“赋权赋能”，激发慈善组织活力，显得至关

重要。 慈善组织能否生存、发展和壮大，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制度安排和相关政策是

否科学合理。 但是，由于我国政府改革和社会转型

的双重压力，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支持力度远远满足

不了慈善组织发展的现实需要。 这具体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１）政府越位。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慈善组

织力量不断壮大，但慈善事业的发展还未完全成熟，
政府作为慈善事业的“参与者”角色，对慈善组织的

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政府的

过度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发展。 其

具体表现为政府在运作过程中，通过人事任免制度

参与慈善组织内部的人事安排，将一些党政干部安

排为慈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从慈善事业的“参与

者”变成了慈善组织的“决策者”。 这就导致慈善组

织缺乏自主性，过度依赖政府资源，运作效率大幅度

降低，难以大展拳脚。
（２）我国慈善税收优惠体系不完善。 首先，在

我国，负责对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进行审核认定的

是财政、税务部门。 税务部门拥有较大的决策权且

通常抱有“宁缺毋滥”的想法，这导致很多慈善组织

无法取得免税资格。 其次，在货币捐赠方面，我国只

规定了对捐赠者的纳税申报进行当期抵扣；在非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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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捐赠方面，税收优惠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也更为

突出。 最后，由于现行税制缺乏与慈善的必要对接，
没有考虑慈善组织的多种形态，导致大量税收优惠

不能涵盖所有慈善组织。 比如，境外捐赠物资用于

慈善事业的税收优惠只针对经国务院主管部门依法

批准成立的社会团体，一些地方主管部门批准设立

的慈善组织却没有包含在内。

（３）我国慈善信托未能有效开展。 慈善信托是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它将现

代金融方式融入社会制度创新，可广泛吸纳、合理运

作社会捐赠的巨额财富，并按委托人意愿将投资收

益用于公益事业，为大额慈善捐赠、股权捐赠、不动

产捐赠难以落地等问题提供了较好的解决路径。 从

国外的情况看，慈善信托是老百姓做善事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形式，可以“放大”慈善事业的效果。 但一

直以来，我国慈善信托中存在的业务主管部门不清

晰、准入程序不明确、相关制度不配套、监管不健全

等问题阻碍了这一慈善形式的发展。
３．慈善组织专业水平低端化

近年来，慈善公益事业在我国有了长足发展，但
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慈善组织内部管理结构不健全。 首先，有
些慈善组织的理事会成员来自同一单位，或是大部

分成员彼此沾亲带故，这种理事会结构的不合理性

导致慈善组织理事会在对一些重大事项的表决时无

法做到公正、公平。 其次，有些慈善组织中作为决策

者的理事长和作为执行者的秘书长均由同一人担

任，决策和执行无法约束制衡。 最后，一些慈善组织

的监事会形同虚设，部分慈善组织甚至没有设立监

事会，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这些内部管

理结构中存在的缺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慈善组织管

理的公正性和决策的公平性。
（２）组织成员缺乏稳定性。 我国大多数慈善机

构都是由社会公民自发创立的、与志同道合的人共

同发展起来的，往往依靠的是创立者和参与者向他

人提供帮助的热血与爱心。 这使得慈善机构在组织

成员方面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专业人员匮乏问题。
目前，我国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属于兼职、
志愿者的形式，专职人员较少且专业化程度不高。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湖北省红十字会在防疫

物资管理调度等方面暴露出的缺陷和短板在较大程

度上反映了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工作人员专业性不足

的问题。 在“扶弱”工作中，工作人员的低专业性必

将导致“扶弱”效果大打折扣。 二是人员频繁流动

问题。 我国大部分慈善机构都缺乏完整合理的晋升

机制，没有为员工提供清晰的职业规划，不注重职场

的培训教育，员工自身素质难以提升，人格发展受

限。 与此同时，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大部

分人的认知习惯中，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和信任远胜

过对“私人”创办的社会组织的信赖。 因此，较低的

社会公信力也限制了慈善组织专业人才的开发

空间。
４．慈善组织服务模式单一化

虽然慈善组织在提高社会福祉、减少社会贫困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的慈善组织所采用的

“扶弱”模式比较单一，这种单一的“扶弱”模式引发

了种种弊端。 具体而言，慈善组织“扶弱”模式的单

一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资金来源单一。 资金是保证慈善组织有效

性的关键因素。 从筹资角度来看，资金来源是多种

多样的，主要有社会捐赠、国家补贴、捐款收入、投资

收入、产业收入等。目前，由于国家对慈善组织的

投入较少，慈善组织的投资潜力有限，大部分慈善组

织主要是通过聚集社会资源并调配社会资源来实现

帮扶弱势群体的目的的。 典型的有慈善基金，如韩

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就是借助明星的影响力，通过与

其他企业合作组织各类活动的方式，面向社会公众

公开募捐，并将募捐所得的慈善资金和各类物资输

送到贫困地区，发放给弱势群体。 单一的资金来源

使得慈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公众。 在经

济下行、公众收入减少或是慈善组织爆出丑闻、社会

公信力下降、公众捐款热情降低等情况下，慈善组织

的资金调配必然会受到影响。
（２）“扶弱”措施单一。 在“扶弱”过程中，一些

慈善组织往往选择直接向贫困地区捐资捐物、给弱

势群体发钱发物的方式。 这种“扶弱”方式虽然可

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但长此以

往必将导致不良后果。 一方面，部分弱势群体可能

会产生依赖心理，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思进取，完
全寄生于社会的帮扶；另一方面，获得了资金、物资

的弱势群体可能因缺乏理财投资的意识与方法，在
将慈善款肆意挥霍之后又可能恢复到基本生活无法

保障的状态。 此外，无论是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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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鳏寡独居老人、残障人士，他们往往既处于经济上

的弱势地位，又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性方面面临着较

大的压力，而慈善组织单一的经济帮扶针对这类群

体在生理、心理、社会性方面的弱势成效不大。

三、制度创新：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取向

上述分析表明，推进慈善事业改革势在必行。
要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就必须推进新时代慈善

事业发展的制度创新。 而推进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

的制度创新，根本的目标取向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加强监督管理，积极规范和引导慈善组织

行为

慈善组织的监管体系包括了行政监管、社会监

管和组织内部监管。 要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就
必须形成行政、社会和慈善组织内部通力协作的立

体监管体系。
（１）要在严格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

基础上构建合理有效的立法架构，加强对慈善组织

的行政监管。 ２０１６ 年我国《慈善法》的实施，奠定了

我国慈善组织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它界定了慈善

的相关概念、处理原则、监管方式、责任承担等一系

列根本制度，是慈善监管的最高法规。 因此，必须以

我国《慈善法》为基本指导，进一步出台一系列法律

法规，并配套具体的实施办法、实施细则和部门规

章，不仅要有国家层面的法律，还要有各地方政府结

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的地方法规，形成完整、有序、
统一且有机结合的法律制度体系。 同时，还必须通

过高效、有力的执法加强对慈善组织的行政监管。
（２）要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加强对慈善组织

的社会监管。 公开透明是进行有效社会监管的前

提。 为此，应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明确具体的

信息披露标准，对信息披露的内容进行分类，明确哪

些信息应该公开，并针对不同规模的慈善组织按照

不同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其次，要加快建立慈善

行业自律机制。 行业联合会和公益行业协会是我国

现有的制定行业自律公约的中介组织，行业联合会

内所有成员组织都必须严格执行其制定的自律公

约，并接受监管，对于存在违反自律公约的成员组

织，行业协会可按照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要建立第

三方评估机构的管理和控制机制，从大数据层面对

慈善机构的宏观运行进行评估。 推进国家监管、社
会监管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监管三位一体的监管体

系，将慈善组织放入透明“口袋”，规范实行信息公

开，促进慈善组织长远发展。 同时，媒体也应增加对

慈善的关注度，及时报道慈善动态，做到报喜也报

忧，为社会监管提供全面的信息。
２．推进政策“赋能”，促进慈善组织的持续发展

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政

府的支持。 要实现对慈善组织的“赋权赋能”，就必

须从以下方面着手。
（１）政府必须明确慈善事业的战略定位。 慈善

事业绝不仅仅是社会保障中政府的辅助或补充，政
府要将其作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
境保护等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纳入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 现阶段，我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的

双重管理和分级管理体制使得慈善组织不得不沦为

政府的附属机构，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发展受到很大

的限制。 因此，应该废除双重管理体制，从而增强慈

善组织的独立性，使其能够按照组织的发展目标和

业务需求独立筹集资金、运作项目。
（２）政府应对慈善组织、慈善工作者进行肯定

和激励。 一方面，应不断完善慈善税收优惠政策。
公平公正、有效激励的税收优惠政策是推动慈善事

业快速发展的关键。 因此，政府应统筹分析慈善组

织在办理税收优惠有关事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不断完善慈善捐赠的减免税种类型，简化慈善税

收优惠程序，建立认定标准清晰、程序明确、操作简

单的慈善组织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体系，吸引更多的

民众和企业参与慈善事业。 同时，也要推动税务监

管机制建设，加强对慈善税收优惠实施的监管，确保

权力不被滥用。 要稳妥推进慈善信托发展，尽快出

台专门的慈善信托管理制度，对于慈善信托的发起

设立、财产运作管理、受益人权利以及慈善信托的监

管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要完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
制定清晰的信托财产登记相关条款和对信托财产登

记的程序。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先进个人的先进事

迹应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定期对慈善人物进行表

彰，并健全对慈善人物权益的保障措施等。 此外，慈
善组织也要积极与政府开展政策协商和联合行动，
充分发挥慈善组织的反哺作用。

３．推动内部改革，提高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

慈善组织专业化程度取决于组织管理结构的成

熟度和工作人员的专业性。 因此，要提高慈善组织

的专业化程度，就必须进行慈善组织内部改革，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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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水平。
（１）要健全组织管理结构。 慈善组织管理的核

心是建立以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的管理结构。 理

事会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决定组织的使命和组织负

责人的任免，保证组织履行应尽的法律和道德的责

任，对自身的一切行为负责并保持透明度。这就要

求慈善组织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优化理事会

结构，要从理事会的职能出发，建立健全决策机构，
公正合理选任理事。 此外，慈善组织需要进一步明

确自身的个性与定位，提高事业单位的透明度和管

理的灵活性，完善组织内部的各项管理和监督制度。
可靠的管理体制是慈善组织内部控制和有效运作的

重要保证。 因此，必须完善组织结构，合理分配内部

权力，下放内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明确各部

门职责权限，加强内部监督管理。一方面，慈善组

织通过完善组织结构，保证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

的独立性和互联性。 其中，决策层成员应力求多元

化、专业化，避免人浮于事、没有实权的情况发生，行
政层必须有效实现组织的项目目标，控制层必须保

持其独立性和执行控制的功能。 财务报告和会计资

料必须经过严格审核，以防止腐败。 另一方面，慈善

机构应从人力资源、财务、工程、信息披露等方面进

行全面、系统的管理，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相关

的规章制度。
（２）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首先，慈善组织应

建立合理的工资制度，改善福利条件，为员工提供合

理的薪资待遇和完善的福利保障，在留住优秀人才

的同时争取吸引更多的新人才。 其次，慈善组织应

完善晋升和工作评价机制，为员工制定科学的职业

发展规划，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培训以及专业培训，为
员工提供发展和晋升的空间，提高员工专业服务水

平，增强组织竞争力。 最后，可以通过建立稳定的志

愿者团队，吸引长期从事社会活动的热心人士。 此

外，在现代社会，媒体是社会现象的“放大镜”，是社

会舆论的“扩音器”。 要增强慈善事业的社会认同

度，就必须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因此，可
以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大量的广告并进行政策宣传，
促进社会慈善教育，提高社会对慈善组织的认识，让
更多社会人士参与到慈善组织“扶弱”事业当中。

４．健全运行机制，保障慈善组织的“扶弱”效果

要针对经济型弱势群体、社会型弱势群体、生理

型弱势群体、心理型弱势群体和文化型弱势群体等

因不同原因致弱的社会群体进行有效帮扶。 对于弱

势群体而言，单一的经济救助已远远不够，慈善组织

必须进一步拓展“扶弱”模式。
（１）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我国法律允许慈善

组织用没有指定用途或暂时没有用处的资金购买风

险较低的稳健型理财产品或进行股权投资，但禁止

购买股票。 因此，慈善组织可考虑委托专业机构，或
由组织内专业人员自行进行投资，以此来获得收益，
从而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此

外，在某个领域积累了较多经验的慈善组织还可以

积极寻求与其他企业、机构的合作，通过为其提供专

业化服务，向合作机构收取费用并获得一定收入。
（２）要丰富扶贫手段。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扶弱”的根本在于增强弱势群体的

内生动力，而不是短期的“救济”。 因此，慈善组织

一方面要避免将过多的“扶弱”资源集中到少数地

区，导致反向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也要反思自身所采

用的“扶弱”模式的弊端，在“扶弱”资源的分配上，
要摒弃陈旧思维，改变慈善组织重短期轻长期、重钱

财轻技能的做法，探索新的“扶弱”方法。 第一，慈
善组织可以专注于为贫困地区“赋能”，通过在贫困

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向弱势群体提供无息或低

息贷款，组织弱势群体参加技能培训，帮助贫困地区

打通信息流通渠道、市场链接和销售渠道，为贫困地

区设计运营机制，并鼓励、支持和引导弱势群体利用

本地资源自食其力、自力更生，提高弱势群体的生产

能力和生产水平，从而实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带领

弱势群体摆脱弱势的目的。 第二，慈善组织应加强

对贫困社区的整体营造，借助当地政府、经济合作社

及当地居民的共同力量，引入各方资源，全面考量当

地的发展情况，培育“本地能人”，打造地区经济组

织，通过“培力”和“赋能”激发贫困社区的原生力

量，增强贫困社区的发展活力，以实现贫困地区的全

方位发展。 对一些自然条件特别恶劣或多数人口已

经搬离的贫困地区，慈善组织要积极寻求扶贫和城

镇化的结合点，帮助弱势群体进行搬迁和安置。 第

三，面对多样化的致弱原因，慈善组织要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分类施策，逐一解决，切忌大包大揽，千篇

一律。 具体而言，针对不同的致弱原因，慈善组织要

设计并提供与现实情况相符合的慈善服务，解决致

弱因素导致的贫困。 例如，给受困于环境者修路通

水供电，或者彻底进行移民搬迁，对收入匮乏者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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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脱贫致富产业指导，对技能缺乏者进行基本技

能培训，给因学因病返贫者以金钱资助。 只有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３）在帮扶弱势群体时，慈善组织应以“专”配
合政府扶贫的“全”。 即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性，配
合政府开展全面工作。 作为对政府精准扶贫的有益

配合，慈善组织应该在分类扶贫工作中确保对不同

群体的扶贫精准度。 例如，可针对留守儿童提供相

应的公益项目，用慈善组织的专业技能去帮助和引

导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此外，慈善组织还可以针对

失独老人、残障人士等群体提供精神方面的慈善服

务。 例如，医药卫生类慈善组织可以定期组织慰问、
探访失独老人，在为其提供优质且廉价甚至免费的

药品的同时，定期上门与老人进行交流，抚慰老人孤

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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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杜 志 强　 　 　 王 新 烨

摘　 要：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是影响基础教育质量的关键性因素。 从教育现代化的角度审视我国基础教

育教师队伍建设，可以发现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之间仍存在不小的矛盾和差距。 城

市教师资源相对溢出与农村教师资源短缺并存，教师人员的供给阻断性门槛与结构性匮乏同在，教师队伍建设中

职业倦怠与职业道德失范的顽疾尚存，教师教育的模式、水平亟待改进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基础教育事

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要全面提高教师质量，就要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全面深化新时

代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吸引力，确立幼师、乡村教师队伍优先建

设的地位；突出教师职业道德养成，提高教师师风师德建设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提

升教师教育水平。
关键词：教师；教师队伍；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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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关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了满足人民对更

好的教育的强烈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８ 年全国

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了全面部

署。 之后，国家先后出台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

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关于新时代推进

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对新时代基础

教育改革做出了系统设计，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迈

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时代。①更好的教育需要

更好的教师。 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基础

教育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是影响基础教育质量的关

键性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在硬件

水平上得到了很大提升，办学条件持续改善，但以教

师队伍建设为代表的软件建设欠账较多，严重制约

着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如何建设

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已成为发展优质教育必须

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此，必须以大坐标的视野、发展

的眼光、创新的思维精准施策，积极探索适应教育现

代化需要的高素质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之道。

一、新时代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战略地位

１．高素质的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是推进民族复兴

的可靠保障

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广大教师的重

要使命。 教师主导教学工作，是实现和完成教育工

作的重要主体。 站在“未来人才的素质决定着国家

的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坐标上来看，教师的一个肩

膀挑着学生的未来，一个肩膀挑着民族的未来，是联

结学生个人理想和国家发展宏图的重要桥梁。 “今
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ＢＩＡ１９０１６８）。
作者简介：杜志强，男，郑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王新烨，女，山东政法学院经贸法学院讲师（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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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
的筑梦人。”②唯有数量充足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

能扛起这样的历史担当。 作为学生锤炼品格、学习

知识的引路人，广大教师是发展教育事业的第一资

源，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第一关

键性因素。 只有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

性工作，才能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２．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是提升教育品质的重

要基石

作为高素质的专业人员，教师承载着“传播知

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

新人”的时代重任。 就实现促进学生成长、提升教

育品质的目标而言，加快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

教书育人能力，直接关系学生能否获得实现个人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最大外部支持，也直

接影响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程度。 作为学生主要的

精神关怀者和知识传播者，教师是引导学生学习先

进知识、理解社会变化的重要指路人。 就这个意义

而言，教师队伍建设事关学生的心智成长以及人类

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没有教师的发展，难有学生的

发展；教师的价值取向、精神面貌和知识技能的发展

水平直接关系教育质量。 要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国，首先需要以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教师队伍

作为人才支撑。 提升教师队伍的素养，不仅要重视

提升教师的知识素养和教育素养，还要加强提升教

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思想政治素养。 我国拥有世界

上最为庞大的教师队伍，一旦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

设整体素养实现大幅度提升，其释放的教育生产力

将是惊人的，能够直接推动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力

资源的开发，助力人力资源强国建设。

二、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

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涉及面广，表现多样，存在的问题往往也比较

复杂。 其中，一些结构性短板已成为影响教师队伍

发展的重要因素。
１．城市教师资源相对溢出与农村教师资源短缺

并存

基础教育教师资源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基础教

育领域拥有的在工作年龄范围内、具有工作能力的

教师总数。 中国这个庞大的职业群体虽然支撑着世

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但仍面临着城市教师资

源相对溢出与农村教师资源短缺并存的结构性短

缺。 一方面是城市教师资源相对溢出。 大量师范类

专业学生与通过教师资格证考试的非师范类专业学

生涌入城市中小学入职，导致城市教师队伍相对溢

出。 近年来博士毕业生扎堆一线城市中小学的现象

就是这一问题的典型反映。 另一方面是农村地区教

师资源短缺。 当前我国有 ９０００ 万乡村儿童，３３０ 万

乡村教师，农村地区的师生比严重失调。③一些师范

类本专科毕业生在城市中小学就业困难，但又不愿

去农村发展，是导致大量潜在教师资源沉淀在城市

与农村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的直接原因。 教师资源

存量结构性失调不仅造成教师资源与潜在资源的浪

费和损失，还阻碍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有效合理

地统筹配置我国教师资源存量，已经成为加强教师

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２．教师队伍的供给阻断性门槛与结构性匮乏

同在

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不仅有赖于教师队伍的

规模，其可持续建设更有赖于教师人员供给的质量

与数量。 但是，目前教师人员的供给阻断性门槛与

结构性匮乏同在。 其一，教师队伍的人员供给存在

阻断性门槛。 一是目前的教师薪资待遇水平对于优

秀人才缺乏吸引力。 在很多地方，中小学教师的薪

资待遇虽然比较稳定，但还未达到让人羡慕的程度，
加之很多情况下教师薪资水平与其所要承担的工作

责任不匹配，导致许多优秀人才尤其是年轻的高校

毕业生对于投身教师行业顾虑较多，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教师人员供给的质量和数量。 二是编制问题也

是制约教师资源增量的阻断性门槛。 由于教师编制

具有“铁饭碗”特点，许多人之所以选择教师职业，
看重的就是教师工作的稳定性。 但目前多数学校教

师人员的编制比较紧张，而且在现有的框架内解决

教师（特别是幼儿园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编制问题

难度非常大。 在编教师与聘用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

很大，同工不同酬问题严重，大大影响了非编教师的

工作积极性和职业热情。 其二，教师资源存在结构

性供给匮乏现象，高素质教师队伍供应不足。 教师

职业是一种综合性很高、需要高度创造性的工作。
高素质的教师是指教师具备精良的复合型专业素

质，即不仅精通所教授学科的专业，而且熟稔教育学

科知识，注重在教学实践中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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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涵养。 目前基础教育阶段高素质教师的数量还

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比如，随着“二胎政策”全
面实施和社会大众学前教育意识的觉醒，适龄学前

儿童数量大大增加，学前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同时家

长对幼师综合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高素质

幼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滞后于社会需求，幼师

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３．教师队伍建设中职业倦怠与职业道德失范的

顽疾尚存

师德师风事关教育形象和学校声誉，是教师队

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前多数学校虚功实做、
软功硬做，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

教师职业倦怠与职业道德失范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地

存在。 其一，在一些学校教师职业倦怠问题还比较

严重。 职业倦怠是指教师在职业重压下产生的身心

疲劳与耗竭的状态。 从客观层面而言，目前针对中

小学教师笼统的评价方式和标准、频繁与教师评职

称或涨工资挂钩的检查、比赛、评比等都给教师带来

了较大的职业压力，压力积累就很容易造成职业倦

怠。 从教师主观层面而言，教师个人内心信念的缺

失是导致教师职业道德倦怠的内在原因。 由于忘却

初心和缺乏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一些教师在面对

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苛责时，充满抱怨，甚至形成“与
其犯错，不如不做”的消极心态，尤其是对于学生惩

戒权的实施，往往瞻前顾后，畏手畏脚，错失矫正学

生不良倾向的有利时机。 这是教师职业倦怠最明显

的表现。 其二，部分教师逾越“师德”红线，职业道

德失范。 师德红线是教育行政执法的“基准尺”，是
教师不可逾越之道德底线，也是教师必尽之义务，具
有职业道德的强制性与规范性。 为此，教育部出台

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

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 教师一旦突破

师德底线，必须被开除出教师队伍。 例如 ２０１９ 年教

育部公布了一批学术不端、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有偿补课和违规收受家长礼品礼金等教师违反师德

问题的典型案例。 尽管这些顶风违纪的教师受到了

应有的惩戒，但其行为严重损害了教师队伍的整体

声誉。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教师队伍中出现的一些

害群之马，常常会导致普通大众对整个教师队伍的

严重偏见。 一旦出现教师与家长或学生的纷争，社
会舆论往往把学生、家长当作弱势群体，甚至认为

“学生可以不服从校规，教师不能不遵守师德”，有

时教师虽然没有过错，但也不得不面临工作处分甚

至停职的处罚。 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一些教师对工

作失去担当，丧失对师风师德的价值认同。
４．教师教育的培养和培训模式不能满足时代发

展要求

教师教育是对教师培养和培训的统称，旨在提

高教师职业精神，为祖国培养更加敬业专业的教师。
教师教育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教师队伍建设质量的

高低，进而影响教育质量的高低。 当前我国教师教

育的培养和培训工作都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其一，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办师范面临窘境。 优质生源、学
科建设是教师培养的命脉。 由于师范院校教师培养

体制存在学科建设的封闭、定向、单一等发展短板，
难以吸引优质生源。 对此，教师培养应打破传统的

师范院校垄断培养师资的地位，鼓励高水平综合性

大学成为我国教师培养工作的生力军。 但是现实

是，很多高校管理者抱持传统观念，认为“谁办师

范，谁就掉价”，因此很多颇具实力的综合性大学对

发展师范教育专业缺乏热情，一些综合性大学的师

范类教育专业在本校经常处于边缘化状态。 据统

计，在我国 ４２ 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只有

５ 所高校承担着本科师范生培养工作，其中包含 ２
所师范类大学和 ３ 所综合性大学。 其二，教师培训

的实效性、针对性、感染力不足。 当前教师培训很大

程度上还在沿袭 ２０ 世纪学历补偿教育方式或教师

培养方式的学院式培训，内容上仍是陈述性的知识，
方式上仍是以传授式为主的传统培训模式。 这种培

训方式对于教师的实际需求及其工作内容缺乏关

注，不能将教师的实际需求以及培训内容有机结合

起来。 教师虽然经过培训，但很难将学到的知识应

用于课堂实践，导致教师对培训内容不感兴趣，参与

培训活动的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教师培训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三、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主要问题的应对之策

　 　 面对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的诸多问题，党和国

家也为推动教师队伍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 由于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面大量广，解决一

些历史遗留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唯有不断开拓教

师队伍专业化建设方式方法的创新与变革之路，才
能“打破藩篱，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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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确立幼师、乡村教师队

伍优先建设的地位

尊重教师是国家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尊师重

教是国家之所望，人心之所向，时代之所唤。 “教育

质量是‘尊敬’出来的。 没有对老师的尊敬、对学生

的尊重，就没有教育质量的提升。 只有最优秀的人

才汇聚于教育战线，才能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一代又

一代优秀人才、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④国家

层面，需要持续重视优秀教师典型的树立和宣传工

作，完善新时代人民教师荣誉表彰体系和奖励机制，
切实提升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各

级地方政府应按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把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

抓，提升教师素质，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维
护教师权益”⑤，重视党和国家关于教师职业发展和

教师队伍建设等各项政策的落实、落地工作，以行政

实践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认真履行推进教师

队伍建设的主体责任，努力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
会地位和职业地位，尽快建立与完善教育公务员制

度，使教师拥有与公职身份对应的权利和义务，提高

教师薪资待遇，提升教师职业的吸引力。
针对幼师、乡村教师短缺与供给不足的问题，必

须在方式方法上进行开拓创新。 首先，需要根据各

地实际情况及时补充幼师、乡村教师编制名额，也可

采取统筹策略机动地调整城乡之间的编制分配，即
在事业单位编制总量内利用精简压缩和事业单位改

革等方式收回冗余编制，同时建立幼师、乡村教师的

临时周转编制专户，对满编超编同时确需补充专任

教师的中小学，使用临时专户编制予以补充。 其次，
盘活现有教师资源的存量，破除聘任幼师、乡村教师

入编、职称评聘及职务晋升的政策障碍。 开展幼师、
乡村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点，探索建立分类评

价、分级管理、学校自主评聘和政府宏观监督管理的

幼师、乡村教师的评价体系，推动幼师、乡村教师职

称评审与岗位管理、竞聘上岗、聘期考核、绩效分配

等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度融合，打破编制教师与聘任

教师同工不同酬的局面，进一步调动和激发幼师以

及乡村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最后，要因

地适宜，分类施策。 对于幼师队伍建设，要淡化幼儿

聘任教师身份，落实同工同酬同待遇政策；对于乡村

队伍建设，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学校之间优质教师

资源的共享和均衡分布，加大“轮岗计划”与“援教

计划”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师范生免费

教育和“特岗计划”的力度，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输

送新的血液。 一言以蔽之，只有让教师安心从教、舒
心从教、用心从教，才能使他们在岗位上有责任感、
在事业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让教师这一

职业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
２．加强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建设，坚持立德树人

的职业使命

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直接影响学生对外部世

界、现实社会以及个人生命的认知，关系国家人才培

养的质量乃至民族的未来。 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职

业道德素养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 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不仅要强化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引导教师树

立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更要注重制度设计和制度完善，为
教师保持热爱教育的定力和立德树人的操守提供有

力的体制机制保障和支持，让教师留得住、教得好。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措施。

第一，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落实师

德建设长效机制。 坚持师德为上的价值引领和根本

遵循，以立德树人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找准师德师风

建设与教师工作思想的共鸣点，增强师德师风建设

的针对性和贴近性，注重对教师高尚道德情操的培

育。 第二，强化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监督机制，完善违

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惩处机制，有效防止职业道

德规范失范行为。 要进一步强化师德考核机制，建
立师德考核档案和教师个人信用记录，实行师德表

现一票否决制，对触及师德红线的教师，要坚决清除

出教师队伍，以“零容忍”筑牢师德高压线，严惩教

师败类，守住师德“红线”，维护教师的职业荣誉。
第三，要直面教师工作中的现实困境，强化教师依法

执教、敢于担当的职责要求，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在要求教师担负起更多“责”的同时，更需要赋予教

师相应的“权”和“利”。 为此，有必要制定实施细

则，明确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对学生管教权、惩戒权的

范围和程序，保障教师的工作权利。 只有“责、权、
利”三者有机结合、协同作用，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涉

及学校和教师的矛盾纠纷，坚决维护教师合法权益，
教师职业道德失范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３．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提升教师教育

水平

在师资培养的供给侧方面，迫切需要进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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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改革。 就目前我国的国情而言，师资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最大的潜力在于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办师范。
１９４９ 年以来，我国传统师资培养模式主要是以师范

院校为教育主体培养师资的职前教育体系。 师范教

育作为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 但从当前现实需求来看，我国师范教育需要从

封闭式走向开放式，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规格、多
形式的“大”师范教育，在发挥师范院校承担教师教

育主体的同时，鼓励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兴办师范教

育。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学科综合优势明显，整体

水平高，办学规模大，人数多，学科齐全、学科交叉、
学科融合等优势明显，原创性、标志性科研成果丰

富。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办师范，既可以避免师范院

校学科设置简单、人数相对较少的窘境，又能够吸引

优秀生源，提升师资培养的整体质量。
在师资培训的供给侧方面，应推进培训内容与

方式的技术性变革，引导传统学院式培训向实战式

培训转变。 具体而言，一是培训内容要由陈述性知

识转向程序性知识。 陈述性知识也称为描述性知

识，是用来回答“是什么”的知识，属静态的知识。
程序性知识也叫操作性知识，是关于“怎么办”的知

识，属动态的知识。 教师培养阶段需要的知识主要

是陈述性知识，而在教师培训阶段程序性知识应成

为培训内容的主体。 教师培训的最大目的是提高教

师教育教学能力，加快教师的专业成长。 教师教育

教学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在实践工作

中不断积累与发展的程序性知识。 二是积极引导传

授式的培训模式向以“自主、合作、探究”为核心的

实战式培训模式转变，如采用工作坊、校本培训、影
子教师等形式。 推动以程序性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教

学方法变革，要着力提升教师的工作能力、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 在“应用驱动、实践导向、能力本位”
的目标驱动下，使项目式培训、任务式培训、体验式

培训成为主要的培训模式，提高教师参与度，确保培

训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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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ｅａｍ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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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大数据技术应用中个人数字身份的伦理规制

葛 秋 萍　 　 　 王 　 珏

摘　 要：个人数字身份是大数据时代经济盈收与数字国家构建的先决条件，按应用领域、提供主体意愿等不同而有

多种分类。 目前伦理与法律对数字身份权如何确定、保存、使用，是否“下海”和如何“下海”都缺乏适度考量。 其

外向增量而非存量内卷的生态系统及多样性和流变性特征，不断引发出身份认定难、安全与隐私权交叠、自由意志

受制约等伦理困境，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大数据时代数字身份的规模发展，从伦理规制的角度涉及个

人数字身份的开发、管理、保存和使用四个环节主体。 规范大数据技术应用中的个人数字身份，应加强开发主体确

立身份标准、管理主体进行产权规范、保存主体提供数字保险柜、使用主体确定控制权这一系统伦理链条的规制建

设，从而形成正向反馈的良性生态和创造最大化价值。
关键词：大数据；个人数字身份；伦理困境；伦理规制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９５－０７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以及智慧城

市、社交网络等项目工程的不断推进，人类社会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将一切可及数据化。 这种数字化生

存为人们建构了另外一种身份———数字身份，它成

为数字时代技术创新与经济盈收的先决条件，最终

构成数字国家的系统链网生态。 目前，数字身份已

被 ２０ 余个国家的公共部门及私营机构大规模采用，
我国也开启了数字身份的试点工作，并于 ２０１９ 年成

立公民数字身份推进委员会。 阿里大数据研究院提

出，数字身份已开始成为个体的第二身份证，靠数字

身份行走世界的时代正加速度而来。

一、问题的缘起

个人数字身份为各种数字设备及软件在个体不

知觉的状态下自动收集其数字化的行为及信息提供

了便利，包括职业身份、资产状况、社会关系、行为习

惯乃至思想情感、政治观念等。 在“数据堪比石油

和黄金”的大数据时代，个人数字身份的蓝海空间

发展巨大，其信息经由大数据算法及人工智能预测

能产生极大的收益。 例如，麦肯锡调研发现，数字身

份在 ２０２０ 年的市场价值可达 ２００ 亿美元，配套服务

将达 １０００ 亿美元。 与此同时，个人数字身份在大数

据的环境条件下的伦理争议不断凸显，有学者还提

出了计算人文学这一命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大数据的伦理问题研

究较多。 Ｋｏｒｄ Ｄａｖｉｓ 与 Ｄｏｕｇ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在 ２０１２ 年版

的《大数据伦理学》中最早提出大数据伦理这一哲

学理论。 Ｎｅｉｌ Ｍ．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与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Ｋｉｎｇ 认为应

该建立相应原则以规范数据流的管理，这需要从一

开始就规范所有人机对话相关的数据，而不是在结

束的时候才进行。①Ｎｉｃｏｌａ Ｆａｂｉａｎｏ 认为提高数据的

隐私保护伦理意识对于提高数据隐私保护无疑是一

个重要步骤。②美国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大数据与

伦理和社会委员会。 在国内，陈仕伟、李德伟、黄欣

荣、苗东升等学者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

论等角度，探讨了大数据引发的伦理改变。 宋吉鑫、
魏玉东、王永峰等强调，如果人类对其所引起的实质

伦理与程序伦理、 数据挖掘相关性和因果性处理不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３０
作者简介：葛秋萍，女，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王珏，男，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长沙　 ４１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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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话，将会引发可怕的伦理、经济和政治后果。③

邱仁宗总结了大数据伦理的五个方面议题，包括

“数字身份、隐私、可及、安全和安保、数字鸿沟”④。
但是，学界现有大数据伦理的五议题研究中，唯

独对极重要的数字身份引发的伦理探究极少。 目前

公开发表的高度相关文章只有廖廖几篇，不过发表

期刊质量较高，这也表明了该研究角度具有较高的

研究起点和较大的研究空间。
Ｃｌａｒｅ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对个人数字身份的产生、应用做

过相应论述，她认为数字身份由一大一小两大信息

集构成。 小的信息集有明确的目的，是有限的信息

集，决定了完成交易所必需的身份信息，被定义为

“交易身份”；大的信息集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由上

传信息系统的个人基本信息组成，被定义为“其他

身份信息”。⑤Ｇｈａｚｉ Ｂｅｎ Ａｙｅｄ 认为数字身份机制是
现代系统、网络以及整个应用安全的核心机制。⑥在
国内，董军、程昊指出，在大数据时代，由于个人数字

身份主体对身份的数据化风险感知不足以及网络言

行缺乏法律和道德约束等原因，伦理问题频发。⑦刘
千仞等认为，用户在互联网活动的基础是数字身份，
这之间的所有联系、交易和数据的完整性及隐私性

都必须得到最佳的保护和管理。⑧谢刚等学者指出，
国外立法实践表明，现有个人数据保护法律侧重于

隐私权，而数字身份还未能如隐私权那样受到普遍

重视。⑨

通过现有文献发现，研究者对大数据时代的伦

理问题的关注主要聚焦于某一个具体的伦理方面，
如大数据医学伦理、经济学伦理、网络新闻伦理以及

大数据隐私权的法律界定等。 国外学者强调对之进

行规范化的准则与框架设定，国内研究对隐私及安

全等问题探讨较多，且主要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居多，
尚少关于大数据伦理的专门性著作，而国外已有不

少颇具权威的相关专著。 在实践中，大数据助推了

个人数字身份的迅猛发展和更广泛应用，但现有的

理论研究显然没能及时跟进实践，学者们对个人数

字身份涉及的权利、隐私以及人权等相关伦理研究

奇少。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

以及数字国家计划的推进，不断增多的个人数字身

份会进一步引发出更多的伦理问题，对个人隐私、财
产权益、国家安全乃至社会稳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二、个人数字身份的概念界定与分类

在新技术常领先于现有立法发展，并以双刃剑

效应对伦理道德层面带来一定挑战的时代，个人数

字身份伴随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涉及科学、技术、
伦理、法律、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及哲学等领域。
在大数据的推动下它的外延不断丰富、复杂，兼具价

值性、多样性和流变性等特征，成为颇具争议的模糊

话题，发展方向及规范仍在各政府探索之中。 加拿

大数字身份验证委员会（ＤＩＡＣＣ）主席 Ｎｉｋｏｌｅｊｓｉｎ 对

媒体指出，现今各国都在大力践行的“数字身份计

划”的第一大挑战，是让商业精英和公民知晓数字

身份是什么。
最早的数字身份概念产生于计算机科学领域，

其在互联网诞生伊始，用 ＩＰ 地址标识接入互联网的

计算机以用作身份辨识。 随着接入互联网的终端数

量呈几何级增长，数字身份的概念内涵亦在不断变

化。 传统的数字身份指的是“网络环境下用于表明

数据交换方身份的一项计算机技术”⑩。 世界经济

论坛（ＷＥＦ）从使用属性的角度，将“个人数字身份”
定义为独特属性的集合，用于描述一个实体并确定

该实体可以参与的相关事务。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开

发与运用，传统的双向的数据交换更多地被数据采

集方单向的采集、整理（模型算法）、预测所取代。
我们结合工信部《２０１８ 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中
对数字身份的解释，将个人数字身份定义为“在网

络环境下，由个体在线活动提供，能被检测到或被数

据算法得出的所有能表明主体身份信息的数据聚合

体和数字化映射”。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个人数

字身份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按照应用领域不同，可分为电子公共服务

领域的个人身份和非电子公共服务领域的个人身

份。 前者主要用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如一些国

家的公共部门正在实施的数字身份计划，由此产生

了“数字身份”的法律新概念，它要求数字身份具有

唯一性和可排他性，一个自然人只能拥有一个法律

效力的数字身份。 ２０１４ 年，爱沙尼亚向全世界开

放“电子公民”（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身份证服务；２０１７ 年，
英国政府发布《英国政府转型战略》，提出了跨政府

平台建设的具体举措，包括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 ２５００ 万

英国公民拥有 ＧＯＶ．ＵＫ Ｖｅｒｉｆｙ 在线身份识别，同时

应用支付和告知功能；２０１８ 年，《加拿大数字身份认

证的未来———联合身份认证白皮书》 倡导建立的

“加拿大数字身份体系”，被广泛应用于商业服务及

商业行为预测，其功能是为识别交易主体并使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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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具备可能性，如精准营销技术等。 越来越多的

商业公司基于 ｃｏｏｋｉｅ 和设备 ＩＤ，收集和标记用户的

浏览偏好和广告行为，并将其打上一个个标签，包括

用户性别、年龄、行业、收入、婚姻状态、教育背景、兴
趣爱好等，形成用户画像。 这些标签部分反映用户

的静态属性，部分则与用户的动态属性有关，反映他

们一定时间内的偏好和需求，商业公司以此为根据

对感兴趣的用户进行进一步优化处理。
第二，按照个人数字身份提供主体意愿，可分为

主体主动提供的、被监测记录的、被模型化的或用其

他数据分析工具预测得到的。 首先，主体主动提供

的数字身份，指的是在一定的网络环境中产生的，其
生成、持续使用以及弃用是一个具有完整逻辑链条

的过程。 例如，主体在使用微博、微信的过程中，需
要主动进行注册，提供相应的个人信息，在完成注册

之后生成的个人数字身份。 其次，被监测记录的数

字身份，指公共电子管理服务以及商业利益团体基

于其需要，在主体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人数

据的采集，如视频监控、网络监控等。 最后，用其他

数据分析工具预测得到的数字身份，指的是基于大

数据的模型算法推断出的有关个人数字身份的全部

数据信息。 “个人的身份乃至行动以数据的形式在

数据平台呈现，导致个体在社会中表征成各种数据

的集合”，对于这种个人数字身份，“不是主体想把

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表征现

实主体是什么样的人”。

三、大数据技术应用中个人数字身份的伦理困境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我们正在量化一切，将
所有可及进行数据化，而对于数字身份权如何确定、
保存、使用，是否“下海”和如何“下海”，都缺乏适度

的伦理考量。 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与其说是知识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人类知识限

度边缘的抉择者。 技术绝不仅仅意味着科学的运

用，面对技术固有的不确定性，科技工作者需要综合

考量科技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尤其是技术伦理，诸如

文化选择、价值取向、权利格局等社会伦理价值因

素，尽最大可能防范技术的伦理风险。 伦理价值的

缺失已然造成了核危机、全球问题等恶性现象，催生

了“先制造，后销毁” “先污染，后治理” “先破坏，后
保护”之类的高成本代价，而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

字身份问题也引发了诸多伦理困境。

１．多样性和流变性导致数字身份认定难

个人数字身份既涉及人格权益，又牵涉经济利

益。 确定所有权的基础在于明确相应的权利边界，
即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对其个人数据享有控制权和支

配权。与传统个人信息所有权不同，大数据技术下

的个人数字身份数据究竟归谁所有？ 目前，大数据

的来源主要有四种途径：一是网络，二是移动智能终

端，三是物联网终端，四是科研，其中前三种与个人

数字身份关系最为密切。 社交网站及电子商务网站

采集到的个人数字身份数据，以及移动智能终端产

生的个人数字身份数据，这些数据的所有权究竟是

归被采集主体所有还是归享有数据采集设备所有权

的技术公司所有，权属的认定值得深入研究。
不同于一般物质资源，数据资源对经济效率的

追求必须在保护个人隐私、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公

平的条件下进行。 因此，数据产权的初始安排不应

依据占有原则，而应依据生成或伴随原则。 即来自

人类社会以外的数据资源，由采集或记录数据的经

济个体所有；来自人类社会的数据资源，由伴随对象

或其所有者所有。 其他采集、记录或持有数据资源

的经济个体，也可以拥有特定范围的产权，但应取决

于所有者的授权。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根据不同情景构

建多元数字身份，这些数字身份因具体场域、应用目

的和所得服务的种类不同而不同。信息建构的数

字身份主体可以选择性地说明和塑造身份，不同利

益的数据采集方生成的身份信息也必然多样；而被

数据模型推算得出的个人数字身份，也因模型和测

算方式的不同使其呈现出多样性。 这种不同于实体

环境中的身份使用二元主体的形式，使数字身份的

建构者最终失去了对身份的控制。 在大数据主导的

话语体系下，个人的身份不是静态的、固定的，而是

动态的、流变的，是随着信息构建中的“偶然性”变

化而不断改变的。这使数字身份使用者同时陷入

数据真实性的甄别难题中。
２．个人数字身份的安全问题与隐私权交叠

数字身份已不仅是个人身份的代表，而且是凸

显了商业价值的“数字资产”。 数字身份的价值性

日渐增加，这就使得个人数字身份被滥用等安全问

题与隐私权交叠。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Ｆｌｏｒｉｄｉ 和 Ｍａｒｉａｒｏｓａｒｉａ Ｔａｄｄｅｏ 认为，“在

错误的背景下过度强调个体权利保护，很容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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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严厉的制度规范，进而造成数据科学社会价值

实现机会的丧失”。 但是，个人数字身份是数据化

的特殊信息集合，对其保护不当极易导致主体身份

信息泄露。 在大数据时代，一些原本不属于隐私的

个人信息，如“交易身份” “交易习惯”等，极易被整

合并推算出个人隐私信息。 在大数据前时代，离散

的、零星的个人数字身份数据被他人了解也鲜有隐

私风险，而积聚的、集中的个人数字身份极易造成隐

私泄露问题。 Ｒｅｉｍａｎ 曾认为，当人们在与其他领域

相隔离的情况下，收集查看特定领域的信息时一般

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因为这种信息收集通过

避免进入其他领域而保护了个人隐私。 但如果来自

不同领域的各种原本无害的信息被聚合成一个信息

整体时，则会因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或全部信

息的内在关联而可能形成对个人隐私造成威胁的新

信息。

同时，个人数字身份在技术上具有一定的脆弱

性。 它在使用中会自动跟系统注册的个人相联系，
如果数字身份信息被恶意盗用，在经济利益的驱使

下，极易引发犯罪行为。 此外，大数据算法除了能对

静态数据进行分析，还能实时追踪、筛查个人的喜好

和行为，使人成为随时被置于网络监控之中的透

明人。
愈演愈烈的数字身份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数字

身份大力推行的绊脚石，但它目前还未能像隐私权

那样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发达国家这方面的经

验表明，“数据足迹”是大数据时代个体的性格、行
为以及交往活动等方面的数据化映射，绝对不会因

为主体刻意避免“数据足迹”带来的隐私风险而被

消除，单纯的隐私规制并不能真正解决数字身份的

安全问题。
３．个人数字身份的自由意志受制约

大数据时代，人们享受着商业公司为其量身打

造的个性化服务，其基础就是对用户个人数字身份

进行识别，但它常常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 以网

上购物为例，电商服务网站通过大数据分析购物者

的搜索记录、浏览足迹、订单记录、成交记录以及收

货地址等标记用户的“标签”，这些标签一般包括用

户性别、年龄、行业、收入、婚姻状态、教育背景、兴趣

爱好等，筛选出感兴趣的用户范围进一步优化处理，
继而精准投递广告。 这种技术在给人们提供方便的

服务、减少人们的搜寻时间的同时，也由于用户行为

被挖掘、喜好被推算而产生了很多负面问题。 比如，
投放广告中的商品范围被相对固定，优先推送高价

产品，甚至出现针对不同消费水平、消费习惯的消费

者推送相同商品但标示不同价格的情况，严重损害

消费者的知情权。
另外，由于行为主体的信息被挖掘、喜好被推

算，还出现了网络“精准诈骗”。 它区别于以往的

“盲骗”，其最大特征是掌握了受害者的行为动向、
生活境遇、亲缘关系甚至资产情况等信息，以此为基

础编写诈骗“剧本”，实施量身定制的诈骗活动，成
功率极高，令人防不胜防。 ２０１６ 年在山东临沂发生

的具有全国重大影响的徐玉玉被诈骗案就是这类案

件中的典型。
４．个人数字身份推算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个人身份数据不仅关乎个人权益，还关乎国家

社会整体利益。 一些网络平台通过用户注册、购物、
评论、点赞等收集海量用户数据，分析用户的性别、
性格、偏好、行为特征乃至政治倾向，并应用在商业

服务上，为企业制定商业决策、营销策略提供服务。
同时，它也可以应用于政治领域，既投用户所好，又
向他们投放高度精准的个性定制宣传材料，潜移默

化地影响、改变乃至操控他们的心理，影响他们的政

治态度、政治倾向。 剑桥分析数据公司对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泄露的个人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影响美国特朗普总

统大选就是典型一例。此外，英国脱欧，肯尼亚、印
度和哥伦比亚大选以及国际政治格局骤然洗牌也均

有“剑桥分析”数据公司的身影，思之令人极恐。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数字身份必将解构传统伦

理价值观念，冲击社会经济及政治秩序，其所带来的

伦理问题显然到了必须求解之时。 一方面，大数据

公司必须主动担负起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责

任，进行数据分析要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为指归；
另一方面，国家应制定法规严格规定数据的使用范

围，严防数据被泄露、被滥用。

四、大数据技术应用中个人数字身份的伦理规制

如果说法律是对主体行为进行规范的制度，那
么伦理规制则是对主体思想进行引导的纲领。 康德

曾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

生，一是我们头顶上的璀璨星空，二是人们心中高尚

的道德法律。 当今大数据技术发展之快，个人数字

身份技术应用之广，令人惊叹，全世界都在为了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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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时代数字身份“双刃剑”的一刃变得锋利无比

而趋之若鹜，很大程度上人们无法洞悉甚至忽视

“另一刃”带来的负面作用。
由于法律制度的建设主要着眼于对现有的行为

进行规范，其滞后性在所难免；而伦理规制是伦理观

念和规范的外化表现，是程序化和制度化的伦理观

念和规范。 从上述问题分析看，它涉及个人数字身

份的开发、管理、保存和使用四个环节主体，需要加

强“开发主体确立身份标准，管理主体进行产权规

范，保存主体提供数字保险柜，使用主体确定控制

权”这一系统伦理链条的规制建设。 其中，开发和

管理主体通过技术和制度工具设定前置性权限，保
存和使用主体依托法律和伦理规范相关权责。

１．开发主体：个人身份数据采集、挖掘和算法标

准的伦理约束

个人数字身份开发主体指的是在个人数字身份

信息数据从采集、加工到挖掘、计算整个开发过程中

参与及实施的主体。 在进行数据搜集、挖掘的过程

中，数据采集和开发方要对数据采集目标、挖掘深度

和建模标准做出有效限制，设定适当的数据采集、挖
掘边界，杜绝越界采集、越界挖掘、越界分析和越界

预测的出现。 当下，数据提供主体在享受着个人数

字身份数据被采集、挖掘、预测而带来的“红利”的

同时，正在承担着数据被过量采集、过度挖掘、过分

预测的后果。 威廉姆·科瓦契奇（Ｗｉｌｉａｍ Ｋｏｖａｃｉｃ）
说过：“一旦失去了对技术的控制，我们就成了技术

灾难的制造者。”因此，加强个人数字身份的源头治

理，要对“何种数据应当下海”做出具体而明确的规

范，对应该“怎样下海”做出限制，对主体行为做出

预测加以规制，“谁采集、谁负责；谁挖掘、谁负责；
谁预测、谁负责”，从源头上杜绝可能侵害个人数字

身份主体权利的情况发生。
在个人数字身份开发过程中，开发主体在编写

代码、使用代码等方面具有特殊作用，拥有特殊责

任，应履行特殊的伦理准则，必须从现在开始加强大

数据利益相关者的道德自律建设。针对个人数字

身份技术可能产生的“人性的缺失”，我们有必要加

强其开发主体在人文价值和社会关怀方面的教育与

引导，使其建立完备的伦理价值体系，并不断培养个

人数字身份开发者的专业伦理判断力，使其不仅将

这种专业伦理规制根植于内心，还外化在技术行为

即算法、软件的设计价值观念中，自觉地约束自己的

开发行为。
２．管理主体：个人数字身份产权的伦理约束

个人数字身份的管理主体是政府、机构及数据

公司。 国家和政府首先应从所有权、用益物权的角

度来对个人数字身份权利做不同层次的界定。 所有

权即个人数字身份相关的用户名、密码、头像在一种

网络环境中（如一种 Ａｐｐ 中）应属于主体本人所有；
使用权即包含排除他人使用的权利；用益物权即当

个人数字身份需要转让、租用等产生收益时，由于个

人数字身份产生的相关收益应归主体所有，不受他

人侵犯。
个人数字身份所有权如何确定？ 谁来保障其所

有权？ 在物质世界，以国家为地域，一定范围内，在
国家法律制度保障下，有相应的权属制度以保障私

有财产的各项权利。 然而，在数字世界中，由于不同

软件范围即不同领域，不同领域就像物质世界的不

同国家一样，个人数字身份具有不同制式，本应适用

不同的协议制度和伦理规范。 因此，首先应确定个

人数字身份所有权的有效范围，这个范围一般等同

于个人数字身份使用的有效范围，在此范围内其占

有、使用、转换、收益的权利应明确为主体本身。
没有保障的权利即无权利，个人数字身份相应

权利最重要的是要划定权利边界，确定保障方式。
２０１８ 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正式生效，此法

涵盖个人数据使用的每个阶段，被称为目前在个人

数据保护方面最严格的法案之一。 美国也颁布了

《２０１８ 加州消费者消费隐私权法案》，这些法案对于

我国继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

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立法工作起到了很

好的示范作用。
３．保存主体：个人数字身份安全伦理保障

安全伦理保障机制主要是在个人数字身份搜

集、管理、加工、存储的整个链条中，对数据搜集、管
理、加工、存储主体及个人数字身份所有者本身进行

规范。 不论是政府、商业公司抑或各种组织，在个人

数字身份搜集、存储、传输和使用的过程中都应承担

相应的安全责任，履行相应的安全义务。 这必须是

一种明确的伦理规制，因为一旦个人数字身份受到

侵害，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个人数字身份一

旦发生安全问题，在当前万物互联的情况下，将会对

主体在“数字世界”中的生活产生无法消除的影响，
因为数据一旦上网，会得到迅速传播，这种传播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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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无序的、不可控的传播，之后便无法做到全网

清除，继而对生活在物质世界的主体产生影响。
因此，在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深度利用的同时，

还要高度重视和保障数据安全，助力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 一些国家已开始使用加密、安全、分散和共

识驱动的区块链技术来保护数字身份用户，如美国

在土地登记和出生证明方面的使用、泰国的 ＫＳＩ 技
术等。

４．使用主体：审慎的个人数字身份共享伦理

促进

个人数字身份是个人数据价值开发的基础，只
有个人数字身份能够被数据加工方建模、挖掘，继而

对数据提供主体进行标签、预测，其价值才能凸显。
英国的普通法传统规定：“每个人的家，就是他自己

的一座城堡。 任何一个人，即使是国王也不能没获

得允许就进入，除非在可能有犯罪行为的条件下才

可以。”共享了个人数字身份，意味着持有了进入数

据提供主体某一部分“数字空间”的钥匙，取得了该

主体在这一数字空间范围内的所有信息。 因此，个
人数字身份的哪些数据允许共享，需要清晰界定。

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共享是大数据进行价值

开发的前提，是大数据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核心，是大

数据充分利用相关关系进行预测的基础。 因此，拥
有个人数字身份数量的多寡，对于联通数据孤岛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 数据共享虽然便于信息价值开

发，创造巨大价值，促进社会发展，但如果融通各个

种类的、各种制式的“个人数字身份”，那么便相当

于掌握了大数据背景下主体的“通用个人身份证”，
对于主体在数字世界的活动，以及在物质世界的活

动，均能进行精准记录，使数据提供主体在数字世界

变得透明，进而在物质世界变得透明，这在一定程度

上已经构成了对主体隐私的侵犯。
隐私权即不愿意他人知悉自己信息的权利，对

于一个人实现自我个性化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权利

让我们做我们自己。 有学者认为隐私是人们可以发

展尊重、爱、友谊和信任关系的唯一方式。 在数字世

界中，主体可能在部分场合的数字活动中明示并主

动放弃部分隐私，但对于融通所有在数字世界中的

行为轨迹并被记录，从而成为“透明人”，绝大多数

主体都会排斥。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字身份的伦理规制，需要兼

顾个体隐私权保护与安全实现问题，但它涉及的问

题远不仅于此。 微软公司指出：“现在用户的信息

都不在自己的控制中，这些信息都被 Ａｐｐ 应用使用

了。 随着数据和身份信息盗取事件变得越来越频

繁，用户需要找到方法来获得身份信息的控制权。”
利用新兴技术强化连接设备、关键基础设施和复杂

网络，可以帮助将这类风险降到最低。 例如，微软研

发的数字身份认证软件从技术上实现了让“用户有

着绝对的控制权”；欧洲早在 １９９８ 年就启动了第五

次技术发展和示范研究框架计划（ＦＰ５）来进行网络

身份认证，此后又推动从身份认证模式到联合 ｅＩＤ
管理的整个过程。 但这种体系在应对互联网时代的

信息流动上仍然有着明显的被动性和治理能力与伦

理规范的滞后性。
卡勒鲍特提出“以科学透视主义”作为大数据

哲学应对挑战的路径。而依赖个人数字身份为先

决条件形成的数字国家，是一种外向增量而非存量

内卷的生态系统，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数字身份系统可助推发达国家释放的经济价值

为 ＧＤＰ 的 ３％，发展中国家约为 ＧＤＰ 的 ６％。 我们

只有不断跟进快速更新的技术发展，不断制定、调整

和修正相应的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形成一种正向

反馈的良性网络生态和社会运行环境，才能最大限

度地消解个人数字身份中的负效应，创造出最大化

的价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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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关怀伦理与美好生活共同体建构

路 　 强

摘　 要：美好生活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要求在社会现实中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建构对这一目标

形成回应。 这无疑会使一些新的伦理形态和观念引入人们的视野，同样也会让人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反

思。 这一背景使得关怀伦理凸显出其特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由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首先基于对“共同生活”的
承认，这恰与关怀伦理所强调的伦理共同体相融合。 进而，关怀伦理对道德移情的强调形成了美好生活的感情基

础；同时，关怀伦理又对“自我”进行了反思和重构，提出关系性自我这样一种更能够适应于生活共同体建构的个体

设定。 最终，关怀伦理所倡导的多元实践则对美好生活共同体建构给予了较为现实的伦理原则。
关键词：关怀伦理；美好生活；生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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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新时代，社会的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就意味着对“美
好生活”的解析与建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基础性目标。 在这一新的实

践目标下，需要新的伦理形态与道德反思，毕竟，
“伦理如同一切涌现，依赖于使它涌现的一切社会

的和历史的条件”①。 因此，美好生活的建构本身也

就意味着一种伦理的发展。 关怀伦理的产生对这一

问题有非常有价值的启示。 因为，对于人们的美好

生活而言，至少应该是一个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共同

生活是人类能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关怀

伦理恰恰是实现这一前提的一种有效伦理体系。

一、共同体：关怀伦理与美好生活的融合之域

作为一种新兴的伦理学研究视域，关怀伦理显

然不同于那种在现代性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个
体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伦理学。 它将“关怀的关

系”置于伦理的核心，并认为关怀有着与“自由”“平
等”“正义”这些当代社会核心伦理原则相同的价值

地位。 关怀伦理，可以有效避免“自由主义”中的消

极自由所产生的弊端，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个体

主义”可能带来的那种拒斥他者的 “自我中心主

义”。 因而，关怀伦理非常重视那些在现实实践中

对生活具有建构和整合意义的元素，包括人们彼此

之间的善意、关爱、同情、包容等。 关怀伦理认为，道
德的施动者（关怀者）与受动者（被关怀者）有着同

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关怀的动机、指向乃至效果必

须统一起来。 因此，按照关怀伦理的基本观点，虽然

每个人都是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但是，每个人的这种

独特的价值必须在特定的关系网络与互动中才是有

意义的。 而且，每个人也没有那种绝对排斥他人的

独立价值，因为，每个个体的生存总是依赖于这样或

那样的群体，如家庭、医院等。 因而，获得某种程度

的关怀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简言

之，关怀伦理强调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的相互依存性

和内在的可沟通性。 这其实也就证明了人们在生活

实践中所具有的共同体性质。 如内尔·诺丁斯提

出，“真正的共同体不会组织涣散，不会带有目的理

性，不会总是试图解决个体的问题。 相反‘共同体指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作者简介：路强，男，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成都　 ６１０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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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社会性活动中相互依靠的一群人：他们聚在

一起讨论问题，进行决策；他们共同制定群体规则，
并以此约束自己’”②。 在此，关怀伦理也就显示出

了开放的、共同体伦理的特征。 特别是在当代，共同

体伦理已经扬弃了曾经的那种特殊的封闭的共同体

意识，主要强调要在全体人类共同命运的意义上，形
成一个其成员被某种“我们”的归属感联系在一起

的整体。③

从生活来看，伦理来源于共同生活。 有学者指

出，伦理“是人类‘共同生活’本身的原则或道义，是
‘存在’的‘原理’和共同存在的‘家园’”，伦理着重

“关注的是人类甚至人类与‘世界’的共同生活，它
要辩护的是‘共在’何以可能，什么能作为‘共在’的
原理和原则”④。 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美好生活，也
必须是伦理与生活共同发展所进行的一种创建。 美

好生活在其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包容与

依赖，各种社会元素之间联系得更为紧密和谐，人类

整体朝向有序、共享、永续等方向发展的生活。 因

此，美好生活不是一个标准化、模式化的定义，更不

应该在其内部彼此封闭、彼此冲突，而是要打通人类

命运内在的共通性。 因此，如果要将美好生活作为

一个学理概念加以分析的话，需要从多个角度去揭

示其具体的复杂性和实践性特征，以便从中找到某

些能够被普遍认可的价值，并建构出对美好生活的

学理性定位。
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来看，“美好生活”本身可

以说是人类一直以来的一个追求，人类的全部实践，
无论是在物质领域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是以生活越

来越好为目标的。 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下，对于美好生活的具体理解有所差异。 那么，从最

一般意义上去理解生活的美好，其实它就意味着相

对安全的生存环境，不断繁衍和发展的空间，进而能

够发挥每个个体的价值，获得其内在本质，并实现其

自由全面的发展。 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推出，美好生

活本身存在群体性和个体性两个层面：一方面，美好

生活应该能够为个体的人提供适恰的生存空间和价

值实现渠道；另一方面，则要确保人类在类本质的意

义上能够共同生活、共享发展。 因而，对于生活是否

美好的判断，必须同时关照到个体的生活状态和人

类共同的生活状态。 诚然，在现代社会，个体受到更

多的关注，并以个体为中心来强调自由、平等、公正

等伦理原则。 但人类能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则在于其能够结成一种生活的共同体，实现共同的

生活。 因此，虽然个性的张扬与个体的幸福感依然

是当今人们对于生活进行价值判断的重要参考，但
是，真正可持续的美好生活，必须是人们能够共同生

活，并建立一种生活共同体的基础。
于是，关怀伦理与美好生活在此有了一个共同

的指向，即要以共同体的建构作为人类未来发展的

基石。 关怀伦理之所以将“关怀”作为一个本体性

的伦理原则，就是因为关怀能够成为人们共同生活

的必然要素。 人们不仅处在关怀之中，依赖于关怀

得以生存和发展，而且关怀亦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

认同，较为容易达成某种共识。 与此同时，美好生活

的建构同样需要人们建立起一种和谐稳定的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要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而且还要有

较强的现实性。 “关怀”在此无疑能够成为建立这

种关系的有效纽带。 因为，绝大多数人不仅自身需

要关怀，而且也能够通过较为有效的途径获取关怀

的能力，诸如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的家庭生活。 在此

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关怀伦理作为美好生活的伦理

底色，即通过将关怀伦理有效地落实于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就可以在社会中确立一种更为开放而稳固

的共同体理念，从而为类意义上的美好生活提供基

础性的伦理保障。

二、移情：关怀伦理与美好生活的情感基础

按照当代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斯洛特的观点，关
怀伦理是内在于道德情感主义的传统当中的，他进

一步认为，“在新的关怀伦理传统中，当代情感主义

化身能够通过在曾经忽略的那些理论性和规范性的

方面更多的努力来获得与哲学最为紧密的关联”⑤。
换言之，情感主义贯穿于关怀伦理的思想脉络中，在
关怀伦理学看来，这种情感能够外化为规范与规则。
也就是说，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还是个体

的道德养成，都是以人们内心的情感为核心依据的。
他们更多地相信，人们能够用那种“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的方式来体会彼此之间的感受。 这一过程能

够被人们所了解和认知，并形成具有普遍性意义的

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
基于此，斯洛特提出了“移情”这样一个关怀伦

理的重要概念。 所谓“移情”，就是指对他人感受的

深刻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仅是对对方遭遇的某种同

情，而且是能够真切感受到对方的切实感受。 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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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的话说，就是“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痛苦的时候，
移情就会被唤醒。 这使得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这种

痛苦也侵入了自身。 按照休谟在这方面的说法，就
是一个人的感受对另一个人感受发生的感染”⑥。
这种移情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

一，是具有某种先验性，即移情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

并不依赖已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经验。 斯洛特在其

著作中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当我们看到一个患

有晚期癌症的人在表面上或实际上不知道自己的致

命状况，而仍在表现出欢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

那种移情式的深切悲伤。”⑦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似

乎能够看到其与孟子所提出的那种“乍见孺子入

井”的怵惕恻隐之心有着非常类似的表现。 也就是

说，这是发源于人们道德情感的直接表现。 在斯洛

特看来，“我们的移情能力和移情体验先于我们的

道德判断和对道德的理解。 我们也只有具备起码的

移情能力才能理解移情、正当性等概念，才能做出和

理解道德判断，正如只有具备正常视力的人能真正

理解颜色的概念一样”⑧。 基于这种认识，移情能够

构成人们彼此之间进行伦理互释与道德沟通的情感

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基础能够超越由不同文化

习俗背景下的道德经验，从而为道德共识打下一定

的基础。 其二，则是具有切身性和即时性。 在斯洛

特看来，移情的强烈程度与“关系”和“距离”有着密

切的关联。 斯洛特指出，我们更倾向移情于我们的

家人和朋友，因为“朋友和配偶通常在一起分享价

值观、活动和过往，这种方式比陌生人之间更容易、
更深刻地相互理解”⑨。 同时，基于当下发生于身边

的事件所产生的道德移情，其强度也远高于对遥远

地方发生的事件的道德移情。 例如，看到一个将要

溺水的孩子而产生的那种救助责任感要远高于救助

饥荒国家孩子的责任感。 这种切身性与即时性使得

“移情”这一道德发动机制能够获得与现实生活更

为直接的互动。 毕竟，它发生于人们最有切身体会

的生活场域。 只要在常态生活下，人们就能够理解

这种道德情感的发动与体验，因此，也就更能够对彼

此的生活进行理解。
这种将移情作为道德情感的基本运作模式形成

的关怀伦理，能够为美好生活中所应有的道德情感

实践提供一条非常有价值的途径。 既然美好生活必

须以共同生活的姿态来呈现，那么，就必须有能够有

效沟通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情感的方式。 毕竟，美

好生活在实践层面需要落实于具体的生活体验，就
是要让大多数人有“美好”这样一种具体的身心体

验。 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情感的有

效交流与相互理解是实现人们之间关系融洽，并促

进人们获得认同的有效方式。 在此，关怀伦理中所

主张的移情恰恰成为这种交流的具体实践过程。 首

先，移情意味着相互的情感认同，即认为人们彼此之

间的情感是类似的。 人们彼此之间之所以能够形成

相互的关怀，是因为人类情感在本质上是同质的。
绝大多数人能够体验到一个行为引发的道德情感体

验。 其次，移情能够使不同生活方式与不同价值系

统之间建立起相互的交流成为可能。 自从 ２０００ 年

世界宗教大会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立为当今

世界的道德金律之后，各种伦理思想都在寻找这一

金律可能的实践方式。 在此，移情则是一个非常值

得尝试的实践方式。 因为“赞同和不赞同大致上是

对温暖（或）亲切的感受和对冷漠或冷淡的感受，这
些感受部分的是对行为者的动机、态度或情感的一

种移情”⑩。 最后，基于移情在实践层面架构起来的

这些沟通渠道，人们也就能够在一般意义上获得对

于“美好生活”的情感投射。 因为美好生活意味着，
在这一生活情景中，人们能够获得不同层面的情感

疏导，并满足相应的情感需要。 移情既然能够形成

人们之间的关怀，那么在关怀的关系中，人们不仅能

够找到情感上的依赖，而且还能够从不同的生活方

式和价值系统中进行比较和优选，进而能够在最直

接的情感体验上获得最为适恰的生活环境。
进一步而言，无论是从生活方式的选择还是对

生活内容的需求，情感体验越来越成为当代人们生

活的重心。 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物质生产能力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物质生存的危机，情感与精

神层次的需要越来越凸显；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希

望发展走向均衡，特别是要实现一种社会发展的共

享，则需要充分调动人们的情感因素。 关怀伦理提

出的移情恰恰能够为人们的这种生活需求提供有效

的路径。 通过移情，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的关怀实践，
这一实践过程主要是人们获得情感满足的过程，无
论是付出关怀的一方还是获得关怀的一方，其实都

能够在情感体验上获得愉悦。 正如斯洛特指出的，
移情有着很强的利他属性，“我们的移情反应总是

伴随着对他人的移情关爱，这种关爱成为我们利他

行为或道德义务的心理基础”。 这也就是说，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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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过程中不仅会给被关怀者带来情感上的抚

慰，而且对关怀者本身而言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

现。 同时，通过移情所建立起来的关怀关系，也有利

于人们进一步调配各种资源，特别是要让依然存在

的弱势群体能够同样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三、关系性自我：关怀伦理对美好生活中

个人的价值定位

　 　 生活的美好与否，在现实的实践中需要落实于

具体的人，既然个体的人的生活必然以共同生活作

为基点，同时又不能否定个体的差异与自我的主体

性，那么就需要重新认识生活中具有个体性的自我。
关怀伦理在对自我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中，提出了

“关系性自我”这样一个概念。 这一概念辩证地包

含了人们生活中的共同体性质和个性化的诉求，从
而能够成为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对于自身需

求的判断。 关怀伦理在此也为美好生活中的个体价

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所谓关系性自我，指的是“自我是一种关系。

它是在与世界上的他我、与事物及事件相遇的过程

中建构起来的。 这既非把他人当做自己投射对象的

建构性主体，也非只能表达附属感情的被建构的主

体”。 诸多关怀伦理学家认为，既然共同体是人们

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每个人都不能以孤独个体

的方式存在，那么，人们在对自身进行判定的时候就

必须确立其内在的关系性本质。 因此，在关怀伦理

的视野中，“个人被视作至少更多因果地受到社会

关系的影响，并往往被视作部分地但更重要地由社

会关系所构成”。
对于个人而言，在其生活实践的过程中，要获得

对自身的判断，无论这种判断来自内心还是外在的

社会，都会现实地表现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互作

用。 例如，我们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善良，必须看到这

一个体与他人交往时给他人带来的影响；而一个人

在反思自己是否有尊严的时候，也必然会通过自己

与周遭人处于何种关系的结构中来进行判断。 个人

越是对自身的关系性有着明确的认识，并积极主动

地将自身的价值投射于各种与他者互动的关系性活

动中，其往往生活状态越好，自身价值的独特性也就

愈加显著。 正如卡罗尔·吉利根指出的，“关系的

真理性在对联系的重新发现中再现，而且它也再现

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即自我与他人是相互依赖的，不

论生活本身的价值如何，它都只能通过关系中的关

怀来维系”；“通过对他人与自我关系的重新理

解，消除了自私与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关怀成为自

我选择的判断原则”。
美好生活的重要目标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因而，

对于自我的确证将是人们对生活境遇进行价值评判

的重要标准。 同时，生活实践又是由具体的人来进

行的，每个人能否尽可能多地提供生活的正价值、正
能量，又是整体性的生活能否变得美好的关键。 因

此，能否在各种关系中确证自我，并且使得自我价值

的实现更强地体现为对共同体生活中的关系网络的

维护作用，是美好生活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 关怀

伦理将关系性自我作为道德实践的起点，无疑对个

人的价值进行了重塑。 而这种新的个体价值结构，
恰恰符合于美好生活的要求。 因为，“如果没有在

一种在以亲密关系之中隐含着的关怀原则为基础的

实践，人类要么无法生存，要么会生活的非常糟糕；
当然，更不会兴旺发达”。

其一，关系性的自我意味着人们对于自身的价

值确立，需要从一种网络性的价值结构中去寻找。
因为，即使一个人“视自己为‘独立’的成年、自由的

个人，也是由无数的家庭、友谊、专业学会、公民身份

等社会纽带所形成”。 具体而言，就是人们在追求

价值的过程中，必须将自身的价值实现与那些与之

相关的价值结合起来，并且要通过对他者价值的促

进来使得自身的价值得以显现。 于是，个体价值之

间就不会产生强烈的价值冲突，彼此的生活也就能

够有效地融合在一起。 其二，关系性的自我将现实

生活中的价值关系都划归为一种主体间性的价值关

系，即每个人都要将他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而

且，只有在将他人作为目的的时候，个人才能实现自

身的内在价值，从而在价值层面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的关系。 这很类似于中国哲学中的那种“成己成

人”的境界。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就确定了美好

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准则。 其三，通过这种

关系性的自我，能够发现，个体除了那种异于他人的

独特性价值之外，还有一种趋向于与他人统一的

“整合性”价值。 “关怀伦理学中人的目标不是主导

的传统道德理论中的孤立、自主和理性的个人。 而

是这样的人：和其他人一起来维持某些关系、重建其

他的关系并且还创造道德上令人钦佩的关系。”与

那些更为强调个体价值和个性化发展的道德概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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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关怀意味着一种结合的力量以及彼此依存的价

值，关系性自我就是这种力量与价值的表现。 这种

价值将成为共同生活的价值基础，即一种共同价值。
美好生活内蕴的价值观不仅仅是每个个体价值的综

合，而且是一种能够使得彼此联系的整体性价值。
也可以说，美好生活中类意义上的价值与个体性的

价值正是在这种关系性的自我价值中得到统一的。

四、多元实践：关怀伦理对美好生活的实践启示

关怀伦理在理论上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拒斥

那种刻板的原则或标准，它奉行不同原则中的融通

与互释，因而可以说是一种多元性的伦理。 那么，将
之投射于具体的生活世界和生活实践中，不仅大大

增加了人们对于生活的选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壁垒。 既然在前面我们

已经提到，美好生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相
互依赖和包容，并且能相互成就、共享共荣的共同体

生活。 那么，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就需要贯彻一种

具有实践智慧特征的生活模式与整体价值建构，在
这其中，不能用某一种唯一的原则来进行实践，也不

能出现具有压倒性的道德的选择和判断。 关怀伦理

的主张恰恰符合了这一要求，即他们在对伦理原则

进行选择和进行具体的道德判断的时候，都非常注

重具体的生活经验与实践问题。
关怀伦理之所以提出一种去原则化的伦理范

式，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从非常鲜活的情感经验出发

的。 其所主张的关怀是要涉及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

人（甚至包括罪犯），并且要求内化为道德良知与道

德情感的自觉。 诺丁斯就指出，对于罪犯而言，主要

是纠错，而不是惩罚。 “合理的刑法制度的目的应

该在于保护包括受害者在内的无辜者，而且如果可

能也应该旨在使犯罪者恢复健康和完整的公民身

份。 如果这种目的能被接受，那么核心任务就在于

使犯罪者弥补过失（包括归还财物）并重新融入社

会”。 她甚至主张，即使是杀人犯也可以被教化为

满足他人需要的人，并且终其一生去做有益于其他

生命的事。（当然，不可否认，诺丁斯在这里有某种

理想主义的倾向。）同时，由于关怀又是一种内心情

感的发动，因此，也很难用外在的力量去直接干涉，
正如赫尔德指出的，“关怀是工作也是感情或动机

或意图”。 这也就是说，人们在关怀的实践中遵循

着某种内在理由，即是“能够与行动者的主观动机

集合在慎思上发生联系的理由”。 关怀伦理的每

一个价值判定或道德选择，都需要进入具体的生活

情景与情感关联中，从而使得行动者通过其慎思来

进行多方面关系的建构，以确保其行动符合内心的

道德情感指向和外在的道德承诺。 于是，在这一过

程中，关怀伦理能够最大限度地将生活的多元性与

丰富性展现出来。 它并不追求那种普适性的原则体

系，而是要求针对生活的具体情况，做出能够让具体

生活情景中的人获得最大满意度的选择。
关怀伦理更强调教化而不是约束，更注重内在

修养而不是舆论的他律。 关怀伦理中的价值理念，
如共同享受、社会责任、集体关爱等，在实践的贯彻

中也就能够引起更多的生活共鸣。 由于关怀伦理认

为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是相互缠绕的，因此，其在实

践中最基本的立场就是要防止出现某种因“抽象的

至高原则”而产生的对于现实中的个人压倒性的约

束原则，即“将价值定在特殊的人们和人们具有差

异性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在一个理想假设的范围中

呈现抽象理性的人”。 在这一原则下，关怀伦理认

为，现实生活中实践的人们，一方面，有着那种具体

的、负有责任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则要求有多元的

价值标准进行实践，以防止将某种价值观（如追求

自我利益）扩大到整个人类活动当中。 换言之，关
怀伦理更强调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注重整体，注重整

体中具体的每一个人，并要“照料社会成员之间社

会关系的健康发展”。 因此，从共同体角度而言，
不仅避免了那种非此即彼的生活价值判断，使得生

活成为一个多元选择，共同体内部的冲突就会大为

减少，而且，选择的多样性也提供了足够的试错空

间，对于某些突然兴起的流行趋势或价值趋向，可以

将其控制在一个较小的时空范围内，并及时发现其

正向价值和负面影响，以便于共同体进行相应的调

整。 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直接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思

维模式，降低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的风险。
由此，在关怀伦理背景下，美好生活就不会是某

一种抽象的原则，而是一种动态的、发展中的生活；
它不仅不是一套刻板的生活模式，而且本身也应是

一个开放的存在。 现实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美好生

活必然是开放且包容的，一方面，能够在现实生活中

体现出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和发展需要中所应该具

有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要对生活中人们的各种价

值判断划定边界。 美好生活必须以一种共同体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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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才能够得以实现，正如赫尔德指出的，“如果一个

社会的构成将优先性给予那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

方面的自我利益的追逐，给予反对他人的个人权利

的维护，从而反对人的相互作用的整体，那么，这个

社会是不会长久凝聚的。 这些追求必须发生在一种

足够关爱的社会关系之内，并足以认识种种关系对

于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的正常运作所具有的

道德价值”。 关怀伦理所关注的那种具体生活实

践中人们的交互性与关系性，不仅能够缓和生活实

践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冲突，而且，关怀伦理在其实践

中通过情感上的移情，自我与他者互动，着力于使人

们在生活过程中能够照顾好他人和得到很好的关

怀，培养各个层次上的良好关系，与他人一起好好生

活，这样也就使得生活的共同体性质更加稳固。

五、小结

从本质上说，美好生活应该是一种共同的生活，
因为从人类的生物性特征而言，只有共同生活才能

够让人类生存下去，因此美好生活也就必须是一种

伦理的生活。 按照莫兰的说法：“道德行为是一种

连结行为：与他人连结，与社区连结，与社会连结，直
至与人类种属连结。”换言之，一方面，美好生活要

落实于每个具体的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要体现

生活的共同性和未来性。 共同体是美好生活的一个

特质，也是伦理发展的使命。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类怎么生活’的问题，也
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伦理理念能让我们‘人类’共同

生活在一起，而且要生活得好”。 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关怀伦理在当代的兴起与美好生活在中国的建

构，既是一种历史的机缘，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要

求。 以关怀伦理作为当代美好生活的伦理道德基

础，能够从共同体的角度实现对美好生活建构的现

实指引，毕竟，关怀伦理对于人们进行美好生活的建

构潜能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它认为“人类可以、而且

应当足够关怀其他人，以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其

中权利可以得到尊重。 他们有潜力可以奋力使他们

的社会比已有的现状更为关爱”。 也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关怀伦理能够成为美好生活共同体建构的

一个重要的道德基础与价值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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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朱熹对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统合”∗

乐 爱 国

摘　 要：朱熹既赞同程颐所言“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又赞同程颢所言“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

恶”，“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以及与之相关的“善恶皆天理”；既讲孟子言性善“论性不论气，不备”，又
讲荀子言性恶“论气不论性，不明”，从而建构了兼性与气的人性论。 这种对于孟、荀既有吸取又有批评的方式，可
以为今人“统合孟荀”所借鉴。
关键词：朱熹；性善；性恶；孟子；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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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扬雄则说：“人之性

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①宋

代程朱推崇孟子言性善，而对荀子言性恶、扬雄言人

性善恶混多有批评。 程颐说：“荀卿才高学陋，以礼

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② “孟子言人性善是

也。 虽荀、扬亦不知性。 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

明性也。”③又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
本已失。 杨子虽少过，然己自不识性，更说甚道？”④

“杨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柔而不

决。 其论性则曰：‘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

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荀子，悖圣人者也，故列孟子

于十二子，而谓人之性恶。 性果恶邪？ 圣人何能反

其性以至于斯邪？”⑤朱熹赞同程颐所言，还说：“不
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 渠分明不识道

理……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⑥据

此，不少学者以为程朱反对性恶论。 然而事实上，程
朱对于性恶论并无完全排斥之意；朱熹赞同程颢所

言“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善固性也，然恶亦

不可不谓之性也”以及与此相关的“善恶皆天理”，
并予以解读，体现了对于性恶论的兼容；同时，朱熹

还依据二程所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

不明”，既讲孟子言性善“论性不论气，不备”，又讲

荀子言性恶“论气不论性，不明”，实际上是将性善

论与性恶论统合起来。 近年来，荀子的性恶论受到

重视，并有学者提出“统合孟荀”的口号⑦，这其实

与朱熹的思想是一致的。

一、“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

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

　 　 孟子言人性之善，是针对告子所谓“人性之无

分于善不善”而言，同进又反对其所言“生之谓性”。
据《孟子·告子上》载，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

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 “白羽

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

与？”以为“生之谓性”将人之性等同于犬牛之性。
孟子言性善，讲的是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
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
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
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⑧。 孟子还强

调，无此四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

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重点项目“朱熹《论语》学阐释：问题与新意”（１９ＦＺＸＡ００１）。
作者简介：乐爱国，男，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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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⑨。
针对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讲的是“生而有

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故必

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
而归于治。 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

也”。⑩比较孟子言性善与荀子言性恶可以看出，二
者不仅有性善与性恶之对立，而且各自所谓性也有

重大的差异：孟子言性善，是就人的固有本性而言，
讲的是应当具有，有之为人，无之非人，反对“生之

谓性”；荀子言性恶，是就生而具有而言，讲的是与

生俱来，而且又言“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类似

于“生之谓性”。
程颢认可告子言“生之谓性”，说：“告子云‘生

之谓性’则可。 凡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 皆

谓之性则可，于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 是他便

只道一般，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

可。”显然，程颢在认可告子言“生之谓性”的同

时，又强调应当将天地所生之物的性区别开来。 于

是，程颢又通过分析《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

道”加以说明，说：“天降是于下，万物流形，各正性

命者，是所谓性也。 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 此

亦通人物而言。 循性者，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底

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为马底性，此所谓率性

也。”可见，程颢所谓性，有“天命之谓性”之性，有
循其性而各有不同的“马之性、牛之性”之性，即“生
之谓性”之性。

程颐也不否定告子言“生之谓性”，说：“孟子言

性，当随文看。 不以告子‘生之谓性’为不然者，此
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后谓之性尔，故不同。 继之以

‘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然不害为

一。 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极本穷源之性。”认为

孟子之言性善是指“极本穷源之性”，而告子“生之

谓性”是指“彼命受生之后谓之性”，二者只是所指

不同。 程颐还认为，孔子言性相近，“只是气质之

性”，“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 他还说：“凡言性

处，须看他立意如何。 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
之谓性，论其所禀也。 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
可言相近？ 只论其所禀也。 告子所云固是，为孟子

问佗，他说，便不是也。”也就是说，孟子言人性善，
是就性之本而言；孔子言性相近，告子“生之谓性”，
都是就气禀而言，即气质之性。 程颐还对“生之谓

性”与“天命之谓性”的异同作了分析，说：“性字不

可一概论。 ‘生之谓性’，止训所禀受也。 ‘天命之

谓性’，此言性之理也。 今人言天性柔缓，天性刚

急，俗言天成，皆生来如此，此训所禀受也。 若性之

理也，则无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在程颐看

来，“天命之谓性”之性，为性之本，为性之理，无不

善；“生之谓性”之性，则为与生俱来、气禀而成，有
善有恶。

与二程不同，朱熹对于告子“生之谓性”予以批

评。 他注告子所言“生之谓性”，说：“生，指人物之

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 告子论性……语虽不同，然
其大指不外乎此，与近世佛氏所谓作用是性者略相

似。”又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

所得于天之气也。 性，形而上者也；气，形之下者也。
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 然以气言

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

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 此人之性所以无不

善，而为万物之灵也。 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

气者当之……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
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认为告

子“生之谓性”不是以形而上之理言性，而是以形之

下之气言性，因而将人之性与物之性混同在一起。
朱熹又说：“告子不知理之为性，乃即人之身，而指

其能知觉运动者以当之，所谓生者是也……告子之

所谓性者，固不离乎气质，然未尝知其为气质，而亦

不知其有清浊贤否之分也。”认为告子不知理之为

性，所谓“生之谓性”是把性等同于气质，并且也不

知气质各有不同。 朱熹还说：“他合下便错了。 他

只是说生处，精神魂魄，凡动用处是也。 正如禅家

说：‘如何是佛？’曰：‘见性成佛。’ ‘如何是性？’曰：
‘作用是性。’盖谓目之视，耳之听，手之捉执，足之

运奔，皆性也。 说来说去，只说得个形而下者。”
“‘生之谓性’，只是就气上说得。 盖谓人也有许多

知觉运动，物也有许多知觉运动，人、物只一般。 却

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物者，以其得正气，故具得许多道

理；如物，则气昏而理亦昏了。”因此，朱熹并不赞

同二程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认可，说：“告子说‘生
之谓性’，二程都说他说得是，只下面接得不是。 若

如此说，却如释氏言‘作用是性’，乃是说气质之性，
非性善之性。”朱熹明确认为，告子“生之谓性”只
是气质之性，而不是天命之性，而如果二程认可告子

“生之谓性”，就可能导致只讲气质之性，不讲性善

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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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二程，虽然对于告子“生之谓性”有着各

自不同的观点，但都认为气质之性有善有恶。 程颢

说：“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

相对而生也。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

也。”朱熹赞同程颢所言，并说：“水之清者，性之

善也。 流至海而不污者，气禀清明，自幼而善，圣人

性之而全其天者也。 流未远而已浊者，气禀偏驳之

甚，自幼而恶者也。”朱熹还说：“孟子说性善，但
说得本原处，下面却不曾说得气质之性，所以亦费分

疏。”也就是说，孟子只是说人之性皆善，并没有说

出生后人的气质之性之善恶，而程颢言“有自幼而

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朱熹言“有生下来

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即是就气

质之性而言。
显然，无论是在二程还是在朱熹，人之性是不可

简单地用性善或是性恶来表达的。 程颢说：“才说

性时，便已不是性也。”朱熹解释说：“程先生说性

有本然之性，有气质之性。 人具此形体，便是气质之

性。 ‘才说性’，此‘性’字是杂气质与本来性说；‘便
已不是性’，这‘性’字却是本然性。”人之性，就其

“本然之性”而言，是“天命之谓性”之性，为善；但
是，“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也就是说，通常所

言人性，并不是“本然之性”，而是气质之性；至于气

质之性，则是与生俱来、气禀而成，有善有恶，“有自

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

恶底”。

二、“‘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此是

气质之性”

　 　 程颢不仅说“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

有然也”，而且还说，“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

性也”。 对此，朱熹作了深入的分析。
朱熹曾言：“‘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一句，又似

有恶性相似。 须是子细看。”又针对有人说“‘善固

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疑与孟子抵牾”，朱
熹说：“这般所在难说，卒乍理会未得。 某旧时初

看，亦自疑。 但看来看去，自是分明。 今定是不错，
不相误，只着工夫子细看。 莫据己见，便说前辈说得

不是。”朱熹这段话表明，他对程颢所言“然恶亦

不可不谓之性”的理解，是有前后不同的。
朱熹曾撰《明道论性说》，解程颢所言“人生气

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

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说：“所
禀之气，所以必有善恶之殊者，亦性之理也。 盖气之

流行，性为之主，以其气之或纯或驳而善恶分焉，故
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对也。 然气之恶者，其性亦无不

善，故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 先生又曰：‘善恶皆天

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盖

天下无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于恶矣。”在朱熹看

来，程颢所言“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
其意在于“本皆善而流于恶”，也就是说，性本善，因
气禀而性流于恶，所以，“恶亦不可不谓之性”。 朱

熹还在《胡子知言疑义》中赞同所谓“人之为道至善

也，至大也”，并说：“若性果无善恶，则何以能若是

耶？ ……但明道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是说气

禀之性，观上下文可见。”既认为性有善恶，又认为

程颢所言“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是就气禀之性而言。
据《朱子语类》所载，黄 戊申（１１８８ 年）所闻，

正淳问：“性善，大抵程氏说善恶处，说得‘善’字重，
‘恶’字轻。”曰：“‘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

也’，此是气质之性。 盖理之与气虽同，毕竟先有此

理而后有此气。”然而，据郑可学辛亥（１１９１ 年）所
闻，曰：“既言性善，下却言‘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

不谓之性’，却是言气禀之性，似与上文不相接。”
曰：“不是言气禀之性。 盖言性本善，而今乃恶，亦
是此性为恶所汩，正如水为泥沙所混，不成不唤做

水！”

当然，朱熹晚年大都讲“‘善固性也，恶亦不可

不谓之性也’，此是气质之性”。 欧阳希逊针对程颢

以水流而浊以说明“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说：“既是

初流出时无浊者，则后来虽有浊者，或是泥沙溷之，
外物汩之，不是元初水里面带得浊来，到此方见也。
此则孟子所谓‘陷溺其心’者也，岂得以恶为不可不

谓之性哉。”对此，朱熹明确说：“此所谓泥沙、外物，
正指气禀而言。”

据《朱子语类》所载，林夔孙丁巳（１１９７ 年）以

后所闻，又问：“‘人生气禀，理有善恶云云，善固性

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看来‘善固性也’固

是。 若云‘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则此理本善，因气

而鹘突；虽是鹘突，然亦是性也。”曰：“它原头处都

是善，因气偏，这性便偏了。 然此处亦是性。 如人浑

身都是恻隐而无羞恶，都羞恶而无恻隐，这个便是恶

德。 这个唤做性邪不是？ 如墨子之心本是恻隐，孟
子推其弊，到得无父处，这个便是‘恶亦不可不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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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

据《朱子语类》所载，沈僩戊午（１１９８ 年）以后

所闻，问：“‘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先生旧做《明道论

性说》云：‘气之恶者，其性亦无不善，故恶亦不可不

谓之性。’明道又云：‘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

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 盖天下无性外之物，本
皆善而流于恶耳。’如此，则恶专是气禀，不干性事，
如何说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曰：“既是气禀恶，便也

牵引得那性不好。 盖性只是搭附在气禀上，既是气

禀不好，便和那性坏了。 所以说浊亦不可不谓之水。
水本是清，却因人挠之，故浊也。”

对于程颢“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朱熹高足黄榦

也有过解释。 他说：“盖天地之间，只是个阴阳五

行，其理则为健顺五常，贯彻古今，充塞宇宙，舍此之

外，别无一物，亦无一物不是此理。 以人心言之，未
发则无不善，已发则善恶形焉。 然原其所以为恶者，
亦自此理而发，非是别有个恶，与理不相干也。 若别

有个恶，与理不相干，又却是有性外之物也……人性

本善，气质之禀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恶之不

同；其明而正者则发无不善，昏而偏者则发有善恶。
然其所以为恶者，亦自此理而发也，故曰‘恶亦不可

不谓之性’也。 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条直路而发，则
无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虽才与情亦皆只谓之

善。 及其已发而有善有恶者，气禀不同耳，然其所以

为恶者， 亦 自 此 理 而 发， 故 ‘ 恶 亦 不 可 不 谓 之

性’。”显然，与朱熹一样，黄榦也是以气质之性解

程颢“恶亦不可不谓之性”。
需要指出的是，程颢不仅讲“善固性也，然恶亦

不可不谓之性也”，而且还说：“天下善恶皆天理，谓
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如扬、墨之

类。”“事有善有恶，皆天理也。 天理中物，须有善

恶。 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对于 “善恶皆天

理”，朱熹最初说：“程子谓善恶皆天理，此句若甚可

骇。”后来，朱熹对此作了解释。
如上所述，据《朱子语类》沈僩戊午以后所闻，

朱熹认为，程颢讲“善恶皆天理”与“善固性也，然恶

亦不可不谓之性也”一样，其中所谓“恶”，都是就气

禀而言，“既是气禀不好，便和那性坏了”，讲的是气

质之性的恶。 与此同时，朱熹还认为，气质之性的善

与恶是相互转化的。
据《朱子语类》所载，问：“程子曰‘天下善恶皆

天理’，何也？”曰：“恻隐是善，于不当恻隐处恻隐即

是恶；刚断是善，于不当刚断处刚断即是恶。 虽是

恶，然原头若无这物事，却如何做得？ 本皆天理，只
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为恶耳。”也就是说，
人性本是善，但反转过来则是恶，比如恻隐是善，但
对坏人恻隐则是恶。 朱熹又说：“本是天理，只是翻

了，便如此。 如人之残忍，便是翻了恻隐。 如放火杀

人，可谓至恶；若把那去炊饭，杀其人之所当杀，岂不

是天理，只缘翻了。 道理有背有面，顺之则是，背之

则非，缘有此理，方有此恶。” 为此，朱熹还说：
“善，只是当恁地底；恶，只是不当恁地底。 善恶皆

是理，但善是那顺底，恶是反转来底。 然以其反而不

善，则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恶皆理’也，然却不可道

有恶底理。”“看《遗书》中‘善恶皆天理’及‘恶亦

不可不谓之性’，‘不可以浊者不谓之水’等语，及
《易传》‘阳无可尽之理’一节，即此义可推矣。 更以

事实考之，只如鸱枭、蝮蝎、恶草、毒药，还可道不是

天地阴阳之气所生否？”这是就善与恶的相互转化

而言。
显然，朱熹既强调人性本善，又用天命之性与气

质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善与恶的相互转化来解读程

颢所言“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善固性也，然
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 以及与此相关的 “善恶皆

天理”。
对于程朱论性与性善论、性恶论的关系，清代戴

震作了深入分析。 戴震以气言性，说：“性者，飞潜

动植之通名；性善者，论人之性也。 如飞潜动植，举
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气类别之。 人物分于阴阳五行

以成性，舍气类，更无性之名。”对于程颢所说“有
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 善固性也，
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戴震说，“此与‘有性善，
有性不善’合，而于‘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亦未

尝不兼；特彼仍其性之名，此别之曰气禀耳”。 因

此，在他看来，“宋儒立说，似同于孟子而实异，似异

于荀子而实同也”。也就是说，程朱论性，从天命之

性讲人性本善，又从气质之性讲“有自幼而善，有自

幼而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善恶皆天理”，看
似讲人性本善，同于孟子而异于荀子，实际上与孟子

异而同于荀子。
事实上，程朱既讲天命之性，又讲气质之性，二

者不可分离，“非判然两物”。 无论是讲天命之

性，还是讲气质之性，都是讲二者的相互结合、相互

统一，而不是将二者分离开来，或只讲天命之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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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讲气质之性。 因此，他们从天命之性讲人性本善

时，包含了从气质之性讲性之有善有恶；从气质之性

讲性之有善有恶时，又是以从天命之性讲人性本善

为前提，因而既不完全同于孟子性善论，又不完全同

于荀子性恶论。 这就是朱熹所谓孟子言性善“论性

不论气，不备”，荀子言性恶“论气不论性，不明”。

三、孟子言性善“论性不论气，不备”，荀子言性恶

“论气不论性，不明”

　 　 二程论性，既讲天命之性，又讲气质之性，二者

不可分离，因此明确讲：“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

论性，不明。”也就是说，不能将性与气分离开来，
“二之则不是”。 对此，朱熹多有解释。

朱熹说：“论性不论气，则无以见生质之异；论
气不论性，则无以见理义之同。”又说：“‘论性不

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盖本然之性，只是

至善。 然不以气质而论之，则莫知其有昏明开塞，刚
柔强弱，故有所不备。 徒论气质之性，而不自本原言

之，则虽知有昏明开塞、刚柔强弱之不同，而不知至

善之源未尝有异，故其论有所不明。 须是合性与气

观之，然后尽。”认为“论性不论气”，只论本然之

性而不论气质之性，就不能知晓人性的差异，所以

“不备”，而“论气不论性”，虽知晓人性的差异，但不

能知晓人性的差异来源于共同的本然之性，所以

“不明”，只有既讲本然之性，又讲气质之性，二者合

而观之，才能对人性有完整的把握。
重要的是，朱熹依据二程所言“论性不论气，不

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对孟子言性善与荀子言性

恶作了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并予以评判。 他说：“孟
子言性，只说得本然底，论才亦然……然惜其言之不

尽，少得一个‘气’字耳。 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
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盖谓此也。” “孟子说性善，
但说得本原处，下面却不曾说得气质之性，所以亦费

分疏……明道云：‘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
不明，二之则不是。’且如只说个仁义礼智是性，世
间却有生出来便无状底，是如何？ 只是气禀如此。
若不论那气，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备。 若只论气

禀，这个善，这个恶，却不论那一原处只是这个道理，
又却不明。” 又说：“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

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 程子谓：‘论性不论

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孟子只

论性，不论气，但不全备。 论性不论气，这性说不尽；

论气不论性，性之本领处又不透彻。 荀、扬、韩诸人

虽是论性，其实只说得气。 荀子只见得不好人底性，
便说做恶。”还说：“孟子说性善，是‘论性不论气’
也。 但只认说性善，虽说得好，终是欠了下面一截。
自荀、扬而下，便只‘论气不论性’了。”“‘论性不论

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孟子终是未备，所以

不能杜绝荀、扬之口。”“若只论性而不论气，则收拾

不尽，孟子是也。 若只论气而不论性，则不知得那原

头，荀、扬以下是也。”显然，朱熹不仅讲荀子言性

恶“论气不论性，不明”，而且讲孟子言性善“论性不

论气，不备”。 据《朱子语类》载，朱熹曰：“论性不论

气，孟子也；不备，但少欠耳。 论气不论性，荀、扬也，
不明，则大害事！”可学问：“孟子何不言气？”曰：“孟
子只是教人勇于为善，前更无阻碍。 自学者而言，则
不可不去其窒碍……至他人，则须先去此碍后

可。”

重要的是，朱熹多讲二程与孟子的差异。 对于

孟子以为人性善而认为才无不善，朱熹《孟子集注》
引二程所言“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
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

愚”，“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

不是”，说：“程子此说才字，与孟子本文小异。 盖孟

子専指其发于性者言之，故以为才无不善；程子兼指

其禀于气者言之，则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

矣……二说虽殊，各有所当，然以事理考之，程子为

密。 盖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

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学者所当深玩也。”

朱熹还说：“孟子之说自是与程子之说小异。 孟子

只见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所谓气禀各不

同……须说到气禀方得。 孟子已见得性善，只就大

本处理会，更不思量这下面善恶所由起处，有所谓气

禀各不同。 后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许多善恶混底说

来相炒。 程子说得较密。 ‘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

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须如此兼性与气说，方
尽此论。”

因此，朱熹非常强调二程对于孟子的完善，说：
“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 至有不善，说是陷溺，是
说其初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 若如此，却似‘论
性不论气’，有些不备。 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

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备了。”又说：“天命之

性，若无气质，却无安顿处。 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

之，则水无归着。 程子云：‘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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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所以发明千古圣贤未

尽之意，甚为有功。”

朱熹反对荀子言性恶，赞同程颐所言“荀子极

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又说“不须理会荀

卿，且理会孟子性善”，以为荀子言性恶“论气不论

性，不明”，“大害事”，同时又不满于孟子言性善，以
为孟子言性善“论性不论气，不备”，“但少欠耳”，其
目的在于引出二程兼性与气的人性论，以发展孟子

言性善。 而且朱熹认为，他所推崇的、与孟子言性善

不同的、兼性与气的人性论，与他的太极阴阳之理气

说相一致。 他说：“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

兼气质而言，要之不可离也，所以程子云：‘论性不

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而某于《太极解》亦
云：‘所谓太极者，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乎阴

阳而为言。’”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推崇二程兼性与气的人性

论，其中性与气并不是并列的二物，而是不离不杂融

为一体，亦即太极阴阳之理气关系。 其中天命之性，
即本然之性，为未发，为本，为“继之者善也”，为人

性之共同本原；气质之性，为已发，为用，为“成之者

性也”，有善有恶，各有不同。 它不同于孟子只就天

命之性言性善，而是又言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也不同

于荀子只就气质之性言性恶，而是又言天命之性为

善。 这就是兼性善与性恶于一体，是对孟子言性善

与荀子言性恶的统合。

四、余论

对于孟子言性善与荀子言性恶，程颢反对将性

善与性恶对立起来，强调善与恶的相互转化，讲“有
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

谓之性也”以及与此相关的“善恶皆天理”，可以兼

容孟子言性善与荀子言性恶；程颐则明显推崇孟子

言性善而反对荀子言性恶，讲“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虽荀、扬亦不知性”，“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
大本已失”。 朱熹言心性，虽从二程而来，但也略有

差异。 对于孟子言性善，朱熹既有吸取，将之定格为

天命之性，又有批评，以为“论性不论气，不备”；同
样，对于荀子言性恶，也既有吸取，将之定格为气质

之性，又有批评，以为“论气不论性，不明”。 然而，
在程朱人性论的理论结构中，由于孟子言性善被定

格为天命之性，占主导地位，因而其所受到的批评被

忽略，程朱人性论甚至被等同于孟子的性善论；与此

不同，由于荀子言性恶被定格为气质之性，居次要地

位，因而其所受到的批评被夸大，程朱人性论甚至被

视为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相反，尤其是程颐所言

“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被看作程

朱排斥荀子性恶论的重要证据。
儒家言“大本”，可见《中庸》所言“喜怒哀乐之

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对此，郑玄注曰：
“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

自此出也。”孔颖达疏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者，言喜怒哀乐，缘事而生，未发之时，澹然虚

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者，言情欲未发是人性初本，故曰‘天
下之大本也’。”朱熹《中庸章句》注曰：“喜、怒、
哀、乐，情也。 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

中……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

体也。”朱熹还说：“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

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
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 皆天理之自然也。 妙

性情之徳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

也，天理之主宰也。”既然“大本”即天命之性，那
么孟子言性善，即就天命之性而言，就是“大本”；而
荀子言性恶，只言气，只是就气质之性而言，而不言

性，不言天命之性，这就是所谓“荀子极偏驳，只一

句‘性恶’，大本已失”。 因此，朱熹对孟子言性善与

荀子言性恶的统合，不是并列地将孟子性善论与荀

子性恶论相加起来，而是纵向地由孟子言性善方有

荀子言性恶。
与此同时，在程朱那里，孟子言性善与荀子言性

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的差异只在于“论性不论

气，不备”与“论气不论性，不明”的差别，而且性与

气并不是并列的二物，而是不离不杂融为一体，所
以，性善与性恶是统一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程朱所

建构的兼性与气的人性论，实际上消解了孟子言性

善与荀子言性恶的对立。
因此，在程朱人性论的理论结构中，虽然孟子言

性善占主导地位，荀子言性恶居次要地位，由孟子言

性善而有荀子言性恶，但是，无论是荀子言性恶，还
是孟子言性善，都是吸取与批评的对象和材料；也就

是说，朱熹的统合，并不是调和，而是既有吸取又有

批评，并通过这一途径而有所创新，这可以为今人

“统合孟荀”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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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解读与传承，学者多

采纳吸取的方式，回避批评的方式；其实吸取与批评

是不可分割的，缺乏批评的统合，只能导致调和。 因

此，今人借鉴朱熹对孟子言性善与荀子言性恶的统

合，既可以借鉴其对于孟、荀的吸取，也可以借鉴其

对孟、荀的批评；既不要忽视朱熹对于孟子言性善的

批评，也不要夸大朱熹对于荀子言性恶的批评，尤其

要看到程朱在言“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

已失”的同时，又讲“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

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善固性也，
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此是气质之性”以及与此相

关的“善恶皆天理”等对于荀子言性恶的兼容，从而

真正理解朱熹依据二程所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
气不论性，不明”，在对孟子言性善与荀子言性恶的

吸取和批评中，实现“统合孟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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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宋易河洛学的传承脉络：从刘牧到程大昌

白 发 红

摘　 要：宋易河洛学围绕着“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问题而建立，《河图》与《洛书》的关系也是它必须面对的问

题。 宋易河洛学开始于《易数钩隐图》，从刘牧到程大昌，他们都认为“图九书十”。 《易数钩隐图》可分为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以形而上下区分《河图》《洛书》，第二部分引入《洪范》以与《洛书》相配，第三部分认为《河图》就是

“参伍”之数。 《易数钩隐图》承认圣人则《河图》《洛书》而画卦作《易》，但没有详细展开。 程大昌认为，《河图》为
本、《洛书》为用，并以《说卦传》“乾坤生六子卦”为核心，统一了《易传》中诸种圣人作《易》的说法，解决了刘牧系

河洛学“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河图》《洛书》；刘牧学派；程大昌；作《易》；《洪范》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１５－０７

一、引言

宋易河洛之学成立的经典依据有三，均见于

《易传》。 一是《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

之。”二是《系辞下》：“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

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类万物之情。”三是《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

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宋人的视域中，第
一条证明《河图》《洛书》源自圣典而具有权威性，第
二条说明伏羲仰观俯察而作八卦，第三条是伏羲画

卦的具体过程。 圣人之则《河图》 《洛书》就是仰观

俯察，或者说《河图》《洛书》是仰观俯察最为重要的

对象，圣人则《河图》 《洛书》画卦作《易》的具体过

程就是太极→两仪→四象→八卦。 因此，宋易河洛

之学的根源性问题意识就是，探究《周易》是如何被

圣人创作出来的。 换言之，在宋代易学家追寻《周
易》创作的根源问题时，他们发现并凸显了《河图》
《洛书》的重要性。

对宋代图书易学源流的考证是团迷雾，朱震

《汉上易传》中的传承谱系只能视为他的一家之言，
而非宋易史实。 但是，朱震之说的价值在于他把宋

易图书之学分为三类：刘牧的《河图》 《洛书》，周敦

颐的《太极图》，邵雍的《先天图》。①因此，抛开朱震

破绽百出的传承谱系不论，宋易河洛学的开端非刘

牧及其学派莫属。 然而，刘牧易学的命运迥异于周、
邵两家，这主要归因于朱子易学在后世巨大的影响。
朱子对周、邵两家易学多继承吸收，而对刘牧则是批

评，并且采信蔡元定之说，颠倒刘牧之《河图》 《洛
书》，在《易学启蒙》中塑造了一个“臆见”的刘牧。②

然而，朱子与蔡元定的批评，并没有对刘牧之学

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第一，刘牧之学在朱子之后的

流衍，堪称长远；第二，朱、蔡的河洛学仍遵守刘牧的

问题意识和致思理路。 因此，不妨将宋易河洛学的

传承分为两个脉络，即刘牧至朱子和刘牧至程大昌。
刘牧系河洛学和朱子系河洛学得以区分的关键为

《河图》《洛书》与九数图、十数图的匹配问题。 前者

认为《河图》为九数图、《洛书》为十数图，持“图九书

十”说；后者认为《河图》为十数图、《洛书》为九数

图，持“河十洛九”说。 这种看似任意的区分， 关涉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０８
作者简介：白发红，男，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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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河洛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河图》与《洛书》的区别

与联系是怎样的？ 而另一个核心问题则是，圣人如

何则《河图》《洛书》画卦作《易》？
笔者曾就这两个问题对朱子系河洛学做了一番

考察③，本文则是对刘牧系的研究。 由于文献不足

征之故，本文的研究只涉及刘牧、程大昌二人。 就上

述两个核心问题而言，二人之河洛学可视为宋易河

洛学的逻辑展开。

二、《易数钩隐图》中的《河图》与《洛书》

《易数钩隐图》的作者是刘牧，而北宋有两个刘

牧，其一是彭城人，另一是三衢人。 因此，谁是《易
数钩隐图》的作者，早在南宋时陈振孙就有疑惑。
经过郭彧的考证，《易数钩隐图》的作者是彭城刘

牧，而非三衢刘牧，王安石曾为后者作墓志铭。④但

是，《易数钩隐图》文本比作者问题更为复杂，在展

开具体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文本进行细致分析。
１．《易数钩隐图》文本分析

刘牧在《序》中对《易数钩隐图》的写作意图以

及自己的易学观有着说明：
　 　 夫易者，阴阳气交之谓也。 若夫阴阳未交，
则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则万物安从而生哉？ 是

故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八卦，重卦六

十四卦，于是乎天下之能事毕矣。 夫卦者，圣人

设之，观于象也。 象者，形上之应。 原其本，则

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

之宗矣。 是故，仲尼之赞易也，必举天地之极

数，以明成变化而行鬼神之道。 则知《易》之为

书，必极数以知其本也……今采摭天地奇偶之

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

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

易晓耳。⑤

综观《序》文，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基于《易传·
系辞上》“易有太极”一章，刘牧对八卦及六十四卦

的形成有所说明；第二，在象数关系上，刘牧认为数

比象更为根本，并且通过“极数”可以探究《周易》的
本质；第三，《易数钩隐图》一书以图式的方式诠释

的是，“太极生两仪”到《复》卦的内容。 郭彧通过第

一点与第三点断定现存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只有

《卷上》与《卷中》是刘牧的作品，其中不涉及《河
图》《洛书》，《卷上》与《卷中》之所以出现《河图》
《洛书》的字眼，是遭到后世增窜的结果。⑥

平心而论，《易数钩隐图》中《卷上》与《卷中》
的确可以认为是刘牧本人的作品，并且《卷上》 《卷
中》的思想内容的确与《卷下》有所区别，但《易数钩

隐图》的增衍恐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李觏在

《删定易图序论》中说：
　 　 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 因

购牧所为《易图》五十五首，观之则甚重复，假

令其说之善，犹不出乎《河图》、《洛书》、《八

卦》三者之内，彼五十二皆疣赘也……别有一

本，黄黎献为之序者，颇增多诞谩，自郐以下，可
无讥焉。⑦

郭彧认为黄黎献增衍《河图》 《洛书》入《易数钩隐

图》，依据就在李觏此文。⑧但是黄黎献“增多诞谩”
的只是另一个本子，李觏所购的本子中已然包含有

《河图》《洛书》图式。 因此，《卷上》 《卷中》的《河
图》《洛书》为增衍的说法，并不稳妥。

现存《易数钩隐图》文本可分为四个部分：《卷
上》《卷中》 《卷下》及所附的《易数钩隐图遗论九

事》。 《遗论九事》也题为刘牧撰，但是其表达的内

容也与前两卷不尽相合。 在李觏的时代，刘牧一系

的易学“其说日不同”，几乎到了日新月异的地步，
谁增谁衍，已不可考。 或许，可以将《易数钩隐图》
理解为刘牧学派即刘牧及其弟子后学共同的作品，
其中的抵牾之处可视为刘牧一系易学发展变化的结

果。 因此，分辨出《卷上》 《卷中》 《卷下》 《遗论九

事》之异同，不仅可以考见刘牧自身的思想，还能更

进一步了解刘牧一系河洛学的丰富内容。
２．《河图》与《洛书》的关系

郭彧以《卷上》《卷中》为刘牧《易数钩隐图》之
原本，《卷上》确实极少《河图》《洛书》等字眼，只各

一见，分别在《两仪生四象第九》：“夫五，上驾天一

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

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

数耳，斯则两仪所生之四象”⑨；《两仪得十成变化

第十一》：“此乃五行生成数，本属《洛书》，此画之

者，欲备天地五十五数也”⑩。 前者确立《河图》为

四十五数即九数图，后者确立《洛书》为五十五数即

十数图。 至于《河图》《洛书》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
则没有展开。

但在《卷中》之《七日来复第四十六》之后的部

分，有关《河图》《洛书》关系的讨论得到集中展开：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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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则地六而上谓之道，地六而下谓之器也。
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止有四象，未著乎形

体，故曰“形而上者谓之道” 也。 天五运乎变

化，上驾天一、下生地六，水之数也……地十应

五而居中，土之数也。 此则以著乎形数，故曰

“形而下者谓之器”。 所谓象之与形者，《易》
云：“见乃谓之象”，《河图》所以示其象也；“形

乃谓之器”，《洛书》所以陈其形也。 “本乎天者

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故曰：“河以通乾出天，
洛以流坤吐地。”《易》者韫道与器，所以圣人兼

之而作， 《易经》 云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

之”，斯之谓矣。 且夫《河图》之数惟四十有五，
盖不显土数也。 不显土数者，以《河图》陈八卦

之象……《洛书》则五十五数，所以成变化而著

形器者也。 故《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洛

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

第一，《河图》与《洛书》是象与形的关系，《河图》为
象，《洛书》为形；第二，象、形之别同时也就意味着

形而上、形而下之分，也即是道器的区分；第三，《易
经》包道器之全，因此圣人作《易》要同时取法于《河
图》《洛书》，这意味着《河图》 《洛书》出于同一时

代；第四，《河图》之象为四象，《洛书》之形为五行，
因此《河图》 《洛书》之别也是四象与五行之别；第
五，《河图》为四十五数，《洛书》为五十五数。 要言

之，《卷中》与《卷上》都持“图九书十”说，在《卷中》
看来，《河图》《洛书》是形而上、形而下的区别，也是

象与形的区分。
而在《卷下》，卷末附有《龙图龟书》上下二论，

亦是一篇专门谈论《河图》《洛书》的文字：
　 　 《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

之。”此盖仲尼以作《易》而云也。 则知《河图》、
《洛书》出于牺皇之世矣……“洛出书”非出大

禹时也。 《书》云：“天锡禹九畴”者，盖是天生

圣德于禹，诚明洛书之义，因第而次之，垂范后

世也。 今《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
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

行生成之数也。

《书》之九畴惟五行，是包天地自然之数，
余八法皆是禹参酌天时人事耳，则非龟所负之

文也……《河图》，八卦垂其象也，故可以尽陈

其位。 《洛书》，五行含其性也，必以文字分其

类。 伏牺之世，世质民淳，文字未作，故九畴莫

得而传也，但申其数耳……（《龙图》）虽兼五行

而有中位而无土数，惟四十有五，是有其象而未

著其形也，惟四象八卦之义耳。 《龟书》乃具五

行生成之数，五十有五矣。 《易》者包象与器，
故圣人资《图》《书》而作之也。

同《卷中》一样，《卷下》也认为《河图》 《洛书》出于

同一时代，均为伏羲画卦作《易》所则。 并且《卷下》
还采信了刘歆的说法，刘歆之说见诸《汉书·五行

志》：“虙羲氏继天而王，河出图，则而画之，八卦是

也。 禹治洪水，锡 《洛书》，法而陈之， 《洪范》 是

也。”这是《卷中》不曾有的，但对后世的河洛易学

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引入刘歆之说后，《河图》
与《洛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第一，既认为

《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又认同《洛书》与

《洪范》的关联，那么《洛书》是否再一次出现于大禹

之世？ 《卷中》显然否定了此种看法。 《卷中》认为，
《洛书》只与《洪范》之五行畴直接关联，而其他八畴

则是大禹通过“参酌天时人事”后的自我创作。 第

二，不同于《卷中》《河图》唯四象、《洛书》唯五行的

观点，《卷下》认为《河图》兼具四象八卦与五行，只
不过伏羲时尚未有文字，五行之义不彰，直到大禹之

时，才因之而推衍为五行。 如此，《河图》可兼《洛
书》，《洛书》既然只是五行生成之数，那么圣人作

《易》何必则《洛书》？ 这是《卷中》没有回答的问

题。 第三，《卷下》也认同《卷中》 《河图》为象、《洛
书》为形的区分，也认为“《易》者包象与器，故圣人

资《图》《书》而作之也”。 第四，《河图》（或《龙图》）
为四十五数，《洛书》（或《龟书》）为五十五数，亦同

于《卷中》之说。 由此可见，《卷下》是在《卷中》的

基础上，引入刘歆之说，使得《卷中》的河洛易学得

到进一步的增衍。
在《遗论九事》中，亦有关于《河图》的论述，但

是却没有涉及《洛书》：
　 　 昔虙牺氏之有天下，感龙马之瑞，负天地之

数出于河，是谓《龙图》者也。 戴九履一，左三

右七，二与四为肩，六与八为足，五为腹心。 纵

横数之皆十五，盖《易系》所谓“参伍以变，错综

其数”者也。 太皥乃则而象之……

圣人 观 象 画 卦， 盖 案 《 龙 图》 错 综 之 数

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河图》（即《龙图》）与“参伍以

变”一节的联系，《遗论九事》认为《河图》就是参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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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数。 参伍之数是包括刘牧在内的这一系河洛易学

家极其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伏羲氏画卦作《易》之具

体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３．《河图》《洛书》与圣人作《易》
《易数钩隐图》之《卷上》，概括言之由三部分组

成，一是对“易有太极”的解释，二是对大衍之数的

解释，三是对八经卦的解释。在《卷上》看来，“易
有太极”一章所述就是圣人画卦作《易》的具体过

程。 但《卷上》对《河图》 《洛书》的描述语焉不详，
我们无法得知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卦作《易》的
具体过程，是否即是“易有太极”一章的内容。 《卷
中》论《河图》《洛书》异同不可谓不详，但对圣人则

《河图》《洛书》画卦作《易》的具体过程缺少说明。
而《卷下》由于引入刘歆之说，大部分篇幅都用来解

释《洛书》与《洪范》相匹配的问题，我们也同样无法

得知圣人如何则《河图》《洛书》画卦作《易》。 反而

在《遗论九事》中，有对则《河图》画卦作《易》具体

过程的说明：
　 　 太皥则（《河图》）而象之，遂因四正定五行

之数，以阳气肇于建子为发生之源，阴气萌于建

午为肃杀之基。 二气交通，然后变化，所以生万

物焉，杀万物焉。 且天一起坎，地二生离，天三

处震，地四居兑，天五由中，此五行之生数也。
且孤阴不生，独阳不发，故子配地六，午配天七，
卯配地八，酉配天九，中配地十。 即极五行之成

数，遂定八卦之象。 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

圣人 观 象 画 卦， 盖 案 《 龙 图》 错 综 之 数

也……原夫八卦之宗，起于四象。 四象者，五行

之成数也。 水数六，除三画为坎，余三画布于亥

上成乾。 金数九，除三画为兑，余六画布于申上

成坤。 火数七，除三画为离，余四画布于巳上成

巽。 木数八，除三画为震，余五画布于寅上成

艮。 此所谓“四象生八卦”也。

第一段引文似以“阳气”“阴气”为两仪，四象则与五

行密切相关。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都是五行生

数，或孤阴或独阳，必须要与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相配而成为五行成数，如此方可生成八卦。 第二段

引文可视为对第一段引文之四象、八卦进一步的解

释，四象即是水金火木（土）五行，五行之水生成坎、
乾二卦，金生成兑、坤，火生成离、巽，木生成震、艮，
此就是“四象生八卦”。 而这与《卷中》中区别四象

与五行的观点不合。
比之《卷上》《卷中》 《卷下》，《遗论九事》对圣

人如何“观象画卦”略做了说明，但是仍然没有形成

一个由太极而两仪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的完整

理路。 并且第二段引文在说明四象生八卦时，把阴

爻处理为两画也是极为不恰当的，对此李觏就有所

批评。另外，在第二段引文中，“圣人观象画卦”并
非仅仅依据《河图》之数，仰观俯察、近取远类也同

样重要。 后者对画卦的重要贡献是确立卦由六画构

成，而且寓含有三才之道。

三、程大昌的河洛易学

《四库总目提要》在讲图书易学源流时，曾为刘

牧易学之传承构造了一个谱系：“其学盛行于仁宗

时，黄黎献作《略例》 《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

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时至今日，黄黎献、吴秘

等人之书早已佚失，唯有程大昌《易原》一书保留了

下来，得以见刘牧易学在宋代的进一步演变。 程大

昌《易原》一书体大思精，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只

涉及其中的河洛学部分。
１．《河图》与《洛书》的关系

首先，程大昌对《河图》 《洛书》之关系的看法，
与他对《河图》 《洛书》之实质的判断有关，他认为

《河图》《洛书》是对天道的模拟，其实质为五行：
　 　 《图》 《书》之写造化，固皆天地五行之数

矣。 而其并数立象有不同者，叠八于四，而生成

相袭者，《书》也。 《书》之五德，则即东南中西

北之五位，而以序相生也。 析四为八而罗立以

宗一五者，《图》也。 《图》之五德则又循北西南

东中五位者，以序相克也。 均之为其模肖五行

焉，相生者顺天而自左旋右，则四时迭进之序

也；相克者逆天而自右转左，则五德交济之原

也。 何为顺？ 木火土金水次此而为春夏秋冬

者，是其左行而右旋者，正与天合也。 何为逆？
处土于中而水北木东固其位矣，金南火西乃与

生之位相反，则皆自右而向左，其行正与天反

也。

可见，就五行的角度来说，《河图》 《洛书》有生克之

别。 《河图》为五行生序，《河图》五行左旋而顺天，
行而为春夏秋冬之四时，其位是木东火南土中金西

水北。 《洛书》五行右转而逆天，其位是土中水北木

东金南火西。 显然，《洛书》模拟的是天道运行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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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河图》则是在《洛书》的基础上，互易金火二

行的方位形成的。 《河图》《洛书》对天道的模拟，具
体说来，就是对“日”和“斗”的模拟：

　 　 日之南也，右行而左旋；斗之南也，左行而

右旋。 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灵各谋，天地乃

并天神而地灵。 然而逆顺合并也者，正其生克

之能相资者欤。 故《书》数率同斗运，而《图》数

则略如日行也。 是《图》《书》也者，正造化秘蕴

而天地寓之象数，以发悟圣人者也。

以“日”“斗”运行的天象知识，来说明《河图》 《洛
书》五行相生相克的特点，意味着为《河图》 《洛书》
找到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其次，程大昌认为，《河图》 《洛书》是一种体用

关系：
　 　 （《河图》）处土于中而水北木东固其位矣，
金南火西乃与生之位相反，则皆自右而向左，其
行正与天反也。 革天行之序而致其矫，夫是以

命之为逆也。

《洪范》之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即《书》
序也。 六府之水火金木土，即《图》也。 方其纪

数，则用本然之序，故初一五行自水至土，颛颛

五行耳，无所预乎人力也。 及其致用，则相克之

理实效乎人。 其曰：“六府孔修。”又曰“水火金

木土谷惟修”者，致用之谓也。

用数也者，倚本数而致功用也，《河图》倒

易水火以明克制，则本数之为用数，此其发端

也。

《洛书》之自一至九，自水生以至金成，皆

以本数居本位，以其未入于用故也。 至《图》数

则异矣，变西金而位之于南，变南火而置之于

西，以著其相克之序者，是其用也。

第一段引文上文已略言之，《洛书》实比《河图》更为

根本。 第二段引文以“本然”“人力”“致用”等词汇

来分判《河图》 《洛书》，并认为从《洛书》五行之序

到《河图》五行之序，是由本而至用的过程。 第三、
四两段引文从“本数” “用数”的角度来区分《河
图》《洛书》，以《洛书》之数为“本数”，《河图》之数

为“用数”，《河图》与《洛书》之间的“本” “用”关系

更为显明。 而这种“本” “用”关系可以表述为体用

关系。 《洛书》以其“无所预乎人力”“未入于用”而
为体，《河图》则以“致用” “效乎人”而为用。 仅就

这一点来看，程大昌之说与刘牧学派有很大不同。

刘牧学派以象为《河图》、以形为《洛书》，将《河图》
与《洛书》区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以体用范

畴表述之，则是《河图》为体、《洛书》为用。 而对程

大昌来说，则恰恰是《洛书》为体、《河图》为用。 之

所以出现这种迥异的理解，是由于对《河图》的规定

不同，刘牧认为《河图》只是四象，由象而形，才可言

《洛书》、五行；程大昌则认为《河图》是相克之序的

五行，是以《洛书》相生之五行为基础而得来的。 换

言之，刘牧认为《河图》更为根本，而程大昌认为《洛
书》更为根本。

最后，程大昌承继“图九书十”之说，认为《洛
书》是天地五十五数，而《河图》则是“参伍”之数：

　 　 《易》虽不言何者为《图》，何者为《书》，而

意指所及可究考也。 其于开物成务，冒天下之

道，则归诸十全数；而成变化、行鬼神，又归五十

五数也。 夫此十全数者，五十五数也，皆 《洛

书》也。 又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

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此“参伍”
即十五也，通参伍而三之，则四十有五者，《河

图》也。

以“参伍”为《河图》，虽然《遗论九事》发之于前，但
没有具体展开。 程大昌则认为，“参伍”就是十五，
十五再三之就是四十五数，四十五数就是《河图》。
这样使得《河图》得到《易传》文本的支撑。 如此，
《河图》《洛书》都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程大昌还采信了刘歆的说法，认为《洛

书》与《洪范》有着积极的关联。程氏认为：
　 　 然则河有《图》而洛又有《书》者，盖天地以

此互写生克而启悟圣人，不厌其详也。 《洪范》
之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即《书》序也。 六府

之水火金木土，即《图》也。

可见，《洪范》不仅与《洛书》有关，还跟《河图》有

关。 《洪范》五行之序，就是《洛书》五行之序；而《大
禹谟》“六府”中的五行之序，则是《河图》五行之序。
因此，《河图》《洛书》不仅都与《周易》有关，而且还

都与《洪范》有关。 并且，程大昌认可刘歆“《河图》
《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的说法，进一

步提出《河图》《洛书》“本为一理”的观点：
　 　 故其（《河图》《洛书》）布列命方不容不异

焉耳，而无害其为同也。 若夫《图》以入衍，衍

以成卦，则四正之位，仍是《书》序，未尝紊乱。
与夫阴阳分明之理，则皆协和无间也……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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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图》 《书》本为一理，而圣人设数以追写其

妙……

故凡天地之数在《书》而全，入衍、入《图》
而减，及其会辑为一，乃遂彼此无二。 此非天地

至理出乎自然，而复乎本然者与！ 故卦象至此

而《易》遂以成也。

《河图》虽是对《洛书》的变革，但是“四正之位”仍

然同于《洛书》之序，从这一点来说，《图》《书》本为

一理。 就数的角度来说，《洛书》数为五十五，大衍

之数为五十，《河图》数为四十五，但是此三者在实

质上均为一，都是天地至理、自然、本然。 朱子也认

为《河图》《洛书》本为一理，但他是站在“理”的角

度上，认为《河图》《洛书》之异不过是唯一之理的不

同分殊罢了。
２．《河图》《洛书》为“《易》原”
程大昌不仅提出“《易》于《图》 《书》固所兼法

也”“《图》也、《书》也，皆《易》原也”的观点，而且还

阐明了由《图》《书》而《易》的具体过程。 程大昌首

先解决了《河图》 《洛书》与“仰观俯察”的关系问

题，他说：“作《易》之初，虽曰仰观俯察、近取远取，
莫不由得。 而其机要出于《河》《洛》两图，特居其总

也。”认为在圣人“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诸事中，
《河图》《洛书》占据有“机要” “总”的位置，凸显出

了《图》《书》对于作《易》的重要地位。
而在作《易》的过程中，《洛书》的作用仅仅是为

《河图》奠定基础，其自身不参与到具体的作《易》过
程之中。 《河图》作为“参伍”之数，三变而成卦：

　 　 参伍之入《易》也，大率三变也。 以四象而

遇天五，是其初也。 夫其四象析数则既十矣。
益以天五，则十五也，是参伍之初入乎用者也。
取一、三、五者而参之，以成其为九，九出而乾见

矣；取二与四而两之，以成其为六，六出而坤见

矣。 以九合六，又十五也，是参伍而再用者然

也。 九贯生七，震、坎、艮出焉；六贯生八，巽、
离、兑出焉；则参伍而三用者然也。 总而言之，
一变……二变而九六有象，乾坤以成，则《易》
之蕴于是乎具矣。 三变而七八对峙，六子以生，
则八卦具而可伸之以为六十四矣。 六十四者

具，而《易》成矣。

《河图》有九数，程大昌认为它们依其奇偶性质，而
具有天地之数的属性。 程氏认为一二三四就是四

象，四象再加天五，其和为十五，就是所谓“参伍”一

变之数。 在这五个数之中，一三五为天数，和为九，
即是乾卦；二四为地数，和为六，即是坤卦。 而六九

之和也恰为十五，这就是“参伍”之二变。 乾坤为父

母卦，可生阳卦震、坎、艮，阴卦巽、离、兑六子卦。 阳

卦之数为七，阴卦之数为八，其和也是十五，为“参
伍”之第三变。 概括言之，这个作《易》的过程为：四
象→乾坤→六子卦（八卦）→六十四卦。 很明显，这
实质上是以乾坤生六子卦为核心，只不过用数的方

式进行了表达。
实际上，乾坤生六子卦是程大昌“作《易》”思想

的实质，《易传》“易有太极”一章的内容也由之而得

到解释：
　 　 若夫一气判而为两仪，则阴阳既已对立为

二矣，其力可以施生而为遽名为天地也，其象当

为乾坤而未遽画为乾坤也。

两仪，天地也。 天以一生水、三生木，地以

二生火、四以金，水火木金有其似而无其体，是

之谓象。 本其象之所出而言，故曰两仪生四象

也。

这两段引文分别是对“易有太极”章之“太极生两

仪”“两仪生四象”的解释，不难发现，程大昌以太极

为气，两仪为天地，天一、天三、地二、地四为四象。
需要注意，两仪之时已点出乾坤，但至“四象生八

卦”的阶段乾坤才能呈现出来。 在对“四象生八卦”
进行解释时，程大昌引入“参天两地”之说，并认为

这是“卦始”，他说：
　 　 参天云者，并天之一三五 而成其为九

也……故圣人画奇以象乎天，而名其爻为九，命
其卦为乾也。 两地云者，并地之二四而成其为

六也……故圣人画偶以象乎地，而名其爻为六，
命其卦为坤也……及其九六既具，而六子也者，
又从九六而得七八焉。 则奇偶相参，八纯卦者

立，而六十四卦由之以成矣。

可见，所谓“四象生八卦”，也就是四象先生出乾坤

二卦，再由乾坤二卦生出八卦。 六十四卦的生成，则
“又取八纯卦者叠而八之”。

乾坤生六子的说法，源自《说卦传》 “乾，天也，
故称父；坤，地也，故称母”一章。 《说卦传》此章的

内容以人伦关系比拟乾坤与其他六经卦之间的关

系，实际上不涉及圣人如何画卦作《易》的问题。 但

是程大昌以此为核心，将《易传》涉及作《易》内容的

所有章节都贯通起来，做到了一以贯之，尽管有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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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松散、逻辑不严谨的毛病，但也是极其不易的解释

创造。 在河洛易学史上，除了程大昌，朱子也做到了

这一点，只不过那完全是另外一种理路。

四、结语

宋易河洛学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伏羲

如何作《易》的问题。 《易传》对于伏羲作《易》有数

种不同的说法，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对这些彼此差异

性极大的说法做出一个统一的解释。 如果说以往的

易学主要围绕《周易》经传的注释而展开，那么宋易

河洛学要解决的则是《周易》文本如何产生的问题。
由此他们找到了《河图》 《洛书》，并努力在《河图》
《洛书》中诠释出伏羲作《易》的具体过程，以与《易
传》其他作《易》之说相一致。 在这个诠释工作中，
唯有刘牧一系的程大昌和朱子一系的朱子，成功做

到了数种作《易》之说的统一。 前者实质上是以“乾
坤生六子卦”为根本内容，来统合“圣人则《河图》
《洛书》”和“易有太极”等诸种说法；后者则把“易
有太极”章理解为“一每生二”的理生气模式，来
规定《河图》《洛书》的实质内容。

宋易河洛学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则是《河
图》《洛书》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刘牧一系

内部众说纷纭。 如刘牧学派认为《河图》为形而上、
《洛书》为形而下，而程大昌则认为《洛书》为本、《河
图》为用。 《河图》 《洛书》的关系问题，还牵涉到

《周易》与《洪范》这两部经典，这一方面的理论成果

主要体现在朱子一系的河洛学。 《洛书》图式与《洪
范》的匹配，对于《洪范》九畴的体系化有着十分积

极的意义。 朱子与蔡沈的《洪范》诠释以“皇极畴”

为核心畴统合其他八畴，与《洪范》对应在《洛书》中
恰好处于中五的位置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 另外，
《洛书》与《洪范》的匹配还有一项成果，就是蔡沈范

数之学的建构，尽管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范数学

的价值与意义恐怕要打上问号，但是它对之后的传

统学术有着不小的影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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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理解为自然历史过程的人工智能∗

余 乃 忠

摘　 要：人工智能自从诞生以来，给世界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革命力量。 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史的必然过程还是技

术发展中的偶然突变，一直备受争议。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史理解为自然史带来的启示，让我们洞察到人工智

能尽管改变了技术史与社会史的预期轨迹，但也以自己的特点与方式诠释了作为“自然史的过程”的矛盾运动及其

全部定律，并为唯物史观注入了新的证据。
关键词：人工智能；自然史；社会史；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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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人类进化史的奇点，人工智能深度改变了

人类的技术进阶和发展形态，加剧了一些专业人士

及社会公众对人类纪的险境与不确定性的担忧。 人

工智能的产生与进化是历史的必然过程还是意外事

件以及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走向，需要唯物史观做

出明确回应。 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

史的过程”思想对人工智能的命运及其人工智能环

境下人类的命运的阐释给予了结构性提示。

一、何种意义上马克思把社会发展

“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何谓“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发展”就

“没有历史”。①“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

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

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②马克

思注意到，印度过去的全部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

征服的历史。 因此，“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

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 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

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

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

了他们的帝国”③。 这样，在马克思定义中的人类史

或社会史就是斗争的历史和内在变化的历史，不是

事件史、活动史和形式变迁史。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

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

自然史的过程。”④这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并不是指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体，而是指一定的经济社

会结构和发展状态。 把经济社会发展理解为“自然

史的过程”，是理解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钥匙。
１．社会发展像自然史一样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

历史过程

人类社会的运动和发展具有像自然规律一样的

内在规律性。 所谓自然规律，首先是指自然界物质

运动的规律，是自然形成、自然发展和自然转化的必

然规定性。 对人类来说，自然规律是摆脱人类意志

的强制性法则。 这种自然界存在的客观规律性也同

样存在于人类社会，即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表

现为一种客观规律。 马克思指出：“社会———不管

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 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

物。 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 决不

能。”⑤即是说，社会史是人的交往史，社会文明的形

态都是在生产、 消费的交互活动中逐级产生和上升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研究”（１９ＢＺＸ００５）。
作者简介：余乃忠，男，长沙理工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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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自然史与社会史都有

客观规律性并不是说自然史与社会史具有内容相同

的规律。
２．社会发展是人与自然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张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理解为“自
然历史的过程”，反对将社会史理解为像自然史一

样的绝对被动型。 马克思指出：“正像一切自然物

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

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

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 历史是人

的真正的自然史。”⑥这种扬弃过程就是作为主体的

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 恩格斯说：“动物也有一部

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

的历史。 但是这部历史对它们来说是被创造出来

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那也是无意识

的。”⑦处于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

态，只有有计划地生产，才能从社会方面把人从动物

界中提升出来。 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

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

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

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
马克思还把历史分为社会史和自然史，并指出

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

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

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但这两方面

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

此相互制约。”⑧即人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

的自然存在物，又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

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而对于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

用程度，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

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

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

痛苦”⑨。
而对于人何时真正有意识、自主地书写自己的

历史，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

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

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

神秘的纱幕揭掉。 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

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

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⑩即人有意识

地控制社会生活过程的物质条件正说明了社会发展

是人与自然矛盾运动的过程。

３．社会发展是有类似自然史总特征的历史过程

尽管社会历史规律不能等同于自然历史规律，
但在总特征上，它们具有相似性。 这个相似性表现

在七个方面。
一是社会历史像自然历史一样是一个漫长的进

化过程。 社会历史像自然史一样既不是在很短时间

内完成的，也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经历无数次新陈

代谢过程。 马克思强调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进化和

发展的过程，是人与自然不断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联系与历史是在一代一代人

的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种物质关系是人

类物质活动的实现形式，并构成了人类全部关系的

基础。
二是社会历史像自然史一样是一个由低级到高

级的进化过程。 即 １３７ 亿年前产生宇宙，４５ 亿年前

产生地球，３８ 亿年前产生生命，５ 亿年前植物与动物

分离。 就生命体的进化来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

法》中做了详细阐释。 最古老的原虫进化出细胞，
细胞构成了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基础，并分化出植物

和动物。 动物又分化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并
形成脊椎动物。 脊椎动物中又进化出一种具有自我

意识的人。 社会形态从奴隶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变迁也说明了这是一个由低向高的进化过程。
三是社会历史像自然史一样并不是直线进化

的，而是曲折发展的。 生物进化并非都是连续缓慢

的过程，也出现过多次突变现象。 社会发展史也表

明，在一些地区并非按照社会形态的一般规律依次

发展，也存在跳跃性的发展。
四是社会历史像自然史一样存在奇点。 大约 ５

亿 ４２００ 万年前到 ５ 亿 ３０００ 万年前的寒武纪，生命

物种大爆发，被生物学家称为生物进化史上的“奇
点”。 人工智能的出现，由于挑战人为自然立法的

地位，也被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奇点。
五是社会历史像自然史一样，虽然具有客观规

律性，但同样也存在偶然性，都符合“偶然中的必

然”的历史辩证法。 如果说恐龙的灭绝是因为小行

星撞击地球，但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时间假如相差一

秒或小于一秒，则撞击的位置就不是现在的墨西哥

湾而是大西洋或太平洋，那么恐龙就不会灭绝，哺乳

动物就不会获得巨大的进化空间，人类也就不会诞

生。 在马克思看来，今天是过去发展的结果，任何偶

然都是历史积累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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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社会形态与自然形态存在相似性。 马克思

曾说：“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

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

列的类型。”马克思用地质的形态类比社会形态，
不仅说明了社会形态的差异性，同时也说明了社会

形态与自然形态存在某种外在相似性。
七是社会史像自然史一样是无限循环的，即自

然界有生有灭，人类文明消失后还会有其他文明在

宇宙中诞生。
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

程”和“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思想，深刻阐明

了人与人的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交换关系为基础

的，社会规律是以人的内在尺度占有“物质交换”的
规定性，社会史本质上是以人与自然矛盾为中心的

矛盾体系的运动过程。 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一种自

然史的过程”，为信息时代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产

物———人工智能的产生与发展规律的解释提供了科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人工智能发展过程的矛盾运动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不能对技术进行控制，技术

有自己独立的发展模式，即技术决定论。 在技术决

定论看来，技术具有自主性，具有独立的发展力量。
同时，技术决定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 技术的自主

性表现为技术有自身的独立发展路线和内在逻辑。
由于蒸汽机和航海技术的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

得到了巨大发展，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建立。 １９７０ 年

代，Ｒａｐｐ（拉普）提出技术分析哲学，批判技术决定

论，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具有文化社会背

景，技术不是本质主义问题。 技术不是自然进化，而
是人有目的的过程，技术活动可以融进社会活动，即
技术是一个历史概念。 而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人

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实践的中介，是现实生产

力，具有中介性、实践性等特征，体现出人和自然界

的交换关系，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机器只是一种

生产力。 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

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根据马克思的理解，技术

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即技术拥有自身的历史逻辑，但并不是技术决定论。

１．信息时代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之间

的矛盾运动导致人的自然力的必然飞跃

使用工具尽管不是人类所独有，但动物使用工

具的种类、范围、程度和进化率远不能和人类相比。
工具的形态是与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在马克思看

来，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

工业的特征。 机器是在工厂手工业分工基础上产生

的。 马克思强调，并不能仅仅用“工具是简单的机

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 （外型上的复杂程度）来理

解工具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要从历史的要素出发才

能把握其本质区别。 机器与工具的区别不仅在于机

器有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三个分工不

同的部分，根本在于以工具为主的工场手工业中，社
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

合；而以机器体系为特征的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

生产有机体，是完全的集体协作，即机器产生了集

体力。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机器人出现，并被迅速投入

大工业。 机器人的本质是一套具有人类活动特点的

自动化系统，工作原理是执行设计者提前设定的工

作程序自动工作。 而智能机器人则是与人工智能

（ＡＩ）结合的工作系统。 两者的区别在于智能机器

人不再仅仅执行设定的程序和工作步骤，而是有自

己的想法，下一步工作向哪个方向由自己决定。 智

能机器人可以解决目前我们无法掌握的大规模和复

杂性问题。 例如，自主机器人可以通过自动搜索广

阔的、未开发的空间来寻找新的对象、配方和答案。
从 １９５６ 年在美国汉诺斯小镇的达特茅斯会议

上提出人工智能（ＡＩ）的概念到今天已经走过了 ６０
多年，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线性渐进过程，而是经历

了提出—上升—冷却—爆发—大爆发几个时期。
１９５９ 年 ＩＢＭ 专家创造机器学习，１９６６ 年 ＭＩＴ 教授

展开首次人机对话，推动了智能概念的深化和运用，
这个时期是人工智能的上升期。 然而，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由于对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理解的争论，
人工智能并没有任何较大建树，于是 ＡＩ 被学术界认

为是一个前景黯淡的学科，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因此

进入了寒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人工智能有了神

经网络、贝叶斯网络、进化算法、支持向量机等机器

学习技术工具的支撑，呈现快速发展，以至于 １９９７
年国际象棋传奇卡斯帕罗夫输给 ＩＢＭ 的“深蓝”后，
人工智能再次进入公共领域。 而 ２０１２ 年则是人工

智能发展史上的不平凡之年，多伦多大学教授、“深
度学习之父”杰弗里·辛顿（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Ｈｉｎｔｏｎ）和同

事们在这一年开发了一个多层神经网络，从此，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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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神经网络为基础的深度学习被运用到语音识别、
图像分析、视频理解等广泛领域，人工智能获得了爆

发式发展。 目前，在计算能力、大数据移动设备以及

共享图像和数据的强大保证下，人工智能不会再次

进入寒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自身作为一种

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 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

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

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 当他通过这种运

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

变他自身的自然。 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

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由于大工业和信息化造就的自然

的变化和人的身体所蕴藏的自然力（体力及其智

力）的释放。 因此说，人工智能的产生是人的本质

的实现过程。 人工智能产生与发展的整个过程及其

任何形态都将在人的控制之下，因为整个过程既是

智能的发展过程，也是人自身自然力同步发展的过

程。 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

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

点。”人的自然力的巨大飞跃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

果，也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２．机器与机器体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促使“物联

性智能”的形成

机器是工具的历史结果，机器群是独立机器的

历史结果。 从工具到机器，再到机器群，它们之间存

在着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 工具推动了机器的形成

与发展，反之，也促进了生产机器的工具的发展。 机

器的增多与改进，推动了机器的集群化，反之，集群

化的机器由于相互的联动与配合，则需要单个机器

的改进。 而当机器集群化达到一个特定历史阶段

时，集群的机器则形成机器体系。 这个历史的形成，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

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

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
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 即

是说，当整个生产过程都可以由机器进行流水线完

成的时候，机器体系才真正完成。 大工业似乎完成

了真正机器体系的实现，然而，这种机器体系仅仅是

真正机器体系的一级系统，真正机器体系需要三级

系统才能完成。
一级机器体系相比过去的独立机器和机器群而

言是自动化的、连续的、高效的，但它是局部生产的、
初级机器体系的；二级机器体系是物联的、扩大局部

生产的、基本机器体系的；三级机器体系是人机合一

的、完全自主的、全面生产的、完全机器体系的。 机

器与机器群的发展，推动一级机器体系发展的要求，
而一级体系的形成则要求机器和机器群以更适应机

器体系的连续性、物联性、高效性发展，机器的智能

就被提出来。 随着机器智能的发展，一级机器体系

有向二级机器体系发展的要求和可能，随着二级体

系的发展，需要对组成二级机器体系的机器和智能

体进行升级。 随着智能体的发展，二级机器体系有

向三级机器体系发展的需求和可能性，此时，三级机

器体系在机器与机器体系的矛盾中实现真正的机器

体系。 从技术本质来看，真正机器体系的实现是信

息与大数据让人类进入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物与

物之间的这种超联结性使人感到生活从未有过的高

效、高质和高能，符合人的本质的发展对联系的要求

和对智慧的理解。 于是，一种被定义为“物联性智

能”进入人类世界。
３．社会有机体的客观性与生产有机体的客观性

之间的矛盾运动引发人类有机生活的智能表达

生产有机体是马克思解释社会生产变迁过程的

重要概念，是指人类的生产的组织体系。 由于这种

组织体系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紧密，从而呈现出有

机性。 人类古老的生产有机体十分简单，是以自然

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或被统

治的关系为联系，这种关系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

神秘性没有揭开，所以大都是以宗教形式呈现出来

的，从而，这种生产有机体没有客观性。 随着人类组

织生产能力的提升，特别是第一、二、三次科技革命

的爆发，自然力以前所未有的大工业和机器群形式

展示在人的生产与生活之中。 这种生产有机体的客

观性大大增强，人们以生产活动的丰富感性获得了

这种客观性。 而自然力的宗教性、人与人关系的宗

教性，则随着机器的快速转动被人与人之间赤裸裸

的资本关系所粉碎。 因此，马克思说：“在机器体系

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

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

资本占据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客观性推动了生产

有机体的客观性，反之，生产有机体的客观性也推动

了人与人联系的有机性及其客观性。 生产中机器体

系的信息化形成的紧密联系性，很快扩展到生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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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的紧密联系性，打开了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和

有机性空间。 而社会生活的有机性的需求侧向机器

生产有机体的供给侧则提出了进一步的供给要求。
社会有机体与生产的机器有机体供求之间的矛盾，
推动了具有有机性本质的智能机器、智能生产、智能

交往、智能生活这一系列客观性的诞生。
４．社会人的身体器官与大脑器官之间的矛盾运

动推及人类智能的外化与升级

虽然图灵于 １９５４ 年就已经去世，但他提出的著

名命题“机器能思维吗？”（“Ｃａ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ｉｎｋ？”）却
成为人工智能新纪元无法避开的元问题。 关于这个

问题的争论目前大都被放在形而上学的框架中，因
此很难获得科学性结论，即使有预测性结果，也毫无

启发性意义。 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人的生

产器官的形成史”中的矛盾运动去把握，才能获得

答案。
人体的器官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矛盾推动了人类

的器官的进化。 人类大脑只有 １％的基因不同于黑

猩猩，这个不同的基因被称为 ＡＲＨＧＡＰ１１Ｂ，正是该

基因让人类拥有更大的大脑和更高级的智慧，从而

成为地球的主人。 ＡＲＨＧＡＰ１１Ｂ 不仅存在于现代人

类基因组中，也同时存在于尼安德特人和杰尼索娃

人中，他们是人类的远古近亲。 大自然这个似乎偶

然性的变异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 因为古人类最早

与黑猩猩有差异的是手和脚等身体器官，而不是大

脑。 而人脑不能满足身体其他器官功能的发挥，于
是，人脑必须进化以适应身体其他器官的需要。

语言之所以出现，就是人的身体交往能力的提

升，需要语言器官的配合。 而语言器官（人体发音

部分）本质上是人脑器官，语言的出现实质上是人

脑的进化，即语言的出现是人的身体所需要处理的

信息与人脑所处理信息能力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所

致。 语言出现后，人类个体之间的信息得到快速分

享，这极大地增强和加速了人类创造信息的能力，同
时也促进了身体其他器官的进一步进化。 需要注意

的是，语言体系在不断更新，这是生命演化的动力所

致，但更新后的语言又成为人类新的进化动力。
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现，是以大工业和机器体系

为基础的。 在此前提下，人的身体及其延伸能力得

到了巨大的增强，产生出大量的工业信息、科学信息

和生活信息，而此时人的大脑已经无法适应这个爆

炸性的信息量，即失去处理这种巨大信息量的能力。

此时，人的大脑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人的身体器官

及其延伸（机器、机器人）所产生出来的信息处理需

要。 人工智能就是这种需要的必然产物。 而我们对

智能的理解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机器力的

增强和自动化部分，即人的身体功能延伸部分；另一

个是智能部分，即人的大脑延伸部分。 人的大脑延

伸部分主要包括对信息的认知部分和处理信息部

分，整体上都属于对信息的处理能力。 两个方面的

矛盾运动实际上就是第一个方面的发展需要第二个

方面进行调整。 同时，第二个方面的突破也会促进

第一个方面的进一步突破。 人类的学习机制也是同

样的原理。 今天人类为什么需要学习更多、更先进

的学习方法，就是由人的身体生产器官进化需求推

动的。
５．生物学与物理学进展之间的矛盾运动造就人

机合一的超人类的诞生

人工智能与传统技术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其具

有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更在于

它与生物学的高度结合，直接推动人自身的生物革

命。 生物学与物理学的进展不平衡的矛盾运动推动

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作为机器学习的子领域，
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近年来取得突破的主要技术支

撑。 而深度学习是受人类大脑结构的启发而产生

的，因而被称为人工神经网络。 它由排列成层的人

工神经元（函数）组成，这些函数将信号传输给其他

神经元，一层传输到另一层，网络自动从数据中提取

经验和规则实现决策任务。 深度学习的发展反过来

推动了人类对自己大脑神经网络的研究。 而深度学

习面临大量高质量数据依赖和适应力差的局限，一
旦人类神经网络的生物学研究取得突破，必将对新

的机器学习带来深远影响。
我们当前的遗传信息与 ４ 万年前的人类祖先相

差无几，但是人类的物理学意义上的发展非常迅速，
比如，人类已经可以通过心念操纵机器，让机器功能

成为人类身体的机能，这使得基因无法及时适应人

类发展。 此时，生物学必然发生重大革命。 ＤＮＡ 测

序加深了我们对生物学原理的理解，基因编辑不仅

用于治疗疾病，还用于直接改造生物遗传信息，彻底

改变了生物的自然进化进程。 计算技术则加速了生

物学的发现，生物技术研究机构正在利用大数据技

术、机器人进行基因分析。 反之，生物技术促进了脑

机接口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纳米机器人在人体内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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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工作效率。
人工智能在医学上应用的需求推动了生物学和

物理学的矛盾运动和共同发展。 生物学革命与物理

学的机器革命的结合，则是未来人工智能的根本发

展方向。 《自然—生物技术》 （Ｎａｔｕｒ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发表一项研究，美国维克森林再生医学研究所

（ＷＦＩＲＭ）研究团队宣布，使用生物工程技术修复的

“人造子宫”让兔子产下了存活的后代。 ２０１６ 年，他
们在《自然—生物技术》发文称，使用一种复杂的、
特别定制的三维打印机打印出耳朵、骨骼和肌肉结

构，可以取代受伤或病变的组织。 接下来，他们开始

尝试制造肾脏、心脏等更复杂的人工器官。 这些人

造器官与人的自然器官具有极强的生物黏合性。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该团队宣布与物理学结合发明了一种

具备多种类器官组织的芯片，能用于快速检测候选

药物对人体的毒性。这些成果为人机合一的可能

性和多样化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
智能和人工智能之所以难以定义，是因为其具

有多重含义。 围绕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矛盾运动的种

类直接影响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理解。 人作为一种自

然力与自然物质之间的矛盾运动为人工智能的产生

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机器与机器体系之

间的矛盾运动形成了人工智能的关系基础；社会有

机体的客观性与生产有机体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运

动注解了人工智能的有机性；社会人的身体器官与

大脑器官之间的矛盾运动产生了智能形态的多样

性；生物学与物理学进展之间的矛盾运动为新人类

物种的产生与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这种矛盾运动

机制就是人工智能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也是

人工智能之所以被“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

主要依据。

三、人工智能的历史命运与结局

人工智能从其发展的特点和进化步骤来看，都
是在人对自然的认识基础上和过去科学发展的基础

上产生的。 它的出现是历史的结果，其风险仍是人

的创造物的风险，其命运和结局与人的命运和结局

紧密联系。
１．并不存在独立于人的发展的人工智能的自我

发展

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最大风险在于失去人的控

制，自我独立发展并统治、奴役人类。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ＳｐａｃｅＸ）ＣＥＯ、特斯

拉公司（Ｔｅｓｌａ） ＣＥＯ、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ｋ 公司（专注脑机接口

技术）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

表示，人工智能或不仅属于人类。 若需完成特定目

标，而人类挡在路上，它们会义无反顾地清除障

碍。这种担心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把握人与智能

的关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不成熟的理

论一定是与不成熟的生产、社会关系状况相适应的。
人们需要解决社会的弊端，但解决问题的办法还隐

藏在不发达的现实关系之中，而有些人强行从头脑

中发明出来，并进行宣传和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

会。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

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

幻想。”

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智能的意识问题，
而从传统上看，意识是人脑的特有功能。 现在人工

智能的智能与意识首先是从类人的智能与意识开始

的。 而人工智能尽管在人脸识别、无人驾驶、医疗诊

断等领域获得巨大突破，但根本性的问题，即智能的

自我意识问题，并没有任何进展。 其中原因不仅在

于算法和电子技术本身发展的历史局限，更在于我

们人类对于自身的大脑还知之甚少，可以说冰山一

角还没有达到。 尽管人类已经知道大脑不同的区域

存在不同的功能定位，但究竟是如何分布的，是各自

独立工作还是需要相互协调工作，以及工作机制是

什么，远没有认识清楚。 １９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生

理学家卡米洛·高尔基通过硝酸银染色法证实，人
的大脑神经系统是一个完整、连续的网状结构，并提

出中间不存在断点，也不存在任何 “独立神经细

胞”。 另一位西班牙科学家拉蒙·卡哈尔则持完全

相反的观点，他提出每个神经细胞都是独立存在的，
神经细胞的轴突与其他细胞之间存在缝隙而非紧密

连接。 一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电子显微镜问世以

后，人们才最终确定神经元学说的正确性。 但神经

网络理论也并非完全错误。而对于人脑的记忆，其
记忆过程中神经元的工作机制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领

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瑞士神经科学家 Ｈｅｎｒｙ
Ｍａｒｋｒａｍ 在 ＴＥＤ 大会上向公众宣布了一个惊人的

宏大计划，他要在了解大脑结构的基础上，用计算机

创建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模拟人脑的 ８６ 亿个神经

元和 １００ 万亿的突触， 用来揭示意识的本质。
Ｍａｒｋｒａｍ 表示，研究一旦成功，将对整个人类带来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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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义。 但 １０ 年过去了，投入了 １０ 亿欧元，却并没

有任何进展。 有学者指出，别说人脑，实际连一只蠕

虫的大脑目前也模拟不出来。由此可以看出，人脑

研究的停滞不前，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的突破，难以

成为研究者近期的目标。 即是说，人工智能无法摆

脱人对自身的理解和自我的发展而获得发展。
２．最适合人类本性的物质交换将成为人工智能

的最高本质

马克思分析了一切社会形式和生产方式，包括

文明社会的人像野蛮人一样，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

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 这种与自然进行

物质交换的斗争随着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而扩大。
在这个必然王国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

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

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

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

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

质变换”。 因此说，人工智能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也

是因为人的需要与自然物质交换进行斗争的必然王

国过程。
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是以万物赋能、万物赋智

为目标，因而是在最接近人的需要、人的发展，特别

是人的本性上进行技术革命。 这种技术的本质仍然

是提高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从而发展人与自然、人
与人的关系。 因此说，人工智能是真正面向最适合

于人类本性的物质变换，这既是必然王国的继续，也
是自由王国的开始。 由于 ＡＩ 目前仍处于“弱人工

智能”时代（可以说是数据智能时代），ＡＩ 的实现主

要是依赖计算机的巨大算力和巨大的存储能力，但
在未来的发展中，ＡＩ 将可能融入逻辑、思维等人类

本性的内容。 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每

１０ 年都会看到不同技术的统治：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知识型系统、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贝叶斯网络、２１ 世纪

００ 年代的矢量机器以及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的神经网

络。 ２１ 世纪 ２０ 年代应该也不例外，深度学习时代

可能很快就会结束。
从人工智能对人自身生命与学习能力方面看，

科学家的目标，除了在未来创造大量纳米机器人，让
它们自动且不间断地在身体内巡逻，寻找各种疾病

信号，可以把病原体、肿瘤等一系列免疫系统错误进

行修正，还将让大量纳米机器人覆盖人的大脑，构成

一个电极网，进而形成新的大脑皮层，直接读取或输

入大脑信号，最终做到人与人之间、人类与机器之间

自由传输思想、下载思维，在短时间内拥有大量的知

识和技能，获得一般人类无法拥有的超能力。 尽管

纳米机器人与脑机接口的发展尚有很多技术难题需

要克服，但其发展方向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无

限的可能。 最好的科技，是让你感受不到科技的存

在。 ＡＩ 终将如此。 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人机交互的

需求越来越取向于简单化、多样化、智能化和人性化

发展。
３．人工智能的结局与人类思维着的精神同步

人工智能哲学需要直面人与智能的关系、人工

智能将走向哪里的严峻问题。 人工智能在人类未来

生产、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前景，需要从社会历史的进

程中考察机器的地位从而获得启示。
从生产关系的发展来看，机器不仅是人类劳动

实践的中介，也是社会关系的中介。 马克思指出：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还从根本上是资本关系的

形式上的中介，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

革命”。 在机器产生之前，工人和资本家都因为各

自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获得自由，工人通过出

卖劳动力和资本家形成契约。 机器产生后，童工也

成了契约的一部分，工人出卖妻子和儿女而成为奴

隶的贩卖者，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重大

变革。 作为最先进的机器，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同样会引发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雇佣平衡的契约

被打破。 智能机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代替人

工劳动，从而加剧无产者的贫困和资本主义制度的

内在矛盾，加快资本主义的灭亡。 而在社会主义制

度内，人工智能以人工劳动时间的减少和技术的共

享本性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 从长远来看，在全球

全部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人工智能将会

以更新的发展速度和状态促进人的潜能的进一步的

解放。
从技术风险及其管控来看，人工智能产生的风

险的种类及其程度是过去一切人造物产生的风险难

以企及的。 以智能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智能技术主

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重大风险：一是人类物种的风险，
无论是基因编辑还是人机接口、人机合一，都会面临

人类物种的生物安全风险；二是智能武器的风险，它
对于人类和地球具有更加灾难性和不确定性的危

险。 目前一些国家已经在研发智能化的生物武器和

生物化的智能武器，比如，通过收集数百万个小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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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拍摄视频，精准识别其中的人脸和物体，通过

纳米机器人进行精准打击。 一些国家、国际组织已

经注意到这两大风险，颁布了一些相关法律和国际

条约，但其风险依然存在。 人类被自己的创造物所

毁灭的历史事件存在发生的可能。 从历史经验来

看，人类从整体上具有管控自己创造物的能力。
从历史的最终结局来看，作为人的智慧产物的

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结局，将与人类思维着的精神

同步。 在恩格斯看来，宇宙世界永恒运动的循环时

间是我们的地球年所无法度量的。 在宇宙循环尺度

上，“有机生命的时间，尤其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然

界意识的人的生命的时间，如同生命和自我意识赖

以发生作用的空间一样，是极为有限的”。 人工智

能无论以何种形态发展，它终究是人类思维着的精

神的产物，无论经过多长时间，都是人类精神活动的

一部分。 人工智能的产生、发展及其以任何形式从

地球走向太空，都意味着人类对自身生命形式的突

破和对人类（个人和人类纪）极为有限的生命时空

的克服。

四、结语

恩格斯说：“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

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

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 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

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

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

造。”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提示下，人工智能介入

的人类社会改造史才是一个科学社会史。 人工智能

开辟了一个新的文明，与旧文明之间的差异超过了

新旧石器之间的变差。 人工智能的生成过程及其矛

盾运动确凿地说明了作为技术的奇点不是历史的外

在物，而是历史本身的唯物主义的必然环节和逻辑

结果。 它延续了历史的总趋势和对历史总体质料的

依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充分传达，因而必然被“理
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也因此是人类加以改造

的历史的自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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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清代河南乡规民约碑刻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作用
韩 文 甫　 　 　 李 　 霖

摘　 要：乡规民约是清政府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它由乡村里长首事主持，村民议定，报县批

准，立碑公布。 依据其内容可分为综合治理和专项治理两类，它将礼治与法治融为一体，以封建宗法礼教为指导思

想，以劝善惩恶、广教化而厚风俗为己任，赋予乡村基层政权行政与司法的权力，使其具有说服教育、禁止和处罚的

功能，对于规范村民行为，提高村民素质，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秩序稳定，剔除社会陋习，树立良好风尚等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弊端，终因无人监督而悄然销声匿迹。
关键词：清代；乡规民约；碑刻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３０－０８

　 　 历史上的乡规民约发轫于宋，推行于明清，清朝

中期渐趋成熟。 明清时期的乡规民约名目多为“乡
规”“乡约”“村规”“条规”“民约”“规矩”等。 它以

稳固乡村社会秩序为目的，由官府倡导，乡民自行制

定，共同遵守，并在执行上组织化、制度化。 本文就

清代河南乡规民约碑刻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功能与作

用予以探讨。

一、乡规民约的制定

清代中后期，社会结构日益发生变化，各种社会

矛盾凸现。 清政府的腐败，使基层社会治安混乱，种
种恶俗，难以枚举。 面对来自基层社会的混乱威胁，
清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加大基层治理的力度，在全国

范围内推行乡规民约即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地处

我国中部的人口大省河南，是践行乡规民约的重要

地区。 在河南碑刻中，乡规一词最早出现是在乾隆

五十四年，新安县上庵、庙头村村民刻立《乡规议》
碑提出：“考之于经，有牵牛蹊田之罪；证之于律，有
擅食瓜果之刑。 而其他可类推已，先戒后罚，口举碑

书，共遵教约，免犯官刑。”①民约是村民的公约定，

是由村民自愿结合，共同制定，或以村民中某家族成

员为主体设立。 如巩义大黄冶刘氏 １６ 人，各捐资

财，雍正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同立石，结祖坟社，每年

祭祖于兹。 碑云：“爰结祖坟社一十六人，各捐赀

财，银数两，勒石于此。”②但在习惯上人们往往将乡

规与民约合在一起使用，嘉庆十七年，新安县庙头村

的《乡规民约碑》，即是由庙头北牌芦院头、庙头村、
韩都村、蔡庄、方山、上庵、前坡、后坡首事乡保仝立

石建造的。③

乡规民约是在官府的倡导下制定的。 由首事主

持，村民公议，报县批准，刻石立碑。 从制定者角度

划分，乡规民约可分为本村行政和自然村乡规民约

及数村联合组织乡规民约。
村民公议制定。 这是乡规民约的基本特点。 所

谓公议是由村民自愿参加共同议定。 村民参与通常

有直接参与推举和代表参与两种形式。 常见的形式

是在首事、乡约、里知等人的主持下进行，议定条规

的设置及其使用与办法。 碑上开列制定与立碑人的

村庄、立碑人的代表里长、首事会首等人姓名。 如台

前县同治十二年《戒赌碑》，开列立碑主事人：吴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２９
作者简介：韩文甫，男，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李霖，男，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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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吴籣籍、邢文杰、陈培全等，④郑州后河芦光绪十

年立《后河芦禁赌碑文》开列立碑人姓氏，会首，芦
德粮、德囗、德囗等。⑤

数村联合制定。 有些社会问题涉及多村的利

益，治理靠一村难以收效，于是由两个村庄或两个以

上村庄联合共同商定。 由于村民众多，让村民人人

直接参与制定存在事实上的困难，通常采取选出代

表方式参与制定。 如新安县壑园、石井两村同立

《遵示禁赌弭盗碑记》，上书立碑首事：王宗尧、监生

王登堂、王如宝、王宗孟、刘法等。⑥道光二十五年巩

义《官清民安碑》，由歇马亭、半个店、两河口、西竹

园、米河村绅士商民仝立。⑦登封告成镇同治四年季

春《公议条规碑》开载立碑人为告成镇、东北沟、北
沟、马家沟、双庙沟、肖家沟、毛氏沟、竹园村绅民仝

立。⑧林州同治四年《严禁偷神嫁祸碑》，上书立碑

人为艾家庄、北采桑、东窑头、常路郊、张家屯、范家

庄、秦家窑、晋家坡、西河北、东屯、横水、河东、呼家

窑、西窑头、九家庄、东下洹、蒋壑、辛庄、乔家屯、东
河北、焦家湾、横水河西、翟曲、东横水。⑨

乡规民约公议制定后，需经官方认可或批准，以
告示形式张贴在制定村庄。 如乾隆五十八年林州

《修渠告示碑》载林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王禁约

事：此示附近乡地乃居民人等知悉，谢公祠山场，东
至窑头顶，西至狮子山，南至分水岭，北至梁岭顶，场
属祠产，所有林木果树，不得擅行砍伐。 倘敢故违，
该乡地住持等即指名具禀，以处追究。 该乡地如有

徇容，一并究处不贷，各宣禀遵毋违。 特示。 实贴洪

山祠。⑩台前县《戒赌碑》刊有“钦加同知衔东阿县

正堂加二级纪录十次刘的批示据南双合村乡者吴籣

偑等呈请，示禁赌博以厚风化等情到县，据此查民间

赌博例，有明禁不可轻犯”。 “告示实贴南双合

村。”这些批示，使得乡规民约具有法律的效力。
刻石立碑实施。 这是为扩大其影响，使更多人

了解条规内容，相互督促监督其实施的又一措施。
其方式有二，一是在取得县批复后由所在村村民刊

石立碑示众，二是将官府发布的有关禁令勒石刻碑，
以存永久，以防后弊。

二、乡规民约的类别

乡规民约是以国家法律《大清律》 《大清会典》
《大清会典事例》及地方官府告谕为依据，根据当时

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适用

于本乡本地。 依据它的内容，可以划分为综合规约

和专项规约两大类。
１．综合规约

综合规约是根据当时当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多

种问题制定的。 通常包括民风民俗、社会治安、环境

保护、公益事业、民事纠纷等。 由于各村之间，存在

差异，所以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就同中有异。
新安上庵、庙头村《公议乡规议》是河南最早综

合治理的规约。 其谓：“先戒后罚，口举碑书，共遵

教约，免犯官刑，谨列其条如左：一、十一月初一日

后，马牛羊入麦地者有罚。 驴骡马牛，每一只罚钱一

百文，犊驹半之。 羊一只罚钱三十文，夜放者加倍。
赶牲口者，以罚钱之半与之，一半入庙上官用。 一、
田中有芟麦者方许拾麦。 有割谷者，方许拾谷。 过

十月初一日，方许拾花。 不遵者协同乡保议罚。 一、
田中一切树木囗囗毁伤过多者，随时酌量议罚，凡不

受罚者，禀囗囗囗囗。”

咸丰六年十一月温县《亢村禁断碑》是河南各

县综合治理规约的范本，内容完整、有序。 具体内容

如下。
　 　 一议，村有赌博招留匪人，酿出多少事端，
诱坏良家子弟，实为村中大害，公议禁断。 无论

年节时日，一概不许赌博，倘有恃强不遵，即令

保地同首事送官究治。
一议，凡系喂养骡、马、牛、驴之家，各有自

种麦秋，被其践踏，均属不成，公议禁断，如有恃

强明放或有偷放，被赶入庙，骡马罚钱八百文，
牛驴罚钱四百文。 罚钱送到，方许牵去，亲戚朋

友不能承揽。 夜犯倍罚，不服罚议，保地同首事

送入官号，着其自领，决不徇情。
一议，村中喂养子母羊只并手牵单头之羊，

损坟坏堤，踏食麦秋，利己损人，实堪痛恨，公议

禁断，每羊一只罚钱三百文，不服，送官究治。
一议，各家祖宗坟墓如人间之屋庐，安静整

洁，祖宗方含笑于地下。 近有无耻之徒牧放牲

畜粪尿污秽，以及刹草砍薪损坏墓冢，见者深堪

痛惜，公议禁断。 如有被捉，罚其祭肉一方，鼓

乐一曲向上奠陈。 不服，禀官究治。
一议，沁水筑堤，保全庐舍生命，堤上所长

树木草薪，根深可保无虞。 公议禁断，不许损树

刹草，不服，禀官究治。
一议，村中地亩被水渐浸，斯有盐硝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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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户扫以顾粮差。 外人私扫私刮，每一小车罚

钱四百文，担担罚钱二百文。 不遵，送官。
一议，麦秋成熟之时，公议看守十二人，昼

夜看守。 如有偷麦偷秋，儿童罪坐家长，妇女累

及丁男，决不宽贷。 看守巡查不严，被窃一分包

赔一斗，一亩包赔一石，趋革看守不用。
一议，麦秋成熟，本主未动，被其攘窃，告明

更夫，会同首事验明包补。 如有收破，以及地中

存放麦个、秋捆，己物应当自重，被偷不能狡赖

看守。
一议，地中种菜蔬，非开设菜园之辈，地中

种其红白萝卜、白菜、蒜苗、红薯、山药，倘有被

偷，告明看守，会同首事验明议包。 久开菜园，
各菜俱全，时日挖卖，实无边认，烦看守代其看

顾可也。
一议，树果园瓜，谁见谁吃，其中有亲友族

姓相关，看守即见，倘若禁止，不但不认其非，遭
出多少口舌，自容看守不管。

一议，地中所种棉花，开放之时，两日一摘，
即有被窃少许，失主亦难指其数目。 倘有黑夜

窃去成亩成分，开放时节盛败不一，验明确切，
以包麦秋之数包之。 公议不许争竟。

一议，地中所种红白萝卜、红薯、白菜、葱，
见公局出条，即行剜收，如若伏恃看守，不遵条

议，过期被偷，不但不能包补，仰且公议谅罚。
一议，收割秋禾，地中存放秆草、黍秸，即行

运用至家，实属不暇，烦看守代顾三二日可也。
近有延秋至冬，柴草仍在地中存放。 公议秆草、
黍秸被偷，不管包赔。

一议，村中公搭三窝铺，分为东、西、中，每

一窝铺有更夫四人，冬春梆锣，彻夜巡查，以防

宵小行窃，首事轮班诸夜查更，误更趋革不

用。

以上 １４ 条是一个由村民自行制定的完整独立

的乡规民约，详明了立约人的权利和义务，确立了禁

止性条规的名目，以及对违禁者处罚的办法，为各县

村规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洛宁县城郊乡寨沟村道光十六年《创建关帝庙

并舞楼旗杆碑记》也是一方综合治理的规约，内容

共 ７ 条：凡不孝不悌者，村众公处。 凡酗酒肆横者，
村众公处。 凡恃强凌弱无端兴讼者，村众公处。 凡

窝赌引诱子弟者，罚钱两千入公。 凡窃取竹木五谷

菜果者，不论长幼，尽罚钱五百，夜加倍；半给拿获之

人，半入公；私纵隐匿者加倍罚之。 妇女行窃者，女
责其父，妇责其夫，母责其子，加倍罚之。 村中被窃

挨户搜缉。 诬捏赌博窃盗者村众公处。 以上七条，
各宜谨守，如不遵规，肆行索命者，禀官究处。 有清

一代，对不孝不悌多见之于家规族规之中，在村规

中，提出处罚的仅见于此。

鲁山县赵家村《北来河里社规矩碑》设立 ５ 条

规约：一、凡农之人胼手胝足辛苦莫甚，完国课，保身

家，全赖禾稼。 若不法下地入场行窃，拿获，酌量罚

钱。 一、凡北社地方，坡多地少，土薄石厚，全赖构

梢、蚕坡、树材取利。 勤培养根株者，非数年不成，甚
属艰难。 如有不法窃取嫩芽，砍伐枝梢，刨绝根株，
拿获者，视物轻重，酌量议罚。 一、赌博为窃盗之媒，
清靖地方，先禁赌博。 如有不法开场聚赌，拿获，送
官究办。 一、凡遇有外来三五成群，强讨恶要及形迹

可疑者，拿获，送官究治。 一、凡通社邻里，守望相

助，视为一家。 如有闻见窃取邻物，坐视不首，合窃

者一同罚钱。这里提出“完国课”是村民的基本义

务。 所言“凡通社邻里，守望相助，视为一家”的思

想，是村民互助共存共荣的思想基础。
２．专项规约

专项治理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社会在某一方面存

在的突出问题开展的，通常有一项或两项，如赌博是

社会一大公害，清政府十分重视对赌博的治理，雍正

三年议准：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所摊在场之财

物入官，其开赌坊之人，虽不与赌列，亦同罪。 乾隆

年间，河南赌博之风盛行，不但政府官员参与赌博，
而且民间亦有“春节放赌”及婚丧喜庆聚赌的恶习。
时任巡抚尹会一曾就此开展专项治理，但禁而不止。
乡规民约将治理赌博落实到基层村庄，此类碑刻在

河南碑刻中多达 ２０ 余方。 如温县道光九年《禁赌

碑记》述说：“赌博诚晚近之恶习。 故圣有训，律有

文，囗特司民牧者，当加意。 即教弟子者，亦不可不

严为防也。 其他还有登封道光十三年 《禁赌碑

记》，林州城关镇公立《禁止开场赌博立石》，巩义

《本村公议禁止赌局碑记》，偃师道光二十九年《禁
赌碑记》，陕县张茅乡张茅村道光九年《禁赌禁牧

碑》，偃师顾县乡安滩村道光十年《清偃邑安驾滩合

村公议禁止赌博牧放碑记》，三门峡市高庙乡侯村

道光二十三年《四村公议禁止赌博盗贼碑》，巩义芝

田镇南西村道光二十五年《合乡公议断赌碑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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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县西村乡东岭后村咸丰九年《永禁赌博违者议罚

碑》，以及孟津县道光九年官庄《禁赌碑》、道光二十

五年《戒赌碑记》、光绪二十一年《禁止赌博碑》等。
除此还有针对偷盗的规约，如登封嘉庆十八年

六月《新立禁盗止邪碑》述说盗窃的危害：忆嘉庆八

年以来，饥馑荐臻，饔飧不给，妇叹童号，腑臆谁诉？
所可幸者，麦禾不足，又甚赖有银花耳。 不谓奸伪萌

起，多有视山之人愚且稀，横行肆掠，屡被侵扰。 夏

至取麦，秋来而取禾，甚复缉于凶荒，百十成群，纷纷

然来，曰将以拥抢银花也。 何其不情若是。 抑又有

虑者，诬赌诬盗，借端生殃，而使忠厚之民不得一夕

安。 其拖累于人者，岂浅鲜哉！ 为此，纠会众同立禁

碑，每获田中偷盗之人，不论亲疏，一概罚之。 庶近

者见利而不争，远者闻义而特知戒，盗贼不作，风清

俗美，而使人人同享太平之福，岂不盛哉！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风沙为害，黄河两岸尤

甚。 康熙年间，郑州开封一带，道满沙砾，地多卤渍，
每逢大风，飘沙扬尘蔽空，恍如大漠。 咸丰元年，内
黄县《常小汪等村豁减银粮碑记》：内邑常小汪等十

八村，高王尉、尚小屯、咀头、常小汪、丁庄、五里店、
工村、杜庄、董庄、李小汪、北王庄、东长园、王思庄、
何庄、宛庄、东关村、高堤村、大黄滩飞沙流行，田园

荒芜，五谷不生，百姓俱困，严重影响到当地的农

业生产，光绪年间滑县城关乡牛庄、北滤巧及北关等

８ 村的百姓遂相约成立治沙会来保护植被，治理飞

沙，《断沙会碑记》载称：“我滑以北，飞沙之为害，由
来久矣。 ———然而岁远年湮，规矩疏忽，采伐薪木者

甚多，牧牛羊者亦复不少，甚而无赖之徒，砍树株，偷
窃田苗，以致此害复启，其怖种此囗囗麦也，冬日飞

沙飘囗，囗二麦每因以憔悴，其播植此木囗囗也，春
时沙吹嘘，百囗亦难以葱茏。 各庄首事目睹心伤，公
同商议，欲以除沙之害者，非复兴断沙会不为功。 于

是，公恳邑侯囗吕大老爷出一告示，特为严禁，凡附

近邻村居民人等，一体知悉，自勒石之后，务将牲畜

圈养，毋得任意牧放，周围树株柴薪，亦莫故意窃伐，
倘敢故违，一经查出，或被指控，定即传案究罚云。
囗则知今日之断沙，以较前日私立者之更为严善，且
也勒诸贞珉，以志不朽云尔。”

三、清代河南乡规民约的特点与功能

１．乡规民约的特点

清代乡规民约具有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内容，

它几乎涉及乡村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各个

方面，其作用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呈现出中华德

礼法制文化的独特精神气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一，具有广泛性。 村民参与制定是乡规民约

的基本特点，无论是一村之规约或是数村规约都是

由村民自己决定的，村民参与是乡规民约制定的基

本原则，也是乡规民约产生的基础。 村民参与通常

有两种形式，直接参与和村民推举代表参与制定。
这种合村公议与今天人们常说的村民参与还是有区

别的，公议选出的代表，即当时当地德高望重且有一

定家产的乡绅。 他们将村民的心愿和要求上达给官

府，将官府的要求和意图转达给村民，由于将立法权

交给村民，因而受到村民的拥戴。
第二，具有针对性。 针对性就是人们常说的对

症下药，是专为应对面临的社会问题采取的措施。
由于各自面临的社会问题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应对

方法亦因地制宜，根据清朝法令，结合本村当时当地

的实际情况，制定条规，特别是专项条规，所体现的

是各村之间的差异，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有什么样的

治理条规。 巩义道光二十三年《本村公议禁止赌博

碑记》记载称：“亡身破家，辱宗败伦，莫不由赌博致

之也。 其害可胜道哉！ 故合村之人，目睹其人，心伤

其事，岂不欲救哉！ 但地广人众，不可家家而告，亦
不可人人而语，故勒石于柏峪堂以示戒。” 林州

《严禁偷神嫁祸碑》谓：“偷神嫁祸，林邑恶俗，相沿

已久。 近有无耻奸民因蓄小忿，遂偷神像以置人家

门首，不雨则以偷神之故，论诈百端，既雨则以谢神

为词，需索无已，以致借此小事，倾家荡产，贻害匪

轻，此林邑之恶俗，亦林邑之俗习尔也。 陶大老爷署

林县，立碑隍庙，严行禁止，此除莠安良之政也。 霍

曲等村恐日后渐弛，因共立一石，以便遵守，以垂久

远云。”

第三，具有可操作性。 乡规民约制定的规约及

治理办法，具体明白，贴近群众，切实可行，体现了以

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治理精神，看得见，行得通，有
地方特点，也有时代特点。 对不良和违规行为的认

定，以法令规约为准绳，以所犯事实为依据，如窃取

树果南瓜豆角一切菜类，按斤计算，每一斤罚钱若

干。 骡马、牛驴食毁麦苗，按头计算，每一头罚钱若

干。 羊食毁麦苗，按只计算，每一只罚钱若干。 处罚

以一为起点，起点低，体现了从严治理的原则，从小

处入手，从小处做起，严而不苛，处罚有度。 罚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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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及立碑惩戒，亦为村民所认同，既是对违犯者的

严肃教育与惩治，又是对村民进行法制教育的有效

形式。
２．乡规民约的功能

清代的乡规民约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以规

范乡民行为方式、调整乡村各类纠纷及稳定乡村社

会秩序为主要功能，是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

之间行为规范的精神力量。 它的功能可以概括为教

化、禁止、奖励及惩罚三个方面。
第一，教化功能。 乡规民约都是将治安宣传教

育作为基层管理的一项主要内容加以强化，乡规民

约坚持教化为主的方针，对村民进行正面教育，在思

想上分清是非界限，认识什么是正当行为，什么是不

良行为，对于村民的不良行为，帮助其分析产生的原

因，指出其危害，使其改过。 如登封《后河村规矩

碑》，额题劝民究过，集中表达了立碑人的用心，共 ７
条：“一、犯坏人坟墓及诬人坏坟墓者，乡约邻人察

实处明外，罚钱一千。 二、犯酗酒滋事者，处明罚钱

五百文。 三、犯赌博，罚开赌人钱一千；罚赌者五百

文，及本地方人诬赌诬盗者，察明罚钱一千。 四、犯
窝娼及驾土妓讹人者，察明罚钱五百文。 五、犯盗人

物件者，察明将所盗物件包出外，罚钱五百文。 六、
犯收进外来混徒滋生事端者，处明罚钱五百文。 七、
犯一切讹诈等事者，乡约邻人察实察明外，罚钱五百

文。 以上数条有不认罚者，俱送官法处，至于所罚钱

文，本年乡约经营，以备公用”。新安县道光二十八

年《乡规民约碑》设立禁规 ５ 条：“一、凡犯赌者，罚
钱五百。 窝赌、首赌者，罚钱一千。 捉赌者，得所罚

一半。 输赢俱消囗。 如有盘赌等项，情节较重者，随
时议处。 一、凡偷窃五谷及南瓜、豆角、柿子、绵花、
树木之类，无论男妇，每人罚钱五百，夜间加倍。 拿

获者得所罚之钱一半。 一、凡聚党肆横，平空讹诈及

引诱无知子弟，哄骗财物，谋人产业者，公同议处。
一、凡演戏酬神，妇女非五十以上者、十二以下，白昼

不许观戏，违者议处。”

第二，禁止功能。 禁止是对各种不良行为进行

治理的原则。 禁止的本质是取缔、铲除各种违法违

规行为。 不仅从制度上宣告违规违约行为是非法行

为，而且采用严厉的行政手段进行打击，强制民众参

与治安防范，动员村民揭发检举各种违规违约行为，
迫使违规违约的人弃恶从善，去邪归正，将处罚措施

落到实处。 禁止范围广泛，禁止名目自行商定，违者

给以相应的处罚。 禁止项目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禁止嫖娼。 雍正三年九月，河南巡抚田文

镜说：“大路客店，皆养有娼妓，凡行往来认识其店，
即行留嫖宿，在在皆然。 无知之徒，迷恋忘返，轻则

花费银钱，重则倾家陨命。 甚至召集匪类，诱睹抽

头，弃旧迎新，争风打架，命盗案件往往皆由此而

出。”在乡规民约中，禁止嫖娼是一项重要内容。
巩义米河村、登封十村都公议立碑刻石严加禁止。

二是禁止放火烧山。 放火烧山，破坏生态环境，
导致资源枯竭。 登封《禁焚山林碑记》称：“嗣后有

放火焚山者，或入林窃木者，指物罚钱。 如不受罚，
送县究处。”“用勒诸石，垂戒将来。”“住持僧湛峰立

石。”还如禁止滥伐林木。 连根挖树，破坏植被，开
山种植红薯玉米，导致青山变秃，灾害频发，民穷财

乏。 道光二十六年阳武县杏兰村立碑保护树木，扳
枝罚钱一千，镰杀斧砍罚钱三千。 禁止偷拿强取，毁
坏林木。

三是禁止需索讹诈。 周口关帝庙嘉庆五年二月

阖镇公立《禁止演戏需索讹诈碑记》载：“嗣后演戏

敬神之时，倘有文武大小衙门兵役并地保人等，欲拿

官戏混行阻扰，许该众商赴本府衙门具禀，听候查

究，毋违。 特示。 告示。”

四是禁止启土开窑。 启土开窑，污染环境。 嘉

庆二年鹤壁《禁止启土开窑碑记》载：“频年以来，本
村居民多于岭下启土窑灰烬之用，或于岭后开设煤

矿厂。”“自兹勒石后，勿得启土，勿得开窑。 如有不

遵约合，履行挑□者，罚白银一□两，贪利写给人地

者，邻里共攻之。 启土而不遵，罚违者亦如之，各戒

子弟幸勿蹈扰。”另有一方碑刻开列禁止启土范

围：“西至西路□，东至东路□，北使土至渣堆，开窑

至二百步以外。 村东以界石为止，村西以界石为止，
村北以界石为止。”

五是禁止扒开河堤。 修筑堤坝，保护庐舍以及

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堤上树木草薪，根深可保无

虞，沿河两岸村庄公议禁断在堤上损树刹草，违者，
禀官究治。 同治九年商水县《禁止扒汾河堤碑记》
载知县曹文昭：“嗣后，北岸不得扒南岸堤，南岸亦

不得扒北岸堤，倘北岸雷坡人等再有挟嫌往扒南岸

堤者，定将该首事等先行详辨。 各具甘结附卷，着即

抄录勒石，以示将来。 此谕。”

六是禁止侵占公共墓地。 公共墓地为村民共

建，是公益事业的组成部分。 信阳城西公共墓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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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羁旅贫民厝葬之所。 同治年间，为人侵占，成为牛

羊马豕畜牧之场。 村民目击情形，心伤暴露，集赀建

塔，请立禁碑。 经知州审批，“合行出示申禁，以垂

久远”。
七是禁止践踏庙宇。 嘉庆十六年浚县浮邱山碧

霞宫《严禁作践庙宇告示》碑刊载：“自示以后，如有

前项贪利之徒，仍在山门内外、站台、两廊强搭铺面

者，许该住持暨乡地人等指名禀报，以凭挐究。 倘敢

扶同徇隐，一经查出，定行严惩不贷。 各宜凛遵毋

违。 特示。 遵。 右谕通知。 告示实贴碧霞宫。”

八是禁止巫觋焚香治病。 光绪三年河内县（今
沁阳）《禁止巫觋焚香治病议约》载：“凡村中有延左

道医疾之人，除天地会会首用心纠访外，无论邻里亲

族，皆许到会中出首，再同会道术医者逐出，延医之

囗公同议处，有违抗者，送之于官。 立约之后，惟愿

在村人等崇正道，怠邪说，庶几人无囗正，风俗可成，
不通以捕缉之事，囗我邑侯也。”

第三，奖励及惩罚功能。 奖励是乡规民约内容

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乡规民约都有相关内

容。 如道光二十八年登封《乡规民约碑》设立禁规，
规定凡偷窃五谷及南豆角、柿子、绵花、树木之类，无
论男妇，每人罚钱五百，夜间加倍。 拿获者得所罚之

钱一半。 新安县禁赌碑规定捉赌者，得所罚一半。
凡此表明乡规民约制定者试图建立奖励机制的

用心。
惩罚是乡规民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

有的乡规民约都有处罚的内容。 对于违规行为处

罚，实行有犯必究、有犯必罚的原则，不分大小多少，
一律从严查处。 量罚区分情节轻重、数额大小多少。
处罚的名目自行设置。 涉及村民生活生产和道德、
习俗各个方面。 凡属不良行为均在其列。 处罚办法

主要有 ４ 种：
一是经济处罚。 从实际出发，宽严结合。 巩义

《口头村胡家炉村正俗碑记》碑阴开列罚规窃取棉

花，每一斤罚钱四百文。 窃取五谷杂粮，每一斤罚钱

二百文。 窃取南瓜豆角一切菜类，每一斤罚钱一百

文。 窃取树木树果，每一斤罚钱一百文。 夜犯加倍

罚。 骡马食毁麦苗，每一匹罚钱四百文。 牛驴食毁

麦苗，每一头罚钱三百文。 羊食毁麦苗，每一只罚钱

二百文。 夜犯加倍罚。偃师苗湾村五道庙刻立公

议禁止赌博罚规：一年四季，年节逢会，一概不许赌

博。 赌无大小，见钱即是。 一、开场者，罚钱捌千文；

二、惯赌者，罚钱陆千文；三、匿赌者，罚钱肆千文。
四、偶赌者，罚钱贰千文。这里将经济处罚的起点

定为一，表明违规违约查处的严厉性。 决不宽贷就

是说不允许人们以任何借口和手段来为违规违约者

开脱，这些规定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震慑力。
二是罚戏三台。 登封《邢家铺公议劝戒申明条

约碑记》载称：合街公议，凡害农酿祸之人，或被查

出，或被访闻，除鸣官惩治外，理合以为劝戒。 又议

演戏三日，岁以为常，俗厚而务本之道行矣。演戏

是对害农酿祸之人的一种较重的惩罚。 在开演前，
要当众宣布犯者所犯过失及乡规民约的条款，以警

戒村民及周边村民自爱。 通过吸引民众观看文娱演

出来接受法制教育。 巩义《戒不规防邪患碑记》记

载：邪患数条，如有犯者，罚戏三台。郑州《后河芦

禁赌碑文》记载：犯赌，罚戏三日。 有不从者，禀官

究治。

三是立碑悔过。 对于犯有严重过失者，事发后，
能承认过错，表示愿意改过的人，责令做出检查，免
于追究，许其立碑改过。 濮州知州高士英说：“有愚

氓李兴时率领巫婆百余人，借天旱乞雨为名，擅入学

堂，毁坏圣象，并殴击学生若干人。 经劝学员禀送前

来，本州一再研讯，从重责押，李兴时等深悔前非，愿
捐助学堂经费若干。 本州为体恤民艰，不受其钱文，
罚其立碑一尊，以示惩戒。”

四是扭送官府。 主要针对两种人：一是犯有过

失后果较重、情节恶劣者，二是对于所犯过失而坚持

不改以及恃强违抗者。 扭送官府，依法究治。 同治

四年登封《十村公议乡规碑记》规定：“凡犯规者无

论骨肉，无论故旧，悉以规矩从事。 强悍不遵囗囗送

官发落。”道光二十九年偃师《禁赌碑记》载：“倘
恃强梗不服禁例，族长里长等人，送囗官究处。”安

阳《安邑东岭西村创修戏楼碑记》有谓：“官地不许

卖饭聚赌，若有不服者，本年乡约送官究治。”“送
官究治”体现了乡规民约之规范及其应用与国家成

文法律以及司法权力运行的对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乡规民约中的处罚与官府

处罚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给予犯者的处

罚。 但二者却有不同之处：乡规民约的处罚数额不

大，情节较轻，且多是针对初犯偶犯。 官府处罚则是

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且多是再犯、惯犯者。 清政府

实施的这一统筹兼顾的政策，既赋予村民有一定的

行政司法权力，又能使官府集中力量处理大案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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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乡规民约的推出是清代中后期治理基层社会的

重要措施。 它有的放矢，广及全国乡村，借助政权的

力量，以动员村民参与为其基本特征。 就其实施的

效果来看，作用显著，对维护乡村社会治安，维护乡

村和国家良性的互动关系，保持乡村社会秩序稳定，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是规范了村民行为，增强了民众的凝聚力。
清代对教化尤为重视，如康熙九年九月，提出致治之

世，以教化为先。 并且依据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将
教化内容概括为十六条。推行乡规民约制度是将

这一思想落实到基层民众中的又一举措，是对国法

的必要补充和延伸至乡村的具体表现。 乡规民约的

制定将大量的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引导民众遵守

社会公德，保护正当权益，惩罚不良行为，借助传统

的习惯和习俗，在协调冲突的过程中调整国家法与

民间法的关系，调整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通过内

化的作用来影响人、教育人，从而化解各种矛盾，使
村民和睦相处。

二是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秩序稳定。 清代

中后期社会矛盾凸显，社会治安混乱，严重影响到人

们生产生活的安全和国家政权的巩固。 清政府以乡

村为突破口，以推行保甲制为手段，将“凡例禁之

事，责令稽查首报”。 乡规民约的出台将保甲的这

一职能具体化为条规，要求村民切实遵照执行。 采

取综合治理与专项治理相结合，大力整饬基层社会

治安，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和违规违约的行为，违规违

约率迅速下降，乃至在县域内实现了乡村无违规违

约之人，社会无违法犯罪之人的局面。 如温县《亢
村禁断碑》载：“比及二载，堪称仁里。”清代县狱中

关押人犯数量多寡是治安好坏的重要体现。 狱空是

指县监狱中没有在押人犯，是社会稳定、治安良好的

集中体现。 《狱空碑》是为县内一年或连续三年狱

中没有在押人犯而建。 清郏县知县张熙瑞《囹圄空

虚记》载：“癸亥春，余莅兹土，簿箓囚徒，仅有数人。
期年，狱空，遂与殷春卿少府俱蒙上宪记功奖励。”
“爰勒石以代箴铭。”孟津县《狱空碑》载：“狱空三

载。 道光十一年四月起十四年六月止。”狱空所揭

示的基本事实是在县内一年甚至三年之内没有出现

各类凶杀、纵火、抢劫、盗窃、投毒、绑架勒索、抗税抗

差、侵吞官库资产、贪污贿赂以及谋反、暴动等恶性

案件的发生，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究其原因是清

政府强化了对基层的管理，而推行乡规民约制度乃

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三是剔除积弊陋习，匡正民风民俗。 建立良好

的民风民俗是乡规民约制定的初衷，也是乡规民约

期盼达到的目标。 它的核心是破除陈规陋习，如巩

义巴沟村《十八村公局公议丧事婚礼干礼规矩条

例》，就是破除婚礼丧事的陋规，提出从简办理，条
规共 ８ 条，内有 ４ 条约定出殡事项：一议，凡有丧事，
乡眷来作吊者，每人给方孝一幅。 若姻亲则当别论

矣。 一议，丧事在百日之内做七出殡，乡眷以礼来

者，勿再散孝，以流水棹待之。 如出殡远丧，眷以礼

来者，仅散交殓纸，亦以流水棹待之。 主客庶几两

便。 一议，乡间出殡，主人本酌请晓事者数人，从中

计议。 事前不必先请，事后无用再酬。 他如主人日

月茂盛，愿请愿酬者，可从其便。 一议，出殡应用几

人，主人指名下帖，定于某日上场。 未有帖者，无论

乡眷族人，均不必前往。 执事人等无论所作何事，皆
给一幅方孝到底。巩义小关镇《戒不规防邪患碑

记》陈述乡规民约在去邪扶正方面的作用，明确提

出：“吾乡有不事本业，甘犯不规与邪者，群起而攻

之。 告诫乡里宜敦仁而讲让，勿作奸而犯科，庶几化

日之下，优游享升平之福也。”濮州光绪三十四年

《禁止董口毁学碑记》，也以实例述说了乡规民约在

正人心方面的作用：“国之强弱，视乎人心之邪正，
人心之正，在乎官长之振兴。 为此，示仰董口一带居

民知悉，须知国朝尊崇圣道，力拒邪说，与其烧香演

戏，耗无益之钱以酬神，何如孝敬父母，崇尚实学，养
成国民完全之性质。 况我孔子，本孝悌忠恕以立教，
本诗书执礼以立言，道冠古今，德配天地。 中国二千

年来，得以称为礼教之邦，而为全球第一大国者，胥
我孔子之力也。 方今特奉明诏，遍立学堂；所以御外

侮，所以兴内政，悉本孔子之道为宗旨，断无丝毫沾

染外洋之说。 尔百姓等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此后务

须破除迷信，尊崇圣道，将来民可以富，国可以强。
若执迷不悟，一昧迷信邪说，他日必蹈印度全国好

佛，卒亡于佛之惨报。”

乡规民约在清末逐渐废弛，究其原因在于自身

存在的弊端。 乡村有行政权与司法权，但没有监督

制度。 在乡村实行责任连带追究制，让村民互保，责
任集体中一人违法，所有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甚至

提出妇女行窃者，女责其父，妇责其夫，母责其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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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罚之。 这种连带责任追究制度扩大了打击面，容
易使邻里之间相互猜忌，因而难行持久。 此外，乡规

民约委权于村役，但村役不是在编官吏，不领俸禄，
为官役使，只免除本身差役，社会地位低下，事务繁

重，缺乏升迁制度与办法。 处于晚清吏治腐败的大

背景下，官吏上行下效，贪污成风，怠于政事，基层村

役无人监督，更是无所事事，听之任之，任其泛滥，致
使规则成为具文。

注释

①《乡规议》，乾隆五十四年，碑存新安县上庵、庙头村。 ②《刘氏

祖茔碑文》，雍正十一年十月，碑存巩义市大黄冶村。 ③《乡规民

约碑》，嘉庆十七年，碑存新安县庙头村。 ④《戒赌碑》，同治十二

年，碑存台前县文管所。 ⑤《后河芦禁赌碑文》，光绪十年，碑存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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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历史时期南海诸岛命名考析∗

李 旷 远　 　 　 阎 根 齐

摘　 要：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文献中即有对南海命名的记载，宋代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民间对南海诸岛的命

名更趋实用化。 明清时期《更路簿》对南海诸岛名称有详细准确的记载。 清末和民国时期政府对南海诸岛有新的

命名，但渔民命名的岛屿多被重视，渔民习用地名与古籍记载地名有一定渊源关系，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传承

历史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对近现代政府命名南海诸岛有着程度不一同的影响，更是当

代南海诸岛标准命名的源泉，也证明了南海诸岛与中国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关键词：南海诸岛；命名；南海渔民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３８－０６

　 　 晚近南海问题研究的新思路涌现，但从史地角

度进入，特别是基于南海诸岛命名的细化研究依然

重要，能为解决南海问题提供基本的史料与分析，也
最具说服力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②，总体来

看，这些研究成果侧重于论证南海诸岛的命名演变，
以及从科学与文化的角度强调渔民习用地名的重要

性，鲜有从历史时期论证南海诸岛命名的稳定性和

连续性，而且未能全面而客观地看待历代政府对待

渔民习用地名的态度③。 因此本文重在论述渔民习

用命名对于古代海岛命名的承继，以及历代政府对

于渔民习用地名的不同态度，特别是近期对于这一

命名方式的尊重程度④及其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传

承意义。

一、我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方式和规律

我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地名命名至少已有两千

余年的历史，源远流长，代代相承，丰富多彩，从不间

断，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先对

南海诸岛开发和经营管理的历史事实，也是中国人

不断认识南海、不断增进海洋文明建设和丰富海洋

文化的生动体现。 纵观我国古代对南海及南海诸岛

的地名命名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如下特征。
１．对南海的命名

对南海的命名，主要以方位和海洋形态为主要

命名方式。 “南海”之名就是以方位命名，最早出现

于先秦文献《禹贡》篇：“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

海。”《诗·江汉》有“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的记载。
当时，中原地区为统治核心地区，南海位于中原以

南，故名之南海。 先秦文献记载的“南海”皆是指今

南海。 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南经》
记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 郁水

出湘陵南海。”（郁水今广东西江，流入南海中）⑤因

南海在中国的位置几千年来从没有发生变化，构成

了一种固定的、永久的关系，故又被国际上所接受，
称为“南中国海”。

汉代开始对南海称谓有称之为涨海的，这是以

海洋形态对其命名，如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
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三国时期的万震也在《南
州异物志》中记载：“东北行（从马来半岛到中国），
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⑥对于“涨海”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南海《更路簿》抢救性征集、整理与综合性研究”（１７ＺＤＡ１８９）。
作者简介：李旷远，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武汉　 ４３００００）。

阎根齐，男，海南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海口　 ５７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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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的含义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晋代

张华在《博物志》的记载：“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
茫茫一巨浸焉。 茹而不吐，满而不溢，故涨之名归

之。”⑦清初人屈大钧说：“炎海善溢，故曰涨也。”⑧

他还说：“凡水能实而不能虚，惟涨海虚时多而实时

少，气之最盛故涨，若夫飓风发而咸流逆起，大伤禾

稼，则气郁抑而不得其平，亦涨之说也。 涨海故多飓

风，故其涨信无定。”⑨康熙《文昌县志》也记载：“夫
南溟者，天池也。 地极燠，故曰‘炎海’；水恒溢，故
曰‘涨海’‘沸海’。”⑩唐代时将西沙群岛称为“九乳

螺洲”也是以其这一带海域像“九乳螺”而名之。
２．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对南海诸多岛屿和海域

形态有了更为准确的命名，如“象浦”“石塘”等。 晋

代裴渊的《广州记》载：“马援凿九真山，即（积）石为

堤，以遏海波，自是不复遇海涨。”南朝时期沈怀远

的《南越志》记载的与此相似。 到北魏郦道元的《水
经注》又记：“郁水又南自寿冷县，注于海。 昔马文

渊（即马援）积石为塘，达于象浦，建金标为南极之

界。”据韩振华先生考证：“六朝时石塘已有象浦、
象水、象渚等名，到了唐代称之为象石（象浦石塘），
也是继承前人的旧地名演变而来。” 这时的“石

塘”和“象浦”均指今西沙群岛的两大群岛之一的永

乐群岛。 明清时期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也沿用此

名，但后世对“积石为塘”的来历已不甚关注，大多

理解为因是周围有大环礁而中间为水塘故名。
宋代将指南针用于航海，开启了世界上大帆船

航海时代，中国人在南海上的频繁航行为各个岛礁

的发现和特性认识奠定了基础。 此时已将“长沙”
和“石塘”作为南海诸岛众多灰沙岛、大环礁、暗沙

的总称，而且有了“千里长沙” “万里石塘”或“万里

长沙”“千里石塘”的称谓来形容其广大。 但具体到

这两个地名在今何处，史书记载不一，争论不休，也
各有所居。 明初的《郑和航海图》上绘制并标明“石
塘”“万生石塘屿”和“石星石塘”这三个地名，专
家基本上认为“石塘”指今西沙群岛，“万生石塘屿”
指今中沙群岛，“石星石塘”指今南沙群岛。 因为从

图上可知，“石星石塘”海域是大面积的沙粒，这正

是南沙群岛的岛礁特征，即沙洲和暗沙众多，是航海

最危险的海域。 史书上记载的“石塘”地名就被海

南渔民传承下来，而且已经具体到指今西沙群岛的

永乐群岛及海域，如海南渔民现存最早的 《更路

簿·驶船更路定例》记载有“石塘”的地名，在《立
东海更路》篇中有两条记载从“石塘”始发的更路，
如第 １０ 条：“自石塘（永乐群岛）上二圈（玉琢礁），
用乙辛辰戌，二更收。 对东南。”显然这是海南渔

民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地名名称。 对于其他岛屿命名

特征，有如下几种。
第一，以濒临陆地名称命名。 宋代南海已被区

分为许多海区，约有 ２０ 个“洋”名，南海的主要岛礁

和望山也都有了名称，以所濒临陆地域名或岛屿名

称命名的有很多，如濒临陆地上的州有明州洋、苏州

洋、琼州洋、交趾洋；以在海中的岛屿名称命名的有

七洲洋、昆仑洋等。 交趾洋北连琼州和廉州海域，钦
江南流入海，“分为二川，其一西南入交趾海，其一

东南入琼、廉海”。 清代将海南岛东部海域称为

“琼洋”，显然是以濒临海南岛（海南省称为“琼”）
之名名之。 清代的《崖州志》和民国《感恩县志》
皆记：“洲东接大洲洋，有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为琼

洋最险之处。”

宋代文献有两处“七洲洋” （又名七州洋）的记

载，一处在海南岛东部海域，另一处指今西沙群岛。
如南宋的《梦粱录》记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

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

丈。 若经昆仑、沙漠、蛇龙、乌渚等洋。” “自古舟人

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 亦深五十余丈。”海南

岛东部的“七洲洋”在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引《琼
州志》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
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 元兵刘深追宋端

宗，执其亲属俞廷珪之地也。 俗传古时七州沉而成

海。”即是洋中有七座山故名，史书称“有七峰，状如

七星连珠”，又名七星山，该洋也被称为七星洋。 而

西沙群岛的“七洲洋”也是因有七个岛，古代将海中

的岛视为“山”，故称“七洲洋”。
第二，以海水的颜色命名。 南海之水因远近、观

察的时间不同，水的颜色多种多样，成为有经验的舟

师判断水深、航向的标准之一。 《梦粱录》记载：“相
水之清浑，便知山之近远。 大洋之水，碧黑如澱；有
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矣。”元代人将

交趾与海南岛之间的海域称“绿水洋”，在其他海区

又有黄水洋、黑水洋、青水洋等。
可见，我国古代给南海海域的命名，是在长期的

开发和经营管理中经过了从宽泛到具体、从简单到

复杂的认识过程，也是中国人对南海的天文地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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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断积累和丰富的过程，而且在世界海洋知识命

名中独树一帜，有自己完整的独立命名系统。
另外，我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地名命名几乎像

海域的命名一样历史悠久。 早在三国时，朱应曾在

《扶南传》中写道：涨海中“底有盘石，水深二十余

丈，珊瑚生于石上也。 初生白，软弱似菌”。 这里

指出了南海诸岛的形成是由珊瑚虫不断地黏附其上

而形成的，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解释。
至于何者为“岛”，何者可以称为“礁”，我国在

九百多年前的宋代也已经有了合理的定义：“至若

波流而漩伏，沙土之所凝，山石之所峙，则又有其形

势。 如海中之地，可以合聚落者则曰洲，十洲之类是

也；小于洲而亦可居者则曰岛，三岛之类是也；小于

岛则曰屿；小于屿而有草木则曰苫，如苫屿；而其质

纯石则曰礁。”现代我国将海洋地名分为岛、洲、
礁、沙、滩等五类，除没有“苫”的定义外，其他多数

在宋代已有之。

二、近现代官方公布的南海诸岛地名

清朝末年，南海权益屡受侵犯（如外国人在我

国南海擅自搞测量、在岛上采鸟粪、擅自对岛礁命名

等），清朝政府开始对南海进行具有宣示主权意义

的命名。 民国初，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西沙群

岛对海防的重要性，“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

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也开始了推动政府

对西沙群岛岛礁的命名。
第一，清朝末年李准巡海时对西沙群岛岛礁的

命名。 清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农历四月初一至二十二

日，广东总督张人骏派水师提督李准率 １７０ 多人前

往西沙群岛考察。 他们分乘伏波、琛航、广金等三艘

军舰到西沙群岛巡视勘察 １６ 座岛，并测绘地图，勒
石竖旗，将西沙群岛总名命名为“西沙岛屿”，并给

１６ 座岛屿逐一命名，这 １６ 座岛分别是：伏波岛、
甘泉岛、珊瑚岛、琛航岛、广金岛、丰润岛（１９３５ 年改

称为林康岛，１９４７ 年改称和五岛，１９８３ 年改称为东

岛）、邻水岛、霍邱岛、归安岛、乌程岛、宁波岛、新会

岛、华阳岛、阳湖岛、休宁岛、番禺岛。 从这 １６ 座

岛的名称可以看出李准这次给西沙群岛命名的特征

有：一是以纪念清军军舰命名，有伏波岛（１９４７ 年和

１９８３ 年又称为“晋卿岛”）、琛航岛、广金岛；二是以

岛礁或海区特产命名，有甘泉岛（李准巡海时发现

此岛泉水甘甜可饮故名）、珊瑚岛（李准巡海时发现

此岛珊瑚极多故名）；三是以人物籍贯命名，如时任

两广总督张人骏为丰润县（今河北丰润）人，李准便

将东岛命名为“丰润”岛，其他如邻水岛、霍邱岛等

１０ 个岛皆以随李准登岛人的籍贯命名。
李准为了宣示主权，每到一座面积较大的岛，都

要举行“勒石”“竖旗”等活动，还绘制“海图，作中国

之领土”。如到达甘泉岛，就“勒石竖桅，挂旗为纪

念焉”；登上珊瑚岛，“亦勒石悬旗为纪念”；给琛航

岛命名后，也进行“勒石竖旗”。最后，“业已分别

勘明，将各岛逐一命名，以便书碑。”

李准是首次巡视西沙群岛，为何能这么容易地

到达各个岛礁？ 笔者认为，这可能得益于海南渔民

的指引。 因为在这次“复勘考察”的人员名单中有

１００ 名海南渔民受雇，“小工一百名（在三亚榆林港

万县即今之万宁县陵水一带雇募。 现近四月，渔船

均不出海，拟即雇此项工人，兼作引水）”。 “引

水”应为“领航”之意，说明海南渔民有所参与。
这次命名的不足主要是把西沙永乐群岛中的中

建岛命名为“南极岛”，实际上它不是“岛”，而是沙

洲，也不处于“南海极南”，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局限。
第二，民国时期的岛礁命名。 民国政府曾两次

公布南海诸岛地名，都是在我国南海主权遭受侵犯

的情况下公布的。 第一次是在 １９３３ 年法国入侵我

国南沙群岛的九个岛（史称九小岛）时，在全国人民

的抗议推动下公布的。 １９３５ 年，水陆地图审查委员

会审定公布了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地名

１３２ 个，这是第一次较为全面公布了南海诸岛地名，
也是首次将南海诸岛划分为东沙岛（今东沙群岛）、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
南沙群岛）。

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次公布的地名有两个主要

缺点：一是公布的大部分名称都是外国人擅自定名

的音译或意译而来的；二是当时海南渔民已有非常

系统的南海诸岛地名命名，总数约有 １００ 个，他们不

但一个都没有采纳，就连李准在 １９０９ 年巡海时对西

沙群岛的 １６ 个命名也没有采用。
第二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占了我

国南海诸岛，并擅自更改这些岛礁名称之后公布的，
日本投降后，１９４７ 年 ３ 月，国民政府军队派军舰收

回了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当时的内政部

方域司审定公布了南海诸岛地名 １７２ 个。 这次将

１９３５ 年公布的南沙群岛改称为中沙群岛，将团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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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改称为南沙群岛。 这样，第一次明确了南海诸岛

的四大群岛。 这一次不但改掉了 １９３５ 年大部分外

国名称翻译的地名，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地名，其特征

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以具有纪念意义的军舰名称命名。 如西沙

群岛中永兴岛、中建岛，永兴和中建都是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接收西沙群岛的军舰名。

二是恢复了 １９０９ 年对一些岛屿的命名。 如甘

泉岛、珊瑚岛、琛航岛、广金岛等。
三是以中国历史上与南海有关的重大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年号等命名。 这次按照西沙群岛的各

个岛礁分布情况，划分为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这两

个群岛的名称都是为了纪念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郑

和七次下西洋事件命名。 晋卿岛是为纪念明成祖时

施晋卿出使南洋，赵述岛是为纪念明太祖使赵述出

使南洋，森屏滩是为纪念明代黄森屏出使婆罗国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五岛（今东岛）是为

纪念明末潘和五反抗西班牙人而命名。
四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命名。 如南沙群岛

的忠孝滩、仁爱礁、信义礁等地名。
五是以古代职官名命名。 如南沙群岛的都护

（总监护）暗沙、校尉暗沙、金吾（警卫）暗沙等，用这

些武官命名南沙群岛，带有守卫的寓意。
六是以礁、滩地名命名。 如将一些“滩”的称谓

改称“沙洲”，如 １９３５ 年公布的“南滩”，１９４７ 年即改

为“南沙洲”，此外还增加了北沙洲、中沙洲的地名。
研究者认为，１９４７ 年的命名主要有两个缺点：

一是“没有彻底根除外来名称的影响；其二是完全

忽略了我国渔民早就对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命名”。
笔者认为，对于第一个缺点，确实是存在的。 但对于

第二个缺点笔者有不同的认识，因为 １９４７ 年的命名

已经注意到了海南渔民的命名，如在《内政部公布

南海各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中已经使用海南渔民的

习用名“大三脚脚岛”（琛航岛）、四江岛（晋卿岛）、
巴岛（东岛）名称， 这些都是海南渔民使用的名

称。 沈鹏飞在 １９２８ 年编写的《调查西沙群岛》一书

中也收录有 １９２６ 年琼东县人李德光等呈报的《呈领

经营吧注岛及吧兴岛种植渔业计划书》，还附有《西
沙群岛图》及图说，上面就有双帆、长岛、吧注、吧兴

谷、三圈礁、干豆、鸭公、银岛、四江、三脚、二圈礁、老
粗、圆岛、尾岛、大圈礁、白岛仔、半路等 １８ 个地名，
每个地名之前均注有“俗名”或“琼人俗名”。说明

此时海南渔民对西沙群岛的命名已经有之，只是这

些大量的海南渔民命名没有公布在国家地名之中，
主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海南渔民在南海航海中使

用的《更路簿》没有被发现，里面记载的大量地名命

名还不为政府所知；二是民国时期海南渔民大量的

地名命名被认为是“俗名”，不受官府和文人的重

视，所以民国政府没有采用海南渔民《更路簿》中的

地名。 但在口语中仍然有一些是海南渔民的习惯称

谓，如将宣德群岛称为“上八岛、东七岛或上峙”，将
永乐群岛称为“西八岛、下八岛或下峙”，将西沙群

岛的两大群岛分别称为“东七岛”和“西八岛”。

三、南海诸岛的民间命名

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至今，笔者对海南省琼海市潭门

镇、长坡镇，文昌市东郊镇、铺前镇、清澜镇，儋州市

海头镇等地的渔民进行深入调查，结合之前学者在

１９７４ 年、１９７７ 年的调查成果，认为渔民习用地名与

古籍记载地名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根据笔者对文昌市、琼海市沿海 ３０ 多位渔民的

调查及其族谱记载，海南渔民的祖先除一位来自江

西外，其余均来自福建莆田，时间均在南宋至明代，
这正是《更路簿》的孕育和产生时间。 由此可以推

测，海南渔民的祖先迁来海南岛时居住在沿海地区，
他们本身就是渔民，初到时在海南岛周边海域捕鱼，
后来才远赴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捕鱼。 在《更路

簿》中还保留一些闽南话的用语和闽南渔民的航海

技术，如“打水托”“更”等，闽南人使用的“针路簿”
与海南人使用的“更路簿”都是南海海道针经的航

海指南，两者具有传承关系。

海南渔民称南海为“祖宗海”，千百年来他们就

在这片辽阔的海域航海和从事渔业生产，至少从明

末开始就有了用于南海诸岛航海指南的《更路簿》。
据笔者研究，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渔民世家苏德柳

的《更路簿》中《驶船更路定例》篇是海南渔民现存

时代最早的，其中就有全富峙（全富岛）、老粗峙

（珊瑚岛）、世江峙（晋卿岛）、三足峙（琛航岛）、尾
峙（金银岛）等岛屿名称的记载，在《立东海更路》
篇中又有“银峙” （银屿）的记载。 另外海南渔民还

有“口传更路径”和自己绘制的海图名称。 从当时

已经发现的苏德柳、彭正楷、郁玉清、林鸿锦、王国

昌、麦兴铳、卢洪兰、李魁茂（以上均为琼海市潭门

镇渔民）、蒙全洲、陈永芹、符宏光（以上均为文昌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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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符宏光的为海图）的《更路簿》地名记载中可知，
从明代到近现代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具有一

致性的特征，如称“峙”为岛和沙洲（海南方言“峙”
的发音同“岛”）；称“圈”或“塘”为环礁；称小沙洲

或个别暗礁为“峙仔”；暗礁排列成串，远望成线，故
海南岛渔民称之为“线”或“沙” （因海南方言线、沙
同音）；称“线排”或“沙排”为暗沙；称“廊”为暗滩，
指淹没在水下较深的暗滩，源于海南渔民捕鱼时的

网经常被淹没在水下较深的暗滩拦住，便知水下有

暗滩，遂称此为“拦”，海南发音为“廊”；暗礁顶部展

平的，似铲，海南岛渔民又称之为‘铲’。 “海南音

‘铲’和沙相同，故暗礁又称为‘沙’”。其他还有用

大、仔、顺序号等表示的名称，如按顺序先到的就称

为“大筐”（华光礁），稍次的称为“二筐”（玉琢礁），
再次的称为“三筐”（浪花礁）。

这些命名都是以海面为准，从高出海面的“峙”
开始，向下按深度逐次命名。 如“峙”的含义是在海

水高潮时也露出水面；线（沙）是高潮时淹没、低潮

时显现的暗礁；线排（沙排）是低潮时也不出露，淹
没在海面下较浅的暗沙；廊是低潮时不出露，淹没在

海面下较深的暗沙，等等。 有专家将海南渔民的命

名总结归为 １３ 类：以气候命名、以水文命名、以生物

命名、以大小命名、以颜色命名、以传说命名、以水产

命名、以岩性命名和以吉祥命名，突显了南海诸岛命

名的“历史性、民族性、乡土性和稳定性”。 这是

历代渔民在南海诸岛航海和捕鱼的经验积累，是世

界上独一无二最为完备的民间命名系统。
海南渔民通过几百年在南海诸岛生产实践的积

累，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已在西沙和南沙群岛形成

成熟的线路和捕鱼区。 他们编写的《更路簿》也已

处于稳定阶段，突出表现在不仅对西沙和南沙群岛

的每一座大的岛礁都有了命名，而且对各个岛礁的

位置、地貌和人文特征有了细致入微的记载。 如海

南渔民根据我国古代“上北下南”的看图习惯，称
南、西方为“上”，称北、东方为“下” （如称西沙群岛

偏居东北的宣德环礁为上峙，偏居西南的永乐环礁

为下峙），称东、东北为“头”，称西、西南为“尾” （如
西沙洲在赵述岛礁盘之西，故称为船暗尾），有的称

它为“亚村”（海南渔民方言意为“屁股”，因此名不

雅，故多写成“尾”），如金银岛在永乐环礁西南端，
故称为“尾峙”。 还有将形制较小、不成熟的称为

“仔”，将形似箩筐、外围被一圈礁盘包围、内测风浪

较小的水塘称之为“筐” “圈” “圹”等，这样便有了

诸如“尾峙” “筐仔”等名称。 海南渔民出海时一般

是从北向南航行，他们将先到的礁称为“大筐”或

“大圈”，次到的称为“二筐”或“二圈”，再次到的称

为“三筐”或“三圈”，因这些“圈”或“筐”形似渔民

家中常用篮筐故名。
大约清代晚期的《更路簿》有的已经细化到对

“南边门” “北边角” “圈中间”的记载，如琼海市潭

门镇孟子园村船长王诗桃《更路簿·东海更路部》
记载：“大圈南边门去半路，（用）艮坤，三更收。”“大
圈北边角去猫注。”海南渔民的南海诸岛地名命名

越是具体化、细致化，说明他们对这些岛礁的观察和

体验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就越是丰富多彩，寓意深刻。
这种有着丰富内涵的习用地名也注定流传久

远，记载这些地名的《更路簿》也是价值不菲。 随

着我国国家标准地名的普及，在许多渔民的《航海

日志》中出现了新旧地名名称混用、《更路簿》中

的航向（针位）、航程（更数）与海图上的度数和里程

并用的情况，如王诗桃《更路簿·东海更路部》补充

条文中第 ３３ 条：“永兴往大圈头，（用） ２２０（度），
（用）艮坤兼一线丑未，４．４（更）。”该条的“永兴”
指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大圈头”指西沙群岛的华光

礁的头部，“用 ２２０ 度”指海图上的度数，“用艮坤兼

一线丑未”指罗盘上的针位，“４．４ 更”指从永兴岛到

大圈（华光礁）头的更路。 短短的一条就包括了海

南渔民地名命名———大圈， 又有政府的官方命

名———永兴岛，还用古代的罗盘针位给岛礁命名，如
丑未（渚碧礁），表明渔民习用地名和中国传统文化

的渊源关系。

四、结语

中国古代对南海及南海诸岛都有准确的命名，
清末及民国时期对南海地区又有了更细致的命名，
对渔民命名传统及中国传统文化亦有关照，１９８３ 年

４ 月和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中国政府大量采用海南渔民以

《更路簿》为主的地名名称，使南海地区的社会发

展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对于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有

着重要意义，也证明了南海诸岛与中国大陆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

注释

①史地研究主要是以历史学的方法，从微观角度研究南海问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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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 年陈天锡出版《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以来，中外后续成果的

研究思路不断拓宽，如借助函数关系解析南海问题，或从国家安全、
地区安全等角度，用政治学、语言学以及国际关系等学科方法，分析

南海问题的相关政策等。 ②参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刘南威：《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曾昭璇：《南海诸岛》，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司
徒尚纪、许桂玲：《南海断续线内南海诸岛整体性的历史地理认识》，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

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等。 ③如丁立

福在《论南海岛名的“渔”味和“洋”味》一文认为近代政府对海岛命

名突显了海岛译名，忽略了海岛土地名。 这在一定程度程度上是有

道理的，但那时海南渔民的习用地名也有存在空间，并非是“完全忽

略了我国渔民早期对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命名”，参广东省地名委员

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广东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５１
页。 ④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我国自然资源部、民政部公布了 ２５ 个南海

诸岛标准地名，对于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有着极其重

要的意义。 ⑤《山海经·海内南经》，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５５ 页。
⑥杨孚《异物志》和三国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一书均已经佚失，散见

于后世的文献。 ⑦张华：《博物志》，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第 １０—１１
页。 ⑧⑨屈大钧：《广东新语·水语》卷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３０ 页。 ⑩《文昌县志·潮候》，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４ 页。 
《广州记》一书已佚失，散见于宋代《太平寰宇记》等文献。 又见清代

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年，第 ３６６ 页。 王国维校：
《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第 １１４６ 页。 韩振华著：
《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３３ 页。 
向达校注：《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２０００ 年，第 ４０ 页。 韩

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３７５、
３７０、１３８、３７５ 页。 周去非：《岭外代答》，屠有祥校注，上海远东出

版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３５ 页。 光绪《崖州志·海防志·环海水道》卷十

二，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３３ 年，第 １８１ 页。 民国《感恩县志·经政

·环海水道》卷十二，海南书局，１９３１ 年，第 ３ 页。 陈佳荣、朱
鉴秋执行主编：《中国历代海路针经》，广东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９０、９１、３０ 页引《世说新语》卷下。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

三四，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６８ 页。 陈天赐等编著：《南
海诸岛三种·西沙岛之发现时期》，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４、１９
页。 在该处记载中，前面先是说“勘察 １５ 座岛”，接着又说给 １６

座岛命名。 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南海诸岛地名资

料汇编》，广东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３７、３８、３８、５１、８３、１６９—１７２
页。 在民国杨秀靖《海军进驻后之南海诸岛》一书《内政部公布南

海各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中将“巴岛”列为永兴岛。 阎根齐：《闽粤

〈针路簿〉与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比较研究》，《南海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阎根齐：《苏德柳〈更路簿〉考述》，《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０ 年

第 ５ 期。 刘南威：《南海诸岛琼人俗名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１９８５ 年第 ２ 期。 张争胜等：《刘南威教授对南海诸

岛地名研究的重要贡献》，《热带地理》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周伟民、
唐玲玲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昆仑出版

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５７—３５８、３５７ 页。 据笔者调查，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由于机帆船和海图的使用，海南渔民依靠传统的《更路簿》导航已不

能适应在西沙、中沙和南沙航海捕鱼作业的需要（因为机船和帆船

的航速不同），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最终导致了弃而不用，渔民也很

少前往南沙群岛从事渔业生产，从而发现新的岛礁并为之命名了。
虽然如此，《更路簿》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意义却不容忽视，已
被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写的一

批记录海南渔民赴西沙和南沙群岛更路的本子是否可以称《更路

簿》，目前学界有争议，故此处暂称为《航海日志》。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中

国政府公布了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 ２８７ 个，在这次公布的南海诸

岛标准地名中，采用了海南渔民的习用名达 １２９ 个，加上口传的“南
海航道更路径”及海图中的命名，在西沙和南沙群岛地名约有 １４０
处，其中西沙群岛的 ４８ 个、南沙群岛的 ８１ 个被公布为中国标准地

名。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公布的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 ２５ 个，其中属于西

沙群岛的有 １３ 个，分别是：三峙仔、金银东岛、尾峙仔岛、筐仔北岛、
老粗峙仔岛、银屿东岛、银屿仔西岛、广金北一岛、广金北二岛、广金

西岛、珊瑚东暗沙、永南暗沙、西礁东岛；属于南沙群岛的有 １２ 个，分
别是：龙鼻东岛、西礁西岛、龙鼻西岛、龙鼻东礁、龙鼻南礁、龙鼻西

礁、深圈西礁、深圈礁、深圈东礁、龙鼻中礁、龙鼻北礁、龙鼻西仔礁。
另有南海诸岛海底地理实体标准名称 ５５ 个。 经初步研究，这次公布

的地名大量使用了海南渔民的命名。 中国政府这次公布的 １３ 个西

沙群岛命名中，属于海南渔民的命名占 ７ 个，占总数的 ５４％；在南沙

群岛的 １２ 个地名中，属于海南渔民的命名占 １１ 个，占总数的 ９２％。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合计占总数的 ７２％。

责任编辑：王　 轲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Ｌｉ Ｋｕａｎｇｙｕａｎ　 　 　 Ｙａｎ Ｇｅｎｑ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ｅ－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
ｔｙ，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ｖ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Ｇｅｎｇｌｕ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ｉｎ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ｍ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ｙｉｎｇ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ｓ ｎａｍ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ｉｓ ｏｆ ｖｉｔ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Ｆｉｓｈｅｒｍａｎ′ｓ ｎａ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ｈ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ｉｎｇ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ｉｓｈｅｒｍ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３４１

历史时期南海诸岛命名考析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中 州 学 刊 Ｏｃｔ．，２０２０
第 １０ 期（总第 ２８６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０

【历史研究】

旨扬镈与韩国世系校正∗

马　 超　 　 　 邹 芙 都

摘　 要：从器形考证，旨扬镈应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器。 镈铭所见人名有“韩告公”及其子“旨扬”，“韩告公”之
“韩”应指东周以后的晋国韩氏。 铭文中的“旨扬”应读为“启章”，是韩武子私名，据此则知“韩告公”当即韩武子之

父“韩康子”。 “告”与“康”二字在战国及秦文字中写法相似，史书“韩康子”之“康”很可能是“告”字形似之误。
关键词：旨扬镈；韩国世系；韩告公

中图分类号：Ｋ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４４－０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城西桥乡

偶岗村刺墩遗址出土有一件具铭的青铜镈，曾先后

著录于 《肥西县志》①、 《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

器》②、《安徽商周金文汇编》③等书，现藏肥西县文

物管理所。 镈通高 ２７．３ 厘米④，口长径为 １８．６ 厘

米，重 ４．９ 千克，共有铭文 ４ 行 １５ 字，铸于正面钲部

和两侧铣部⑤，参照诸家意见，其释文当为：韩告公

之子（左铣） ／旨扬择 ／其吉金，（钲部） ／以铸祭钟。
（右铣）⑥。 该器形制为镈，而自名为“钟”，与已见

于著录的宋公戌镈⑦、滕侯赇镈⑧、蒍子受镈⑨等一

致，这是由于镈属于广义的钟类。⑩据铭文可知器主

为“旨扬”，身为“韩告公”之子，器乃专为祭祀所作，
可命名为“旨扬镈”。 铜镈铭文所见“韩告公”与“旨
扬”这对父子，对于研究东周时期韩国的世系具有

重要价值，可以校正传世文献之误。 本文即拟对此

试做讨论，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旨扬镈年代考证

最早著录旨扬镈信息的《肥西县志》称其为“青
铜镈钟”，关于年代则仅言为“春秋时代乐器”，此

后的《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与《安徽商周金文

汇编》两书均承袭此说，同样是笼统地将其时代定

为“春秋”，而没有进一步地细化考证。旨扬镈的

器形照片和拓本等资料已见于上述著录中，《肥西

县志》虽未刊布器形和铭文资料，但却对其形制有

过详细描述：伏兽形扁钮，由八条螭兽成双对峙组

成。 篆部、舞部和隧部饰蟠虺纹，鼓部两侧各伸出三

条弯曲向前平视的三兽首，１８ 只螺旋形小圆枚分三

排缀于两边篆间，枚间无地纹，镇部呈梯形。

旨扬镈在形制上突出的特点为：没有扉棱，两侧

斜直外张，以多条相交的螭龙纹为钮，并饰以螺旋纹

形枚。 按照《中国青铜器综论》对青铜镈的分类，旨
扬镈当属于其中的Ⅴ式镈。 此类镈的特征是：中腰

不外鼓，两侧近直或微斜直外张。 或上部微收敛，鼓
中下部微斜直外张。 钲部仿钟体而具篆、枚，舞上部

多以透雕状的勾联的双龙或多条龙为钮，无扉棱。
标本有河南叶县旧县 Ｍ４ 所出镈（Ｍ４：８），山西太原

金胜村出土的铜镈（Ｍ２５１：２０３），山西潞城潞河所出

铜镈（Ｍ７：１１），汲县山彪镇所出铜镈（Ｍ１：９），还
有河南淅川和尚岭出土的蒍子受镈以及安徽寿县出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金文所见两周古国爵姓及存灭史料整理与研究”（１９ＣＺＳ０１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

年基金项目“金文所见古国、古族姓氏资料整理与研究”（１８ＹＪＣ７７００２２）；西南大学创新团队项目“古文字与出土文

献研究”（ＳＷＵ２００９１０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１３＆ＺＤ１３０）。
作者简介：马超，男，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讲师，文学博士（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邹芙都，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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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蔡侯申镈等。
河南叶县旧县 Ｍ４ 所出铜镈，有蟠龙纹复式

纽，铣部向下渐阔，于口接近平齐。 正背面分别饰

相对称的四组 ３６ 颗螺旋形枚，枚间篆部饰蟠螭纹，
复纽的龙身上刻有细致的雷纹。 据同墓所出许公宁

戈（Ｍ４：１０９）等器，知墓主当为许公宁也即文献记载

中的许灵公，于公元前 ５９１—前 ５４７ 在位，故此墓葬

年代属于春秋晚期偏早。

蒍子受镈舞上有两条夔龙纹组成的钮，篆间有

螺旋形枚，每面 １８ 个枚，正背面共有 ３６ 个枚。 镈口

近平。 舞部饰蟠螭纹，篆带饰三角形云纹或夔龙纹，
正鼓部饰蟠龙纹。镈铭开篇记时“唯十又四年三

月，月唯戊申，亡作，昧爽”，李家浩先生曾指出，“十
又四年”为某位楚王的纪年，“月唯戊申”的“月”意
为“月朔”，胡长春先生与笔者又补充论证“亡作”
一词当读为“荒落”，是《尔雅·释天》所言：“太岁在

寅曰摄提格。”“在巳曰大荒落”中“大荒落”的省称，
并据此推算出镈铭所记当是楚康王十四年，也即公

元前 ５４６ 年。

蔡侯申镈钮部由多条相交的蟠螭纹组成，正背

两面各有 １８ 个低矮的螺旋纹形枚，舞部、篆间、鼓部

饰以蟠螭纹，两侧斜直。 陈梦家先生最早指出寿县

蔡侯墓墓主应为蔡昭侯，后经裘锡圭、李家浩先生

对蔡侯之名“申”字的考证，使此说成为定谳，蔡
昭侯于公元前 ５１８ 年———公元前 ４９１ 年在位，属春

秋晚期晚段。
除此以外，见于著录的还有几件与旨扬镈形制

接近的出土铜镈，虽不具铭文，但通过器形与墓葬资

料等内容亦可推知其大体年代，以作参证。 如：山西

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铜镈，钟体正视呈梯形。 纽饰作

两夔龙相对峙衔梁状。 舞饰蟠螭纹。 钲部篆带上下

及两篆间各有团身螭兽形枚突，正背共 ３６ 枚。 两鼓

面饰夔龙夔凤纹，墓葬年代属春秋晚期。山西潞城

潞河所出铜镈，纽呈伏兽状，平于，枚呈泡形，上浮雕

盘龙纹，篆间饰云纹，鼓上饰回纹，墓葬年代为战国

初期。汲县山彪镇所出铜镈，复钮直悬，舞饰蟠虺

纹，篆饰回字纹，鼓饰饕餮纹，其时代为战国早期。

综上可知，旨扬镈所属的Ⅴ式铜镈可考定的年

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因此若从器

物形制的角度来推论，旨扬镈的年代也应大致处于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间段内，这是我们探究

镈铭相关史实的重要线索和前提条件。

二、旨扬镈的国族归属

镈铭中器主“旨扬”自称为“韩告公之子”，则其

属韩氏无疑，据传世文献记载西周封国中有一韩国。
《诗经·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

其道。 韩侯受命，王亲命之。” 《诗序》云：“《韩奕》，
尹吉甫美宣王也。 能锡命诸侯。”此诗是宣王时期

即有韩国的明证。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邘、
晋、应、韩，武之穆也。”又襄公二十九年：“虞、虢、
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是知西周之韩国

当为武王之后，属姬姓。
除传世典籍以外，在近几年刊布的金文资料中

亦发现有西周韩国点滴史迹，弥足可贵。 ２０１４ 年冬

陕西岐山县京当镇贺家村北墓地，出土有数件器主

为昔鸡的铜器，其中的昔鸡簋铭文称：“王 （姒）
呼昔奚（鸡） （迓 ／御）艿姞于韩，韩侯宾用贝、马。
敢扬王休，用作尊彝。”

据有关研究成果，铭文所记乃是：王姒命昔鸡前

往韩国迎接艿姞，韩侯赐给昔鸡贝和马，昔鸡称扬王

的恩宠，铸作宗庙祭器。 “艿姞”应是即将嫁入周

王室的女子。 《左传》文公四年：“逆妇姜于齐，卿不

行，非礼也。”郑笺：“礼，诸侯有故，则使卿逆。”簋

铭中的昔鸡正是为周王到韩国去迎妇的使者。 此

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还公布有一件以

往未见于著录的垣伯丰鼎，铭文为：唯十月既生霸甲

辰，在成周，史至，以兹令曰：内史曰：“告垣伯，
（嗟），伯氏宕。 卿事辞曰：‘仑（论）。’今我既即令

曰：‘先王令尚付。’”垣伯丰作宝肆彝。

鼎铭“垣伯”之“垣”原从庸、倝声，谢明文先生

将其读为韩国之“韩”，认为这位“垣（韩）伯”乃武

王之后。 昔鸡簋的年代属于西周中期前段，垣

（韩）伯丰鼎的时代则是西周早期，此二器是目前出

土文献所见时代最早的西周韩国史料，证实了韩于

西周早期即已立国的史实，铭文中出现的“韩伯丰”
与“韩侯”，则是先后在位的两位韩国君主。

西周之韩国虽已数见于传世文献以及铜器铭

文，但是关于其地望问题学界却一直存有争议，大致

可分为河西说，即陕西韩城说；河东说，即山西河津、
万荣说；河北说，即河北固安说；此外还有迁徙说，包
括河北迁往河西、河西迁往河北两种意见；甚至有学

者提出过西周应有两个姬姓韩国，以调和文献中有

关韩国地望的矛盾。 诸说各据典籍勾稽为证，莫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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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韩分二国之说同样难以令人信服，有关问题

的解决，仍有待于将来。
与地望问题的扑朔迷离不同，西周韩国的灭亡

时间则是史有明载、学界观点较为统一的。 《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

姓也，晋是以大。 若非侵小，将何所取？ 武、献以下，
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又《左传》桓公三年：“曲沃武

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

隰，骖絓而止。”沈长云先生指出此《传》文表明其

时（引者按：指晋武公时）韩万已受封得姓，而灭韩

更在此以前，即鲁隐、桓之世。也就是说，作为武王

之后的姬姓韩国其灭亡时间应在春秋早期。
西周韩国被晋灭亡以后，晋人又封其后裔于韩

原，此即春秋时期也即后来三家分晋的那一支韩氏。
《史记·韩世家》：“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 其后

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 武子后三世有韩

厥，从封姓为韩氏。”又《世本·氏姓篇》：“韩氏，
出自唐叔虞之后，曲沃桓叔之子万食采于韩原，因氏

焉。”前文已述，从器形上看旨扬镈的年代可以推

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段内，此时西周韩

国早已为晋国所灭，镈铭中“韩告公”“旨扬”这对父

子，只能是被晋国封于韩原的韩武子之后。

三、旨扬镈铭文与韩国世系校正

《史记·韩世家》对东周韩氏的世系有着详细

记载，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情况如下：“武子后三世

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

献子”。 “晋悼公之七年，韩献子老。 献子卒，子宣

子代”。 “晋定公十五年”，“宣子卒，子贞子代立”。
“贞子卒，子简子代。 简子卒，子庄子代。 庄子卒，
子康子代”。 “康子卒，子武子代”。 “十六年，武子

卒，子景侯立”。 “九年”，“景侯卒，子列侯取立”。
“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 “十年，文侯卒，子哀

侯立”。 “六年，韩严弒其君哀侯。 而子懿侯立”。

此韩氏之世系亦见于《世本》：“桓叔生子万，万
生赇伯，赇伯生定伯简，简生舆，舆生献子厥，献子生

宣子秦，宣子生平子顷，平子生简子不信，简子生庄

子庚，庄子生康子虎，康子生武子启章，武子生景子

虔，始立为诸侯，景子生武侯取，武侯生文侯，文侯生

哀侯，哀侯生懿侯 。”

另据《集解》《索隐》与《正义》，宣子名起，贞子

名须，简子名不佞，康子名虎，康子之子武子名启

章，景侯（或称“景子”）名处，懿侯名若山。 《史记》
所记个别韩氏君主谥号或私名与《世本》有所不同，
二者存有相互冲突之处，表明传世文献在韩氏世系

的记载上原本既已存有不足和尚不明确之处。 此

外，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认为，“然则其时

韩君实止两人，一名虔，即景子。 一名取，即《史记》
之所谓列侯与文侯，亦即《世本》之所谓武侯也。 战

国时一君两谥三谥者颇有之。 如韩宣惠王即威侯，
楚顷襄王又称庄王。 则《史记》之韩列侯、文侯，与
《世本》之武侯，实即《纪年》之列侯一人也。 今《史
表》分作两人者，盖亦由其称侯改元而误”。 此说

合《史记》“列侯” “文侯”与《世本》 “武侯” “文侯”
为一人，试图弥缝文献中的冲突，可备参考。 韩献子

死于晋悼公七年，当公元前 ５６６ 年，为春秋晚期，哀
侯在位六年被杀，杨宽先生曾据《竹书纪年》考证其

当卒于周烈王二年，亦即公元前 ３７４ 年，此时已进

入战国中期。
前文已经论证旨扬镈所载“韩告公”与“旨扬”

父子应属《韩世家》这支韩氏，“韩告公”为谥称，“旨
扬”为私名，典籍记载中从韩献子至韩哀侯，韩氏君

主均为父子相传。 但奇怪的是，无论是在《史记》还
是《世本》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韩氏君主中并

没有一位“告公”，即使是将范围扩大至《史记》 《世
本》等文献所见的整个春秋和战国时期的韩氏世系

资料，也同样没有发现“告公”的影子。
然而《史记》 《世本》 均言韩武子名启章，“启

章”与“旨扬”上古读音十分接近，完全可以相通。
启属溪纽脂部，旨属章纽脂部，从旨谐声的字有

“稽”，则属溪纽脂部，与“启”字声韵全同，《国语·
吴语》：“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韦昭注：“唐尚书

云：‘稽，棨戟也。’”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 言

“稽”假借为“棨”，启为“棨”字声符，《说文·木

部》：“棨，传，信也。 从木启省声。”可证旨、启音

近。 扬从昜声，章、昜均属阳部，章为章纽，昜为喻

纽，同属舌音。 章、喻二纽关系密切，如：“戴”字从

异得声，其在史墙盘中的异体叠加“职”为声符，
而在楚简中还有写作从首从之声的异体，“异”属
喻纽，而职、之二字则均属章纽。 《尚书·洪范》“俊
民用章”，李善注《文选·奉答内兄希叔诗》引作“畯
民用康”，“章”“康”互为异文，楚叔之孙朋鼎自名

为“ 鼎”，“ ”，从“康”声，学界已公认其字应读

为“汤”，亦足以说明“章” “昜”音近。 由上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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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音通假的角度来看，镈铭“旨扬”读为“启章”是
很合适的。 不同文献所载的韩氏君主私名音近通

假，是已有先例的，如《史记》韩贞子，《世本》作“平
子”，《史记》言简子之名为“不信”，《世本》则记为

“不佞”， “贞” （端纽耕部） 与 “平” （並纽耕部），
“信”（心纽真部）与“佞”（泥纽真部）均属通假关

系，镈铭之“旨扬”和典籍之“启章”与此同例。
若“旨扬”即是韩武子“启章”，那么镈铭中“韩

告公”所对应的就是《史记·韩世家》等所载的韩武

子启章之父———“韩康子” （名虎）。 “韩”为氏名，
“告公”“康子”均为谥号，称“公”或“子”只是尊荣

程度的不同，后代称先祖为“公”有故意拔高其祖先

身份地位的目的。 朱凤瀚先生在讨论西周封君称谓

时就曾指出过，畿外封国始封君生称“侯”者，卒后

常被尊称为“某（国名） 公”，其性质近同于谥名。
“公”在尊贵感上确要强于“侯”，故才有此追称。

“韩康子”死后，其子“旨扬”尊称其为“公”是易于

理解的。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镈铭“告公”之“告”，何以

《史记》《世本》写作 “康”？ 首先要说明的是，告字

上古音属见纽觉部，康字则属溪纽阳部，二字声纽虽

近，同属牙音，但韵部却相差较远，所以两者不会是

音近相通。 排除了告、康通假关系之后，我们认为

“告公”与“康子”之间的关系应有两种可能。 《韩世

家》与《世本》虽均明载“康子”生“武子”，但是典籍

中关于韩康子灭知（智）氏（前 ４５３ 年）以后的生平

却记载不详，《韩世家》在“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

败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于诸侯”之后，紧接着就

说“康子卒，子武子代”（前 ４２４ 年），这样看来，从康

子败知伯至武子即位之前的韩氏历史，在《史记》记
载中存有近二十九年的空白。 那么“康子”与“武
子”之间原有一代君主———告公，而典籍失载的可

能性似乎是可以考虑的。 若依此说，则镈铭中的

“韩告公”就应当是韩康子之子，韩武子之父，这是

“告公”与“康子”关系的第一种可能。
此外，在战国文字以及秦文字中告、康二字上部

均有大致作“ ”形的偏旁，下部、中部又分別大致

作“口”“田”之形，字形上有一定的相似度，所以

“告公”与“康子”关系的第二种可能就是：史书所载

“韩康子”之“康”或是“告”字的传抄之误。 在文献

记载中韩贞子之名或作须或作顷，景侯之名或作虔

或作处（處），同属于字形上的形近讹误。 此外，秦

骃玉牍中的人名“骃”，李学勤先生已指出应即

《吕氏春秋》高诱注、《后汉书·西羌传》以及《史
记·秦本纪》索隐等文献所说的秦惠文王“驷”，典
籍之“驷”乃“骃”之形误。再如《史记·秦本纪》
《十二诸侯年表》等所载的“秦宁公”之“宁”，据宝

鸡出土的秦公钟知当是“宪”字之形误，上述例

证皆可说明古书在记载人名时的形近讹误现象。
合观以上两种推论，相较于将“韩告公”视为韩

康子与韩武子之间的一代典籍佚记的韩氏君主，我
们更倾向于认为“韩告公”即是典籍中的韩康子，而
“康”为“告”之误字的这种可能，这主要是基于告、
康在写法上确实较为形似，而“韩告公”为佚记韩君

的推想尚缺乏更多证据的角度来考虑的。 史载韩康

（告）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败知伯，事在公元前 ４５３
年。 韩武子于前 ４２４ 年即位，前 ４２３ 年伐郑，杀郑幽

公，在位 １６ 年，于前 ４０９ 年去世。 此二人的生活年

代均主要集中在战国早期，这与从类型学角度推测

出的旨扬镈所属时代正相契合。

四、结语

西周早期周王室分封有姬姓韩国，此国于春秋

早期既已被晋国所灭，故镈铭“韩告公”之“韩”只能

是被晋国封于韩原的那一支韩氏。镈铭“韩告公”
不见于传世文献所载的韩氏世系资料，然而“旨扬”
却与韩武子私名“启章”音近可通，以此为基点，金
文之“韩告公”正当对应《韩世家》《世本》所载的韩

武子之父“韩康子”，“康”在战国以及秦系文字中与

“告”字在形体上存有一定的相似度，由此可以推

测，史载“韩康子”之“康”当是“告”之误字。 《史
记·韩世家》《世本》等传世文献对韩国世系的记载

可能有误，典籍之韩康子本当为韩告公，而韩武子之

名又本写作“旨扬”，文献记为“启章”，乃借字。

注释

①肥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肥西县志》，黄山书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５２４ 页。 ②陆勤毅、宫希成主编：《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

器》，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９０、１９１ 页。 ③孙合肥：《安徽商周金

文汇编》，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８０、１８１ 页。 ④《肥西县志》

云铜镈通高为 ２６．８ 厘米，此据《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所载。 ⑤

《肥西县志》言其铭文为阴刻，《安徽商周金文汇编》从之，而《安徽江

淮地区商周青铜器》则说为“铸有”，细看铭文，当以后者为是。 ⑥

《肥西县志》未对镈铭进行释读，《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与《安

徽商周金文汇编》释文一致，只是在个别文字隶定上有严格与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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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将旨扬之“旨”括注为“稽”，未
解释缘故，《安徽商周金文汇编》从之，本文则不取此说。 此外，为便

于排版，文中所引青铜器铭文资料的释文均从宽。 ⑦⑧⑨吴镇烽

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第 ２９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７１—１７６、１７７、２０１—２３４、３６３—３７６ 页。 ⑩朱凤瀚：《中
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５ 页。 
陆勤毅、宫希成主编：《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９１ 页；孙合肥：《安徽商周金文汇编》，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８１ 页。 “镇”当是“钲”字之误。 “纽” “钮”二字通

用，此处《发掘简报》称“纽”，本文仍其故，下文同此。 平顶山市文

物管理局、叶县文化局：《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
物》２００７ 第 ９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淅川县博物馆编著：《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第 ７０ 页。 李家浩：《夫 申鼎、自余钟与 子受钟铭文研

究》，《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李家浩卷》，安徽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５—４０ 页。 马超、胡长春：《薳子受铜器铭文“亡
作”试解及其年代推断————楚历建丑说新证》，《四川文物》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１９５６ 年第 ２
期。 裘锡圭、李家浩：《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里的几个字》，《裘锡

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５４—６０ 页。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金

胜村 ２５１ 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 １９８９ 年第 ９ 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晋东南地区文化局：《山西省潞城县潞

河战国墓》，《文物》１９８６ 年第 ６ 期。 郭宝均：《山彪镇与琉璃阁》，
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第 ７０—７３ 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

诗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２２９ 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

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９４４、４３５５ 页。 “鸡”
或省作“奚”。 张天恩主编：《陕西金文集成》第一集，三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第 ４８—５１ 页。 学界有关簋铭释读意见的讨论参马超：
《近出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西南大学中国史流动站 ２０１９ 年

博士后出站报告，第 １４０—１４５ 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

左传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９９５ 页。 “艿姞”依据金文女性

称名规则，应是出自姞姓艿地的女子。 昔鸡于韩国迎接艿姞，则韩地

应在宗周与艿地往来的顺道途中，至于其与韩国是否毗邻以及距离

的远近，则尚不可知。 有学者据“艿”地以推求韩国地望（武刚：《周
原出土昔鸡铜簋与西周韩国封建问题新证》，《历史地理》第三十八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９—４７ 页），此说是建立在假设艿、
韩临近的基础之上，仍恐证据不足。 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

文暨图像集成》第 ５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４７ 页。 谢

明文：《释西周金文中的“垣”字》，《商周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６５—２７０ 页。 诸说详情及其评述参杨亚长：《浅说

金文新见之韩侯》，《文博》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武刚：《周原出土昔鸡铜

簋与西周韩国封建问题新证》，《历史地理》第三十八辑，复旦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９—４７ 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

正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３５５、３７９２ 页。 沈长云：《西周二韩

国地望考》，《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２ 年第 ２ 期。 司马迁：《史记》，中
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２５９、２２５９—２２６３ 页。 秦嘉谟等辑：《世本

八种》，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 年，第 ２２３、４９ 页。 《世本》作“平子”。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６６ 页。 杨宽：
《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６５ 页。 徐元

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年，第 ５４８ 页。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年，第
５９２ 页。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１９６３ 年，第 １２４ 页。 吴

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 ２５ 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５９９ 页。 周忠兵：《说古文字中的“戴”字及相关问

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６４—３７４ 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６ 年，第 １２１５ 页。 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

成》第 ３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９９ 页。 李零：《楚国铜

器类说》，《江汉考古》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 “佞”或有学者归入耕部，
此采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３０３ 页）之说，归入真部。 朱凤瀚：《关于西周封国君主称谓的几点

认识》，《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

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７９
页。 告、康二字的写法参徐在国、程燕、张振谦编著：《战国文字字

形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３２、９９７ 页。 秦骃玉牍又称

秦玉牍、小子骃玉牍、曾孙骃玉牍等，见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

文暨图像集成》第 ３５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５５—４５８ 页。
李学勤：《秦玉牍索隐》，《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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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１９７８ 年第 １１ 期。 先秦时期铜器流散

现象常见，其原因多样，如战争、馈赠、族群迁徙、通婚等等，韩氏铜器

旨扬镈为何出土于安徽肥西，暂时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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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读者与唐诗“孤篇”的经典化∗

潘 伟 利

摘　 要：唐代许多“才秀人微”的诗人往往能凭借一首优秀作品而“竟为大家”，如王湾、崔颢、常建、张继，分别凭借

《次北固山下》《黄鹤楼》《题破山寺后禅院》《枫桥夜泊》四首“孤篇”而在唐代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这主要得益于

历代读者的发现与推崇。 在唐诗“孤篇”的经典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读者有三类：一是首次遴选与评鉴的选

者，他们发现了这些作品的艺术魅力和独特价值，并将其收入唐诗选本推荐给同时代的读者，极大地影响了后世选

本的收录；二是对作品大力推许或赋予无尽话题的名士，他们的推崇与不断赋值使这些诗作获得更多关注；三是刻

诗于实地的精英及其引领下的无数大众，苏州寒山寺、镇江北固山、武汉黄鹤楼、常熟破山寺均有诗刻，更有不少因

诗而得名的景点，当读者在这些景点一遍遍念诵该诗时，会再次确认与强化这些诗歌的经典性。 每一位读者的认

可都在为该诗的经典化添砖加瓦。
关键词：唐诗；读者；文学经典化；唐诗阅读史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４９－０８

　 　 所谓“孤篇”并非“只有一篇”，而是“仅凭一

篇”足以成为大家。 清人王闿运称张若虚《春江花

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①。 关于此诗，程千帆

先生在 《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 的被理解与被误

解》②一文中已有详细论析。 从中可看出一篇被冷

落了几百年的作品如何被后世读者发现和理解，进
而获得其不朽的艺术生命和文学史地位。

在中国诗歌史上，《春江花月夜》并非个案，《次
北固山下》 《黄鹤楼》 《题破山寺后禅院》 《枫桥夜

泊》这些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都可视为“孤
篇”，它们的作者王湾、崔颢、常建、张继也因此获得

了极大的声名。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他们属于

“才秀人微”的一列，不仅仕途偃蹇，除崔颢外，亦无

人得入《新唐书·文艺传》 《旧唐书·文苑传》。 不

过，根据王兆鹏《唐诗排行榜》对接受史的统计，这
些作品分别位列第十一、第一、第八、第十二③，得与

李白、杜甫的诗歌并列。 那么，它们的发现者是谁？
哪些因素促使它们从数万首唐诗中脱颖而出，进而

一步步确立其经典唐诗的地位呢？
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认为：“一部文学

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

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 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
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 它更多地象（像）
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

响。”④尽管每一位读者都会有反响，但其作用却有

大有小。 在上述四首唐诗“孤篇”的历代“演奏”中，
起到重要作用的读者有三类：一是首次遴选与评鉴

的选者，二是对作品大力推许或赋予无尽话题的名

士，三是刻诗于实地的精英及其引领下的无数大众。

一、选者与选本

现存唐人诗歌总量近六万首，哪些能够成为经

典，作品本身的优秀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之变

为现实的首先是选本的编选者。 其贡献主要有三：
其一，删汰繁芜，菁华毕出，选者通过其编选行为遴

选出一部分他心中的优美诗篇， 这本身就是一个披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１８ＺＤＡ２４８）。
作者简介：潘伟利，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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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拣金的过程；其二，保存、流传与推广作品，被选中

的作品因为传抄与讽诵得以广泛流传，其他作品则

渐渐散佚或湮没无闻；其三，影响后世选者与读者，
一次基于个人喜好与观点的选评行为，因持续发挥

影响，为作品的整个接受史定下基调。
以《枫桥夜泊》为例，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是

现存最早收录张继《枫桥夜泊》的唐诗选本。 这不

仅使其在张继的众多作品中崭露头角，与戴叔伦、皇
甫冉、刘长卿的优秀作品并列，而且影响了后世的中

日唐诗选本。
《中兴间气集》共收录唐肃宗、唐代宗时期 ２６ 位

诗人的 １４０ 余首诗歌，其中张继诗作 ３ 首，分别是

《送邹判官往陈留》《夜宿松江》（即《枫桥夜泊》）和
《感怀》，是目前所见“唐人选唐诗”十六种中最早收

录《枫桥夜泊》的。 可见，高仲武首次发现了该诗的

独特价值。 其评张继诗曰：“员外累代词伯，积袭弓

裘，其于为文，不雕自饰。 及尔登第，秀发当时。 诗

体清迥，有道者风。”⑤高仲武通过《中兴间气集》的
编选，为当时的读者筛选出了一部分他认为“体状风

雅，理致清新”的优秀作品，被选入的《枫桥夜泊》和
该集一起流传，进入越来越多唐代读者的阅读视野。

《中兴间气集》的编选扩大了《枫桥夜泊》的传

播范围，使更多读者阅读并喜爱上这首诗。 这使得

后世的唐诗选本往往亦将其收录。 高建新、李树新

曾对这一情况有过简单梳理，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理清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
宋代，收此诗者，除《文苑英华》外，还有北宋王

安石《唐百家诗选》、南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和周

弼《三体诗》。 《唐百家诗选》成于宋仁宗嘉祐五年

（１０６０），共收唐代诗人 １０５ 家，收张继诗 ３ 首，分别

是《枫桥夜泊》《阊门即事》和《过春申君庙》。 该书

实为宋敏求与王安石共同编选，是一部文献整理性

质的书。 在二人同为三司判官期间，宋敏求对家藏

唐人诗集进行了初次整理，王安石在此基础上加以

选择。⑥这些被整理的唐人诗集，即为其选诗的来

源，其中包括《河岳英灵集》 《箧中集》和《中兴间气

集》。 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称：“王荆公《百家诗

选》，盖本于唐人《英灵》 《间气集》。 其初明皇、德
宗、薛稷、刘希夷、韦述之诗，无少增损，次序亦同，孟
浩然止增其数，储光羲后，方是荆公自去取。”⑦该书

在北宋末宣扬“王学”的背景下极为流行，至南宋

时，“它虽退出了诗学中心层，但在精英文化之下的

初学者层面广为传承”⑧，并一度作为书院教材。 其

影响力可想而知。 《万首唐人绝句》成书于宋光宗

绍熙三年（１１９２），本为教稚儿诵读而编，后奏进宫

中。 由于事先没有周密的编纂计划，所以编次较为

紊乱，重收、误收的现象也比较多。 该书共收张继五

七言诗歌 ８ 首，《枫桥夜泊》为其一。
元代杨士弘集十年之力而编选《唐音》，分“始

音”“正音”“遗响”三部分，“正音”七绝部分收张继

《枫桥夜泊》 《阊门即事》，五绝部分附张继六言诗

《奉寄皇甫冉》一首。 在其所作《唐音序》中，还对包

括《中兴间气集》在内的几部唐人选本稍加评论：
“至如《中兴间气》《又玄》《才调》等集，虽皆唐人所

选，然亦多主于晚唐矣。”不仅如此，他还称：“王介

甫《百家选唐》，除高、岑、王、孟数家之外，亦皆晚唐

人。”⑨可见杨士弘不仅阅读过《中兴间气集》，还阅

读了本于《中兴间气集》的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其
受高仲武影响已毋庸置疑。

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成书于明初洪武二十六

年（１３９３），共收包括《枫桥夜泊》在内的张继诗歌 １１
首。 该书还引用了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对张

继的评论“员外累代词伯，积袭弓裘，其于为文，不雕

自饰”⑩，可见其受高仲武影响之深。 此外，高棅还

编选了《唐诗品汇》的“精编本”———《唐诗正声》，该
书中张继诗歌仅选《枫桥夜泊》一首。 稍后唐汝询

的《唐诗解》，又一次在《唐诗品汇》基础上，“采掇

《品汇》之英”，张继五七言诗，仅收《枫桥夜泊》。 在

二人看来，《枫桥夜泊》是张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清代王尧衢《古唐诗合解》，选诗“唯取格调平

稳、词意悠长而又明白晓畅、皆人所时常诵习者”，
亦仅收录张继《枫桥夜泊》一首。 此外，还有影响较

大的沈德潜《唐诗别裁》，收《枫桥夜泊》和《阊门即

事》等三首。 尤其是当时流传最广的蘅塘退士《唐
诗三百首》 “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

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属“优中选优”，
其中也仅收《枫桥夜泊》一首。 在近五万首的《全唐

诗》中，张继《枫桥夜泊》位居三百首之列，表明在经

历了千年的淘汰与筛选之后，该诗仍然是历代公认

的好诗。
此外，唐诗自奈良时代起就不断被遣唐使沿中

日“海上丝绸之路”带回日本，目前可知，首先使

《枫桥夜泊》在日本广为传诵的是南宋周弼所编《三
体诗》。 该书成书后不久便被传至日本，且在 １４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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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时就已出现和刻本，而后不断重刻，并逐渐取代

《文选》和《白氏文集》，成为镰仓、室町时代流行最

广的唐诗选本。 该书选收张继诗歌一首，即《枫桥夜

泊》。 《三体诗》是南宋后期较流行的唐诗启蒙读

物，与《唐百家诗选》所选诗人、诗目相合的比例近

６０％，所以周弼应受到了《唐百家诗选》的影响。如

此，从唐代高仲武到北宋王安石，再到南宋周弼的影

响脉络已很清晰。
室町之后的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三体诗》逐渐

为另一唐诗选本所取代，即一直争论未果的旧题明

人李攀龙编《唐诗选》。 该书亦仅收《枫桥夜泊》一

首。 继之而起的数十种《唐诗选》注解本与改编本，
如户崎允明《笺注唐诗选》、服部南郭《〈唐诗选〉国
字解》、岗野荣太郎的《唐诗选讲义》等，延续其收且

仅收《枫桥夜泊》一首的范例，并“各显其能”详加注

解，使得该诗和风靡一时的《唐诗选》一起走进了江

户、明治日本的千家万户。 即便是不以《唐诗选》为
名的唐诗选本，亦难以摆脱其影响，如新井白蛾《唐
诗儿训》与皆川淇园《唐诗通解》，均仅收录张继诗

歌一首，即《枫桥夜泊》。
关于旧题李攀龙《唐诗选》，虽其编者尚有争

议，但其本于《唐诗品汇》已成定论。 对此，明人已

有论述，胡震亨称：“详李选与《正声》皆从《品汇》中
采出，亦云得其精华。”许学夷亦言：“尝与黄介子

伯仲言于遴选唐诗似未睹诸家全集。 介子伯仲曰：
‘向观于麟《诗选》所录，不出《品汇》。 ……’予因而

考之，信然。”

如此，继《中兴间气集》→《唐百家诗选》→《三
体诗》之后，《枫桥夜泊》传至日本的第二条线路已

很清晰：《中兴间气集》→《唐诗品汇》→《唐诗选》。
综上可知，自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第一次编选

《枫桥夜泊》始，后世编选者在收录篇目上虽几经变

化，但此诗一直是不变的经典诗篇，凡收张继诗者，
定收该诗。 其中既有受直接影响者，如宋敏求、王安

石、杨士弘、高棅等，他们曾直接阅读与参考了《中兴

间气集》；也有洪迈、沈德潜与蘅塘退士等受间接影

响者，虽不能确定他们曾经阅读过《中兴间气集》，
但该集的编选和流传使《枫桥夜泊》成为“人所时常

诵习”之作，鉴于此，他们往往将其收录，这又进一步

扩大了该诗的传播。 如此，通过以高仲武为首的历

代选者的不断收录，《枫桥夜泊》取得了其在唐诗选

本领域的经典地位。

王湾《次北固山下》、崔颢《黄鹤楼》、常建《题破

山寺后禅院》也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不过，这三首

诗歌的最先编选者是比高仲武更早的殷璠。 殷璠

《河岳英灵集》收常建诗 １５ 首，王湾诗 ８ 首，崔颢诗

１１ 首，均为三人所有作品的首次去取，三首“孤篇”
无一漏网。 殷璠还在评语中将《次北固山下》《题破

山寺后禅院》中的联句单独捻出，大加赞赏。 三人之

中，他对常建推许最多，不仅将其诗置于全书之首，
收诗数量与王维并居第二，仅比王昌龄少 １ 首，且殷

璠对常诗的批评亦成为后世诸家批评之滥觞。殷

璠之后，北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 （未收王湾诗）、
南宋周弼《三体诗》、元杨士弘《唐音》、明高棅《唐诗

品汇》、明唐汝询《唐诗解》、清沈德潜 《唐诗别裁

集》、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等历代重要选本亦

先后收录此三人作品，或多或少，哪怕仅收一首，这
三首诗亦是必收之作。 而《河岳英灵集》对他们的

影响是明显的，这不仅体现在选诗方面，还体现在品

评方面。 如高棅直接将殷璠的评语收入其《唐诗品

汇》，这就更进一步影响了与之相关的《唐诗解》《唐
诗选》。

当然，读者兼选者的殷璠在唐诗经典化过程中

的贡献远不止此。 李白诗歌之所以在盛唐就已开始

成为经典，与《河岳英灵集》的收录也有极大关系。
该集是现存三部盛唐诗歌选本（另两部为《搜玉小

集》《国秀集》）中唯一收录李诗的，且有 １３ 首之多，
不管是殷璠对李白及其诗文个性特征的揭示，还是

对其代表作的遴选，都影响了后世整个接受史。

二、名士与诗话

选本的收录只是完成了诗篇经典化的第一步。
《河岳英灵集》收盛唐诗 ２３４ 首，《中兴间气集》接着

收肃宗、代宗时诗 １４０ 余首。 四首“孤篇”仅为众多

好作品之一，若想在这些优秀作品之间的二次竞争

中获胜，还需要其他读者的帮助。 在这一过程中，对
作品大力推许或赋予无尽话题的名士功莫大焉。

入宋以后，欧阳修成为改变《枫桥夜泊》命运的

第二位重要读者。 其《六一诗话》载：
　 　 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 如

“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

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 唐人

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

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

１５１

读者与唐诗“孤篇”的经典化



作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评论无疑具有较

大影响力。 不仅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还激起了

许多学者的讨论。 从此，《枫桥夜泊》和“夜半钟声”
一起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首先接过这一话题的是约成书于北宋末的陈正

敏《遁斋闲览》和王直方《兰台诗话》。 南宋初年吴

曾在其所著《能改斋漫录》卷三“辨误”部分称：
　 　 陈正敏《遁斋闲览》，记欧阳文忠诗话，讥

唐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钟鸣

时，疑诗人偶闻此耳。”且云：“渠尝过姑苏，宿

一寺，夜半闻钟。 因问寺僧，皆曰：‘分夜钟，曷

足怪乎？’寻闻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钟惟姑苏有

之。”以上皆《闲览》所载。 予考唐诗，知欧公所

讥，乃唐张继《枫桥夜泊》诗。 ……乃知张继诗

不为误，欧公不察。 而半夜钟亦不止于姑苏，如
陈正敏说也。 ……王直方《兰台诗话》亦尝辨

论，第所引与予不同。

从中可知，在吴曾之前就已有宋人陈正敏、王直

方等人对欧阳修的观点表示反对，此时吴曾又通过

“考唐诗”的方式支持陈正敏之说。 其中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予考唐诗，知欧公所讥，乃唐张继《枫桥

夜泊》诗”一句，看来吴曾是获悉“夜半钟声”的讨论

在前，而后才顺藤摸瓜知道《枫桥夜泊》。 换言之，
“夜半钟声” 的话题带动了读者对《枫桥夜泊》 的

阅读。
之后，不断有人加入此话题的讨论。 南宋高宗

绍兴年间，计有功《唐诗纪事》编成，该书于《枫桥夜

泊》之后小字注曰：“此地有夜半钟，谓之无常钟，继
志其异耳。 欧阳以为语病，非也。”南宋孝宗淳熙

年间，陈岩肖在其《庚溪诗话》中又提及这一话题，
并将矛头直指欧阳修《六一诗话》：“姑苏枫桥寺，唐
张继留诗曰：……六一居士《诗话》谓‘句则佳矣，奈
半夜非鸣钟时。’然余昔官姑苏，每三鼓尽四鼓初，即
诸寺钟皆鸣，想自唐时已然也。”南宋中期《老学庵

笔记》中亦有讨论：
　 　 张继《枫桥夜泊》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公嘲之云：“句则佳矣，
其如夜半不是打钟时。”后人又谓惟苏州有半夜

钟，皆非也。 按于邺《褒中即事》诗云：“远钟来

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会稽严维

宅》诗云：“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此岂亦

苏州诗耶？ 恐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也。 京都

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

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钟乎？

另据高建新介绍，宋代彭乘《续墨客挥犀》与明

代张睿父《琅邪代醉编》也都持这一观点。

至明代，胡应麟重在从具体的体格声调入手，进
而把握唐诗的兴象风神，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这

一问题。 其《诗薮》言：“又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
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 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

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晚明许学

夷的《诗源辩体》和清代黄生的《唐诗摘钞》也都沿

着这一思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一历时数百年的

讨论，在明代格调论唐诗学背景下，不再执着于具体

事象的有无，而努力探寻“声调” “兴象”，探寻浑成

无迹的艺术境界中所产生的情韵意味。但对于《枫
桥夜泊》而言，“激烈争论不仅激发了读者对《枫桥

夜泊》更大的兴趣，事实上也有效地扩大了《枫桥夜

泊》的名声”。 就这样，《枫桥夜泊》和“夜半钟声”
的话题一起为大家耳熟能详。 无论是为欣赏而阅读

的一般读者，还是为研究而阅读的学者，都会去接触

《枫桥夜泊》这首诗，从而使其获得了超出其他唐诗

的关注。 以上诸家不管反对与否，都以欧阳修的质

疑为其立论的起点，显然受其影响。
《次北固山下》 《黄鹤楼》 《题破山寺后禅院》也

都有一个与名士相关的话题。 《次北固山下》的最

早发现者是张说，他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题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 张说前后三

度为相，执文柄三十年，既是政坛领袖，也是文坛领

袖。 他的这一行为既赋予该诗新旧交替的政治寓

意，又将此诗树为盛唐诗风标杆，引领文学潮流。

殷璠首记此事于《河岳英灵集》，而后许多选本与诗

话亦往往论及此事，如《全唐诗话》 《唐诗纪事》 《带
经堂诗话》《说诗晬语》《石洲诗话》等。

《黄鹤楼》的最早推崇者是李白，《苕溪渔隐丛

话》引《该闻录》：“唐崔颢《题武昌黄鹤楼》诗云：‘昔
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

洲。 日暮家山何处在？ 烟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负

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登凤凰台》诗。” 此后

《唐诗纪事》 《后村诗话》 《升庵诗话》 《归田诗话》
《艺苑卮言》等都论及此事。 如此，不关真实与否，
《黄鹤楼》一诗便因李白的赞许与拟作而增添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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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辉与话题，吸引了更多的读者。
《题破山寺后禅院》的另一位发现者也是欧阳

修。 他对该诗大加赞赏：“吾常喜诵常建诗云：‘竹
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其语作一联，久不可

得，乃知造意者为难工也。”欧阳修欲效而不得的

感叹一下子提升了常诗“造意之工”，但这仅是其影

响的开始，此后的文集与诗话中频频将欧阳修之叹

与常诗并引。 如苏轼称：“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欧阳公最爱赏，以为不可及。”惠洪

《冷斋夜话》：“唐诗有‘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
句，欧阳文忠公爱之，每以语客曰……”此外，将之

并引的还有《苕溪渔隐丛话》 《诗人玉屑》 《容斋随

笔》《西溪丛语》 《全唐诗话》 《唐诗纪事》 《颐山诗

话》《带经堂诗话》等。
无论是欧阳修对张继佳句的赞美及 “夜半钟

声”的质疑、对常建诗的褒扬，还是李白、张说的推

崇，都使这四首诗在作为“好作品”的同时，又拥有

一段与名士相关的佳话。 这既可激发读者的阅读兴

趣，又可以使人们在选本之外，多了诗话这条新途

径，从而再次成功晋级，并拥有了更多读者。

三、大众、诗境与实景

选者的收录与名士的认可，确为诗篇吸引了更

多读者，但他们首先需要成为选本与诗话的读者，这
于士人而言并非难事，但又不免将许多大众读者排

除在外，终究无法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篇，
且诗境虚拟，难以让人印象深刻。 凑巧的是四首“孤
篇”均与四处名胜密切相关，而大众读者又往往将虚

构当真实，这样，读诗者则向往景，而观景者则始

读或重温诗，在诗境与实景之间，一位位游人既为经

典化所“裹挟”，又主动将诗篇进一步经典化。 如

此，便形成了一个由少数精英与无数大众共同组成

的“读者金字塔”。
四首“孤篇”中，《枫桥夜泊》“读者金字塔”的建

立过程最为清晰。 从中既可看出一位读者是如何影

响了其后的读者，也可看出风景名胜怎样为诗篇培

养、维系读者。 高仲武和欧阳修，使《枫桥夜泊》初

露锋芒，但并没有将该诗与苏州寒山寺建立联系。
北宋王珪将《枫桥夜泊》刻石立于寒山寺，第一次将

诗与寺联系起来，将诗歌意象“寒山寺”与实景寒山

寺联系起来，这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被许多苏州方

志收录。 此后，人们普遍默认张继诗中的“寒山寺”

就是现在的苏州寒山寺，直至今天。
今苏州寒山寺，约从明代开始才叫“寒山寺”，

唐宋时期无此专名。 唐诗中写到“寒山寺”的，除张

继《枫桥夜泊》外，还有 ３ 首。 其一是韦应物《寄恒

璨》：“心绝去来缘，迹顺人间事。 独寻秋草径，夜宿

寒山寺。 今日郡斋闲，思问楞伽字。”据陶敏、王友胜

二位先生考证，该诗兴元元年（７８４）秋作于滁州。

若“夜宿寒山寺”者为韦应物，断不可能是苏州寒山

寺；若为释恒璨，亦与苏州寒山寺无关。 对此，孙望

先生有过明确论述：
　 　 按此诗之“寒山”，盖谓有寒意之山，“寺”
即指西山寺（琅琊寺），“独寻秋草径，夜宿寒山

寺”，属释子恒璨之事，乃应物想当然之词。 然

《古今图书集成》以此系苏州寒山寺，遂列此诗

于《方舆汇编·职方典》第六百七十卷苏州府

部之下，误矣。 又闻人谈《古诗笺》 亦选笺此

诗，引《一统志》谓寒山寺在苏州府城西十里云

云，亦误。

另有刘言史《送僧归山》“夜行独自寒山寺”、
方干《途中言事寄居远上人》“白云晓湿寒山寺”，
其中“寒山寺”均非实指，仅仅是指“寺在寒山之中”
“山中寺刹”。 杨明和凌郁之二位学者已有论述，
至于因诗僧寒山而得名的传说，没有任何唐宋史料

可以支撑，不足征信。

宋代，仁宗嘉祐以前，今寒山寺称“妙利普明塔

院”，嘉祐后称“普明禅院”，因其地处枫桥，也一直

简称“枫桥寺”，无“寒山寺”之称。 南宋高宗绍兴十

六年（１１４６），孙觌在其《枫桥寺记》中称：“而枫桥寺

者……按《吴郡图经》，实妙利普明塔院。 ……至嘉

祐中，始改赐普明禅院。”所以，此后不管是元丰七

年（１０８４）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还是南宋范成

大《吴郡志》、祝穆《方舆胜览》一直称“普明禅院”，
而不称“寒山寺”。 元末明初，“寒山寺”始以专名出

现。 卢熊《苏州府志》卷四十三载：“寒山禅寺去城

西十里，旧名普明禅院。 在枫桥，人或称为枫桥

寺。”杨明先生认为既然称寒山寺 “旧名普明禅

院”，说明“寒山寺”之称是后起的。 可知，大约至

此时，“寒山寺”才取代宋时的“普明禅院”，与“枫桥

寺”一起成为该寺的专有名称。
因张继作诗时，今寒山寺尚无现名，所以其“寒

山寺”应是指作为诗歌意象的“寒山中之寺”。 将这

一意象实景化的是北宋王珪（１０１９—１０８５），其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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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庆历二年（１０４２）进士，嘉祐二年（１０５７）正月与

欧阳修、梅尧臣等同知礼部贡举，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十
一月封郇国公，故称王郇公。 王珪将张继诗刻碑一

事，见宋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编成的《吴郡图经续

记》：“普明禅院，在吴县西十里枫桥。 ……旧或误

为‘封桥’，今丞相王郇公顷居吴门，亲笔张继一绝

于石，而‘枫’字遂正。”叶昌炽称此为“张继诗第

一石也”。 王珪卒于元丰八年（１０８５），该书成书

时，其人尚在，故称“今丞相王郇公”，且记事较为可

信。 王珪将此诗刻石的初衷当是缘于对该诗的喜

爱，但作为当时社会的精英人物，他的这一行为，无
疑向人们宣告了他认为张继所听到的“钟声”来自

立碑的枫桥寺，也即枫桥寺成了诗中的“寒山寺”。
本已广泛流传的《枫桥夜泊》，经过王珪的“牵

线”，人们逐渐认为位于苏州阊门外十里的普明禅院

就是张继诗中的“寒山寺”。 但此前该寺一直约定

俗成地叫普明禅院，不会因为一块诗碑让所有人马

上改口。 所以在宋人的记载中，一边认为这就是张

继诗中的寒山寺，一边又说这是普明禅院或枫桥寺。
继续称普明禅院者，如前引《吴郡图经续记》：“普明

禅院，在吴县西十里枫桥。 ‘枫桥’之名远矣，杜牧

诗尝及之，张继有《晚泊》一绝。”范成大的《吴郡

志》亦于“普明禅院”下附注张继此诗。 仍称枫桥寺

者，南宋绍兴年间孙觌既以《枫桥寺记》为题，又称：
“唐人张继、张祜尝即其处作诗记游，吟诵至今，而枫

桥寺，亦遂知名于天下。”《庚溪诗话》称：“姑苏枫

桥寺，唐张继留诗曰……” 陆游《宿枫桥》亦称：
“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

至元代，这一状况得到改变，“寒山寺”终于取

代“普明禅院”成为该寺的“学名”，枫桥寺则继续使

用。 所以元末明初的《苏州府志》称：“寒山禅寺去

城十里，旧名普明禅院。 在枫桥，人或称为枫桥寺。”
明清以后，枫桥寺的名称也渐渐被人们遗忘。 时至

今日，“寒山寺”一名驰名中外，却很少有人记得它

曾经被称为妙利普明塔院、普明禅院和枫桥寺。
王珪所构建的“诗寺”关系，想必也得到该寺僧

人的大力宣传。 此后，读过《枫桥夜泊》的人会向往

寒山寺，慕名而来：“曾读《枫桥夜泊》诗，钟声入梦

少年时。 老来远访寒山寺，零落孤僧指断碑。”来

到寒山寺的人，也会更喜爱《枫桥夜泊》。 如果说高

仲武和欧阳修的贡献，使得那些能够阅读唐诗的人

接触到这首诗，那么王珪此举，则使更多人可以读到

或听到这首诗。 因为只要走进寒山寺，就可以看到

《枫桥夜泊》的诗碑、听到人们的念诵。 可以说，《枫
桥夜泊》使寒山寺驰名，“天下有其名甚大，而其实

平平无奇者。 苏州寒山寺，以张继一诗脍炙人口，至
日本人，尤妇孺皆知。”与此同时，寒山寺也为《枫
桥夜泊》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各阶层读者。

相比之下，崔颢诗与武汉黄鹤楼、常建诗与常熟

破山寺、王湾诗与镇江北固山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

就很明确。 与寒山寺一名后起不同，此三处景观在

三人作诗前就已有一定名气。 黄鹤楼位于水陆交通

要道的长江黄鹤矶上，当江汉之交，一直是文人游宴

题咏之地。 崔颢题诗于黄鹤楼后，因诗歌本身“精妙

绝伦”而又“通俗易诵”，加之崔颢本人也“名重当

时”，所以该诗借助黄鹤楼在往来此处的文人之间

快速流传。 如果说在崔诗流传之前，是“诗借楼而

名”的话，之后则是“楼借诗而名”。 因为黄鹤楼的

不可移动性，其影响仅限于周边及经过之人，诗歌则

可通过读者的书写与吟咏广传于塞北江南。 随着

《河岳英灵集》等选本的不断收录和“李白搁笔”一

说的加入，崔诗最终从众多黄鹤楼题诗中脱颖而出。
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中的“破山寺”即今常

熟兴福寺，除常诗外，还有吴融《送僧归破山寺》、皎
然《秋晚宿破山寺》等。 该寺建于梁代，命名与常诗

无关。 常诗带给该寺的变化是“空心潭”的命名与

诗刻。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载：“唐常建诗云：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

心。’即此地也……有空心潭，因常建诗以立名。”

其后，两宋之际的吴可《藏海诗话》载：“苏州常熟县

破头山有唐常建诗刻，乃是‘一径遇幽处’。 ……其

诗近刻，时人常见之。”如此，北宋时期名诗与名寺

再度“联手”，寺内有诗刻与空心潭，寺外有唐诗选

本的流传与欧阳修的推许，一位位读者一次次念诵

此诗而逐渐忘记他篇，“高才而无贵仕”的常建凭此

“孤篇”一步步确立了其在读者心中的位置。
镇江北固山在唐前就以三国故事扬名，又临近

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四方客商往来不绝。 王湾也

是从洛阳沿运河南下之后慕名至此。 虽然现在可知

最早的诗刻约在明嘉靖年间勒石，但作为“天下第一

江山”的存在，又有水陆交通的便利，北固山本身就

吸引了唐代以降的无数游人，他们均是潜在的读者。
尤其是到了“诗必盛唐”的明代，作为盛唐诗歌“楷
式”的王湾诗，又进一步增添了读者对北固山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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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如王思任《游北固山记》称：“予每读王湾诗‘海
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辄为此山悲壮半晌。”当

选本中的经典诗篇遇到眼前的大好河山，作为游人

的读者再次确认了这首诗歌的经典性。 “诗坛荣耀

的决定权应属于那些不带偏见的普通读者”，作为经

典的试金石，只有当这些诗篇在不同时代的他们那

里唤起审美愉悦以后，才能最终获得其持久的经典

地位。而实景在这一唤起过程中明显充当了极佳

的媒介角色。

四、结语

俞陛云有言：“作者（张继）不过夜行纪事之诗，
随手写来，得自然趣味。 诗非不佳，然唐人七绝，佳
作林立，独此诗流传日本，几妇稚皆习诵之，诗之传

与不传，亦有幸有不幸耶？”《枫桥夜泊》之幸是遇

到了三位知音，他们改变了《枫桥夜泊》的命运，王
湾《次北固山下》、崔颢《黄鹤楼》、常建《题破山寺后

禅院》亦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经典化历程。 这些唐诗

“孤篇”在经典化过程中表现出一些惊奇的相似性：
其一，作为“才秀人微”的诗人，其作品首先凭

借自身的优美为当代选者所发现，将其收入唐诗选

本推荐给同时代的读者，不管是对选本的直接摘编，
还是选本所造就的名篇效果，都极大影响了后世选

本的收录。 这样的选者如殷璠与高仲武。
其二，诗国唐朝群星璀璨，佳篇间出，选本亦多，

经典诗作还需名士的推崇才能获得更多关注。 李白

在《黄鹤楼》前搁笔，欧阳修对《题破山寺后禅院》
“欲拟不能”的感叹与对《枫桥夜泊》 “夜半钟声”的
质疑，更有宰相张说在殷璠之前手题王湾诗于政事

堂，这些故事既提升了作品本身的知名度，又成为诗

话中绵延不绝的话题，其后的读者们不但接受了名

士的褒扬，也多了诗话这一接触途径。 选者与选者

之间前后相继，学者与学者之间争相探讨，作为参与

者，他们又吸引与影响了一批旁观者，在阅读与讨论

的彼此渗透之中，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中上层读者

群。 他们的推崇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往往又成为大

众读者接受的风向标。

其三，北固山旁商贾辐辏，黄鹤楼下四通八达，
破山寺、寒山寺香火不绝，或有碑刻长廊，或有空心

潭影，它们无不向古今游人诉说着诗与景的故事。
作为选本、诗话之外的第三条途径，它不问贤愚，无
论长幼，使人慕之而来，来而不忘。 虽未必人人都如

王珪贡献之大，但每一位读者的认可都在为该诗的

经典化“添砖加瓦”。 他们共同组成了“读者金字

塔”的稳固根基，这不仅体现在读者间影响关系上的

环环相扣，更体现在诗篇一旦在大众间家传户诵，其
经典性则很难再动摇。

读者对于文学经典的发现，在中外文学史上都

不乏其例。 如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其《阅读史》
中指出莫理斯·海涅对德·萨德尘封了 １５０ 多年作

品的发现和拯救，凯恩斯爵士和弗莱使被漠视了两

个世纪的威廉·布莱克的作品成为每一个学院的必

修课程。就中国文学作品而言，除上述四首唐诗

外，还有约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一部诗歌总集，经
过孔子的加工整理而成“诗三百”，又经汉儒的阐释

而成为神圣的经典———《诗经》。 又如杜甫，因其出

身与仕宦均不够显贵，缺少足够的读者，杜诗的价值

在唐代处于被严重遮蔽的状态，杜甫在当时也是

一位被边缘化的诗人。 至宋代，经过王安石、苏
轼，尤其是“江西诗派”这一读者群的倡导，杜甫一

跃而为“诗家宗祖”，尊杜成为整个诗坛的共识。 又

经明代读者的努力，“诗圣”才成为杜甫的专属。
“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

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 它是一个累积

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

程的结果。”在这一累积过程中，如果将经典文本

本身视为经典的“原生层”，那么经典在传播过程

中，历代读者对其所作的整理与注释、评点与批评则

可称为“次生层”，一如殷璠、高仲武、张说、欧阳

修、王珪等人所作的工作。 对后世读者而言，“次生

层”往往又成为文学经典的一部分与经典一同流传。
这四首唐诗与《春江花月夜》一样，因读者的不断发

现与推崇，拥有了更多的“次生层”、更高的“附加

值”，其创作者亦由此而“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注释

①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１９９６ 年，第 ２１０８ 页。 ②程千

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文学评论》１９８２ 年

第 ４ 期。 ③王兆鹏等：《唐诗排行榜》，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 ④［德］姚

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２６ 页。 ⑤傅璇琮、陈尚君、徐俊：《唐人选唐诗

新编》，中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第 ５０２、２５７ 页。 ⑥⑧查屏球：《名家选

本的初始化效应———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在宋代的流传与接受》，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⑦严羽著、郭绍

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１ 年，第 ２４３ 页。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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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弘编选，张震辑注，顾麟评点，陶文鹏、魏祖钦整理点校：《唐音评

注》，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６ 页。 ⑩高棅：《唐诗品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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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岳麓书社，１９８８ 年，序。 潘伟利：《中
日“海上丝路”与唐诗东传》，《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胡震亨：《唐音癸签》，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 年，
第 ２７０ 页。 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３６８
页。 卢燕新：《殷璠〈河岳英灵集〉选评常建诗及其意义》，《广西师

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詹福瑞：《唐宋时

期李白诗歌经典化》，《文学遗产》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何文焕：《历代

诗话》，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６９ 页。 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

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第 ６７—６８ 页。 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
诗纪事校笺》，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年，第 ８３４ 页。 丁福保：《历代

诗话续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７１、１７１、３２９ 页。 陆游：《老学

庵笔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第 １３０ 页。 
高建新、李树新：《一首诗创造世界———张继〈枫桥夜泊〉的接受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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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虚实。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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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基调和路径∗

———以海陶玮《陶潜的饮酒诗》为中心

刘 丽 丽

摘　 要：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陶潜的饮酒诗》是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根源，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的基调。
该文细致分析了陶渊明在辞官归田这一重大人生选择期间面临窘迫生活时的复杂内心世界，认为诗人塑造的艺术

形象并不是其真实形象，“以文立传、流芳百世”才是其创作诗文的真正意图。 海陶玮把诗人放入一种不同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呈现出西方从“他者”视角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与国内学者因推崇

诗人伟大品格进而倾向正面解读诗人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深刻地影响着西方陶学的基调。 海陶玮主要通过深入

挖掘分析作品文本解读人物、从互文关照来全面理解诗意两条路径来解读建构陶渊明形象。 在其研究基础之上，
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陶渊明形象提出了更加丰富而复杂的解读方式，建构了“另类陶渊明”形象。
关键词：陶渊明；海陶玮；饮酒诗；美国汉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５７－０６

　 　 陶学“是关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学问，是历代

陶学家的感受、理解和评价的总汇”①。 如果从六朝

时期颜延之的《陶徵士诔》算起，陶学在国内至今已

有 １５００ 多年的历史；如果从隋唐时期陶渊明作品流

传日韩算起，陶学在国外至今已有 １２００ 多年的历

史。 西方陶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中国传统陶学完全

不同的面貌，与传统陶学形成一种质疑、挑战和碰撞

之势。 美国汉学家海陶玮（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ｉｇｈｔｏｗｅｒ，
１９１５—２００６）生前是哈佛大学教授，是美国最早从事

中国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也是西方早期研究陶渊

明的权威，代表作《陶潜诗集》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 ａｏ
Ｃｈ’ ｉｅｎ）是英语世界第一部陶集注译本，他在注译陶

集前后相继发表的系列陶学论文如 《陶潜的赋》
（Ｔｈｅ Ｆｕ ｏｆ Ｔ’ ａｏ Ｃｈ’ ｉｅｎ）、《陶潜的饮酒诗》 （Ｔ’ ａｏ
Ｃｈ’ ｉｅｎ’ ｓ“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ｉｎｅ” Ｐｏｅｍｓ）和《陶潜诗歌中的

典故》（Ａｌ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ａｏ Ｃｈ’ ｉｅｎ）是英语

世界对陶渊明诗文从翻译研究转向专题研究的重要

论文。 其中《陶潜的饮酒诗》一文可以看作是英语

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根源，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

的基调，使得陶渊明形象发生了“他乡的流变”，在
浩如烟海的世界陶学中，形成了不可忽视的西方陶

学支流力量。

一、英语世界对陶渊明的认知形象和解读基调

英语世界对陶渊明的诗文翻译始于 １８８３ 年英

国汉学家翟理斯（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Ｇｉｌｅｓ， １８４５—１９３５）的

《古文选珍》 （Ｇｅｍ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ｅ）。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开始逐步进入研究阶段。 这时

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汉学家海陶玮和澳大利亚

汉学家戴维斯（Ｄａｖｉｓ Ａｌｂｅｒｔ Ｒｉｃｈａｒｄ）。 海陶玮在翻

译《陶潜诗集》过程中，对《饮酒》诗二十首进行了逐

首翻译和专题研究，形成论文《陶潜的饮酒诗》，在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明研究委

员会举办的以“中国文类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１９ＢＷＷ０１５）。
作者简介：刘丽丽，女，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美国犹他大学访问学者（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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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交，随后发表在会议论文集《中国文学体裁研

究》（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Ｇｅｎｒｅｓ）②中。 １９６８ 年

该论文收录在华裔学者周策纵主编的《文林》中，
１９９８ 年又被收录到海陶玮与叶嘉莹合著的《中国诗

词研究》③中。 通过以上的发表、收录等，这篇论文

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
论文细致分析了陶渊明在辞官归田这一重大人

生选择期间面临窘迫生活时的复杂内心世界，认为

诗人塑造的艺术形象并不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以
文立传、流芳百世”才是其创作诗文的真正意图，这
种观点建构了“另类陶渊明”形象，对中国传统意义

上品行高洁、超然物外、乐观豁达的陶渊明形象提出

了质疑，这种质疑所体现的解陶思路对西方学者具

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的基调。
正如汉学家勃雷尔（Ａｎｎｅ Ｂｉｒｒｅｌｌ）所说，“海陶玮、戴
维斯对陶集的翻译、注释和研究，为其他学者进一步

探讨陶学中的各种专题奠定了基础”④。
戴维斯也是西方著名的陶学专家，著有《陶渊

明：他的作品和意义》 （ Ｔａｏ Ｙｕａｎ －ｍｉｎｇ （ ＡＤ３６５ －
４２７）： Ｈｉｓ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 戴维斯对中国

传统“知人论世” “文如其人”的治陶思路提出了质

疑和批评，他认为，陶渊明人格受到后世中国文人赞

誉，是因为他的形象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文学形象，其
他人很容易将诗人自己和这个形象等同起来。 事实

上，“陶渊明成功地实现了他归隐的愿望，同时也为

世人创造出一个易被人接受的个人形象”⑤，这是一

位在世时就成功塑造自身传奇的诗人。 陶渊明诗文

中塑造的易被人接受的形象是一个经过美化的完美

艺术形象，虽然这个经过“戏剧表现”的完美形象与

陶渊明本人并不一样，但还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或

折射出他的人格与精神的特质。
海陶玮退休之后，他在哈佛大学中国语言文学

教授席位的继任者———宇文所安（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在
解陶道路上比他更为彻底。 宇文所安用西方文学理

论如解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学，对陶诗

及陶渊明本人进行了全面的解构。 １９８６ 年发表的

《自我的完美之境：作为自传的诗》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ｓ Ｐｅｒ⁃
ｆｅｃｔ Ｍｉｒｒｏｒ：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把陶渊明称为

“第一位伟大的自传诗人”⑥，认为诗文体现了陶渊

明双重分裂的人格特征：
　 　 陶潜并不是他所声称的那样一位天真直率

的诗人。 陶潜是唐、宋以及后代中国古代众多

古典诗人的鼻祖———自我意识极重，常为自己

的价值与行为辩护，竭尽全力要从内心价值冲

突中赢得一分纯真。⑦

同年，耶鲁大学孙康宜《六朝诗》 （Ｓｉｘ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Ｐｏｅｔｒｙ）专章讨论了陶渊明，认为“他在诗歌中对本人

的自我进行了迫切寻求；通过其真实的历史意识和

自然净化，（这一寻求）结晶成为更为宽广的个人表

现，为完全成熟的抒情方式铺平了道路”⑧。 二十年

后，该书中文版《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出
版之际，孙康宜在该书加了一篇附录《为陶潜卸下面

具与阐释的不确定性》 （Ｔｈｅ Ｕｎｍａｓ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ａｏ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⑨，似乎是对之

前发表的观点进行了反思。 她从接受史的角度，梳
理了中国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不同认识和解读，也
就是她在文章中所指的陶渊明被戴上和卸下的不同

面具，从而说明同一文本被主观解读和阐释的不确

定性。 孙康宜的分析是想证明，偶像化、理想化的陶

渊明形象其实是由读者发明创造出来的。
张隆溪 １９９２ 年《道与逻各斯：中西文学阐释学》

（Ｔｈｅ Ｔａｏ ａｎｄ Ｌｏｇｏｓ：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从中西诗歌阐释学的比较视野对陶诗的言意

关系作了专章论述，认为言简意赅的语言和文体风

格是诗人深思熟虑后主动采取的“沉默诗学”。 田

晓菲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ａ
Ｄｕｓｔｙ Ｔａｂｌｅ）一书中把陶渊明研究置于中古时期手

抄本文化的参照框架中，采用异文研究和文本细读

的方式，“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的陶渊明被逐渐构筑

与塑造的轨迹”⑩。 田晓菲在这部著作中传达出的

对陶渊明形象的认知基调，与前辈海陶玮、戴维斯一

脉相承。 因此，有学者评价，田晓菲通过该著作其实

“证明了自己是海陶玮和戴维斯的接班人”。
之后的著作如 ２００８ 年拉特格斯大学田菱

（Ｗｅｎｄｙ Ｓｗａｒｔｚ）的《阅读陶渊明———陶渊明接受史

之范式转变（４２７—１９００）》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 ４２７—
１９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罗秉恕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ｓｈｍｏｒｅ）的《阅读的迁移：陶潜世界中的文

本与理解》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ａｏ Ｑｉａｎ（３６５—４２７］），也
分别从历史和读者角度，对中国传统陶渊明形象提

出了更加复杂丰富的解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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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学者还原“寄酒为迹”之“迹”的心理视角

南朝梁代萧统文集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

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此评价颇得

陶诗深旨和酒诗深心，是后世学者讨论陶与酒关系

的滥觞，也是《陶潜的饮酒诗》的立论前提。
所谓“篇篇有酒”，是对陶诗高频涉酒的评价。

陶渊明是中国文人中与酒有着密切关联并首次把饮

酒、咏酒确立为一个重要文学题材的诗人，对后世

文人的饮酒生活和咏酒诗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

响。 所谓“寄酒为迹”，是对陶氏酒诗咏怀主旨的概

括。 明代钟惺曾说：“观其寄兴托旨，觉一部陶诗皆

可用饮酒作题，其妙在此。”陶渊明在诗中赋予酒

以独特的象征意义，从而构成一种典型的诗酒文化

形态，缔结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与酒的不解之缘。 酒

在陶渊明生命历程和诗文创作中占据的重要位置，
使得海陶玮可以采用“知人论世”等传统方法，通过

陶氏酒诗这个连接诗人精神灵魂和悲欢哀乐的秘密

通道，来透视和把握陶渊明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这
是海陶玮以酒诗解析陶渊明的合理性。 饮酒组诗是

“寄酒为迹”的咏怀诗，海陶玮和国内学者关于这一

点的认识是一致的。 然而“寄酒为迹”究竟反映了

诗人“何迹”？ 海陶玮在解读还原的过程中，采取了

与中国传统学者完全不同的视角和路径。
中国传统学者对饮酒组诗的总体评论多围绕四

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诗歌写作缘由的论述，如宋代

叶梦得的“惧祸说”，元代刘履的“自娱说”，明代谭

元春、钟伯敬的“感遇说”，清代王士祯、吴菘则认为

这组诗“属不经意之笔”，“偶得辄题耳，不可太执着

也”。 二是对饮酒诗内容的解析，如清代邱嘉穗认

为，“其着题者固自言其饮酒之适，其不着题者亦可

想见其当筵高论、停杯浩叹之趣，无一非自道其本色

语也”。 三是对酒诗章法布置的赏析，如明代黄文

焕认为组诗“诠次之功，莫工于此”。 四是对艺术

风格的赏析，如清代薛雪评价组诗“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真有‘绛云在霄，舒卷自如’之致”。 从中可

以看出，中国古人对这组饮酒诗基本持欣赏的态度。
现代学者对饮酒组诗的研究承袭了传统的品评

思路，对饮酒诗的寄托含义做了各式各样的赏析、解
读和阐发，研究蔚为壮观。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

研究，始终呈现出正面积极的取向。 研究者在赏陶、
慕陶、敬陶的阅读心理基础上，以诗人已经“索解大

悟”而超脱升华达到“澄明之境”的陶渊明定性形象

为基本认知，认为组诗总体反映了陶氏固穷立节的

高尚人格和天然任真的自然本性，所以就源源不断

地从宽度、细度和深度上不断探寻和强化陶渊明本

人及其作品的价值。
作为一位西方学者，海陶玮明显与国内学者具

有不同的心理前提。 由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他对陶

渊明并不具有天然的崇敬与亲近的心理基因，所以

不会以“著作以人品为先，文章次之”的观念先入

为主。 他没有完全接受中国传统主流观点和结论，
而是保持一定的学术距离，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

来审视和研究这位中国诗人。 他从诗歌文本出发，
结合诗人具体生活状态，探讨了陶渊明在这组饮酒

诗中反映出的经历人生重大选择时的复杂心理。
海陶玮认为，陶渊明诗歌主题的选择是有意为

之，而非直抒胸臆，“陶潜总是小心翼翼地选择他的

形象，并把它们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陶渊明

作品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他对世俗名利的唾弃、辞官

归田的选择以及自己艰难贫困的生活窘状等。 在他

看来，陶渊明“并不仅仅是一个天真的乡村诗人，因
为他生活的时代需要艰难的抉择和坚忍的意志。 在

一个腐败的世界里挣扎求生的经历贯穿了陶渊明的

诗歌，构成了诗人内心对话的基础”。 于是，“人们

能够在陶潜诗歌中发现两种不同层次的情感：一方

面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对静默主义理

想的信奉”。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心理共同存在于

诗人心中并不断交织、交战，“世俗和精神的情感交

织在陶潜诗文中，比例恰到好处，极大地增加了我们

对他复杂性情的欣赏”。 海陶玮从人性角度阐释

出的是一个内心世界异常丰富复杂的陶渊明，这种

崭新的切入角度和解读方式，是把诗人放入一种不

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审视的

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在读陶、研陶

过程中，在中国传统陶学人格解读主流观点的基础

上，关注到了陶渊明诗文中所反映出的诗人内心，不
再把陶渊明视为近乎完美无瑕、无懈可击的形象，而
是注意到他自身存在的复杂矛盾心理，并试图从多

个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 清代陈祚明似为最先，他
说：“题云《饮酒》也，而反复言出处，公宁未能忘情

者耶？ 忘情者必不言，何缕缕也。 ‘千载不相逢’
‘聊复得此生’‘吾驾不可回’‘志意多所耻’，此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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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也。”朱光潜认为，“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人。 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
都欣赏他的‘冲澹’，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

酸、苦闷得来的 …… 他的诗集满纸都是忧生之

嗟”。 顾农认为，陶渊明在彻底归隐之前人格是分

裂的，即“双重人格”，陶渊明性格特点除了“真”与

“拙”之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

矛盾的人”。 还有李华《陶渊明人格论》、范子烨

《无依的孤云：陶渊明与晋宋政局》等文，都试图揭

示陶渊明内在矛盾的心理和人格。 但这些学者论述

的前提，都承袭了清代方东树的观点，认为陶渊明诗

文是“直书即目，直书胸臆”的作品；海陶玮则把陶

渊明诗文完全看作是“树碑立传、以文传世”而有意

为之的作品，这是中西学者的不同。 在《陶潜诗集》
序言中，海陶玮这样介绍陶渊明：“陶潜是他本人最

好的传记作家。 他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很有自知

之明：他不断地把年龄写进他的诗文中，并为他的名

声和生死而担忧。”

三、海陶玮解读建构陶渊明形象的路径

作为英语世界研究陶渊明的学者，海陶玮主要

通过两条路径来解读建构陶渊明形象。
第一，深入挖掘分析作品文本解读人物。 海陶

玮从文本细节出发，深刻剖析了陶渊明在创作组诗

时的心理状态，揭示出一个与中国传统认知完全不

同的陶渊明形象。 因为陶渊明在饮酒组诗以及其他

诗文中经常提及伯夷、叔齐两位古代人物并把他们

塑造为道德楷模，海陶玮就追根溯源，找到这两位人

物事迹的出处———《史记·伯夷列传》，并不吝笔

墨，翻译了“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
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到传记结尾部分。 他认为，
陶渊明在引用这篇传记人物典故时，肯定会留意并

吸纳司马迁在此文中所传达的主要思想和观点。 换

句话说，司马迁在这篇传记中传达的观点是陶渊明

创作饮酒组诗的心理向导，这可以作为我们解读饮

酒组诗的关键。 和司马迁一样，陶渊明也非常关心

他身后给世人留下的名望，这组诗歌是陶渊明为了

美化自身而有意为之的作品。
海陶玮从文本细节和微观剖析出发的研究有理

有据，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史记·伯夷列传》是
伯夷和叔齐的合传，位于《史记》列传之首，细读该

传可以发现，这篇传记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全篇满

是司马迁的赞论咏叹，他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

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对《老子》 “天道无亲，常与善

人”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和抨击，列举了一组天道与人

事相违背的典型事例，伯夷、叔齐品高而饿死与颜回

好学而夭亡、盗蹠残暴而高龄的事例共同构成司马

迁立论的正反事例，伯夷、叔齐的事迹叙述只是一顿

即过，无任何细描扩展。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司
马迁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要树立孔子“身后立名”的

观念，以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再读陶渊明的饮酒组诗，会

发现组诗中此类主题诗句，如“积善云有报，夷叔在

西山。 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 （其二）、“颜生称

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 （其
十一）等，其论述方式与《史记·伯夷列传》非常类

似。 如何解决这种天无人道的冲突和矛盾，海陶玮

认为，陶渊明肯定不只是停留在参透人生的自我选

择，而是从司马迁思想中吸取了处世智慧并自觉践

行，在官场“立功”无望之后，更迫切地希望自己能

够通过立言树德而“身后立名”。 只不过他无法像

司马迁文中所讲的那样，采取“附青云之士”或者

“以史为传”的方式，而是通过笔下的诗文为自己树

碑立传。 “他（陶渊明）一直在准备着留下一部关于

自己生活的书面记录，这种书面记录更多的是他的

诗歌，而不是历史作品。”在揭示出陶渊明立言扬

名、以文传世的写作目的后，海陶玮认为“这组饮酒

诗的主题，就成了一个坚守原则的知识分子自愿从

丧失原则的社会中退隐并且放弃体面工作和美好前

途的描述”。
第二，从互文关照来全面理解诗意。 海陶玮发

现，《饮酒》诗二十首尽管关涉诗人对社会、命运和

自身进行思考和感慨等各种主题，但有一点是共同

的，那就是“他（陶渊明）几乎在这二十首诗歌的每

首诗中，总会对在这组诗歌序言已经表达过的内容

有所暗示，那就是他的隐居状态”。 “在隐居矛盾

心理之中隐含着一个不变的观点———他（陶渊明）
离开的世界是一个本质上很糟糕的地方。”为了印

证自己的发现，海陶玮用饮酒组诗中具体的诗句文

本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认为这些都是诗人精心

设置饮酒组诗内容的结果，由此认为饮酒组诗是陶

渊明为塑造自我形象而有意为之的作品，而不是诗

人直抒胸臆的真实写照。
海陶玮认为，饮酒组诗并没有反映出诗人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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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处世态度，只是某几首诗歌表达了诗人某种

相似的心境，这就体现出陶渊明由于对自己选择的

生活方式难以适应而引起的复杂的内心变化。 他注

意到，在陶渊明辞官隐居之后创作的作品中，即便是

以颂扬隐居生活为主题的诗歌也夹杂着对这种隐居

生活的抱怨和不满。 这反映了诗人在辞官归田的人

生选择过程中充满着迷茫、犹豫、懊悔、不满和失望

等多种情绪，饮酒组诗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心境下创

作的作品。 这组诗歌题为“饮酒”而所涉广泛，序言

似为一个“免责声明”，组诗结句“但恨多谬误，君当

恕醉人”作为借口的意味也非常明显，“他（陶渊明）
似乎意识到自己这组诗歌有些颠覆性，害怕惹上麻

烦”。
接着，海陶玮详细分析了饮酒组诗其九（“清晨

闻叩门，倒裳往自开……”），认为诗人在这首诗歌

中有意营造了劝他为官的诱惑和自己拒绝的坚定，
增加了故事情节的冲突性和艺术性，“使诗中遮遮掩

掩、刻意模糊之处充满了意义，也使我们得以窥视其

传记和诗歌作品中看似平淡的内容背后隐藏着的内

心冲突与大起大落”。
海陶玮这种互文关照的研究方法和得出的结论

是有见地的。 他关注到了诗人面临社会进行自我心

理调适而具有的微妙动态的心理过程，剥离了诗句

表面呈现的诗人有意创造的艺术形象，挖掘了诗人

在和谐安宁下隐藏的内心挣扎和矛盾。 他倾向于把

饮酒组诗表面呈现的形象作为诗人有意塑造的艺术

形象，而非诗人本身的真实形象，挖掘了诗人在创作

组诗时所具有的常人情感和负面情绪，更多的是从

理性角度来审视这位中国古代诗人，从而得出了与

国内主流陶学不同的结论。
这种结论放在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生遭遇

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支撑依据。 陶渊明生活在“中
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一生都

没有彻底摆脱壮志未酬、功业无成的痛苦遗憾和苦

闷煎熬。 他辞官归隐时期创作的饮酒组诗以饱含忧

愤的笔触，勾勒出诗人出仕选择与归隐生活之间艰

难复杂的心路轨迹：仕途的险恶与壮志未酬的苦闷，
时局多变的惶惑与岁月虚掷的感慨，怡然陶醉的田

园生活与贫瘠痛苦的煎熬，生死的幻灭与荣枯的悲

凉，是非的叩问与仕隐的矛盾，“最根本的一点就是

他心中纠结着一种未能免俗的情结”，种种这些都

时刻萦绕在诗人心头并反映在这组饮酒诗句中。 从

一般意义上讲，陶渊明这个历史人物也一定是在苦

苦探寻和深度思考之后才找到生命的根基。 这种复

杂性、矛盾性和丰富性，应该更符合诗人真实的处境

和心理。
海陶玮在《陶潜的饮酒诗》中的解陶思路以及

在此思路下对陶渊明具体诗文的解读分析，也在他

的集大成之作———《陶潜诗集》中得到更充分的体

现，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读者对陶渊明的认知，使西方

读者看到了更为复杂立体的陶渊明形象。 洛克斯福

德东亚文学图书馆在现代语言协会刊物上对《陶潜

诗集》这样推介：“这本书对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之

一———五世纪诗人陶渊明的诗歌进行了完整的翻译

和评论。 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困境

中的贤人所面临的窘境，他在社会诉求和自身正直

品性之间左右为难。”

海陶玮从文本出发窥视发掘的诗人有意隐藏的

写作动机，以及阐释建构出的陶渊明形象，也许令国

内学者难以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陶渊明自身

人格的怀疑或否定。 相反，在海陶玮看来，虽然陶渊

明作品带有典型的自传性质，但他在动荡飘摇时代

主动选择的人生道路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作
品中反映的彷徨、焦虑、挣扎、矛盾、渴望等复杂心理

也是人之常情。 从更深层次解读陶渊明之后，海陶

玮对陶渊明产生了更深层的仰慕之情和心灵感应。
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情感真挚，始终热爱，晚年甚至

模仿陶渊明的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海陶玮《陶潜的饮酒

诗》发现了诗人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和主动创作的

艺术痕迹，揭示出陶渊明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

性，呈现出西方从“他者”视角研究中国文学的路

径，与国内学者因推崇诗人伟大品格进而倾向正面

解读诗人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并深刻地影响着西

方陶学的基调。 之后西方陶学运用社会学、美学、心
理学的传统方法与阐释学、解构主义等崭新视角，解
读出一个内心更加复杂丰富、双重甚至分裂的陶渊

明形象，形成了陶渊明在西方世界的“他者形象”，
对国内陶学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中西陶学

需要在交融互鉴中不断发展，共同推动世界陶学研

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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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
葛 景 春

摘　 要：笔者经过文献考察认为，李白被正式称为“诗仙”始于北宋时期的徐积：“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南宋

的杨万里在诗中多次称李白为“诗仙”，从此以后称李白为“诗仙”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 杜甫被正式称为“诗圣”，
则始于明中期的孙承恩，他说“诗圣惟甫”。 而普遍的观点认为，最早称杜甫为“诗圣”者，是明代晚期的王嗣奭，这
一人物晚于孙承恩八十余年。 李白的“诗仙”之称，是贺知章对李白“谪仙人”之称的发展；杜甫的“诗圣”之称，则
是宋代王安石、秦观等人认为杜甫是在诗歌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集大成”者。 李、杜二人的诗歌分别代表着中

国诗歌儒道互补、追求自由的超现实主义与关注社稷民生的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诗风，影响了中国诗

歌一千多年的成长和发展。
关键词：李白；诗仙；杜甫；集大成；诗圣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６３－０５

　 　 现在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好像是

唐代以来理所当然的事情。 其实，李白被称为“诗
仙”和杜甫被称为“诗圣”的时间却相当晚。

一、李白“诗仙”名号的最早来源和出处

先说李白“诗仙”的名号问题。 李白称仙的时

间较早，在唐玄宗天宝元年（７４２）秋，也就是李白 ４２
岁与贺知章相见于长安紫极宫之时。 贺知章见其

《蜀道难》之作，大为赞赏，叹曰：“子，谪仙人也！”①

由此，李白“谪仙人”的名号就流传开来。 杜甫在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曰：“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

人。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②李白在《对酒忆

贺监二首》其一中确认其事：“四明有狂客，风流贺

季真。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③此诗前有李白

“诗序”曰：“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
呼余为谪仙人。 因解金龟，换酒为乐。 没后对酒，怅
然有怀，而作是诗。”但是在整个唐代，并没有人称

李白为“诗仙”。
其实，在唐代是有人自称和被称为“诗仙”的。

但这个“诗仙”并不是李白，而多是指白居易。 白居

易在其文《与元九书》中自称“诗仙”：“知我者以为

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④唐宣宗《吊白居易》诗
中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敎冥路作诗仙。”⑤诗中

也尊称白居易为“诗仙”。 此后相当长时间，“诗仙”
这一名号是属于白居易的。

当然，唐代也有称刘禹锡、贾岛等人为“诗仙”
的。 唐代牛僧孺《李苏州遣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

十韵奉呈梦得乐天》：“念此园林宝，还须别识精。
诗仙有刘、白，为汝数逢迎。”⑥诗中称刘禹锡、白居

易二人为“诗仙”。 姚合《别贾岛》：“懒作住山人，贫
家自赁身。 诗多笔渐秃，睡少枕长新。 野客狂无过，
诗仙瘦始真。 秋风千里去，谁与我相亲。”⑦此诗中

的“诗仙”为贾岛。
在北宋中期，刘攽 （ １０２３—１０８９） 曾称杜甫为

“诗仙”，他在《和苏子瞻韵为石苍舒题》中说：“杜陵

诗仙有祖风，笔洒云雾挥琼琚。 我今才薄厌数语，勉
力和歌惭起予。”⑧ 比刘攽稍早的范仲淹 （ ９８９—
１０５２），可能是始称李白为“诗仙”之人。 范仲淹《依
韵和苏州蒋密学》：“余杭偶得借麾来，山态云情病

眼开。 此乐无涯谁可共， 诗仙今日在苏台。”诗后有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１０
作者简介：葛景春，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３６１



注云：“白乐天谓韦苏州为诗仙。”⑨从诗下注可知，
白居易称韦应物为“诗仙”，因韦应物当过苏州刺

史。 但在《白居易集》中，并无白居易称韦苏州（即
韦应物）为“诗仙”之事。 其实，这首诗中的“诗仙”，
所指的应是李白，因为李白写过《苏台览古》：“旧苑

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曾
照吴王宫里人。”范仲淹《依韵和苏州蒋密学》诗后

的注不知是否为范仲淹的原注，或是后人误加之注。
而此处“诗仙”是借指苏州蒋密学。 既然有此歧解，
我们还不能肯定范仲淹为第一个称李白为“诗仙”
的人。

与苏轼同时期的徐积（１０３８—１１０３）则明确地指

称李白为“诗仙”。 徐积《李太白杂言》中云：“噫嘻

欷奇哉，自开辟以来，不知几千万余年，至于开元间，
忽生李诗仙。 是时五星中，一星不在天。”⑩南宋时

的杨万里（１１２７—１２０６）尤其喜欢称李白为“诗仙”，
例如“诗仙诗满云梦胸，那更相逢此花触”（《和罗武

冈钦若酴醿长句·再和》）、“何年笔战明光殿，夺
得诗仙紫绮裘”（《寄题俞叔奇国博郎中园亭二十六

咏》其十一《紫君林》）、“阿朓青山自一村，州民岁

岁与招魂。 六朝陵墓今何在，只有诗仙月下坟”
（《望谢家青山太白墓》）。 可见，杨万里一直视李

白为“诗仙”。 从此之后，金、元、明、清各代称李白

为“诗仙”的多了起来。
金代元好问（１１９０—１２５７）的《俳体雪香亭杂咏

十五首》其六：“诗仙诗鬼不谩欺，时事先教梦里知。
禁苑又经人物散，荒凉台榭水流迟。”他在诗中将

“诗仙”和“诗鬼”并列，显然指“诗仙”李白和“诗
鬼”李贺。

元代王奕的《彭泽新县靖节祠》：“已曾采石酹

诗仙，又拜书岩荐菊泉。 京口火头才负乘，柴桑处士

便归田。 驰驱名并诸公驾，尸祝谁碑百世贤？ 近代

从容人死义，后先二尹合俱传。”诗中“采石酹诗

仙”，显然是称李白为“诗仙”。 元人王恽（１２２７—
１３０４）《和姚左辖梨花诗韵》：“主人爱花情不薄，泪
粉阑干愁寂寞。 东栏一树要洗妆，走报诗仙挥翠杓。
醉歌不惜玉山颓，明月春风纷雪落。”诗中用了李

白在沉香亭写《清平调词》的典故，“诗仙”应指李

白，此处用来借指他人。
明人王穉登 （１５３５—１６１２） 在 《合刻李杜诗集

序》中曰：“诗者有云，供奉之诗仙，拾遗之诗圣。 圣

可学，仙不可学。 亦犹禅人所谓顿、渐。 李顿而杜乃

渐也。”明人王嗣奭 （ １５６６—１６４８） 有 《梦杜少陵

作》：“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 仙如出世人，轩然

逺泥泞。 在世而出世，圣也斯最盛。”此二首诗，明
确地指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 这说明在

明代“诗仙”和“诗圣”已经分别成了李白、杜甫的固

定称号。
明清以后，从皇帝到文人诗客，都认为“诗仙”

是对李白的专称。 清代乾隆皇帝的《再咏南池四

首》其三：“诗仙诗圣漫区分，总属个中迥出群。 李

杜劣优何以见，一怀适己一怀君。” 清人吴锡麟

（１７４６—１８１８）《太白酒楼》：“供奉诗仙还酒仙，襟抱

磊落空尘缘。 薄游江海滞齐鲁， 裙屐杂还罗英

贤。”清人张云璈 （１７４７—１８２９） 《采石吊李白》：
“诗中之仙数青莲，在酒亦仙水亦仙，诗仙酒仙之狂

都上天。 江波西来变美酒，魂魄与月万古相周旋。
君不见杓有舒州铛力士，果然同生复同死。”“‘舒州

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太白句也。”清人阮

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 《西南风阻留住采矶太白楼》：“南
风连日阻江船，太白楼边水接天。 且借诗仙楼槛下，
横铺一榻纳凉眠。 谢宅青山近可攀，朝朝岚翠如楼

间。 飘然诗思生花笔，一朵莲花青敌山。”这些诗

句中都称李白为“诗仙”。
其实，李白“谪仙”的名号一直在使用，它与“诗

仙”的名号并行，而且称李白为“谪仙”的情况，比称

“诗仙”更为普遍。 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查

寻，“谪仙”一词出现有 ２４８４ 条，绝大部分是称李白

的；而“诗仙”一词出现有 ４７５ 条，且大部分不是指李

白，而是题中和诗中两句上下的“诗”字与“仙”字连

用者，或称美其他的能诗者，明确指属为李白者约有

１ ／ ４。
称李白为“谪仙”的时间更为久远，“诗仙”之称

是由“谪仙”演变而来的。 如北宋末年的叶廷珪云：
“世传杜甫诗，天才也。 李白诗，仙才也，李贺诗，鬼
才也。”此条中称李白诗是仙才，也就是指诗人中

的仙才，可简称为“诗仙”。 但“谪仙”的含义要比

“诗仙”更广泛一些，其中还要包括其思想、人格和

形象等，不仅仅指其诗歌。 称李白为“谪仙人”，更
符合后人对李白的全面认识和推崇。 所以白居易只

敢称自己是“诗仙”，而不敢称“谪仙”。

二、杜甫“诗圣”名号的最早来源和出处

再说“诗圣”名号的问题。 “诗圣”的本意，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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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指“圣于诗”，即诗写得好，或善于诗者。 但最早

称“圣于诗”的，反而不是杜甫，而是李白。 南宋朱

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在《朱子语类》中称李白为“圣于诗

者”：“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

于诗者也。”他的这个说法得到一些后人的赞同。
例如，元人赵子昂（１２５４—１３２２）和蒲道源（１２６０—
１３３６）也有李白“圣于诗”的说法。 赵子昂《襄阳歌》
诗评：“太白圣于诗者。 魏公书此，真可谓诗之勍敌。
后之书者，虽奋力追之，吾知其不能及也。”蒲道源

《新修二贤祠堂记》：“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

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 更有甚者，直接称李

白为“诗圣”。 例如明人杨慎（１４８８—１５５９）在《周受

庵诗选序》中直称李白为“诗圣”：“陈子昂为海内文

宗，李太白为古今诗圣。”但他也称杜甫为“诗圣”：
韩成武先生在其《“诗圣”一词首出于杨慎〈词品·
序〉》中，引杨慎《诗品·序》：“然诗圣如杜子美而填

词若李白之《忆秦娥》《菩萨蛮》者，集中绝无。”既

称李白为“诗圣”，也称杜甫为“诗圣”，说明杨慎对

称杜甫为“诗圣”的不彻底性和不唯一性。
当然，明代和之后也有一些学者和诗人将李、杜

并称为“诗圣”。 如明人杭淮（１４６２—１５３８）《挽李献

吉四首用曹太守韵》其一：“李杜得诗圣，迥出诸家

前。 寂寞千载后，身死名流传。 悲风动万里，长虹烛

遥天。 楚魂不可招，空有吊湘篇。” 明人黄省曾

（１４９０—１５４０）《上李崆峒书》：“昔李、杜诗圣而文格

未光，柳、韩文薮而诗道不粹，岂惟聪识之难兼

哉？”由此可见，有相当一个时期，李白和杜甫是同

被称为“诗圣”的。
正式称杜甫为“诗圣”的，学界通常认为应是明

人王嗣奭 （１５６６—１６４８）。 王嗣奭曾在 《梦杜少陵

作》中明确提出：“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但

是，据张忠纲先生考证，提出杜甫为“诗圣”的，还有

比王嗣奭更早的明人费宏。 张先生认为：“第一次正

式称杜甫为诗圣的，大概是明代的费宏 （ １４６８—
１５３５），他的《题蜀江图》云：‘杜从夔府称诗圣，程向

涪中传易学。 独醒亭畔诵骚辞，八阵碛边怀将略。
图穷尚有岳阳楼，志士登临非取乐。 ……’，但此时

的诗圣还不是杜甫的专名。”张先生指出费宏是第

一个指称杜甫为“诗圣”之人是有道理的。 但费宏

只是认为杜甫从夔府之后才称“诗圣”，在夔府之前

是否称“诗圣”，他没有说。 实际上，他只肯定了杜

甫是半个诗圣，即杜甫从夔府以后才称“诗圣”，“诗

圣”并未包括夔府以前的杜甫。 因此，这还不算对杜

甫称为“诗圣”的全面认可。 但这一看法在确立杜

甫为“诗圣”的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据笔者考证，最早称杜甫为“诗圣”的，是比王

嗣奭更早的孙承恩。 孙承恩的生卒年是明成化十七

年至明嘉靖四十年（１４８１—１５６１），大致与费宏生活

在同时期。 孙承恩曾在《杜工部（子美）》中说：“诗
圣惟甫，崇雅镇浮。 力敌元化，手遏颓流。”孙承恩

是第一个提出“诗圣惟甫”的人。 他将李白等人都

推出了“诗圣”之列，也可以说，他明确认为“诗圣”
唯杜甫莫属，指出了杜甫称“诗圣”的唯一性。

费、孙二人的年龄相近，都是明朝中期人。 而王

嗣奭的生卒年是明嘉靖四十五年至清顺至五年

（１５６６—１６４８），是明朝晚期人。 费宏、孙承恩，要比

王嗣奭的生年早八九十年。 所以说目前所查到称杜

甫为“诗圣”的，费宏是第一个，孙承恩是第二个，杨
慎是第三个。 此三人中，明确称杜甫是独一无二“诗
圣”的，应是孙承恩。 所以，笔者认为孙承恩是第一

个正式称杜甫为“诗圣”者。
此外，像明代的王穉登（１５３５—１６１２）、胡应麟

（１５５１—１６０２）、周婴（１５８３—１６５１）等人，都与王嗣

奭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都在孙承恩之后，但都尊称

杜甫为“诗圣”。 这种情况说明，杜甫的“诗圣”之称

在明中后期已经成了共识。 此后到了清代，尊李白

为“诗仙”，尊杜甫为“诗圣”，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

事情。

三、“诗仙”和“诗圣”主要来源于

对李白和杜甫思想的定位

　 　 从前面论述来看，李白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

“诗仙”，这一名号主要是从“谪仙人”而来的。 “谪
仙人”这一名号本身就充满着道家思想的意味，李白

的主要思想也是道家思想。 李白从小就受到道家思

想的熏陶，道家思想在其诗歌中多有体现。 其《题嵩

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诗云：“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

落，况怀丹丘志，冲赏归寂寞。” 李白自幼研习庄

老，因而道家思想对其影响很大。
庄子思想中就有神仙思想：“至人神矣。 大泽焚

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

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

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还有名言：“千岁

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后来，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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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思想被道教演绎出各类得道成仙的神仙故事，
对中国古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但神仙是很难修

成的，或者说是根本修不成的。 于是人们便退而求

其次，产生“谪仙”的说法。 所谓“谪仙”，就是天上

的神仙被谪下凡，是仅次仙人一等而高于凡人的非

凡人物。 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曾自称为“谪仙”。
李白非常喜欢道教中的神仙故事，对神仙非常

向往，很想修仙学道，得道升仙。 他在《下途归石门

旧居》中表达对神仙的向往：“余尝学道穷冥筌，梦
中往往游仙山。 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

天。”一直渴望得道升仙而不能的李白对东方朔这

样的“谪仙”非常向往，他在《玉壶吟》中说：“世人不

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在唐代天宝元年时，李白被贺知章冠以“谪仙

人”之名，李白本人也以此为荣。 以“谪仙人”来盛

赞李白，这也是唐玄宗时期崇道思想大行于世的结

果。 李白的禀赋气质及其诗歌风格与“谪仙人”的

名号具有内在关联，二者相得益彰。 后来，由“谪仙

人”逐渐演变为“诗仙”的称呼，也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诗仙”这一名号，虽然在唐宋时也曾经用来指

称过其他诗人，但在后人使用过程中，人们还是觉得

以此称李白最为合适。 因此，“诗仙”就固定为李白

的名号了。
“诗圣”之名号之于杜甫，也是如此。 杜甫是一

个正统的儒者，他的思想和诗歌是以儒家思想为主

导的，故在宋代忠君崇儒的社会思潮里，他被推为儒

家诗人的“集大成”者。 这固然与其诗歌的巨大成

就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其思想行为符合圣人之道。
“诗圣”不仅仅指诗写得好，更包含思想人格和

道德的意思。 因为在古代中国，“圣”一般是指皇帝

和圣人。 称皇帝为“圣上”且不必讲，就圣人来说，
儒家一般只指周公、孔子。 孔子是儒家集大成的人

物，孟子被称为“亚圣”。 宋代儒学兴盛，尊崇儒家

思想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杜甫是宋代最受推崇的

伟大诗人。 杜甫的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他的忠君

报国的政治操守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和行为，都以儒

家行为规范为道德标准，体现出以仁义为怀的崇高

人格。 儒家思想在杜甫身上得到非常全面的体现，
他也是像孔子一样的集大成式人物。 再加上杜甫在

诗歌创作上，各种体裁都很擅长驾驭，也是集大成的

人物。 因此，宋人就开始拿杜甫与孔子相比，认为他

代表着诗人的最高典范，是诗界的圣者。

北宋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在《杜甫画像》中极

力推赞杜甫，认为其诗歌艺术和崇高人格古之所少，
其中就有尊杜甫为“圣”的意思：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 力能排天斡九

地，壮颜毅色不可求。 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

稠？ 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常

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 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
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 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

之人我所羞。 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 惟公

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在《书吴道子画后》写道：
　 　 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

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

矣！

东坡将杜甫的诗推崇到“天下之能事毕矣”的

地步，则说明杜诗已达到极致，这也是“圣于诗”的

变相说法。
秦观（１０４９—１１００）《韩愈论》中说：
　 　 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之谓集大成。 呜

呼！ 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这里将杜甫和韩愈相提并论，认为二人在诗和

文方面分别为“集大成”的人物。 其中将杜甫与孔

子类比，也有将杜甫视为诗人中的圣人的意思。
南宋时期的杨万里（１１２７—１２０６）称杜甫和黄庭

坚为“圣于诗”者，为杜甫“诗之圣”者的定位奠定了

基础。 黄庭坚在《江西宗派诗序》中说：
　 　 今夫四家者流，苏似李，黄似杜。 李、苏之

诗，子列子之御风也。 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

舟驾玉车也，无待神于诗者欤！ 有待而未尝有

待者，圣于诗者欤。

到了明代，费宏、孙承恩、杨慎、王穉登、胡震亨、
周婴、王嗣奭等人先后称杜甫为“诗圣”，也多是从

杜甫的思想着眼的。 从此以后“诗圣”就成了杜甫

的专号。 清代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序》中说得十分

到位：
　 　 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为其诗可以论

世知人也。 明人之论诗者，推杜甫为诗圣，谓其

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

李白和杜甫二人的诗歌分别代表着中国诗歌儒

道互补、追求自由的超现实主义与关注社稷民生的

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诗风，影响了中国

诗歌一千多年的成长和发展。 清代以来，人们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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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佛教的王维称为“诗佛”。 清人王士祯（１６３４—
１７１１）指出：

　 　 尝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

语；刘眘虚、韦应物，祖师语；柳宗元，声闻辟支

语；李白、常建，飞仙语；杜甫，圣语；陈子昂，真

灵语；张九龄，典午名士语；岑参，剑仙语；韩愈，
英雄语；李贺，才鬼语；卢仝，巫觋语；李商隐、韩
渥，儿女语；苏轼有菩萨语，有剑仙语，有英雄

语。 独不能作佛语、圣语耳。

这里称王维诗为“佛语”，李白诗为“飞仙语”，
杜甫诗为“圣语”，即王维为“诗佛”、李白为“诗仙”、
杜甫为“诗圣”之意。 这就形成了李、杜、王分别为

盛唐道、儒、释三家思想的诗人代表。 从诗风上讲，
李白诗歌的奔放飘逸、杜甫诗歌的沉着厚重、王维诗

歌的静穆灵秀，皆是受道、儒、佛各家思想影响的结

果。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三人在

盛唐鼎足而立，成为盛唐儒、释、道三教并行文化在

唐诗界的典型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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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机制与创新∗

刘 　 瑛

摘　 要：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也迎来了新机遇。 地方文化“走出去”的
单向研究模式有待突破，而“全球本土化”的双向视角有助于探讨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现状和发展。 地方文化为建

构全球多元文化体系做出了贡献，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也为自身带来一次再地方化式的创新发展。 在地方文化的

传播实践中，逐渐形成以官办机构、社会组织、公众群体为依托的几种主要传播模式。 要通过杂合的传播内容、多
样化的传播主体以及多模态的传播形式等途径，进一步提升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性。
关键词：地方文化；文化传播；全球本土化；双向性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６８－０５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全球化的趋

势为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模式带来了冲击。 地方

文化是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

文化可能受到失去本土特色的威胁，但打破自身发

展壁垒的机会也应运而生。 在如何抓住机遇并突破

发展瓶颈等方面，出现了两个显著问题。 第一，对地

方文化本质的认识仍停留在强调地方性的单向思维

层面。 学者对地方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中表现出的去

地方化、边缘化和病态化等问题表示担忧，认为地方

文化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会失去地方特色，易被当

作“奇特”甚至“猎奇”的符号。 这些认知仍局限在

区域性、传统性的框架内，但放眼全球化的国际背景

可以发现，地方文化是全人类文化基因库的一个因

子，将地方性的单向视野调整为多元共存的全球化

视角，是推动地方文化持续发展的起点。 第二，地方

文化的单向传播问题。 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对地方

文化更多的是单向传播模式下的推广，相关研究仍

顺应由内向外、由东向西的单向模式，对双向的文化

交流与融合现象缺乏观察与总结，这样不仅容易导

致研究陷入文化中心主义的窠臼，也不利于对地方

文化的创新发展做出有建设性意义的指导。
“全球本土化”的理论视角为解决这些问题提

供了可行路径。 全球本土化（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概念

最早由日本经济学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该术

语由 ｇｌｏｂａｌ（全球的）和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本土化）组成，
意指在后现代化的转型图景之中实现文化输出。 英

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认为，全球化是似是而非

的，不同的国家、地区在吸收外来文化与思想的同

时，总是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与转化，全球化是

以一种“全球本土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①这个概

念辩证地阐释了全球本土化是在不完全丧失自身文

化独特性的前提下，承认自己的文化可以是一个更

大的文化的组成成分。 这同时也意味着各地存在着

超越自己文化的本土语境而成为一种更大的文化的

内在诉求。②在此理论视角下，地方文化的价值、地
方文化国际传播的模式以及地方文化如何创新发展

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一、地方文化的价值

全球化为文化共融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全球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３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豫剧唱腔的情感发声研究”（２０１９－ＺＺＪＨ－６２１）。
作者简介：刘瑛，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博士生（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河南大学国际汉学院讲师（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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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国能够将自己的文化置

于国际文化语境中重新定位③，并在融入国际语境

的过程中萌生新的文化元素。 在此背景下，地方文

化的价值需要被重新审视。
１．地方文化的全球化价值

在文化的物质或表层现象背后，存在着思维方

式的差异，为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

实现复苏与创新提供了巨大潜能，全球文化也需要

更加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储备来丰富自身。 随

着中国实力的全方位崛起，中国文化在国际世界的

传播蔚为壮观，但也逐渐被符号化，如饺子、功夫、旗
袍、茉莉花等文化元素已经在世界各地耳熟能详，几
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也造成对中国文化的刻

板印象。 地方文化则可能成为化解这一僵局的利

器，地方文化蕴含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艺术

特征，既具有地方性的原生特质，又兼具多元性与开

放性，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共同财富。
如果地方文化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意义上“走出

去”，不仅能推广自己的文化，而且能丰富世界各地

的本土文化，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中国地方文化的传播是在为文化全球化的

多元体系贡献重要的“一元”。
２．地方文化的本土化价值

地方文化融入全球文化语境，也是地方文化内

省与自觉的催化剂。 地方文化“必须找到某些与本

地文化相结合的地方，就必须为适应本地文化而有

所改变”④，在全球文化参照系中进行跨文化、跨门

类的交流与合作。 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以及价值观

念等势必在与异质文化的融合中多有窒碍之处，为
了完成与异质文化的互动交流，地方文化再次回归

传统，实现更高层次上的转型升级，对于地方文化自

身而言，是一次再地方化式的反思与发展。 同时，地
方文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可以巩固其再地方化式的

文化形态。 在现阶段的国际环境中，西方国家仍然

占领着塑造全球文化的制高点，但地方文化仍可得

益于特定地域、传统的强大黏附性，维持稳定的文化

状态，从而在与全球文化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同

时，牢固本土文化根基，形成共赢局面。

二、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
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推进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⑤文化传播成为新

世纪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地方文化也逐渐形成兼

具“全球化”与“本土化”特征的传播模式。
１．“内外并重”的统筹传播模式

随着“一带一路”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被世界各国认

同，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国、走进中国，这是地

方文化国际传播的一次历史契机。 在中国官方机构

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将国外的文化学习者 “请进

来”，近距离体验地方文化的神韵，同时，专家学者

携地方文化“走出去”，为地方文化的再生长寻找更

丰富的国际土壤，“内外并重”的传播模式为地方文

化在全球语境中的双向传播树立了范式。
把外国人“请进来”，以体验的方式学习汉语、

感悟中华文化的独特性、认同中华文化的普世性，是
全面了解地方文化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在全球化进

程中，“汉语确实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另一种主要

的语言，它的逐步强势将对建构新的世界语言体系

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我们在全世界普及和

推广中国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⑥。 近年来，各国

持续升温的“汉语热”为地方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很

好的平台。 数据显示，共有来自 １９６ 个国家和地区

的 ４９ 万余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 ３１ 个省（区、
市）的 １００４ 所高等院校学习。⑦在汉语的本土环境

中对来华留学生进行地方文化熏陶具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 “请进来”的文化体验方式可以让受众主动

走近地方文化，感受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

共”的面貌。 “请进来”的留学生在课堂内外都能获

得广泛接触地方文化元素的机会。 例如，来自非洲

的河南大学留学生、豫剧“洋角儿”刘汴京，他在学

校的一次文艺演出中接触到豫剧《花木兰》，一“听”
钟情，学校和各级政府也为他提供了便利的学习条

件，帮助他在《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上亮相，并
成为豫剧名家李树建的门下弟子。 留学生群体的加

入，使得国内的年轻观众对豫剧产生了新的兴趣，
“戏曲的传承也要开拓思路，培养青春的观众”⑧。
接受过专业教育和地方文化熏陶的留学生群体既代

表着青春的声音，又为地方文化带来一次本土与异

域交汇的文化体验。
专家学者在海外的文化传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 例如，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将《程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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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清风亭上》等经典名剧搬上世界舞台，豫剧走

向国际舞台，“让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

民众认知接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诠释源远流长

的中原戏曲的道德内涵与人文品格，让土生土长的

豫剧以独特的个性特征、精湛的艺术水准参与全球

文化竞争，以高度的自信步入世界艺术的殿堂，开拓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⑨。
“请进来”与“走出去”双管齐下的统筹模式是

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地方文化传播模式，官办机构

具有资源充足、队伍精良等优势，来华留学生和其他

文化工作者大多已经具备汉语知识基础，对中国文

化兴趣浓厚，参与地方文化传播的专家学者也是各

个领域的领军人物，让最优秀、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

因素在全球多元文化体系中洗练重生，保证了地方

文化传播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２．“去异求同”的文娱传播模式

文化内涵的丰盛和表现形式的多样，为地方文

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去异求同”的可能。
无论是在海内外的传播过程，还是在本土再融合过

程中，即便地方文化中某一层面的文化内涵难以突

破地域界限，也可以在其他层面寻找共性，实现文化

之间的“和”与“同”。
地方文化的文娱传播模式收到了较为成功的反

馈。 娱乐性是大多数文化现象的共性之一，文而化

之的器物和仪式娱人耳目、娱人身心，是各种文化之

间共通的普世价值，在内涵迥异的地方文化中发掘

并利用其文娱性，是实现地方文化有效传播和本土

发展的一个可行途径。 例如，传统的端午节形成包

含龙舟与其他文化元素在内的文化现象，与龙舟蕴

含的深厚端午文化相比，龙舟竞渡这种赛事形式更

容易在海外得到响应。 龙舟赛事被带到国外后，深
受各国人民的喜爱，世界 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常年开

展龙舟比赛，并形成世界龙舟锦标赛、龙舟世界杯、
世界龙舟俱乐部锦标赛等知名龙舟国际赛事。 龙舟

竞渡由一个地方性的文化符号，演变为被全世界人

民知晓并喜爱的文娱活动。 与此同时，海外龙舟赛

事也反过来促进了国内各个地域的龙舟文化向着文

娱模式发展。 现代的龙舟竞渡在各种地方文化中求

同存异，在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地形

成了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拥有十几种流派的

龙舟赛事。 国际龙舟竞渡活动的成功举办，为文娱

性的龙舟竞渡作为各地龙舟文化共享内核提供了正

面的实践经验和支持，龙舟竞渡在本土也由历时性、
民族性的纪念活动转变为体育、服饰、音乐、美食等

物质体验和观赏的综合性文娱活动。
地方文化在传统文化体系内部不断经历着精神

生活和物质生活层面之间的迁移，某些文化逐渐器

物化，失去了历史价值维度的意义，而有些文化又因

某个契机，重新获得失落的历史感。 中国的地方文

化融入、丰富异域文化，在国内外获取的知名度也反

过来促进自身地方文化的生生不息，为地方文化的

再传播与再发展争得一席之地。
３．“全民参与”的融媒体传播模式

地方文化的传播因为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获得

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连通世界，
使得民众这个庞大的群体内涌现出数量惊人的天然

传播端口。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习近平主席曾就媒体

对外传播提出：“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

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

夫，在乐于接收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

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

果。”⑩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传播媒介为全民参

与地方文化传播事业提供了便利，使传播广度和速

度实现指数级增长。
中国武术近年来在海内外的传播融合各种媒体

优势，取得了喜人成果。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８ 日，在瑞士

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将武术列入第四

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这背后是中

央及各地政府利用多种媒体的渠道推广宣传与社会

各界的通力合作。 例如，河南卫视武术娱乐类节目

《武林风》２００４ 年推出，现已成为中国电视界武术搏

击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级栏目，通过打擂比武模

式，融合竞技性与观赏性、专业性与娱乐性，满足普

通观众的审美需求。 《武林风》也注重与世界权威

搏击组织的合作，舞台上外国面孔的出现给栏目带

来了异域风情，为发展武术文化创造了多种可能。
新媒体传播方式凭借传播迅捷、群体庞大和形

式多样等优势，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全球传播

和本土融合。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武林风》官方抖

音开启直播模式，主持人携手网红，以轻松活泼的风

格爆料赛事，备受年轻拳迷追捧。 越来越多的普通

民众利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以各种奇思妙想的方

式展示与武术相关的真实故事，吸引众多粉丝关注、
点赞和转发，普通民众的自发传播为武术的推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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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开辟了新的渠道。

三、地方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我们要保持文化自信，按照时代特点，推陈出

新，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实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既然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

史潮流，本土文化只有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在与其互

动和对话中，才能实现自身的更新和发展。”从全

球本土化的理论视野，借助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

双重语境，能够使地方文化在与异域文化的双向交

流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１．多样化的传播主体

“跨文化传播全球本土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

全球视野下的市场细分。 如果把全球看作一个大市

场，那么跨文化传播的全球本土化，实际上就是在立

足全球视野的前提下，按照一定的标准或规则，对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目标受众进行层次细分和针对性运

作。”拓展传播主体是地方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途

径。 专家群体无疑是地方文化传播的发起人和领路

人，但传播受众也是一个间接的传播主体，他们不仅

是地方文化传播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传播者或潜在

传播者，将想象中的文化传播转化为实体的文化传

播成果，对这一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关注和研究是地

方文化传播创新发展的新思路。
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传播受众主体主要包括四

个群体：其一是学生群体。 学生群体是最直接的受

众，通过他们可以更好了解当地人的文化观念。 学

生群体由于基数较大且相对稳定，是一个可以长期

合作的群体，可以邀请他们加入地方文化在当地的

译制和改编团队，优化传播内容和形式以及相关研

究。 其二是与学生相关的衍生群体。 学生是可以形

成持续影响力的群体，课堂之外他们会将自己在学

校接收到的信息带入家庭和自己的生活圈，在听取

家人和朋友的意见后再反馈到课堂。 学生的衍生群

体是被学生感染到、影响到的受众，不经意间埋下了

中国文化的种子，成为间接的传播者。 其三是中国

地方文化的爱好者。 这个群体数量相对较小，但其

作用不可忽视。 在各种官方和民间举办的文化周、
文化日活动中，当地的中国文化爱好者贡献了不菲

的力量，他们是中国文化“本土化”的促成者。 其四

是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华侨华裔。 海外华侨和华裔

是地方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地方文化在异

域文化土壤中的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地方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人”的

因素，地方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形式，具有不同

背景的人参与到地方文化的传播中，不仅可以加快

地方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同时全球化又反过来促进

地方文化的本土化发展，这些都是通过传播主体来

完成的。 因此，发展多样化的传播主体是地方文化

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
２．杂合的传播内容

“不同的风土习俗、不同的宗教艺术、不同的经

济发展态势为每一个民族都打下了独特的文化烙

印，因此任何面向世界的传播活动都必须与当地的

民族文化形成对话沟通，融合渗透，求同存异，以此

凝聚民族共识，在本土化的土壤中让全球化生根发

芽。”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要经过文化转换才能取

得文化认同，通过传播内容的杂合，既能使地方文化

被异域本土文化吸收和采纳，又能保留地方文化的

特色，实现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体系的相互借鉴。
考虑到地方文化对地方性语言、意识形态以及

其他文化表现形式的依附性很高，传播受众在地域

亲缘关系和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各有差异，地方文

化传播的内容设计可以形成区域性、群体性的层级

差异和杂合。 以地方戏曲的传播为例，编排出不同

种类的曲目内容，直接以经典曲目作为演出内容，或
将原版译制成受众地方语言，或弱化曲目中的历史

故事而改为节奏快、舞美绚丽的舞台剧，针对不同的

群体安排不同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突破戏曲

传播的困境。 对于与中国地域亲缘关系较弱的国家

和地区，传播内容可以因地制宜。 欧洲国家与中国

因地域阻隔形成的迥然不同的文化观念，对地方文

化传播的内容提出了挑战，但是兼容并蓄的中国文

化为解决这些困难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例如，传统

戏曲中蕴含的一些价值观和道德理念可以改编为人

性之善与美，过滤了对于欧洲受众来说难以理解或

接受的文化内容，这样地方戏剧的传播会引起更加

强烈的共鸣，同时也为挖掘传统戏剧的现代化解读、
促进传统戏剧的现代化转型搭建了平台。

３．多模态的传播形式

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来说，现代性是生命

力所在，需要多种模态的联合和协同。 地方文化包

含语言、音乐、舞蹈、服饰、妆容、表演等多种要素，具
有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种符号构成的多模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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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的使用可以引导受众更好地把握地方文化传

达出的价值理念，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可以拓展地方

文化的表现形式，现实与虚拟场景的交互使用有助

于激发受众对中国地方文化的兴趣。
尤其在以舞台表现为主的地方文化传播中，可

以利用多模态的形式填补空缺的文化意象，弥补在

传统文化传播形式中一些重要元素的丢失。 例如，
在戏剧的“唱、念、做、打、舞”等表演手段中，有些元

素对于传播受众来说是没有意义指向性的，单一的

唱与白在不通汉语的受众群体中可能收效甚微，程
式化的手眼身法步要让观众领悟其内涵难度也很

大。 在传统的文化传播形式中，为了避免舞台表现

与受众理解之间的失衡，这些地方特色浓厚的文化

元素可能会被较多地删减。 但如今，地方文化传播

搭乘新媒体、新技术的便车，充分发挥多模态媒介的

作用，利用现代高科技和网络化对布景、灯光、舞美、
服装、效果、道具等进行现代舞台设计，在受众文化

空缺之处加强实景效果，以视觉通识弥补单凭听觉

难以理解的文化元素，或在演出过程中适时呈现与

戏剧内容相关的历史画面，也为理解地方戏剧的内

容和文化内涵提供可视化的即时素材。 虚拟化的新

技术更利于表现戏剧的场景交错和结构张力，形成

视觉冲击力，给观众带来完美的视听享受，大大提高

受众的兴趣和参与度，也为地方文化中本土元素的

交流与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四、结语

地方文化是由语言、图像以及意识形态等多种

符号组成的符号综合体，其传播和发展依赖人与人

之间的互动。 实现新生和创新发展，是地方文化乃

至整个传统文化的宿命。 全球本土化指文化全球化

趋势与本土文化应激反馈二者互动与共融的文化传

播模式。 地方文化为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做出贡献，
同时，地方文化的自身特性也为融入全球语境、实现

自我超越与转化生成新的本土文化样态。 在全球本

土化视角下，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是一个辩证、双向

的创新过程，地方文化应以文化为媒，借助全球本土

化带给我们的“双向传播”和“双向互鉴”，增进民心

相通，绘制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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